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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的规定起草。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与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

料》、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

测》和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备设计制造》共同构成支撑《压水堆承压部件》本

文件是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的第 3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技术支持单位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核工业标准化研

究所、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电气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哈电集团（秦

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 

本部分起草人：矫明、谭鹏程、尤岩、黄庆、高永建、宋煜、张志超、张兴、王秉熙、姚俊

俊、倪依雨、顾春辉、张宏伟、盛旭婷、李亭、李雪民、孙永刚、李蕤、杨铁成、刘强、魏占

超、李超联、苏桐。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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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旨在规范我国压水堆核电厂核承压部件的

设计与制造，拟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用于压水堆核电厂物项的材料、设计、制造、安装、

检测、试验、检验与超压保护等的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1级部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核电厂 1级部件的设计、制造、安装、检测、

试验、验收和超压保护要求。 

——第 3 部分：2、3级部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核电厂 2、3级部件的设计、制造、检验、

试验和验收要求。 

——第 4 部分：钢制安全壳及贯穿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承压部件钢制安全壳及贯穿件的

材料、设计、制作、检测、试验和验收要求。 

——第 5 部分：支承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核电厂支承件的材料、设计、制造、检验、试

验和验收要求。 

——第 6 部分：堆芯支承结构。目的在于规定支承结构的材料、设计、制造、检测等方面的

要求。 

——第 7 部分：混凝土安全壳。目的在于规定预应力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安全壳的材料、设

计、制作、建造、检测、试验、标志、印记、编制报告以及安全壳结构整体性试验和密

封性试验的要求。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承压部件设计与制造的辅助规则，是压水堆

承压部件设计与制造团体标准其它部分的必要补充，用于对其他各部分适用部件设计与

制造标准的使用提供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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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3 部分：2、3 级部件 

1 范围 

T/CNEA X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压水堆核电厂2、3级部件的设计、制造、检验、试验和验收要求。 

T/CNEA XXXXX的本部分适用于压水堆核电厂2、3级部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AF 602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 

HAF 603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资格管理规定 

GB/T 229  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NB/T 20004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材料理化检验方法 

HG/T 20614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PN系列) 

HG/T 20635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Class系列) 

T/CNEA XXX.1-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T/CNEA XXX.2-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2部分：1级部件 

T/CNEA XXX.5-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部分：支承件 

T/CNEA XXX.8-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T/CNEA XXX.1-XXXX   钢锻件通用要求 

T/CNEA XXX.2-XXXX   高温承压件用合金钢锻件 

T/CNEA XXX.3-XXXX   要求缺口韧性试验的管道零部件用碳钢和低合金钢锻件 

T/CNEA XXX.4-XXXX   压力容器用经真空处理的淬火加回火碳钢和合金钢锻件 

T/CNEA XXX.5-XXXX   高温承压零件用奥氏体不锈钢锻件 

T/CNEA XXX.6-XXXX   压力容器用钢板通用要求 

T/CNEA XXX.7-XXXX   中、低温压力容器用碳钢板 

T/CNEA XXX.8-XXXX   压力容器用淬火加回火锰钼和锰钼镍合金钢板 

T/CNEA XXX.9-XXXX   压力容器用经热处理的碳锰硅钢板 

T/CNEA XXX.10-XXXX  中、低温压力容器用热处理的碳锰硅钢板 

T/CNEA XXX.11-XXXX  铬-镍不锈钢复合钢板 

T/CNEA XXX.12-XXXX  热锻轧的碳钢和合金钢棒材通用要求 

T/CNEA XXX.13-XXXX  高温或承压件、或高温并承压件用热加工合金钢棒材 

T/CNEA XXX.14-XXXX  不锈钢棒材、钢坯及锻件通用要求 

T/CNEA XXX.15-XXXX  高温用锻制或轧制合金钢和不锈钢公称管道法兰、锻制管配件、阀门和零件 

T/CNEA XXX.16-XXXX  锅炉和其他压力容器用不锈钢棒材和型材 

T/CNEA XXX.17-XXXX  热轧和冷精整的时效硬化不锈钢和耐热钢棒材及型材 

T/CNEA XXX.18-XXXX  高温或高压及其他特殊用途用合金钢和不锈钢螺栓材料 

T/CNEA XXX.19-XXXX  专门用途碳钢和合金钢公称管通用要求 

T/CNEA XXX.20-XXXX  高温用无缝碳钢公称管 

T/CNEA XXX.21-XXXX  碳钢、铁素体合金钢和奥氏体合金钢管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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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EA XXX.22-XXXX  高温用无缝铁素体合金钢管 

T/CNEA XXX.23-XXXX  不锈钢和耐热钢轧制钢板、薄板及钢带通用要求 

T/CNEA XXX.24-XXXX  压力容器和一般用途用耐热铬及铬镍不锈钢板、薄板和钢带 

T/CNEA XXX.25-XXXX  轧制结构钢棒材、钢板、型材和板桩的通用要求 

T/CNEA XXX.26-XXXX  中、高温用锻制碳钢和合金钢管道配件 

T/CNEA XXX.27-XXXX  高温高压螺栓用碳钢和合金钢螺母 

T/CNEA XXX.28-XXXX  特殊用途合金钢螺栓连接材料 

T/CNEA XXX.29-XXXX  高温用膨胀系数与奥氏体钢相近的紧固件材料 

T/CNEA XXX.30-XXXX  低温用无缝和焊接公称钢管 

T/CNEA XXX.31-XXXX  常温和低温用电熔化焊公称管 

T/CNEA XXX.32-XXXX  热交换器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 

T/CNEA XXX.33-XXXX  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 

T/CNEA XXX.34-XXXX  高温中央电站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 

T/CNEA XXX.35-XXXX  冷凝器及热交换器用镍基合金无缝管 

T/CNEA XXX.36-XXXX  镍-铬-铁无缝合金管 

T/CNEA XXX.37-XXXX  镍-铬-铁合金板、薄板和带材 

T/CNEA XXX.38-XXXX  镍合金锻件 

T/CNEA XXX.39-XXXX  镍-铬-铁合金杆材、棒材和线材 

T/CNEA XXX.40-XXXX  高温用沉淀硬化镍合金棒材、锻件和锻坯 

T/CNEA XXX.1-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部分：焊接通用要求 

T/CNEA XXX.2-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 

T/CNEA XXX.3-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3部分：产品焊接 

T/CNEA XXX.4-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4部分：焊接材料验收 

T/CNEA XXX.5-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5部分：不锈钢手工电弧焊焊条 

T/CNEA XXX.6-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6部分：不锈钢焊丝 

T/CNEA XXX.7-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7部分：不锈钢堆焊用焊带和焊剂 

T/CNEA XXX.8-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8部分：不锈钢焊丝和焊剂 

T/CNEA XXX.9-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9部分：镍基合金手工电弧焊焊条 

T/CNEA XXX.10-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0部分：镍基合金堆焊用焊带和焊剂 

T/CNEA XXX.11-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1部分：镍基合金焊丝 

T/CNEA XXX.12-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2部分：碳钢手工电弧焊焊条 

T/CNEA XXX.13-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3部分：碳钢气体保护焊焊丝 

T/CNEA XXX.14-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4部分：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 

T/CNEA XXX.15-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5部分：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T/CNEA XXX.16-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6部分：低合金钢手工电弧焊焊条 

T/CNEA XXX.17-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17部分：低合金钢气体保护焊焊丝 

T/CNEA XXX.1-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1部分：通用要求 

T/CNEA XXX.2-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 

T/CNEA XXX.3-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3部分：射线检测 

T/CNEA XXX.4-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4部分：渗透检测 

T/CNEA XXX.5-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5部分：磁粉检测 

T/CNEA XXX.6-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6部分：涡流检测 

T/CNEA XXX.7-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7部分：目视检测 

T/CNEA XXX.8-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8部分：泄漏检测 

ASME B&PVC Section XI 核电厂部件在役检查规则（Rules for In-service Inspec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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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B1.1 统一英制螺纹（UN和UNR 牙型）（Unified Inch Screw Threads (UN and UNR Thread Form)） 

ANSI B16.5 管法兰和法兰管件（NPS1/2至NPS24）(Pipe Flanges and Flanged Fittings NPS 1/2 

Through NPS 24 Metric/Inch Standard) 

ANSI B16.9 锻钢对接焊管件(Factory-Made Wrought Buttwelding Fittings) 

ANSI B16.11 承插焊和带螺纹的锻钢配件(Forged Fittings, Socket-Welding And Threaded) 

ANSI B16.28 钢制对焊小半径弯管和回转管（Wrought Steel Buttwelding Shot Radius Elbows and 

Returns） 

ANSI B16.34 法兰、螺纹和焊接端连接的阀门（Valves-Flanged Threaded, And Welding End） 

ANSI B95.1 减压装置的术语（Terminology For Pressure Relief Devices） 

ASME PTC 25 压力释放装置(Pressure Relief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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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压力  pressure 

指垂直作用于流体或固体界面单位面积上的力。 

3.2 设计压力  design pressure 

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与设计限制相应的压力值。 

3.3 试验压力 test pressure 

压力试验期间，容器顶部的压力。 

3.4 计算厚度 calculated thickness 

按各章公式计算得到的厚度。 

3.5 设计厚度 design thickness 

计算厚度与腐蚀裕量之和。 

3.6 名义厚度 nominal thickness 

设计厚度加上钢材厚度负偏差后向上圆整至钢材标准规格的厚度。 

3.7 有效厚度 effective thickness 

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和钢材厚度负偏差。 

3.8 金属最低使用温度 lowest service metal temperature 

在核电厂运行期间，设备使用中金属可能遇到的最低温度， 

3.9 热成形 hot deformed 

材料在温度高于56℃但低于材料下相变温度时的成形。 

3.10 应力强度 stress intensity 

应力强度是组合应力的当量强度，应力强度定义为最大剪应力的两倍。换句话说，应力强度是在给

定点上的代数最大主应力与代数最小主应力之差。拉应力为正值，压应力为负值。 

3.11 总体结构不连续 gross structural discontinuity 

总体结构不连续是一种几何或材料的不连续，它影响承压构件沿整个壁厚的应力或应变分布。总体

结构不连续性应力是实际应力分布的一部分，当沿壁厚积分时，该部分得到纯弯曲和纯薄膜力的合力。

总体结构不连续的例子有：封头与壳体的连接、法兰与壳体的连接、接管以及不等直径或不等厚度的壳

体间的连接。 

3.12 局部结构不连续 local structural discontinuity 

局部结构不连续是一种几何或材料的不连续，它影响沿部分壁厚的应力或应变分布。这种与局部不

连续有关的应力分布只引起非常局部的变形或应变，对壳型不连续变形没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小的圆

角半径、小的附件及部分焊透的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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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法向应力 normal stress 

法向应力是垂直于参考平面的应力分量，也称为正应力。通常法向应力沿部件的厚度方向的分布是

不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此应力由两部分分量所组成，一部分是均匀分布且等于所考虑厚度上应力的平

均值，另一部分是偏离平均值且随厚度方向变化的应力值。 

3.14 剪应力 shear stress 

剪应力是与参考平面相切的应力分量。 

3.15 薄膜应力 membrane stress 

薄膜应力是均匀分布的法向应力分量，其值等于沿所考虑截面厚度方向应力的平均值。 

3.16 弯曲应力 bending stress 

弯曲应力是法向应力的变化分量。沿厚度方向的变化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不是线性的。 

3.17 一次应力 primary stress 

一次应力是所施加载荷产生的任何法向应力或剪应力，它是为了满足外力或内力以及力矩的平衡规

律所必需的。一次应力的基本特性是非自限的，当一次应力大大超过屈服强度时，它会引起失效或至少

会引起总体变形。热应力不按一次应力分类。一次薄膜应力分为总体的和局部的两类，总体一次薄膜应

力在结构中是这样分布的一种应力：由于发生屈服时不会引起载荷的重新分配。一次应力的例子有： 

a) 由于内压或其他的分布活载荷在圆柱形壳体或球形壳体中引起的总体薄膜应力； 

b) 由于压力的作用，在平封头中央部分引起的弯曲应力。 

3.18 局部一次薄膜应力 local primary membrane stress 

与荷载传递到结构其他部分时不连续效应如不加以限制所产生的过量变形有关的，由压力或其它机

械荷载产生的薄膜应力。 

3.19 二次应力 secondary stress 

二次应力是由于相邻材料的约束或者由于结构本身的约束而引起的法向应力或剪应力。二次应力的

基本特性是自限的，局部屈服和微小变形能满足成为引起应力的条件，这种应力的一次作用不会产生预

计的失效。二次应力的例子有： 

a) 总体热应力； 

b) 总体结构不连续处的弯曲应力。 

3.20 峰值应力 peak stress 

峰值应力是由于包括应力集中效应（如果有的话）在内的局部不连续或局部热应力而附加于一次应

力与二次应力之和上的应力增量。峰值应力的基本特性是不引起任何显著的变形，只是在作为可能生成

疲劳裂纹或脆性断裂的根源时才是有害的。如果它不引起明显的变形，虽不是高度集中局部范围的应力

也可归属于本类。峰值应力的例子有： 

a) 碳钢部件上奥氏体钢堆焊层内的热应力； 

b) 引起疲劳但不引起变形的某些热应力； 

c) 局部结构不连续处的应力； 

d) 热冲击产生的表面应力。 

3.21 荷载应力 load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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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控制的应力是由于一种载荷的作用引起的应力，如内压、惯性载荷或重力的影响等所引起的应

力，其大小不会由于位移而减小。 

3.22 热应力 thermal stress 

由温度不均匀分布或热膨胀系数不同而引起的一种自平衡应力。 

注：为了确定许用应力，依照发生变形所取部位的体积或面积，可分为下面a)和b)所述的两种类型

的热应力。 

a) 总体热应力，它与产生总体热应力的结构变形有关。例如： 

圆筒形壳体上由轴向温度分布产生的应力； 

接管和与其相连的壳体之间由温度差产生的应力； 

圆筒形壳体上由径向温度分布产生的当量线性应力。 

b) 局部热应力，它与不同热膨胀几乎完全被限制有关，因而不产生显著的变形，这种热应力只在

疲劳分析时考虑。在评定局部热应力时，应采用塑性分析的规程。例如： 

容器壁上小热点的应力； 

圆筒形壳体上由于径向温度分布引起的实际应力与当量线性应力之差； 

膨胀系数不同于母材的堆焊层材料内的热应力。 

3.23 总应力 total stress 

总应力是一次应力、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的总和。识别单独作用的每一种应力，对确定适当的应力

限制是重要的。 

3.24 安定性 shakedown 

没有持续的塑性变形循环。 

3.25 自由端位移 free end displacement 

如果固定的附件和与它所连接的管道可分开并允许移动，则这两个构件之间发生的相对运动构成自

由端位移。 

3.26 使用循环 service cycle 

新工况的起始和建立，随后又回复到循环开始时的工况。 

3.27 应力循环 stress cycle 

应力循环是交变应力差，从初始值经过一个代数最大值至一个代数最小值随后再回到初始值的一种

工况。一个单独的运行循环可引起一个或多个应力循环。动态效应也应认为是应力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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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论 

4.1 本部分涉及的建造范围 

a) 本部分包含了建造 2、3 级部件所要求的材料、设计、制造、检测、试验、超压保护编写报告

等方面的规则。 

b) 本部分的规则涉及物项强度和承压边界的完整性，其失效会侵害承压边界。本规则只涉及载荷

造成的应力，并不包括在使用中由于材料的腐蚀、辐照效应或不稳定而可能引起的退化。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1.1.1 对本部分规则作了进

一步的限定。 

c) 本部分并未包括 2、3 级容器和贮罐的全部建造细节的规则。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

的单位应提出符合本部分规则的建造细节，这些建造细节应经业主或其代理人批准，并由专业

责任工程师认可。 

4.2 温度限制 

容器可以采用6.3的标准设计方法，或采用6.2的替代设计规则来设计。后者允许采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3、A.4、A.6所列的较高设计应力

强度值来进行分析。 

4.3 本部分适用管辖的边界范围 

4.3.1 部件的边界 

设计技术规格书应规定部件与所连接的管道或其他部件的边界范围。该边界不应比下列范围更接近

于容器、储罐、泵或阀门： 

a) 焊接连接件的第一道环焊缝接头（连接焊缝应认为是管道的一部分）； 

b) 螺栓连接件的第一个法兰面（螺栓应认为是管道的一部分）； 

c) 螺钉连接件的第一个螺纹接头。 

4.3.2 部件和附件之间的边界 

4.3.2.1 附件 

a) 附件是指与部件承压部分的内部或外部相接触或相连接的元件。 

b) 附件可以有承压功能或非承压功能。 

1) 承压功能附件包括的物项如： 

(1) 加强件； 

(2) 支管或容器开孔补强件。 

2) 非承压功能附件包括的物项如： 

(1) 阀门导套、隔热套管和转动叶片； 

(2) 容器鞍座、支承件和抗剪吊耳、托架、裙座和部件支承件载荷路径内的其他物项。 

c) 也可以有结构性功能或非结构性功能。 

1) 结构性功能附件（结构附件）： 

(1) 执行承压功能； 

(2) 在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 

2) 非结构性功能附件（非结构附件）： 

(1) 不执行承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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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在为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 

(3) 可以是永久性或临时性附件。 

非结构性功能附件包括如铭牌、保温层支承件、定位块和起吊用的吊耳。 

4.3.2.2 管辖界线 

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承压部件和附件之间的管辖界线不应比下列a）到g）所定义的范围更接近部

件承压边界部位。图4-1到图4-3详细说明了本部分的边界和建造要求。 

a) 与部件用铸造或锻造连接的附件以及在部件表面的堆焊都应认为是部件的一部分。 

b) 有承压功能的附件、焊缝和紧固件应认为是部件的一部分。 

c) 除了以下 d）和 e）的规定外，承压部件和非承压功能的附件之间的边界应归于部件的表面。 

d) 非承压结构附件与部件的第一道连接焊缝应认为是部件的一部分—除非焊缝离部件的承压部

位大于 2t（t 是承压材料的名义厚度）。离部件承压部位大于 2t以外，则第一道焊缝应认为

是附件的一部分。 

e) 焊接非结构附件到部件的第一道连接焊缝应认为是附件的一部分。离部件承压部位 2t 或以内

的第一道焊缝应符合 7.4.3的要求。 

f) 用于连接非承压附件到部件的机械紧固件应认为是附件的一部分。 

g) 设计技术规格书有规定时，边界可设置于离上述 a）到 f）定义的部件承压部位更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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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备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② 设备的承压部位。 

③ 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 铸造或锻造附件或堆焊层应符合本部分

的要求。 

⑤ 离设备承压部位大于 2t 的焊接或附件可

用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第 6 章

设计的设计规则代替第 6 章的设计规则。 

⑥ 离设备承压部位小于或等于 2t的第一道

连接焊缝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⑦ 离设备承压部位2t以上或超过第一道连接

焊缝，附件应符合 T/CNEA XXX.5-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

承件》的要求
a
。 

⑧ 支承的、夹紧的或紧固的附件应符合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的要求
a
。 

⑨ 附件的连接应符合 T/CNEA XXX.5-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

分：支承件》的要求
a
。 

⑩ 离设备承压部位小于或等于 2t时，附件

与设备的相互作用应依据符合 6.1.3.5

要求考虑。 

⑪ 钻孔应符合本分卷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是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应认为是推荐图。 

a   
如果附件是一种中间元件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第 4.1.1 节，则它的材料、设计和连接

不属于本卷管辖范围。 

 

图4-1 在部件支承载荷轴线上不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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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部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② 部件的承压部位。 

③ 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 铸造或锻造的附件或堆焊层应符合本部分要

求。 

⑤ 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时，第一道焊

接非结构附件的材料应符合 5.1.9 的要求；设

计不属于本卷管辖范围。 

⑥ 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的第一道连接

焊缝应符合 7.4.3 的要求。 

⑦ 离部件承压部位 2t 以上时，非结构附件不属

于本卷管辖范围。 

⑧ 支承的、夹紧的或紧固的非结构附件不属于本

卷管辖范围。 

⑨ 非结构附件的连接不属于本卷管辖范围。 

⑩ 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时，部件与非

结构附件的相互作用应根据 6.1.3.5要求考虑。 

⑪ 钻孔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是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应认为是推荐图。 

 

图4-2 不执行承压功能而且不在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非结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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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部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②部件的承压部位。 

③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铸造或锻造附件或堆焊层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⑤焊接附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⑥支承的、夹紧的或紧固的连接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⑦附件连接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⑧钻孔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是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应认为是推荐图。 

 

图4-3 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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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 

5.1 2、3级部件用材料的通用要求 

5.1.1 厚度定义 

在本章中提到术语厚度，为了使用明确起见，名义厚度的定义如下： 

a) 板材-厚度是指横向的短边尺寸； 

b) 锻件-厚度的定义如下： 

1) 空心锻件-名义厚度是指内外表面间测得的厚度（即径向厚度）； 

2) 圆饼锻件（轴向长度小于外径）——名义厚度是指轴向长度； 

3) 扁平环形锻件（轴向长度小于径向厚度）——当轴向长度等于和小于 50mm 时，轴向长度

即为名义厚度；当轴向长度大于 50mm 时，径向厚度即为名义厚度； 

4) 矩形实心锻件-矩形的最小尺寸即为名义厚度。 

c) 铸件 

1) 对于断裂韧性试验厚度 t的定义是连接管的名义管壁厚度； 

2) 热处理厚度 t的定义是铸件承压壁的厚度（设计师指明的非承压法兰和部件除外）。 

5.1.2 2、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 

5.1.2.1 2、3级部件许用的材料标准 

a) 承压材料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2 和表 A.5 中所列标准的要求，还应符合本章的适用要求。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应

是承压材料。 

对于按 6.2 设计的 2 级部件用容器，仅限于使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和表 A.6中（包括表中所有适用的注释内容），

以及下列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3、

表 A.4和表 A.6中覆盖层板制品规格所组成的材料：T/CNEA XXX.1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

料 第 11部分：铬-镍不锈钢复合钢板》。 

b) 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与部件承压功能无关的物项材料，如轴类、杆件、机框、喷嘴、轴承、衬

套、弹簧、耐磨板，也不适用于密封、填料、垫片、阀座和陶瓷绝缘材料，以及在电气贯穿组

件中作密封材料用的特殊合金。 

c) 下列部件材料可不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表 A.1、表 A.2和表 A.5中规定的标准制造： 

1) 安全阀阀盘和外阀体结构内部接管； 

2) 调节阀阀盘和阀壳（该阀仅用于流量调节）； 

3) 进口接管等于或小于 DN50的管道阀门的阀盘。 

d) 对于等于或小于 DN 25的仪表管路配件和阀门的材料，其材料标准可不同于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8 的规定；但这些配件需

满足 6.6.6.1.4（3级部件：6.5.6.1.4）的要求，该阀门需满足 6.5（3级部件：6.4）要求，

并应由管道系统的设计师确定适用于使用工况的材料。 

e) 在物项制造中所使用的焊接材料材料，应满足 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第 5

部分至第 17部分的规定（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

定》另有允许则除外），同时还应满足本章的适用要求。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在焊接接头中用

作垫环或垫板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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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求不适用于厚度等于或小于母材厚度 10%的硬质合金表面堆焊层或耐蚀金属堆焊层（见

6.1.2.2）。 

5.1.2.2 同许用的材料标准相矛盾的特殊要求 

当本章规定的特殊要求同材料标准要求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6.1.3.1.5 有矛盾时，应以本章所规定的特殊要求为准。当特殊要求中包括材料标准中

也要求的检测、试验或处理时，则检测、试验或处理只需进行一次。要求的无损检测应按 5.5 节中对每

种产品形式所作的规定进行。材料标准或本章所要求的任何检测、修补、试验或处理工作，可由金属材

料制造单位或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按 7.1.2.1.1 的规定进行。如果材料未进行压力试

验，而且以后在系统中按 9.1.1.4 的要求进行压力试验，可不进行材料标准中要求的任何水压试验或气

压试验；若材料在部件或安装中所处的位置妨碍在水压试验或气压试验以后执行材料标准所要求的任何

无损检测时，则不得例外。 

a) 当设计温度不超过 427℃时，T/CNEA XXX.29-XXXX《高温用膨胀系数与奥氏体钢相近的紧固件

材料》和 SA-638 中的 4Ni26Cr15MnMo无需进行应力断裂试验。 

b) 除了材料标准中要求的拉伸试验之外，对于带整体锻造毂的平封头和管板锻件在与相邻壳体、

封头及其他承压零件对接焊时，应按 7.2.4.3.1 进行拉伸试验，拉伸试样的取样位置应符合

7.2.4.3.1和图 7-8的要求。 

5.1.2.3 2、3级部件用材料的尺寸范围和公差 

a) 如果材料符合材料标准的其他要求，且在本部分中未作尺寸限制，则尺寸或厚度超出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任何材料标准规定范

围的材料是可以使用的。当材料标准规定的化学成分或力学性能随尺寸或厚度变化时，若材料

的尺寸或厚度超出材料标准的范围，其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应符合最接近的规定范围（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6.1.3.1.5）。 

b) 板材订货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厚度。如板材厚度的负公差值不大于 0.25mm（3 级部件：0.3mm）

或订货厚度的 6%（取较小值），则用此板材制造的部件（除管道外）可以在按订货厚度计算

的全部设计压力下使用。如板材订货技术规格书允许更大的负公差值，材料的订货厚度就应大

于设计厚度，以保证供货板材厚度对设计厚度的差值不超过 0.25mm（3 级部件：0.3mm）或设

计厚度的 6%（取较小值）。 

c) 如果管道或管子按名义壁厚订货，则应考虑壁厚的制造负公差值。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8，中适用的表内列出了几种管道

或管子的技术规格，规定了这些管材的制造负公差值。当按 6.6.3.1.1（3级部件：6.5.3.1.1）

的规定确定了最小壁厚后，仍应增加一定的余量，以补偿管道或管子技术规格所允许的制造负

公差值。 

5.1.2.4 材料的组合使用
1）
 

如果遵守适用的规则，并满足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

艺评定》关于异种金属焊接的要求，则部件可用第 5 章所允许的材料按任意组合来建造。 

5.1.2.5 2、3级部件用整体翅片管 

整体翅片管可用管子制成，这些管子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2 所列相应管材标准，以及本章适用该产品形式的所有特殊要求。

此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管子在装上翅片前，应符合 5.5.5要求。 

b) 管子在装上翅片后，应按母材技术规格书的适用热处理要求进行处理。 

 
1) 由于异种材料具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因此在按本条规定的结构建造中，应特别注意避免在极高温度工况

下，避免零件由于应力集中引起的异常约束力，以及材料在高温下可能发生的金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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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用于制造翅片管的管子材料，许用应力值应为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和表 A.2中给定的值。 

d) 每根管装上翅片后，应经受下列试验之一： 

1) 经过不小于 1.7MPa 的内部气压试验，不得发生泄漏。试验方法（例如在试验时将管子浸

入水下）应保证目视能够探测到管子发生的任何泄漏。 

2) 每根管子的水压试验应在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25倍下进行，以保证全面检测管子的泄漏。 

e) 管子在装上翅片后，应进行目视检测，不允许存在不连续缺陷，如折叠、缝隙或裂纹。 

5.1.2.6 2、3级部件用焊接翅片管 

焊接翅片管可用 PNo.-1 管制品和 PNo.-8 型管子或管道制成，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 所列管子的相应规格，以及本章对适

用该产品型式的所有特殊要求。换热片应与管子具有相同的型号，且应通过自动焊接工艺焊接到管子上，

比如电阻焊或者高频电阻焊工艺。除此之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换热片材料不必是经鉴定的材料。换热片材料应加以识别并适于焊接。但不要求经确认的材料

试验报告。 

b) 用于焊接换热片管道材料的自动焊工艺应按照焊接工艺规程执行。 

c) 焊接工艺评定应要求焊缝至少取 12个截面在 5 倍以上放大倍数下进行检测。母材或焊缝应无

裂纹。同时，焊缝深度不得超过管子名义厚度的 20%。 

d) 对于 PNo.-1材料，连接换热片至管子的焊缝应不低于 540℃的温度下进行焊后热处理。 

e) 不认为换热片为管子在承压条件下提供任何支承。 

5.1.2.7 螺栓连接材料 

a) 螺栓和双头螺栓材料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

助规则》表 A.5中所列技术规格之一的要求。螺母材料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J.9 或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5中所列关于螺母或螺栓的材料标准。按 6.2要求

设计的 2 级部件用容器的螺栓连接材料，可参照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6所列的要求。 

b) 垫圈是任意选用的。当采用垫圈时，应用锻压材料制成，其力学性能应与所采用的螺母相匹配。 

5.1.3 2、3级部件用材料合格证书 

建造部件使用的所有材料都应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5.9.6.2 和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9.6.1

的要求加以确认；除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9.6.1

规定外，承压材料应具有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9.6.1 规定的，以及 5.6.1（c）所定义的 3 级部件小尺寸制品除外。对所

有其他材料，可采用合格证书来代替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用于部件适用材料的所有经确认的材料试

验报告和合格证书的副本，应随材料一起提供。 

5.1.4 焊接材料 

用于焊接材料的要求见 5.4 节。 

5.1.5 2、3级部件用材料的识别 

2 级部件承压材料的识别应满足压水堆核电厂部件建造总规则》6.1.3.1.5 的要求，3 级部件所有材

料应根据材料标准的标记要求进行标记。在部件的制造和安装过程中，应对小件物项的材料加以控制，

以便始终可识别出它们是可接受的材料。在材料修补、制造和安装过程中，应对焊接和钎焊材料加以控

制，以便在全部用完为止均可识别它们是可接受的材料 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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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2、3级部件用材料在使用期间的劣化 

对材料因使用而劣化的考虑，一般来说已超出本部分的范围。业主的职责是选择适合设计技术规格

书（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2.3）所述条件的材

料，并特别注意使用条件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5.1.7 2、3级部件用材料提高冲击性能的热处理 

碳钢、低合金钢和材料标准中规定的高合金铬钢（铁素体）可通过淬火和回火热处理来提高冲击性

能。当部件的焊后热处理温度不低于 595℃时，可认为是回火热处理状态。 

5.1.8 2、3级部件用材料的热处理规程 

当材料标准和本部分对热处理温度或热处理时间有要求时，则热处理应在温度受到监测和温度已校

准的炉内进行，或应采用与材料接触的热电偶，或连接到与材料接触的金属块上的高温计仪表作测量控

制来进行热处理。热处理时的炉内装料应符合材料标准和本部分的要求。 

5.1.9 2、3级部件用非承压材料 

a) 在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的材料并焊于承压材料上而不执行承压功能（见 4.1.2（3 级部件：

4.1.1））的材料应满足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

件》第 5章材料的要求。 

b) 不执行承压功能的材料以及不在焊接于距部件承压区等于或小于 2t 之内的部件支承路径上的

材料（非结构附件），只要满足 7.4.3的要求，就不需要符合本章节或 T/CNEA XXX.5-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部分：支承件》第 5章材料的要求。 

c) 符合本部分要求并具有合格证书的轧制结构钢型材，可用焊接进行修补，对焊工、焊接文件和

检测等要求按 SA-6执行。 

5.2 2、3级部件用铁素体钢材的试件和试样 

5.2.1 热处理要求 

5.2.1.1 铁素体材料试件的热处理
2）
 

铁素体钢材在部件的制造或安装过程中需进行热处理时，拉伸和冲击试样的材料应采用与部件相同

的方法进行热处理。但名义厚度小于或等于 50mm 的 P-No.1 组号 1 和 2 材料，其试件和试样，则不要

求进行上述热处理。此处法兰的名义厚度为与管道或部件的焊接接头的壁厚。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

门认可的单位应向金属材料制造单位提供所采用的加热温度、加热速率和冷却速率。就焊后热处理而言，

试验材料在一种温度或几种温度下的总保温时间至少应为该材料在实际焊后热处理时，在一种温度或几

种温度下的总时间的 80%。试验材料、试件或试样在一种温度或几种温度下的总保温时间，可在一次

热处理循环中完成。 

5.2.1.2 淬火和回火材料试件的热处理 

5.2.1.2.1 冷却速率 

当铁素体钢材从奥氏体化温度进行淬火时，代表这些材料试件的冷却速率，应同材料主体冷却速率

相似，且不得大于此速率。但有些锻件和铸件则可例外（5.2.2.3.3 和 5.2.2.6.4（三级部件：5.2.2.3.3 和

5.2.2.6））。本部分适用于直接由材料上切取的试件，也适用于代表材料的单独试件。同时，对每种产

品应采用 5.2.1.2.2 节中所述的通用规程之一，或在 5.2.2 节中所述的专用规程之一。 

5.2.1.2.2 通用规程 

 
2) 材料或物项在完工后，准备采用的任何焊后热处理时间，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予以规定。取得国务院核安

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应将此热处理时间计入规定用于试样的总时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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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试样是按 5.2.2 节的规定从产品的有关表面来切取时，则下列 a）、b）和 c）中所规定的通用

规程之一，可用于淬火和回火材料或代表该材料的试件。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和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

门认可的单位制定所用方法的更细致的专用细则。 

a) 可采用任何规程，只要能验证所采用的规程能使试验材料的冷却速率接近离产品表面 1/4t深

处以及离产品任何热处理边缘不小于名义厚度 t处的冷却速率，淬火时，从奥氏体化温度开始

冷却至同一温度的时间差不超过 20 秒，同时在冷却过程中材料在同一时间点的温度差不超过

14℃。 

b) 如果有材料的冷却速率数据，并有控制试样冷却速率的装置，如以上 a）项的规定得到满足，

则试样可以在此装置中进行热处理以代表该材料。 

c) 当采用 5.2.2 节中所述的任一专用规程时，对于材料边缘较快的冷却速率可用下列方法来补

偿： 

1) 取样部位离淬火边缘至少为 t，这里 t是材料厚度； 

2) 在取样部位边缘用部分焊透焊缝（该焊缝将缓冲层表面完全密封）焊上一块补偿钢板，其

宽度至少为 t。 

3) 在取样部位边缘使用隔热垫板或绝热措施。 

应验证这种方法的冷却速率与上述 a）或 b）的冷却速率相等，这些资料应记录在经确认的材料试

验报告中。 

5.2.2 淬火和回火材料试件和试样的制备规程 

5.2.2.1 通用要求 

淬火和回火材料的试件和试样的制备规程与产品的形式有关。除本节下列各条规定则例外，试件和

试样的切取部位应符合材料标准的要求，所提到的尺寸均表示名义值。 

5.2.2.2 2、3级部件用板材 

5.2.2.2.1 试件取样方向和部位 

试件的切取应使试样的纵轴离轧制表面至少为 1/4t，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板材任何热处理边缘至少

为 t，此处 t 为材料的名义厚度。 

5.2.2.2.2 单独试件的要求 

在采用单独试件代表部件的材料时，试件应有足够的尺寸，以保证试件切取部位的冷却速率能代表

产品在深度至少 1/4t 和离产品任何边缘至少为 t 部位处的冷却速率。除非按 5.2.1.2.2 的要求来模拟大件

或产品的适用冷却速率，否则试件的尺寸应不小于 3t×3t×t，此处 t 为材料的名义厚度。 

5.2.2.3 2级部件用锻件 

5.2.2.3.1 最大厚度为 50mm的锻件 

对于最大厚度为 50mm 的锻件，切取试件时，应使试样的纵轴位于厚度中心平面或横截面的中心，

并使试样长度的中线离任何第二表面的距离至少为 50mm。 

5.2.2.3.2 厚度超过 50mm的锻件 

对于厚度超过 50mm 的锻件，切取试件时，应使试样的纵轴离任何表面至少等于最大热处理厚度

的 1/4t，并使试样长度的中线离任何第二表面的距离至少为 t。此规定通常称为 1/4t×t，此处 t 为最大热

处理厚度。若按 5.2.1.2.2 节规定来模拟大锻件的适用冷却速率，则可采用热缓冲垫来达到上述条件[见

5.2.1.2.2 条 c) 3)]。 

5.2.2.3.3 特厚且复杂的锻件 

对于特厚且复杂的锻件，诸如异型接管、厚管板、法兰、接管、泵体和阀体等，以及其它在热处理

之前已成形或基本加工到成品形状的复杂锻件，试件可用取自产品的延长部分或产品的加工余量部位。

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应规定使用期间承受高拉应力的成品表面。切取试件应使试样的

纵轴离最近热处理表面至少等于所规定的高拉应力表面到最近的热处理表面的最大距离，且试样长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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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到第二热处理表面至少为此距离的两倍。在任何情况下，试样的纵轴到任何热处理表面的距离应至少

为 19mm，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第二表面的距离至少为 38mm。 

5.2.2.3.4 从单独生产的试验锻件上切取的试件 

代表同一炉号和同一热处理批号的锻件试样，可在单独锻造的试验锻件上切取，试验锻件的制造应

满足下列 a）到 e）项的规定： 

a) 单独的试验锻件应同它所代表的产品锻件同炉号，且应经受基本上相同的锻造比和加工过程。 

b) 单独的试验锻件应同产品锻件同装一炉，并经受与产品锻件相同的热处理条件。 

c) 单独的试验锻件应具有同产品锻件相同的名义厚度。 

d) 简单锻件的试件，应使试样的纵轴位于厚度中心到表面的中间部位，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

热处理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锻件厚度。但当产品锻件的厚长比不允许时，则应采用产品锻件作

为试验锻件，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应位于试验锻件长度的中线上。 

e) 复杂锻件的试件应按 5.2.2.3.2节要求切取。 

5.2.2.3.5 锻件的试样 

当按适用的标准切取锻件试样时，专业责任工程师应亲自见证试样的选取，在试样上打上识别印记，

并亲自见证这些试样的试验。 

5.2.2.4 棒材和螺栓连接材料 

5.2.2.4.1 最大厚度为 50mm的棒材 

对于最大直径或厚度为 50mm 及以下的棒材，切取试件时应使试样的纵轴位于厚度的中心线上，

并使试样和长度的中线离热处理端面的距离至少为一个直径或厚度。 

5.2.2.4.2 厚度超过 50mm的棒材 

对于直径或厚度超过 50mm 的棒材，切取试样时，应使试样的纵轴离外表面或轧制表面至少为 1/4t，

并使试样长度的中线离热处理端的距离至少为一个直径或厚度，此处 t 为棒材直径或厚度。 

5.2.2.4.3 2、3级部件用螺栓连接件材料 

对于螺栓连接材料，切取试样时应满足适用的材料标准，并使试样长度的中线离热处理端的距离，

至少为一个直径或厚度。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不够长时，试样长度中线应位于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

的中线。选用于试件材料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应与所代表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有相同的淬火外

形和除长度以外的尺寸，长度应等于或超过所代表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 

5.2.2.5 2、3级部件用管状制品 

5.2.2.5.1 最大厚度为 50mm的管状制品 

对于最大壁厚为 50mm 的管状制品，切取试件时应使试样的纵轴位于管壁内外表面之间的中心面

上并使试样长度的中线离热处理端的距离至少为一个壁厚。 

5.2.2.5.2 名义厚度超过 50mm的管状制品 

对于名义壁厚超过 50mm 的管状制品，切取试件时应使试样的纵轴离外表面至少为 1/4t，并使试样

长度的中线离热处理端的距离至少为一个壁厚。 

5.2.2.5.3 代表配件的单独生产的试件 

可以使用代表配件的单独生产的试件。当采用单独生产的试件时，应符合 5.2.2.3.4 节的要求。 

5.2.2.6 2、3级部件用材料拉伸试验试样的部位（淬火和回火铁素体钢铸件） 

注：本要求的使用者应注意某些类别钢种的淬透性可能会限制可用的截面尺寸。 

a) 本卷仅适用于厚度超过 50mm 的淬火和回火的铁素体钢铸件。此处 t 为铸件的承压壁厚（不包

括设计师作为非承压所指明的法兰和法兰段）。订货单、询价单及图纸应指明铸件的厚度。 

b) 应采用下述的条款之一： 

1) 拉伸试样厚度的纵向中心线至少应距壁厚 t 的表面 1/4t。对于圆柱形铸件试样的纵向中

心线应至少距外表面或内表面 1/4t，并且其标距长度至少距热处理端面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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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采用单独铸造试件时，其尺寸应不小于 3t×3t×t，并且取自试件的每块试样应满足 b）

的要求。试件应与其代表的产品铸件是同炉号，且应经受基本上与产品铸件相同的铸造操

作（离心铸造可由静态浇注铸造的试件代表）。试件应经受产品铸件相同的热处理条件。

试件尺寸 t应是与上述 a）定义相同的最大厚度 t。在单独铸造的试件要求重新热处理情

况下，可采用符合 b）的热缓冲层。 

3) 在试样取自铸件情况下，在热处理前，应将一个尺寸为 lt×lt×（至少）3t 的钢制热缓

冲层，用部分焊透焊接于铸件表面上，完全密封缓冲表面。试样应从此铸件邻近缓冲层中

心 1/3处切取。它们距缓冲层表面至少应为 13mm，并且距其他热处理表面 1/4t。 

4) 在试样取自铸件情况下，在热处理过程中，在邻近切取试样的铸件边缘应采用绝热措施或

其他隔热垫板。应验证该试样的冷却速率不大于上述 b) 1)方法切取试样的冷却速率。这

些信息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5) 在热处理前已铸造成形或机加工到成品形状的铸件，试样应取自铸件的延长部分或由订货

单上指定的紧靠热处理表面下部的加工余量部位。试样纵轴离最近的热处理表面至少等于

所规定的高拉应力表面到最近的热处理表面的最大距离。且试样长度中线到其他热处理表

面至少为此距离的两倍。在任何情况下，试样的纵轴到任何热处理表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6mm，并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其他热处理表面的距离至少为 38mm。部件制造商应规定

在使用中承受高拉应力的成品表面。 

5.2.2.7 3级部件用锻件和锻棒 

5.2.2.7.1 试件取样部位 

试样的纵轴离最近的表面至少 t/4。拉伸试样的标距长和夏比冲击试样缺口下部区域离任何第二面

至少为 t 的距离，以弥补边缘较快的冷却速率。t 是最大热处理名义厚度或锻件的横截面。下述任一方

法可用于获得离任何第二表面所要求的距离。 

a) 方法 A。在力学性能热处理前，应将热缓冲环（截面尺寸至少 t×t 或长度至少 3t的环段）焊

于锻件试验端。缓冲材料可以是任一种可焊的碳钢或低合金钢，并用部分焊透焊焊于锻件上形

成完全隔绝的缓冲面。试件应从经环或环段缓冲的锻件段切取。若采用环段，则试件应从距锻

件中心 1/3环段长度的距离处切取，在任何情况下，试样纵轴离锻件缓冲面至少 13mm,离锻件

淬火表面至少 t/4。 

b) 方法 B。热处理时，在邻近取样部位的产品表面应采用绝热体或隔热垫。应证实试样部位的冷

却速率不大于 5.2.2.3.1 描述的方法或方法 A 所达到的冷却速率。试样的取样部位同方法 A

绝热体的细则，包括具体数据，应从进行热处理的部门获得。 

5.2.2.7.2 特厚且复杂的锻件 

对特厚且复杂的锻件（如厚管板、法兰、接管、泵体和阀体等，以及其他在热处理之前已成形或机

加工基本上达到成品形状的复杂锻件），采购方应确定使用中承受重要拉伸载荷的成品表面。试样应取

自产品的延长部分或产品的加工余量部分或按 5.2.2.3.4 的试验锻件。试样切取时，试样纵向中心线与最

近的热处理表面的距离至少应等于重要加载处至最近热处理表面的最大距离。拉伸试样的标距长和夏比

冲击试样缺口下部区域应位于任何第二热处理表面至少两倍于此距离，但其各自位置离最近表面不应少

于 19mm，离任何第二表面不应少于 38mm。 

5.2.2.7.3 多重锻件 

a) 淬火和回火前分成等同单独锻件的多重锻件。在每一热处理批中应从每一多重锻件中至少取一

个单锻件进行试验，且按照订购单上规定的 5.2.2.3.1或 5.2.2.3.2 试样的部位取样（除位于

中心线试样，其离产品锻件端部的距离可近于到第二表面的规定距离）。所有锻件应同时淬火，

并在同炉装料中回火。所有多重锻件在热处理后应进行布氏硬度试验，未进行力学性能试验的

锻件所具有的布氏硬度值（HBW）与进行过力学性能试验锻件的布氏硬度数值相差应在 20点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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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淬火和回火后分开的多重锻件。多重锻件应有整体延长部位，当多重锻件的热处理长度（不包

括试验金属）超过 2000mm 时，每端应有整体延长部位。试样位置应符合订购订单规定的

5.2.2.3.1或 5.2.2.3.2的要求。 

5.2.2.7.4 具有代表性试验锻件，单独锻制的试片 

应采用单独锻制的试片。试样应从所代表的与产品锻件相同热处理钢材制造的单独试验锻件上切

取。单独的试验锻件应与产品锻件有相同的锻造比和热加工类型，但尺寸不小于 3t×t 的纵向锻制棒材

可用来代表环形锻件。试验锻件应有与淬火状态产品锻件同样的名义厚度，应与产品锻件同炉和同状态

下处理。要求冲击试验的锻件，其代表的单独试片的使用仅限于加工后重量在 450kg 或以下的锻件，按

5.2.2.3.1 所规定的锻件除外。试样位置应满足 5.2.2.3.1 或 5.2.2.3.2 的要求。当破坏试验产品锻制的试件

取样部位到第二表面的距离不够 t，则取样部位可位于锻件的中线。 

5.2.2.7.5 淬火与回火棒材 

a) 棒材（用于螺栓连接件材料除外）。试件的切取应使试样纵轴离外表面或轧制面的距离至少

t/4。拉伸试样的标距长度和夏比冲击试样的缺口下部区域离热处理端的距离应至少一倍直径

或厚度。 

b) 厚度超过 38mm的棒材。对于直径或厚度超过 38mm的棒材（用于螺栓连接件材料除外）试件的

切取应使试样纵轴离外表面或轧制面至少 t/4。拉伸试样的标距长度和夏比冲击试样缺口下部

区域应离热处理端至少等于一倍直径或厚度。 

5.3 2、3级部件用材料的断裂韧性要求 

5.3.1 要做冲击试验的材料 

5.3.1.1 要求进行冲击试验的材料 

a) 2、3 级部件用承压材料应按 5.3.3节要求进行冲击试验。但下列 1）到 9）项所述材料是属于

本部分不要求进行冲击试验的： 

1) 名义截面厚度等于和小于 16mm的材料，厚度的定义如下列（1）到（5）项的规定： 

(1) 对于泵、阀和配件等，采用连接管道的最大名义管壁厚度； 

(2) 对于容器和储罐，采用壳体或封头的名义厚度； 

(3) 对于同容器焊接的接管和零件，采用与其物项相焊接的容器壳体厚度或零件的最大径

向厚度（但不包括整体壳体对接焊缝的突出部分）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4) 对于平封头、管板或法兰等，采用与对接焊毂部相连的最大壳体厚度； 

(5) 对于 2 级部件中连接工艺管道到安全壳容器的整体配件《压水堆核电厂 MC 级设备

建造规则》图 1，采用管道连接件的较大名义壁厚。 

2) 名义尺寸等于和小于 25mm的螺栓连接件，包括双头螺栓、螺母和螺栓等。 

3) 名义横截面面积等于和小于 650mm
2
的棒材。 

4) 名义直径等于和小于 DN 150的各种厚度的管道、管子、配件、泵和阀门等的材料。 

5) 名义壁厚等于和小于 16mm的泵、阀门和配件的全部管接头材料。 

6) 奥氏体不锈钢（包括沉淀硬化奥氏体材料 4Ni26Cr15MnMo）。 

7) 非铁基材料。 

8) 表 5-1 中所列的 2 级部件用材料，这些材料的 TNDT值
3）
低于按 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B规则所确定的最低使用温度（LST）
4）
。这种例外不能免除用冲击试验来评定焊缝金属（见 5.4.3节），或焊接规程（7.3.3.5

（3级部件：7.3.3.4））； 

 
3) TNDT——温度等于或高于无延性转变温度 NDT（NB/T20004-20XX），TNDT温度比至少有两个试样没有断裂的温度低

5℃。 

4) 最低使用温度（LST）是指设备所存放的液体的最低温度，换言之，是当设备内部压力超过运行前系统水压试

验压力的 20%时，计算所得的最低金属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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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5-1中所列的 3级部件用材料，这些材料的厚度已规定，且最低使用温度等于或大于

表中所列温度。这种例外不能免除用冲击试验来评定焊缝金属（5.4.3）或焊接规程

（7.3.3.4）； 

9) 最低使用温度超过 65℃的 2 级部件所用的材料，最低使用温度超过 38℃的 3级部件所用

的材料。 

b) 设计技术规格书应规定部件的最低使用温度。 

c) 对于 2级部件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中所列马氏体高铬合金钢和沉淀硬化钢，不需要进行落锤试验。在 5.3.3.1和 5.3.3.2中

的其他要求对这些钢都是适用的，对于名义壁厚大于 64mm的这些材料，要求的 CV值的侧膨胀

值应为 1.0mm。 

5.3.2 冲击试验规程 

5.3.2.1 试验类型 

5.3.2.1.1 2级部件用材料的落锤试验 

当要求进行落锤试验时，应按 NB/T 20004-2014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试样可采用 P-No.1、P-No.2

或 P-No.3。为满足 5.3节的要求进行落锤试验时，试验温度和结果应记录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 

5.3.2.1.2 2、3级部件用材料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 

5.3.2.1.3 当要求进行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Cv）时，应按 NB/T 20004-2014 的规定进行。试验应

由一组三个 10mm×10mm 的全尺寸试样组成。侧膨胀值、吸收能量、试验温度以及试样的取向和部位

应满足 5.3.3 节的要求，并记录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 

表5-1 按 5.3.1.1 a) 8)要求可不进行冲击试验的材料 

材料 a 材料状态 b 

TNDT
c，d

（℃） 
规定厚度的最低使用温度 

2 级 

部件 

3 级部件 

>16mm 

~19mm 

>19mm 

~25mm 

>25mm 

~38mm 

>38mm 

~64mm 

T/CNEA XXX.9-XXXX《压力容器

用经热处理的碳锰硅钢板》，20Mn 
N -35 -40 -34 -34 -34 

T/CNEA XXX.7-XXXX《中、低温

压力容器用碳钢板》，15Mn 
Q 和 T -25 (6) (6) (6) -23 

T/CNEA XXX.7-XXXX《中、低温

压力容器用碳钢板》，15Mn 
N -20 -34 -29 -18 -18 

T/CNEA XXX.4-XXXX《压力容器

用经真空处理的淬火加回火碳钢

和合金钢锻件》，13MnNiMo 1 类 

Q 和 T -10 (6) (6) (6) -12 

T/CNEA XXX.8-XXXX《压力容器

用淬火加回火锰钼和锰钼镍合金

钢板》，13MnNiMo 

Q 和 T -10 (6) (6) (6) -12 

SA-299e N -7 (6) (6) (6) -7 

SA-216, Gr. WCB 和 Gr.WCC Q 和 T 0 (6) (6) (6) -1 

SA-36（板材） HR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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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EA XXX.4-XXXX《压力容器

用经真空处理的淬火加回火碳钢

和合金钢锻件》，13MnNiMo 2 类 

Q 和 T +5 (6) (6) (6) +4 

a   
当材料的 LST-TNDT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B 到满足时，

则这些材料不要求进行韧性试验。 
b   
表示材料状态的字母意义如下： 

N——正火； 

Q 和 T——淬火和回火； 

HR——热轧。 
c   TNDT数值是根据厚截面钢（厚度大于 64mm）数据确定的。在未取得更多数据以前，对于截面厚度小 64mm 的材料，

TNDT数值作为常数。 
d   TNDT——温度等于或高于无延性转变温度 NDT（NB/T 20004-2014；TNDT温度比至少有两个试样没有断裂的温度低 5℃。 
e   
材料按细晶粒熔炼方法熔炼。 

f   
这些厚度的最低使用温度可以使用厚度大于 38mm到 64mm 一栏中的最低使用温度。 

5.3.2.2 试样 

5.3.2.2.1 取样部位 

冲击试样应从材料表面以下一定深度的部位上切取，其深度至少等于材料标准对拉伸试样规定的深

度。对于螺栓连接件，切取 Cv 冲击试样时，试样的纵轴离表面的距离再加上每边的机加工余量至少为

1/2 半径或 25mm（取较小值）。试样的断裂面离热处理端的距离至少等于一个直径或厚度。双头螺栓、

螺母或螺栓不够长时，试样长度中线应位于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的中线。选择作为试件材料的双头螺

栓、螺母或螺栓，淬火外形和除长度以外的尺寸应与所代表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相同，其长度应等

于或超过所代表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 

5.3.2.2.2 冲击试样的取样方向 

a) 2、3 级部件用材料的 Cv冲击试样的取样方向，应同 5.2节对拉伸试样的要求一致，或者，试

样方向可以是最大应力方向。Cv试样的缺口应垂直于材料表面。 

b) 2级部件用材料的落锤试验试样的轴线可取任何方向。 

5.3.3 试验要求和验收标准 

5.3.3.1 承压材料的试验方法和温度 

2 级部件用承压材料的冲击试验应按下列试验方法之一进行： 

a) 夏比 V型缺口试验应低于或等于最低使用金属温度
5)6）

； 

c) 落锤试验是表示最低使用金属温度
5)
（LST-TNDT

3)
）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B确定的规则得到满足。 

3 级部件用承压材料的冲击试验的试验温度应低于或等于最低使用温度。 

5.3.3.2 2、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以最低使用金属温度为试验依据的特殊试验方法和验收标准 

5.3.3.2.1 最大厚度为 64mm的 2级部件用承压材料（螺栓连接件材料除外） 

除了受 7.3.3.5 的限制外，母材应按 5.3.3.1 a)的方法之一进行试验；按 7.3.3.5 规定进行焊接工艺评

定试验的母材、热影响区和焊缝金属，以及按 5.4.3.1 规定进行力学性能试验的焊缝金属，其冲击试验

结果应符合适用于规定试验方法的验收标准之一： 

a) 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的侧膨胀值三个试样的平均值和单个试样的试验结果都应符合表 5-2

的相应要求。 

 
5) 最低使用金属温度应是电厂在运行时金属使用的最低温度，并且应以在大气环境条件下（有绝热层或无绝热

层）以及电厂运行时容器内部所保持的最小温度为基础经过适当的计算而确定的。 

6) 对热影响区冲击试验要求 7.3.3.5.2 可引起母材的试验温度降低或韧性要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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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夏比 V型缺口三个试样的平均冲击吸收值和单个试样的吸收值都应符合表 5-3的相应要求。 

c) 落锤试验按 NB/T 20004-2014的规定，验收试验应至少有两个试样没有断裂。 

表5-2 2级部件用承压材料（除螺栓连接件材料）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横向膨胀要求 

名义壁厚 a，t 

（mm） 

横膨胀值 a，b 

（mm） 

三个试样平均值 三个试样最低值 

t≤16b 

16＜t≤25 

25＜t≤38 

38＜ t≤64） 

t＞64c 

… 

0.50 

0.64 

0.89 

1.1 

… 

0.38 

0.50 

0.75 

1.0 

注1：当按5.4的要求对焊缝金属进行试验时，其横向膨胀应符合两种被连接母材中任一母材的要求。 

注2：当具有两种不同规定横向膨胀的母材焊接在一起时，按7.3.3的焊缝金属横向膨胀要求，应符合

任何一母材的要求。 

a   
对于泵、阀门和配件，采用同它们连接管道的名义壁厚，对于容器则采用下列中的较小值: 

(a) 产品的最大径向厚度，不包括整体对接焊缝的加强高； 

(b) 同产品焊接的容器壳体厚度； 

(c) 同产品有关的平封头，管板或法兰等的最大壳体厚度。 
b   
不要求进行试验。 

c   
适用于 5.3.2.2.2 b）。 

表5-3 2级部件用承压材料（除螺栓连接件材料）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吸收能量要求
a
 

名义壁厚,t, 

（mm）c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MPa）母材 b 的能量 

（J） 

＜380 MPa ＞380 MPa～515 MPa ＞515 MPa～725 MPa 

三个试样

平均值 

三个试样

最小值 

三个试样 

平均值 

三个试样 

最小值 

三个试样 

平均值 

三个试样 

最小值 

t＜16d 

16＜t ≤25 

25＜t≤38 

38＜t ≤64 

t＞64e 

… 

27 

34 

47 

61 

… 

20 

27 

41 

54 

… 

34 

41 

54 

68 

… 

27 

34 

47 

61 

… 

41 

47 

61 

75 

… 

34 

41 

54 

68 

a   
按 5.4 节的焊缝金属试验要满足这些要求时，冲击能量应符合被连接的任一母材要求。 

b   
具有不同要求能量的两种母材被连接时，按 7.3.3 冲击能量要求应符合任一母材要求。 

c   
对于泵、阀门和配件，采用同它们连接管道的名义壁厚，对于容器则采用下列中的较小值； 

(a) 产品的最大径向厚度，不包括整体对接焊缝的加强高； 

(b) 同产品焊接的容器壳体厚度； 

(c) 同产品有关的平封头，管板或法兰等的最大壳体厚度。 
d   
不要求试验。 

e   
采用 5.3.3.2.2 b）。 

5.3.3.2.2 最大厚度超过 64mm的 2级部件用承压材料
7）
（不包括螺柱连接件） 

a) 母材和按 7.3.3.5 规定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焊缝金属，应按 5.3.2.1.1和 5.3.3.1 a) 2)

中进行落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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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受 7.3.3.5 的限制以外，应使用 5.3.3.1 条的方法之一：对母材及热影响区根据 7.3.3.5

条进行焊接工序论证试验，并须注意到 7.3.3.5 条的各项限制；对焊接根据 5.4.3.1 进行试

验。 

c) 验收标准应按适用情况符合 5.3.3.2.1 a)、b)和 c)的规定。 

5.3.3.2.3 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不包括螺柱连接件） 

用于容器、贮罐、管件（管道和管子）、泵、阀门和配件的承压材料（螺栓连接件除外），应按下面

a）和 b）的要求进行试验。 

a) 进行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试验温度应低于或等于最低使用温度。所有三个试样都应满足适

用于专用试验方法的验收标准之一： 

1) 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的侧膨胀值三个试样的试验结果，其平均值和单个值都应满足表

5-4的相应要求； 

2) 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吸收能量值三个试样的试验结果，其平均值和单个值都应满足表

5-5的相应要求。 

b) 上面 a）的规程适用于下列材料： 

1) 母材
7)
； 

2) 按 7.3.3规定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母材，热影响区和焊缝金属； 

3) 5.4.3.1的焊缝金属。 

表5-4 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侧膨胀值要求（不包括螺栓连接件） 

单位为毫米 

名义厚度 a 
侧膨胀值 

三个试样平均值 三个试样最低值 

≤16b — — 

>16~19 0.33 0.25 

>19~25 0.38 0.25 

>25~38 0.50 0.38 

>38~64 0.64 0.50 

>64 0.75 0.64 

注1：当具有不同的规定最小侧膨胀值的两种母材焊在一起时，则焊接工艺评定（7.3.3）的焊缝金属冲击试验侧膨

胀值要求（7.3.3）应符合任一母材的要求； 

注2：按5.4要求对焊缝金属进行试验时，冲击试验侧膨胀值应符合两个被连接母材中任一母材的要求。 

a   
（1）对于泵、阀门和配件，采用连接管道的最大名义厚度； 

（2）对容器和贮罐，采用适用的壳体或封头的名义厚度； 

（3）对于接管或与容器相焊的其他物项，采用下列中的较小值；同物项焊接的容器壳体厚度；或零件的最大径

向厚度，不包括整体壳体对接焊缝的突出部分； 

（4）对于平封头、管板或法兰，采用与对接焊缝突毂相连的最大壳体的厚度； 
b   
不要求进行试验。 

表5-5 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的吸收能量值要求（不包括螺栓连接件） 

单位为毫米 

名义壁厚 

mma 

吸收能量 KV8（按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分类，MPa），（J） 

≤275MPa >275MPa~380MPa >380MPa~725MPa 

三个试样 三个试样 三个试样 三个试样 三个试样 三个试样 

 
7) 对于泵、阀和配件，采用同它们连接管道的名义壁厚。对于容器采用下列各项中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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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最低值 

≤16b —— —— —— —— —— —— 

>16~19 18 14 20 14 27 20 

>19~25 20 14 27 20 34 27 

>25~38 27 20 34 27 41 34 

>38~64 34 27 48 41 54 48 

>64 41 34 54 48 61 54 

注1：当具有不同的规定最小吸收能量值的两种母材焊在一起时，则焊接工艺评定（7.3.3）的焊缝金属冲击试验吸

收能量要求（7.3.3）应符合任一母材的要求； 

注2：按 5.4 要求对焊缝金属进行试验时，冲击试验吸收能量应符合两个被连接母材中任一母材的要求。 

a   
（1）对于泵、阀门和配件，采用连接管道的最大名义厚度； 

（2）对容器和贮罐，采用适用的壳体或封头的名义厚度； 

（3）对于接管或与容器相焊的其他物项，采用下列中的较小值；同物项焊接的容器壳体厚度；或零件的最大径

向厚度，不包括整体壳体对接焊缝的突出部分； 

（4）对于平封头、管板或法兰，采用与对接焊缝突毂相连的最大壳体的厚度； 
b   
不要求进行试验。 

5.3.3.2.4 2、3级部件用螺栓连接件材料 

对于 2、3 级部件用螺栓连接件材料（包括螺母、双头螺栓和螺栓）应进行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

试验应在等于或低于最低使用金属温度下进行，三个试样的结果应符合表 5-6 的要求。 

表5-6 2、3级部件用螺栓连接件材料要求的 Cv值（按 5.3.3.2.3规定） 

名义直径 D， mm 
横膨胀值，mm 吸收能量 KV8，J 

2 级部件 3 级部件 2 级部件 3 级部件 

D≤25 不要求试验 不要求试验 不要求试验 不要求试验 

D>25 至 100 0.64 0.38 不要求试验 41 

D>100 0.64 0.50 61 48 

5.3.4 2、3级部件用材料要求冲击试验的次数 

5.3.4.1 2、3级部件用板材 

热处理的每块板材应进行一次试验。当板材以未热处理过的状态供货，而用热处理的试样进行评定

时，每块轧制状态的板材应进行一次试验。术语轧制状态是指从板坯或直接从钢锭轧成板材，而不是指

它的热处理状态。 

5.3.4.2 2、3级部件用锻件和铸件 

a) 当单个锻件或铸件的重量小于 450kg 时，每一炉号的每一热处理批次的的制品应进行一次试

验。 

b) 当热处理是在连续式热处理炉内进行，此炉装有适当的温度控制设施和高温记录仪，从而可以

得到完整的热处理记录时，一次热处理炉次应考虑为连续操作 8小时内所处理的全部装载量或

处理的总重量不超过 900kg的制品，取其中较小值。 

c) 单重为 450kg到 4,500kg的锻件或铸件，每件都应进行一次试验。 

d) 作为 c）的替代方法，如果锻件或铸件的试验件是代表热处理批的最大厚度，则单独试验锻件

或试验铸件可用于代表同一炉号和同一热处理批次的不同尺寸的锻件和铸件。此外，试验锻件

应经受与所代表锻件相同的锻造比和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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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重量大于4,500kg的锻件或铸件，每件都应进行两组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和一组落锤试验（落

锤试验仅对 2级部件用材料）。选择落锤试样（落锤试样仅对 2级部件用材料）或夏比 V型缺

口冲击试样的部位，应在锻件或铸件相隔 180°的部位上切取，两个部位的所取试样数量相等。 

f) 作为 e）的替代方法，对静态浇注的铸件，可采用单独铸造试件[见 5.2.2.6 b) 2)]；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和落锤试验（落锤试验仅对 2级部件用材料）各做一次。 

5.3.4.3 2、3级部件用棒材 

横截面面积大于 650mm2的棒材，每批应进行一次试验。此处一批的定义是指同一炉号同一次装炉

热处理的材料，或者是指在一次连续热处理操作中所生产的棒材，重量不超过 2,700kg。 

5.3.4.4 2、3级部件用管制品和配件 

对于无缝的或不加填充金属焊接的制品，每批应进行一次试验。对于加填充金属焊接的制品，每批

还应从焊缝区切取的试件上增加一次试样的试验。此处一批的定义应按适用的材料标准的规定，但同一

批不能由超过一个炉号的材料和超过一种直径的制品所组成，同时所包括的任何制品的名义厚度，不超

过经过冲击试验的厚度再加 6mm。每批应在一次热处理炉装料，或在连续热处理炉的同一次连续操作

中进行，热处理炉的温度变化范围控制在 28℃以内，并装有高温记录仪。 

5.3.4.5 2、3级部件用螺栓连接件材料 

每一批材料应进行一次试验。此处一批的定义是指同一炉号、在同一装炉热处理的材料，或是指在

一次连续热处理操作中所生产的材料，每批的重量应不超过下列规定： 

——直径≤44mm，680kg； 

——44mm＜直径≤64mm，1,350kg； 

——64mm＜直径≤125mm，2,700kg； 

——直径＞125mm，4,500kg。 

5.3.5 2、3级部件用材料的复试 

5.3.5.1 2、3级部件用材料的复试（螺栓连接件除外） 

a) 对于 5.3.3所要求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则在同一温度下可进行一次复试，复试须满足下

列条件； 

1) 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应满足表 5-2 或表 5-3 或表 5-4 或表 5-5 中相应规定的三个试样的平均

值； 

2) 每次试验中，只能有一个试样小于表 5-2 或表 5-3 或表 5-4 或表 5-5 相应规定的三个试样

的最低值； 

3) 不满足最低值要求的试样，应比表 5-2 或表 5-3 或表 5-4 或表 5-5 中相应规定的三个试样

中最低值要求低 6.8J 或 0.13mm 的值以内。 

b) 每次复试取两个补充试样，补充试样的切取尽可能靠近不合格试样的部位。两个试样的试验结

果应等于或大于表 5-2 或表 5-3 或表 5-4 或表 5-5 中相应规定的三个试样的平均值，复试才算

合格。 

5.3.5.2 2、3级部件用螺栓连接件材料的复试 

a) 对于 5.3.3要求的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验，在同一温度下可进行一次复试；但应满足下述条件： 

1) 每次试验中，只能有一个试样低于合格要求； 

2) 不满足合格要求的试样，是同规定合格要求低于 6.8J 或 0.13mm 的值以内。 

b) 每次复试取两个补充试样，补充试样的切取尽可能靠近不合格试样的部位。当两个试样的试验

结果都应满足规定的合格要求时，复试才算合格。 

5.3.6 仪表和装置的标定 

冲击试验使用的温度仪表和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机，应按下列 a）和 b）规定的次数进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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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控制试样试验温度的温度仪表。至少应每隔三个月标定一次，并记录标定结果，以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6.1.3.1.7.2的要求。 

b) Cv 冲击试验机应进行标定，并记录标定的结果，以满足《核设施建造统一规范（总规则）》

6.1.3.1.7.2的要求。应每年至少标定一次，采用 GB/T 229-2007所述的方法，并按《核设施

建造统一规范（总规则）》的要求使用国家标准技术协会提供的标准试样，或由分包标定服务

的任一供应商提供的标准试样。 

5.4 焊接材料 

5.4.1 通用要求 

a) 除用于堆焊或硬质合金堆焊的焊接材料外，凡用于部件或材料的建造和修补的所有焊接材料，

应符合 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第 5部分至第 17 部分【焊接材料技术规格

书的要求，或第Ⅸ卷允许使用其他焊接材料】的要求。此外，焊接材料还应符合本节所规定的

要求，以及符合 5.1.5中关于材料识别的各项规则。 

b) 证书持有者应给进行试验的机构提供下列资料，诸如： 

1) 焊接工艺； 

2) 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标准及型号【SFA技术规格书和级别】； 

3) 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以外的标准及型号【如果 SFA技术规格书不适

用时的其他鉴别方法】； 

4) 焊后状态或热处理后的或两种状态下（5.4.3.1.1(c)）的最低抗拉强（5.4.3.1.1(e)）； 

5) （仅 2级部件）焊后状态或热处理后的或两种状态下材料的落锤试验（5.3.3.2） 

6) 焊后状态或热处理后的或两种状态下材料的 CV试验（5.3.3.1），应提供试验温度和横向

膨胀量或吸收能量值； 

7) 当有试件焊接时，采用的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5.4.3.1(c)）； 

8) 当产品焊缝要进行热处理时，应提供焊后热处理时间、热处理温度范围和最大冷却速率； 

9) 应按 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SFA 技术规格书】或焊接工艺规程和

5.4.3.2要求进行化学分析的元素； 

10) （δ-铁素体的最低含量（5.4.3.3）。 

5.4.2 要求的试验 

焊接材料试验项目和验收指标满足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第5部分至第17部分

的规定。 

5.4.3 焊缝金属试验 

焊接材料试验项目和验收指标满足T/CNEA XX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第5部分至第17部分

的规定。 

5.4.4 焊接材料的贮存和保管 

焊条、焊剂和其他焊接材料应妥善贮存和保管。应采取措施，尽量减少焊剂及管状焊丝、机制焊条

和药皮焊条的受潮。 

5.5 2、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的检测和修补 

5.5.1 2、3级部件用承压材料 

2、3 级部件用承压材料应按材料标准和本节的另外要求进行检测和修补。对于 ANSI B16.34 特殊

等级阀门 6.5.1.3（3 级部件：6.4.1.3）的承压材料，应按特殊等级阀门的要求和本节的附加要求进行检

测和修补。如本节规定的检测和修补与 ASME B16.34 的要求相同或更高时，则仅需满足本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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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本节以外的尺寸，以免降低 ASME B16.34 特殊等级阀门的检测要求。 

5.5.2 2、3级部件用板材的检测和修补 

5.5.2.1 要求的检测 

板材应按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检测。 

5.5.2.2 检测时间 

应在制造时按下面a）、b）和c）的要求进行验收检测。 

a) 材料标准要求的检测项目，应按材料标准的规定在制造时进行。 

b) 当要求对修补焊缝进行射线检测时，可在任何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以前进行。 

c) 修补焊缝的磁粉检验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任何要求焊后热处理以后进行，但对 P-No.1材料，

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或以后进行检测。 

5.5.2.3 表面缺陷的清除 

表面缺陷应采用打磨或机加工的方法清除，但应满足下面 a）和 b）的要求。 

a) 缺陷清除后，表面凹陷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b) 缺陷清除后，如果截面厚度减少到设计所要求的最小厚度时，则材料应按照 5.5.3.6（3 级部

件：5.5.2.4）的规定进行修补。 

5.5.2.4 焊接修补 

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可在清除缺陷后用焊接材料进行修补，但清除缺陷后的修补深度不得超过材料名

义厚度的三分之一，且修补应满足下列各款要求。但应事先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的批

准。 

5.5.2.4.1 缺陷的清除——应采用适当的机械切削、热切割或铲凿等方法清除缺陷，或将缺陷减小到

可接受范围以内，并将凹坑做好补焊准备（7.2.1.1.1）。 

5.5.2.4.2 焊接工艺的评定和焊工的考核——焊接工艺、焊工或焊机操作工应按照 7 和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规定进行评定和考核。 

5.5.2.4.3 修补区域的平整——修补后的表面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5.5.2.4.4 修补焊缝的检测——每条修补焊缝应采用磁粉法（见 5.5.4.5（3 级部件：5.5.3.2））或液体

渗透法（见 5.5.4.6（3 级部件：5.5.3.3））进行检测。此外，当修补凹坑的深度超过 10mm 或截面厚度

的 10%中的较小值时，则修补焊缝应按 8.3.1（3 级部件：8.3.2）的规定及适用的验收标准进行射线检

测。透度计应以修补区域的截面厚度为基准。 

5.5.2.4.5 修补后的热处理——产品修补后应按照 7.6.2 的要求进行热处理。 

5.5.2.4.6 材料的缺陷和修补报告——凡要求进行射线检测的每个修补缺陷，均应记录在经确认的材

料试验报告中。每个修补件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一份表明修补凹坑位置和尺寸的

简图、焊接材料鉴别、焊接工艺、热处理以及一份包括射线底片的检测结果报告。 

5.5.3 2、3级部件用锻件和棒材的检测和修补 

5.5.3.1 要求的检测 

锻件和棒材应按材料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测，但当按本部分的规则特别要求进行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

检测时，则检测应符合 5.5.4.5（3 级部件：5.5.3.2）或 5.5.4.6（3 级部件：5.5.3.3）的相应要求。 

5.5.3.2 磁粉检测 

5.5.3.2.1 检测要求 

应按 T/CNEA XXX.5-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磁粉检测》的要求进行锻件

和棒材的磁粉检测。 

5.5.3.2.2 磁痕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磁痕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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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显示分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 的磁痕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 的椭圆形磁痕显示。 

进行磁痕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必

评定与记录。 

凡主要尺寸大于 1.5mm 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磁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复膜和可剥离塑料

薄膜等方式记录磁痕显示的形貌。 

5.5.3.2.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到 50mm时，长度

大于 3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b)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尺寸大于 3mm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时，尺寸大

于 5mm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

或 10个以上相关显示。 

5.5.3.3 渗透检测 

5.5.3.3.1 检测要求 

应按 T/CNEA XXX.4-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渗透检测》的要求进行锻件

和棒材的渗透检测。 

5.5.3.3.2 显示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可分为线性显示和圆形显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 的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 的椭圆形显示。 

对显示进行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

必评定。 

不允许存在可能掩盖不连续显示的残存荧光区或着色区。这些区域应清洗干净，并重新检测。 

凡主要尺寸大于 1.5mm 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录像和可剥离塑料薄膜

等方式记录显示的形貌。 

5.5.3.3.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当材料厚度小于16mm时，长度大于1.5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16mm

到 50mm 时，长度大于 3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 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b)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 时，尺寸大于 3mm 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

等于 16mm 时，尺寸大于 5mm 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或 10 个以上相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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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4 检测时间 

2 级部件用材料检测时间的要求应与 5.5.2.2 的规定相同。 

3 级部件用材料验收检测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a) 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成品下进行。 

b) 用镗孔或车削方法将锻件和轧制棒材制成的管状零件或配件，应在镗孔或车削后进行检测（车

制螺纹或钻孔除外）。 

5.5.3.5 表面缺陷的清除 

2 级部件用材料表面缺陷应按 5.5.2.3 的规定进行清除。 

3 级部件用材料表面缺陷的清除应满足如下规定： 

a) 如果满足下列 1）到 4）的要求，则不合格表面缺陷应用打磨或机加工的方法清除。 

1) 截面的剩余厚度不得低于第 7 章规定的要求； 

2) 缺陷清除后，表面的凹陷应与周围的表面平滑过渡； 

3) 缺陷清除后，此区域应按 5.5.3.2 进行磁粉检测或按 5.5.3.3 进行液体渗透检测，以确保缺

陷已被清除或减小到可接受的尺寸范围内； 

4) 为消除氧化皮或其他影响外观的机械加工痕迹或为了便于进行超声波检测而打磨的表面

区域不需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法检测。 

b) 缺陷清除后，如果产品的截面厚度小于第 6章要求的最小厚度，应按 5.5.3.6进行修补。 

5.5.3.6 焊接修补 

对焊接修补的要求应与 5.5.2.4 的规定相同，但允许修补的深度不受限制。 

5.5.4 2、3级部件用无缝以及焊接（不加填充金属）管状制品和配件的检测与修补 

5.5.4.1 要求的检测 

2 级部件用无缝以及焊接（不加填充金属）管状制品和配件要求的检测如下： 

a) 焊接管状制品（不加填充金属）的所有焊缝应按下述方法检测； 

1) 超声检测按 5.5.5.2； 

2) 射线检测按 5.5.5.2； 

3) 涡流检测按 5.5.5.4。 

b) 锻制的无缝和焊接的（不加填充金属）管状制品及配件（除铜和镍合金管道和管子外）应符合

5.5.5.3、5.5.5.4和 5.5.5.5及母材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c) 铜合金和镍合金锻制的无缝和焊接（不加填充金属）管状制品和配件应符合 5.5.5.4和母材技

术规格书的要求。 

3 级部件用无缝以及焊接（不加填充金属）管状制品和配件要求的检测如下： 

无缝和焊接（不加填充金属）管状制品和配件应符合 5.5.4.2、5.5.4.3、5.5.4.4 及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5.5.4.2 2级部件用材料超声检测
8)
 

5.5.4.2.1 检测要求 

应按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管材

的超声检测。 

5.5.4.2.2 验收准则 

不允许存在任何回波幅度不小于校准试块切槽回波幅度的显示。 

5.5.4.3 2级部件用材料射线检测 

5.5.4.3.1 检测要求 

用射线检测代替对材料整个体积的超声检测，该方法应适用于管道，管子或配件材料的整个体积。

 
8) 本节要求的体积性检测仅需从一个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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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焊缝所规定的验收标准适用于材料的全体积检测。 

可参照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线检测》的要求进行管

材的射线检测。 

5.5.4.3.2 验收标准 

射线照相所发现的和具有缺陷特性的下列情况均为不可接受的缺陷： 

a) 任何裂纹、未熔合或未焊透； 

b) 长度大于表 5-7中所列值的任何单个条形缺陷： 

表5-7 单个条形缺陷的长度限值 

壁厚 t 

mm 

单个条形缺陷的长度 

mm 

t≤19 6 

19＜t≤57 t/3 

t＞57 19 

注：t为对接焊接接头较薄部分的厚度。 

c) 内部焊根的状态在射线照相所示的黑度不是突变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这种焊根状态的任一端

上，射线照相的条形显示达到表 5的规定时，是不可接受的； 

d) 在 12t长度内，任一组显示其累计长度大于 t。但最小距离超过 6L的相邻显示可除外，L为最

大的显示长度； 

e) 单个圆形缺陷的长径大于 t/2； 

f) 缺陷点数大于表 5-8中所列值的圆形缺陷。 

表5-8 圆形缺陷的点数限值 

评定区 

mm 
10×10 10×20 10×30 

壁厚 t 

mm 
≤10 ＞10～15 ＞15～25 ＞25～50 ＞50～100 ＞100 

缺陷点数 3 6 9 12 15 18 

注：表中的数字是允许缺陷点数的上限。 

圆形缺陷评定区为一个与焊缝平行的矩形，其尺寸见表 5-9。圆形缺陷的评定区应选在缺陷最

严重的区域。当缺陷与评定区边界相接时，应将此缺陷划入评定区。 

评定圆形缺陷时，应将缺陷尺寸按表 5-10 换算成缺陷点数。不计点数的缺陷尺寸见表 5-11。 

表5-9 圆形缺陷评定区 

单位为毫米（mm） 

壁厚 t ≤25 ＞25～100 ＞100 

评定区尺寸 10×10 10×20 10×30 

表5-10 缺陷点数换算 

缺陷长径 

mm 
≤1 ＞1～2 ＞2～3 ＞3～4 ＞4～6 ＞6～8 ＞8 

点数 1 2 3 6 10 15 25 

表5-11 不计点数的缺陷尺寸 

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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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厚 t 缺陷长径 

≤25 ≤0.5 

＞25～50 ≤0.7 

＞50 ≤1.4%t 

5.5.4.4 2级部件用材料涡流检测 

5.5.4.4.1 检测要求 

应按 T/CNEA XXX.6-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6 部分：涡流检测》的要求进行管材

的涡流检测。 

5.5.4.4.2 验收要求 

有缺陷的产品所产生的缺陷显示超过标准缺陷显示时则判为不可接受。 

5.5.4.5 2、3级部件用材料的检测时间 

a) 淬火和回火产品应在淬火和回火热处理后按要求进行检测。 

b) 非淬火和回火产品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测： 

1) 当有要求时，2级部件用材料应在最终热处理（焊后热处理除外）之后进行超声检测或涡

流检测； 

2) 当有要求时，2级部件用材料可在任一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射线检测； 

3) 在最终热处理之后，应对包括补焊焊缝在内的所有焊缝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检验，但对名

义厚度等于或小于 50mm 的 P-No.1（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

分：焊接工艺评定》）材料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检测。 

4) 用镗孔或车削方法将锻件和轧制棒材制成的管状零件或配件，应在镗孔和（或）车削后进

行检测（车制螺纹除外）。配件的检验应在最终成形之后进行。 

5) 当要求表面检测时，所有外表面和可接近内表面都应检测（螺栓孔和螺纹除外）。 

5.5.4.6 2、3级部件用材料的表面缺陷的清除 

表面缺陷应采用打磨或机加工的方法清除，但需满足下列 a）到 c）的要求： 

a) 缺陷清除后，表面凹陷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b) 缺陷清除后，此区域应采用原来发现缺陷的方法再作检测以确保缺陷已被清除或减小到可接受

的尺寸。 

c) 缺陷清除后，如果产品的截面厚度小于 6节要求的最小厚度，应按第 5.5.5.5节（3级部件：

5.5.4.4）进行修补。 

5.5.4.7 2、3级部件用材料的焊接修补 

缺陷的修补应按 5.5.2.4 的规定进行，但对铜-镍合金和镍合金热交换器传热管不允许焊接修补。 

5.5.5 2、3级部件用的加填充金属焊接的管状制品和配件的检测和修补 

5.5.5.1 要求的检测 

a) 加填充金属焊接的管状制品，例如按 SA-134（仅对 3 级部件）、SA-358、SA-409、T/CNEA 

XXX.31-XXXX《常温和低温用电熔化焊公称管》、SA-672 和 SA-691 要求制造的管道，以及按

T/CNEA XXX.26-XXXX《中、高温用锻制碳钢和合金钢管道配件》、SA-403和 SA-420的 WPW级

的加填充金属焊接制造的配件，都应作为材料处理。但检验师的检测和 NPT标记的打印都应按

第Ⅲ卷要求进行。除了打上 NPT 标记以外，还应在正式的规范标记外面的下部打上数字 2（3

级部件：数字 3）的印记。 

b) 除了按材料标准和本章的要求外，2级部件用管件和配件管件和配件还应按母材材料料标准对

所有焊缝进行 100%射线检测，母材材料标准没有规定射线检测时，焊缝应按 5.5.6.3 进行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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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做过射线检测的管状制品和配件应做好标记以表明进行了射线检测。射线检测的底片以及说明

底片位置的射线检测报告，应随同被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一起提供。 

d) 授权专业责任工程师应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

要求》7.2.10的要求时在部分数据报告表 NM-1作签字确认。 

5.5.5.2 2级部件用材料的射线检测 

2 级部件用材料的射线检测应按 5.5.4.3 的要求进行。 

5.5.5.3 2、3级部件用材料的检测时间 

检测时间应符合 5.5.4.5 的要求。 

5.5.5.4 2、3级部件用材料表面缺陷的清除 

不可接受的表面缺陷应按 5.5.4.6 的要求清除。 

5.5.5.5 2、3级部件用材料的焊接修补 

如果母材技术规格书允许，母材中的缺陷应按 5.5.5.5 的要求进行修补。焊接缺陷的补焊应按 7.4.5

的要求进行。 

5.5.6 2、3级部件用静态铸件和离心铸件的检测和修补 

静态浇注铸件和离心浇注铸件的检测和修补除满足材料标准和本章要求外，对静态浇注铸件和离心

浇注铸件的检测还应符合以下各款的规定。 

5.5.6.1 要求的检测 

a) 由表 5-12列出所要求的 2级铸件产品和表 5-13列出所要求的 3级铸件产品，应采用体积法和

/或表面法检测，其中包括修补。 

b) 按 ANSI B16 .34特殊等级范围供货的 2级部件用铸造阀门，既不需考虑尺寸也不需考虑表 10

所适用的质量系数压力参数，以便减少标准（5.5.1）所要求的检测。对于特殊等级类别的 2

级部件用阀门由 ASME B16.34所要求的检测应按本部分的规程和验收标准。 

c) 按 ASME B16.34特殊等级范围供货的 3级部件用铸造阀门，铸件的检测包括规程和验收要求等，

应符合 ASME B16.34的要求。 

5.5.6.2 2、3级部件用材料的无损检测时间 

5.5.6.2.1 验收检测 

2 级部件用材料的验收检测应按下列条款和表 5-12 的规定在制造期内进行；3 级部件用材料的验收

检测应按下列条款和表 5-13 的规定在制造期内进行。 

a) 超声波检测——如有要求，应在要求进行射线检测的同一个制造期内进行超声检测。 

b) 射线检测——射线检测可在热处理前进行；对于下列限定厚度内的铸件，在机加工完成之前或

后进行均可： 

1) 对成品厚度小于 64mm 的铸件，应在成品厚度的 20%或 13mm（取两者中较大值）范围内进

行射线检测；透度计和验收校准胶片应根据成品厚度确定。 

表5-12 2级铸件产品按要求进行的检测 

公称管径 工件 对 2 级铸件适用的特殊要求 

≤DN 50 的 

进口接管 

铸造配件、泵和阀 无，除了按照 ASME B16.34 特殊级别类型的阀门应按 5.5.7.1 b)

的规定 

除管配件、泵和阀以外的

铸造承压材料 

铸件承压材料应用射线方法或超声方法或两种方法结合进行检测，对

具有粗晶粒的铸件或铸件某一区域，或其形状不能由超声波方法得出

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采用射线方法检测。（5.5.7.5） 

P-No.1 或 P-No.8 材料的

泵和阀门的补焊焊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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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P-No.1 或 P-No.8 材料

的泵和阀门以外的铸造承

压材料的补焊焊缝 

每条修补焊缝应用磁粉法和液体渗透法检测。此外，当要求铸件射线

检测时，对坑穴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两者中较小值）

的补焊焊缝应按 5.5.7.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DN 50~DN 

100 

进口接管 

质量系数 1.00的铸造泵和

阀门 

在所有外表面和可接近的内表面可用磁粉或液体检测代替，全体积检

测[除了对铸造泵和阀门的焊接端部应用射线方法从焊缝的最后端至

少检查为 t 的距离（t 为设计的截面厚度）外] 

质量系数 0.70的铸造泵和

阀门 
无 

除铸造泵和阀门外的铸造承

压材料 

铸件承压材料应用射线方法或超声方法或两种方法结合进行检测。对

具有粗晶粒度的铸件或铸件某一区段，或其形状不能由超声方法产生

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采用射线方法检测 

质量系数 0.70 的 P-No.1

或 P-No.8 材料的泵和阀

的补焊焊缝 

无 

质量系数 0.70 的 P-No.1

或 P-No.8 材料的泵和阀

以外的铸件承压材料的补

焊焊缝 

每条修补焊缝应用磁粉法和液体渗透法检测。此外，当要求铸件射线

检测时，对坑穴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两者中较小值）

的补焊焊缝应按 5.4.7.4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 DN 100 

进口接管 

铸造承压材料 铸件承压材料应用射线方法或超声方法或两种方法并用进行检测。对

具有粗晶粒的铸件或铸件某一区域，或其形状不能由超声方法得出有

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采用射线方法检测 

补焊焊缝 每一补焊焊缝应进行磁粉法和液体渗透法检测。此外，当要求铸件射

线检测时，对坑穴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两者中较小值）

的补焊焊缝按 5.5.7.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表5-13 3级铸件产品按要求进行的检测 

名义管径 工件 对 3 级铸件适用的特殊要求 

≤ DN 50 的 

进口接管 

铸管配件、泵和阀 无，但按 ASME B16.4 特殊等级分类的阀门应符合 5.5.6.1（b）要求 

除铸造管配件、泵和阀外质

量系数 0.80 的承压铸件材

料 

目视检测 

除管铸配件、泵和阀外的质

量系数 0.85 的承压铸件材

料 

在所有外表面和可达的内表面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除铸管配件、泵和阀外,质量

系数 1.00 的承压铸件材料 
要求射线或超声波检测；可选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修补焊缝 （a）当要求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铸件时，每焊缝制作应作同样检测。 

（b）当铸件要求射线检测时，对凹坑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

两者中较小者）的修补焊缝应按 5.5.6.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c）当要求铸件局部射线检测时，位于不经射线检测的铸件区域的修补

焊缝，仅需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检测 

 

 

＞DN 50 的 

进口接管 

铸阀 无，但按ASME B16.4 特殊等级分类的阀门应符合 5.5.6.1（b）要求 

除阀以外质量系数 0.80 的

承压铸件材料 
目视检测 

除阀以外质量系数 0.85 的 在所有外表面和可达的内表面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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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铸件材料 

 除阀以外质量系数 1.00 的

承压铸件材料 
要求射线或超声波检测；可选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修补焊缝 

（a）当要求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铸件时，每制作应作同样检测。 

（b）当铸件要求射线检测时，对凹坑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

两者中较小者）的修补焊缝应按 5.5.6.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c）当要求铸件局部射线检测时，位于不经射线检测的铸件区域的修补

焊缝，仅需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检测 

2) 对成品厚度介于 64mm 至 150mm 之间的铸件，应在成品厚度 20%范围内进行射线检测。透

度计和验收校准胶片应根据成品厚度确定。 

3) 对成品厚度大于 150mm 的铸件，应在 13mm 或 15%的成品厚度（取两者中较大值）的范围

内进行射线检测。透度计和验收校准胶片应根据成品厚度确定。 

c) 对其铸态或粗机加工厚度超过上述 b) 1)、b) 2)或 b) 3)限制的泵和阀门的铸件，只要满足下

列条件也可进行射线检测。 

1) 当铸态或粗机加工的截面厚度超过 50mm 时，验收应按相邻的较薄厚度确定的验收校准胶

片为准。如拟作射线检测的截面厚度大于 114mm时，可使用 ASTM E186的验收校准胶片。

透度计则应根据拟作射线检测的截面厚度而确定。 

2) 当铸态或粗机加工后的截面厚度小于或等于 50mm时，应使用 ASTM E446 验收校准胶片，

而透度计则应根据成品截面厚度确定。 

3) 对距离最终焊缝端点最小距离为 t 或 13mm（取两者中较小值）的焊缝端部（此处 t 为焊

缝的设计截面厚度），应在上述适用的 b) 1)、b) 2)或 b) 3)给出的厚度限制范围内进行

射线检测。或者，焊缝端部可按上述 a）和 b）的要求对铸态或粗机加工后的厚度进行射

线检测。透度计应根据成品截面厚度而确定。 

d) 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材料标准要求的最终热处理后进行。焊接修

补区要进行焊后热处理时，则对该区的检测应在焊后热处理后进行，但对名义厚度小于 50mm

的 P-No.1（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材料的

修补焊缝的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对具有机加工表面的铸件，对其所有完工的机加工

表面（但不包括螺纹表面和直径小且深的孔）也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5.5.6.3 2、3级部件用母材焊接修补的规定 

在满足本章规定的要求时，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可用焊接方法对去除缺陷后的产品进行修补。 

5.5.6.3.1 缺陷的去除——缺陷应用适当的机加工、热切割或刨削方法清除或减小至可接受的尺寸，

并准备补焊的凹坑。当采用热切割时应考虑材料的预热。 

5.5.6.3.2 焊接修补——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可在清除材料内包含不可接受的缺陷时采用焊接方法对铸

件进行修补，修补的深度不限。型芯孔或浇注孔可由金属材料制造单位根据本条的要求用焊接方法将其

封住，但规定只能要用填充金属进行封焊。如果该孔是用焊接金属嵌条来封住的，则根据本规范的要求，

应由授权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焊接。 

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的考核——制造商应对本机构所完成的焊接工作负责，并应按本规范第 7 章和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制定工艺并进行评定

试验，以便对焊接工艺进行评定和应用这些工艺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技能进行考核。制造商还应对其

分包商完成的焊接工作负责，并应保证分包商按本规范第 7 章和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对他们的焊接工艺进行了评定和焊工及焊机操作工的技能

进行了考核。 

5.5.6.3.3 修补区的平整修补后，修补区表面应修整到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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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3.4 修补焊缝的检测 

a) 每一修补焊缝均应按 5.5.6.7要求作磁粉方法检测或按 5.5.6.6要求作液体渗透方法检测。此

外，如规定对毛坯铸件进行射线检测时，对深度超过 10mm和 10%名义壁厚（取两者中较小值）

的补焊凹坑，应在修补后进行射线检测，但焊缝夹渣（包括细长夹渣）除外，这些夹渣应包括

相应的校准底片中的 B类夹杂物。包括夹渣在内的所有夹杂物的总面积不应超过校准底片中 B

类缺陷所相应严重程度的限制。透度计和修补焊缝射线检测的验收标准应根据修补区实际截面

厚度而确定。 

b) 对于泵和阀门中名义管径小于等于 DN 50的进口管接头，以及用 P-No.1 或 P-No.8材料，则修

补焊缝不需进行检测。 

5.5.6.3.5 修补后的热处理——材料修补后应按 7.6.2 要求进行热处理，但可不采用 7.6.2.3 中规定的

加热和冷却速率限制。 

5.5.6.3.6 表面缺陷的清除——如果满足下列 a）到 c）的要求，可采用打磨或机加工方法来清除表面

缺陷。 

a) 缺陷清除后，凹坑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b) 缺陷清除后，应按 5.5.6.7的要求用磁粉方法或按 5.5.6.6要求用液体渗透方法对该区域重新

进行检测以保证缺陷已被清除或减小到可接受的尺寸。 

c) 如果缺陷清除后，截面厚度小于技术规格书或图纸规定的要求，应按 5.5.3.6的要求对铸件作

修补。 

5.5.6.3.7 材料的缺陷和修补报告——凡深度超过 10mm 或名义壁厚的 10%（取两者中较小值）的每

一修补缺陷，都应记载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每个产品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份表明修补凹坑位置和尺寸的简图、焊接材料的鉴别、焊接工艺、热处理和检测结果。当在订货合同

中规定了对毛坯铸件的射线检测要求时，还应包括射线检测的底片。 

5.5.6.4 2、3级部件用铁素体铸件的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应按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

进行。 

5.5.6.4.1 验收标准 

2级部件用材料验收指标： 

a) 质量等级应采用于下列铸件厚度： 

1) 质量 1 级，厚度小于和等于 50mm； 

2) 质量 3 级，厚度介于 50mm 至 100mm； 

3) 质量 4 级，厚度大于 100mm。 

b) 除了上述 a）中的质量等级外，下列要求 1）到 5）应用于直射法扫查或斜射法扫查检测： 

1) 给出的显示超过波幅校准线区域，其任一尺寸大于表 5-14 所规定的数值即为不可接受： 

2) 质量 1 级应适用于铸件表面以下 25mm 以内的体积而不考虑其全部的厚度。 

3) 不连续缺陷所显示的深度变化等于和大于 1/2 壁厚或 25mm（取两者中较小值）即为不可

接受。 

4) 在同一平面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缺陷产生的幅值显示超过波幅校准线，并且其相互隔开

的距离小于邻近较大显示的最小尺寸时，如果它们不能包括在小于上述 b)1)中质量等级所

规定的区域内，则这些缺陷为不可接受。 

5) 两个或两个以上缺陷所产生的显示，在厚度小于 50mm 的铸件中所产生大于质量 1 级所

允许的显示，或在厚度为 50mm 至 100mm 的铸件中所产生的显示大于质量 2 级所允许的

显示，或在厚度大于 100mm 的铸件中所产生的显示大于为质量 3 级所允许的显示。而且

显示的相互隔开距离又小于邻近较大显示的最长尺寸时，如果它们不能包括在上述 a）中

质量等级所要求的区域以内，则这些缺陷为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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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超声检测质量等级区域的最长尺寸
9)10)11)

 

1 38 mm 

2 50 mm 

3 64 mm 

4 75 mm 

3 级部件用材料验收指标：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幅度不小于 100%DAC，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5-15 中相应质量等级的显示； 

b) 由于显示所引起的底波降幅达到或超过 75%，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5-9 中相应质量等

级的显示； 

c) 铸件表面下 25mm 范围内的以下显示： 

1) 幅度不小于 100%DAC，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5-8 中质量等级 1 的显示； 

2) 由于显示所引起的底波降幅达到或超过 75%，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5-8 中质量等

级 1 的显示。 

d) 深度变化不小于 25mm 或铸件厚度一半（取较小者）的显示信号； 

e) 同一平面上，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显示： 

1)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幅度超过 100%DAC 的相邻显示； 

2) 相邻显示的间距小于较大显示的最大尺寸； 

3) 上述显示不能被表 5-8 中相应质量等级所对应的最大允许显示长度所包含。 

f)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显示： 

1)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显示，且显示长度大于表 5-8 中相应质量等级中的规定值，其中厚

度小于 5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1 级，厚度为 50mm～10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2 级，厚度

大于 10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3 级； 

2) 相邻显示的间距小于较大显示的最大尺寸； 

3) 上述显示不能被表 5-8 中相应质量等级所规定的显示区域所包含，其中厚度小于 50mm 的

铸件对应质量 1 级，厚度为 50mm～10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3 级，厚度大于 100mm 的铸

件对应质量 4 级。 

表5-15 铸件质量等级 

质量等级 最大允许显示面积 

mm2 

最大允许显示长度 

mm 

1 500 38 

2 1000 50 

3 2000 64 

4 3000 75 

5.5.6.5 2、3级部件用材料的射线检测 

5.5.6.5.1 检测 

如果对毛坯铸件有规定，则应对承压的铸造材料用射线方法作检测，但铸造的铁素体钢除外，它既

可用射线方法也可用超声方法，或者用两种方法的组合进行检测。因铸件或铸件的某些截面含有粗大晶

 
9) SA-609 中超声检测质量等级区域指在铸件表面上某区域，在此区域保持超过校准距离—波幅转换曲线的连续

显示。 

10) 这一面积可用以探头中心作为参照点，由探头移动尺寸来测定。 

11) 在某些铸件中，由于检测距离很长或检测表面曲率很大，使在其上探测出的某一不连续缺陷的显示面积有可

能显著大于或小于铸件中含有该不连续缺陷的实际面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真实评判不连续缺陷，验收的

判据必须结合考虑所适用的波束角度和波束扩散的其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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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或形状用超声方法不能得到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采用射线方法作检测。 

5.5.6.5.2 范围 

应对容器封头和法兰、阀体、阀盖和阀盘、泵壳和泵盖以及管件和配件等承压铸件进行射线检测。

射线的覆盖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最大的体积，而且铸件的几何形状妨碍达到完全覆盖时，其覆盖率至少不

低于图 5-1 中典型简图所示的范围。 

 

 

 

 

图5-1 泵和阀门的典型承压设备 

a）典型涡旋形泵壳 

扩散泵叶片 

b）典型的扩展泵泵壳 c）典型的扩散泵细节 

 

 

总注： 

(a)射线检测的区域应在每个方向

改变处用圆圈标出，射线检测

的符号用“RT”表示。 

(b) 对于回转体的无损检验区应

用圆圈符号“－RT－♂”标出。 

(c) 这些简图是典型的，并作为覆

盖范围最低要求的指导。虽然

简图标题为“泵”或“阀门”，

但其形状所示的检测可达范

围可替代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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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泵和阀门的典型承压设备（续） 

5.5.6.5.3 检测要求 

2 级部件用材料的射线检测应按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

线检测》的规定进行并作以下修正： 

a) 不须满足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部分：射线检测》中几何清晰

度的限制。 

b) 检测规程序或报告也应指明下列要求： 

d）典型的单级泵泵壳 e）典型法兰 

f）典型闸阀 g）典型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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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滤光片的类别和厚度（若采用）； 

2) 对多层胶片曝光技术，应说明是采用单片拍摄还是采用重叠胶片拍摄（若采用）； 

3) 阻断或遮蔽技术（若采用）； 

4) 位置标志的取向； 

5) 内部标志的说明（若使用）以及被检区域的位置。 

c) 如用含铅的数字或字母的位置标志应在待射线检测的铸件表面打印成永久标记，其在射线成像

后可在底片上显现出来。打印标记的方式应能使射线照相将检测的区域准确地位于铸件上，并

证明该射线照相达到了 5.5.7.5.2要求的检测覆盖范围。如果在铸件或铸件的某些区段上不能

打印标记而在射线检测规程中有此项的叙述时，应提供说明射线底片位置的图。 

3 级部件用材料的射线检测应按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

线检测》的规定。 

5.5.6.5.4 验收准则 

铸钢件应满足下述标准中相应的验收要求：： 

a) 壁厚不大于 51mm 的铸钢件应满足 ASTM E446的 2级严重程度验收要求； 

b) 壁厚为 51mm到 114mm的铸钢件应满足 ASTM E186的 2级严重程度验收要求； 

c) 壁厚为 114mm到 305mm的铸钢件应满足 ASTM E280的 2级严重程度验收要求； 

d) 壁厚大于 305mm的铸钢件应满足 ASTM E280的 2级严重程度验收要求； 

e) 裂纹、热裂、镶嵌、斑纹类缺陷不可接受。 

5.5.6.6 2、3级部件用材料的液体渗透检测 

如有要求，应对铸件所有可达的表面按 T/CNEA XXX.4-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渗透检测》进行液体渗透检测。 

2 级部件相关要求如下： 

a) 显示的评定所有显示都应按验收标准进行评定。相交表面的机械不连续缺陷由渗出的渗透剂得

到显示。但是机加工痕迹、氧化层或凹痕所引起的局部表面不连续也会产生与缺陷无关的显示，

超过验收标准的任何显示是圆形的或者长度小于宽度 3 倍的椭圆形显示在确认与缺陷无关之

前均应复检以确证是否存在真实的缺陷。复检前可进行表面修整。掩盖了缺陷的无关显示或大

面积的渗透剂沉淀色斑均为不可接受。相关显示是指由缺陷引起的主要尺寸大于 1.5mm 的显

示。线状显示是指长度大于宽度 3倍的显示。圆状显示是指圆状或长度小于 3倍宽度的椭圆显

示。 

b) 验收标准下列相关显示为不可接受： 

1) 线状显示——对厚度小于 16mm 的材料，其长度大于 1.5mm；对厚度为 16mm 到 50mm

的材料，其长度大于 3mm）；对厚度大于和等于 50mm 的材料，其长度大于 5mm； 

2) 圆状显示——对厚度小于 16mm 的材料，其尺寸大于 3mm；对厚度大于和等于 16mm 的

材料，其尺寸大于 5mm； 

3) 在一条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的显示且其边缘间隔小于和等于 5mm； 

4) 凡在显示最密集部位的任意面积为 4,000mm2 该面积的主要尺寸不大于 150mm 的区域内，

有十个或更多个显示。作为最不利定位的相关显示来评定。 

3 级部件相关要求如下： 

a) 显示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可分为线性显示和圆形显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3的椭圆形显示。 

对显示进行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

必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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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存在可能掩盖不连续显示的残存荧光区或着色区。这些区域应清洗干净，并重新检测。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录像和可剥离塑料薄膜

等方式记录显示的形貌。 

b) 验收标准 

下述相关显示应不予验受： 

1)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长度大于 1.5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到 50mm时，

长度大于 3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时，长度大于 5mm的线性显示； 

2)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尺寸大于 3mm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时，尺

寸大于 5mm的圆形显示； 

3)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4)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
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或 10个以上相关显示。 

5.5.6.7 2、3级部件用材料的磁粉检测（仅用于铁素体钢制品） 

如果需要，应对磁性材料铸件可达表面按 T/CNEA XXX.5-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磁粉检测》进行磁粉检测。 

2 级部件相关要求如下： 

a) 显示的评定所有显示应按验收标准进行评定。相交表面的机械不连续缺陷是通过检验介质的积

聚来显示。但并非所有的显示都表示缺陷，因为某些冶金组织的不连续以及磁导率的变化也会

产生不相关显示。超过验收标准的任何显示在确认与缺陷无关之前均应复检以确证是否存在真

实的缺陷。复检前可先进行表面修整掩盖了真实缺陷的无关显示是不可接受的。相关显示是指

由缺陷引起的其主要尺寸大于 1.5mm的显示。线状显示是指长度大于宽度 3倍的显示，圆状显

示是指圆状的或长度小于宽度 3倍的椭圆状的那些显示。 

b) 验收标准下列相关显示为不可接受： 

1) 线状显示——对厚度小于 16mm 的材料，其长度大于 1.5mm；对厚度为 16mm 到 50mm

的材料，其长度大于 3mm；对厚度大于等于 50mm 的材料，其长度大于 3mm； 

2) 圆状显示——对厚度小于 16mm 的材料，其尺寸大于 3mm；对厚度大于 6mm 的材料其尺

寸大于 3mm； 

3) 任一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的显示，其边缘间的间隔小于等于 1.5mm； 

4) 凡在显示最密集部位的任意面积为 4,000mm2 该面积的主要尺寸不大于 150mm 的区域内，

有十个或更多个显示。作为最不利定位的相关显示来评定。 

3 级部件相关要求如下： 

a) 磁痕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磁痕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分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 的磁痕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 的椭圆形磁痕显示。 

进行磁痕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必

评定与记录。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磁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复膜和可剥离塑料

薄膜等方式记录磁痕显示的形貌。 

b) 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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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相关显示应不予验受： 

1)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 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 到 50mm

时，长度大于 3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 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

性显示； 

2)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 时，尺寸大于 3mm 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 时，

尺寸大于 5mm 的圆形显示； 

3) 在同一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4)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或 10 个以上相关显示。 

5.5.7 2、3级部件用螺栓、双头螺栓和螺母的检测 

5.5.7.1 检测要求 

所有螺栓连接件材料应按 5.5.7.2 的要求进行目视检测。 

5.5.7.2 目视检测 

螺纹面，光杆部分和最后机将工部分的头部应进行目视检测。有害的不连续缺陷，例如对预期使用

有害的折叠、裂痕或裂纹是不可接受的。 

5.6 2、3级部件金属材料制造单位的质量体系大纲 

5.6.1 质量体系大纲的编制和保管 

a) 除下面 b）的规定以外，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应编制一份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5.9适用要求的质量体系大纲或鉴别和验证大纲。 

b) 按 5.1.3的规定，应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

要求》5.9.6.2 的要求。对于下面 c）所规定的小尺寸产品、钎焊材料，以及本部分允许按质

量合格证书供应的材料，金属材料制造单位不必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9 的其他要求。对于这两类产品，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

部门认可的单位的质量保证大纲（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

分：通用要求》6章）应包括保证措施，使供应的材料是按材料标准和本部分中适用的特殊要

求供货的。 

c) 本条范围内的小尺寸产品的定义按下列 1）到 3）的规定： 

1) 名义管径等于和小于 DN50 的各种管道、管子（热交换器传热管除外）、管道配件和法兰； 

2) 名义直径等于和小于名义直径 25mm 的螺栓连接件材料，包括双头螺栓、螺母和螺栓； 

3) 名义横截面面积等于和小于 650mm2的棒材。 

4) 进口接管小于或等于 DN 50 的泵和阀门材料； 

5) 被 5.1.2.1 c）所免除的材料。 

5.7 2、3级部件用材料的尺寸标准 

2、3 级部件用标准件的尺寸应符合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

分：通用要求》所列的标准和规格。 

 



T/CNEA XXXXX—XXXX 

42 

 

6 设计 

6.1 设计总则 

6.1.1 载荷准则 

6.1.1.1 载荷条件 

在设计部件时应考虑（但不限于）下面a）到h）的各种载荷： 

a) 内压和外压； 

b) 由外部或内部工况引起的冲击力； 

c) 冲击载荷，包括快速压力波动； 

d) 部件的自重和在运行或试验工况下正常贮存物的重量，包括由于液体静压头和动压头引起的附

加压力； 

e) 其他部件、运行设备、保温层、耐腐蚀衬里或耐侵蚀衬里与管道的附加载荷； 

f) 所规定的风载荷、雪载荷、振动和地震载荷； 

g) 支承凸耳、圈座、鞍座或其他类型支承件的反作用力； 

h) 温度效应。 

6.1.1.2 设计载荷 

设计载荷应按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1

和下列各款来确定。 

6.1.1.2.1 设计压力 

用到于本部分规定的内部和外部设计压力应按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1a)来确定。 

6.1.1.2.2 设计温度 

规定的设计温度应按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4.1.4.2 b)来确定。该温度应和设计压力一起采用，必要时，金属温度应利用公认的传热程序进行计算，

或对在相同运行工况工作的设备进行测量来确定。但金属的表面温度决不允许超过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表A.2和表A.5所列的最高温度，也不超过

本部分中别处规定的最高温度限制。 

6.1.1.2.3 设计机械载荷 

规定的设计机械载荷应按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4.1.4.2.1c）来确定。这些载荷应和设计压力一起使用。 

6.1.1.2.4 设计许用应力值 

a) 3 级部件材料的设计许用应力值列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2。2 级部件材料的设计许用应力值列于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2 和表 A.5 中，除了按 6.2

的要求设计的部件外，它们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列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中。当金属温度和设计温度超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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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应力值或应力强度值所对应的温度时，该材料就不能使用。对于中间温度的应力值可用内

插法求得。 

b) 当圆筒形壳体承受载荷在壳体内产生纵向压应力时，筒体设计中所采用的最大许用压应力应为

下列数值中的较小值： 

1) 上述 a）中允许的最大许用拉应力值； 

2) 由 6.1.3.3.6 b)所确定的系数 B 值。 

c) 按本部分规则计算出的部件壁厚应这样来确定，使得 6.1.1.1 中所列的一些机械载荷的任何组

合所产生的总体薄膜应力不超过
12)
该设计温度允许的最大许用应力值，除非本部分的其他条款

另有规定。这些载荷在部件规定为 A 级使用限制的受载条件下，预期会同时发生。对于中间

设计温度的许用应力值可用内插法求得。 

d) 3 级部件在用热加工或冷加工提高抗拉强度的非铁基材料上进行焊接或硬钎接时，接头设计应

采用材料在退火状态下的许用应力值。对一片封头和无缝壳体，可根据材料的实际回火性能进

行设计。 

e) 3 级部件在用热处理提高抗拉强度的非铁基材料上进行焊接或硬钎接时 ,除非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中给

出了焊接结构的应力值，或者在完工的结构上经受了与收货状态材料相同的回火热处理，只要

热处理对焊接接头或母材金属有着相同的效果，则接头设计采用材料在退火状态下的许用应力

值。 

6.1.1.3 使用工况 

a) 部件可能承受的各种使用工况应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

分：通用要求》4.1.4.2 来分级，其使用限制[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4.1.4.2.4 b)]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尽量详细规定，以便为按本章进

行的设计提供完整的依据。 

b) 对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为 B 级、C 级或 D 级使用限制的任何载荷，这些载荷应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4.1.4 来评定，并要符合本

章适用的设计规则和应力限制。 

6.1.1.4 铸造质量系数 

此小节仅适用于3级部件：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中附录A表A.1、A.2、A.5给出的铸造材料，其许用应力值应乘以相应的铸造质量系数。 

6.1.2 特殊考虑事项 

6.1.2.1 腐蚀 

2级部件的腐蚀：在设计规格书中应对材料因腐蚀、侵蚀、机械磨损或其他环境影响造成的减薄采

取措施。对这些影响采取的措施就是增加按设计公式[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5]确定的母材厚度，亦可采用其他相宜的保护方法。如果能预计到不同区

域的不同腐蚀速率，则对部件各部位的材料增厚或采取的措施也不必相同。 

3级部件的腐蚀规定见下面的a）~d）： 

a) 对材料由于腐蚀、侵蚀、机械磨损或其它环境影响造成的减薄的情况应采取措施，在设计技术

规格书中应指出用适当增加材料厚度使之超过设计公式确定的材料厚度，亦可采用其它适宜的

保护方法。如果预计到部件各个部位的腐蚀速率不同，则对所有各部位的材料增厚也不必相同。 

 
12) 人们公认按本标准规则设计和制造的设备可能存在高的局部应力和二次应力；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已制定

的详细设计规则使这样的应力保持在与经验相符合的安全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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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下述(c)中所要求的外，当在类似使用条件下的经验表明这种腐蚀并不存在或仅属轻微程度

者，则无需增厚。 

c) 对于在压缩空气、蒸汽或水条件下使用的容器，当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4 的材料建造且所需的最小壁厚小于

6mm 时，与这些介质接触的金属表面的腐蚀裕量不应小于计算板厚的 1/6。 

d) 当部件某一部位的厚度减薄到最小值时，讯号孔可用来提供某种可靠的指示，当设置讯号孔时，

讯号孔的直径至少应为 5mm，其深度不应小于相同尺寸截面要求厚度的 80％。这些孔应设置

在预计受损坏表面的反面。 

6.1.2.2 堆焊层 

本条的规则适用于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A.2和表A.5允许材料制造的有堆焊层的2级部件的设计。本条的规则适用于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和表A.2允许材料制造的有堆焊层的3级部件

的设计。 

6.1.2.2.1 应力 

除6.2.1.3允许的以外，堆焊层不承担结构的强度。 

6.1.2.2.2 设计尺寸 

部件设计时应采用下面a）和b）的尺寸： 

a) 承受内压的部件，内径应取堆焊层的名义内表面。 

b) 承受外压的部件，外径应去母材的外表面。 

6.1.2.3 异种金属间的焊接 

在满足本节要求时，为避免使用时发生故障，对具有不同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和热膨胀系数的异种

金属的建造应加以注意。 

6.1.2.4 延性性能评定 

此节仅适用于2级部件：材料的使用温度低于按5.3.3.1 a)的方法确定的温度时，可按等效于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U的方法进行论证。 

6.1.2.5 结构 

在部件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满足第XI卷规定版本和增补要求的检测，其可达性应由部件设计

提供。 

6.1.3 通用设计规则 

6.1.3.1 通用要求 

对所有结构和载荷的设计，包括在各种公式中采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表A.2和表A.5的最大许用应力值S和采用表6-1中所列的各种标准件，都应

满足本章的规定。采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

表A.2和表A.5的最大许用应力值不适用于6.2规则设计的2级部件。 

6.1.3.1.1 设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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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求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提供一份设计报告，作为其达到部件结构完整性的责任部分。当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5.3 要求，应确

认该设计报告。 

b) 对于符合 6.2 设计要求的 2 级部件建造，证书持有者应提供符合 6.2.1.1 和 6.2.2.3.2 要求的设计

报告。 

6.1.3.1.2 确定最大设计压力的验证试验 

当部件结构使得由内压或外压产生的应力不能按本章的规则足够精确地确定时，最大设计压力应按

9.7的规则通过验证试验来确定，本章另有规定的管道除外。该规程不适用于按6.2要求设计的2级部件。 

6.1.3.2 标准件的尺寸标准 

在特定设计章中涉及标准件的标准或规格时，标准件的尺寸应符合表6-1中所列的标准或规格。但

是，符合这些标准并不能代替或取消特定部件设计章所要求的应力分析。 

表6-1 尺寸标准 

标准                  标准号 

管道和管子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GB/T 17395-2008 

奥氏体-铁素体型双相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21833-2008 

配件、法兰和垫片 

钢制管法兰（ P N 系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G / T  2 0 5 9 2 

工厂制造的锻钢对接焊配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B / T  1 2 4 5 9 a 

插套焊和带螺纹的锻钢配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B / T  1 4 3 8 3 

钢制管法兰用非金属平垫片（PN 系列）…………………………………………………………………HG/T 20606 

钢制管法兰用聚四氟乙烯包覆垫片（PN 系列）…………………………………………………………HG/T 20607 

钢制管法兰用金属包覆垫片（PN 系列）…………………………………………………………………HG/T 20609 

钢制管法兰用缠绕式垫片（PN 系列）……………………………………………………………………HG/T 20610 

钢制管法兰用具有覆盖层的齿形组合垫（PN 系列）……………………………………………………HG/T 20611 

钢制管法兰用金属环形垫（PN 系列）……………………………………………………………………HG/T 20612 

锻造的铜和铜合金的钎焊承压配件………………………… …………………………ASME B16 .2 2 a -19 98 

对接焊端部… …… … …… …… … … …… … …… … …… …… … … …… … …… … …… AS ME  B1 6 .2 5 -1 9 9 7 

锻钢对接焊的小弯曲半径弯头和 U 型弯头… … … … … … … … … … … … … … … A S M E  B 1 6 . 2 8 - 1 9 9 4 b 

大直径碳钢法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S M E  B 1 6 . 4 7 Q - 1 9 9 8 

冷装的管子配件—常用规格………………………………………………………………SAE J513 -Jan-1999 

锻造不锈钢对接焊配件………………………………………………………………MSS SP -43-1991(R196) 

钢管法兰………………………………………………………………………………………MSS SP -44 -1996 

整体补增铸造分支出口配件 — —插套焊，带螺纹和对接端部 … … … … … … … … … … … G B / T  1 9 3 2 6 

水厂设施用钢管法兰—尺寸为 4in.(100mm)至 144in.(3,600mm)……………………ANSI/AWWA C207 -94 

钢制管法兰类型与参数…………………………………………………………………….………GB/T 9112-201 

大直径钢制管法兰…………………………………………………………………………………GB/T 13402-2010 

管法兰用金属包履垫片… …… … …… …… … …… …… …… … …… …… … …… …… … GB / T 1 5 6 0 1 -1 9 9 5 

管法兰用非金属平垫片技术条件…………………………………………………………………GB/T 9129-2003 

管法兰用非金属平垫片尺寸…………………………………………………………………GB/T 91 26 -2 008 

螺栓连接件 

方头和六角头螺栓和螺钉（英制系列）… … … … … … … … … … … … … … … A S N E  B 1 8  . 2 . 1 a - 1 9 9 9 c 

方螺母和六角螺母 (英制系列 ) … … … … … … … … … … … … … … A S M E / A N S I  B 1 8 . 2 . 2 - 1 9 8 7 ( R 1 9 9 9 ) c 

套管帽、台肩和定位螺钉，六角键和花键 (英制系列 ) … … … … … … … … … … A S M E  B 1 8 . 3 - 1 9 9 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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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头螺栓…………………………………………………………………………………………………GB/T 5782 

1 型六角螺母……………………………………………………………………………………………… GB/T 6170 

螺纹 

统 一 英 制 螺 纹 ( U N 和 U N R 螺 纹 型 ) … … … … … … … … … … … … … … … … … … … G B / T  1 9 7 

管螺纹，通用要求 (英制系列 ) … … … … … … … … … … … … … A N S I / A A S M E  B 1 . 2 0 - 1 9 8 3 ( R 1 9 9 2 ) c 

气密管螺纹 (英制系列 ) … … … … … … … … … … … … … … … … … … … A N S I  B 1 . 2 0 . 3 - 1 9 7 6 ( R 1 9 9 8 ) c 

普通螺纹基本牙型…………………………………………………………………………………………GB/T 192 

60°密封管螺纹…………………………………………………………………………………………… GB/T 12716 

阀门 

阀门—法兰螺纹和焊接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A S M E  B 1 6 / 3 4 a - 1 9 9 8 

核级薄膜片式阀的弹性膜的鉴定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M S S  S P 1 0 0 - 1 9 9 7 

 
a   
GB/T 9115 的分析仅适用于端盖和变径处。 

b   
ASME B16.28 条 2.2 的分析不适用。 

c   
这些尺寸用途的标准仅作参考，其中所包含的制造或检查要求都不是强制性的，SA 和 SB 材料规格专门用于适用

的制造和检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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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 承受外压的部件 

6.1.3.3.1 概述 

本节给出的规则用来确定在外压载荷作用下球形壳体、锥体段、带或不带加强环的圆筒形壳体、成

形封头以及由管道、管子和配件组成的管状制品的壁厚。确定壳体和半球形封头上应力的图表列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中，对于按6.2设计的

2级部件，参见6.2.4。 

6.1.3.3.2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本条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A= 由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查得的系数，

用于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中相应的材料图

表。当筒体的D0/T值小于10时，参见6.1.3.3.3 b)；对加强环所用的材料，按相应的系数B及所考虑的

壳体设计金属温度，由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

中适用的图表中求得； 

As= 加强环的横截面面积； 

B= 系数，由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

中按壳体或加强环材料在设计金属温度下的相应图表中查得，MPa； 

D0=所考虑的圆柱形壳体段或管子的外径，mm； 

Ds=所考虑的锥体段小端的外径，mm； 

DL=所考虑的锥体段大端的外径，mm； 

Do/2ho=椭圆形封头的长轴与短轴之比，等于封头折边外径除以两倍的封头外高（见表15）； 

E= 在设计温度下材料的弹性模量，MPa。按本卷的外压和轴向压缩设计，使用的弹性模量应

取自于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的适用的材

料的图表（中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用内插法求得）。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所列材料组的弹性模量值，可以与T/CNEA XXX.8-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6-A.20所列指定材料弹性模量值有差异。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的值仅适用于外压和轴向

压缩设计； 

ho=椭圆形封头的外短轴长度的一半，或从切线（封头弯曲线）量起的椭圆形封头的外部高度，

mm； 

I= 加强环对其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的有效惯性矩； 

I/ = 加强环－壳体组合截面对其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的有效惯性矩，用作计算组合惯性矩所取

壳体的宽度应不大于
01.10 nD T ，且应各取一半分布在加强环形心的两侧。壳体板部分超过一个加强环

的面积不应考虑该贡献； 

Is= 加强环对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所需的惯性矩； 

I/
s= 加强环—壳体组合截面对其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所需的惯性矩； 

K1= 系数，与椭圆形封头长短轴之比有关，由表 6-17 给出； 

L= 管板之间管子的总长度或容器段的设计长度，取下列中的最大值； 

如无加强环，取封头切线之间的距离加上每个封头深度的三分之一； 

带锥体或锥形封头的容器，如果无加强环，取锥体－筒体连接处之间的距离； 

任何两个相邻加强环之间的最大中心距； 

从第一个加强环中心到封头切线的距离加上封头深度的 1/3（不包括锥形封头及锥体段），所有测量应

与容器轴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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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筒体第一道加强环到锥体－筒体连接处的距离； 

6.1.3.3.4 e）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N 给

出的锥形封头及锥体段的轴向长度。 

Le＝锥体段的当量长度，（L/2）（1+Ds/DL），mm； 

Ls= 从加强环中心线到相邻同一侧支承线间距离之半，再加上从加强环中心线到相邻另一侧支承线

距离之半，两者测量均沿平行于部件的轴线进行。支承线是： 

a) 符合本条要求的加强环； 

b) 封头上离封头切线三分之一封头深度处的环线； 

c) 就圆筒形壳体夹套部分而言，与夹套相接的环向连接处； 

d) 锥体—筒体连接处。 

P = 设计外压，MPa（按需要为表压或绝对压力）； 

Pa= 许用外压，MPa（按需要为表压或绝对压力）； 

R = 球形壳体内半径； 

S =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所列设计金属温度下许用应力的两倍，或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8 中所列设计金属温度下屈服强度的 0.9 倍，取两者中的较小值，MPa； 

T =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圆柱形壳体或管子，球形壳体，或冲压后的成形封头所需的最小厚度，

mm； 

Te——锥体段的有效厚度，Tcosα，mm； 

Tn = 圆筒形壳体或管子所采用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mm；； 

α——锥形封头和锥体段的一半顶角，度。 

D0= 封头折边的外径，或在所考虑点上垂直于圆锥纵轴测得的锥形封头的外径，mm； 

R =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半球封头内半径，mm； 

R =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椭圆形封头取 K1Do的当量球形内半径，mm； 

R =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碟形封头的封头冠部内半径，mm。 

6.1.3.3.3 圆筒形壳体和管状制品 

承受外压的圆筒形壳体的厚度，应按下面 a）或 b）给出的步骤来确定。 

a) D0/T>10 的圆筒形壳体： 

步骤1：假设一个T值，并算出比值L/D0和D0/T。 

步骤2：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1中找

出步骤1算出的比值L/D0。当比值L/D0>50时，则用L/D0=50的图表；当比值L/D0<0.05时，则用L/D0=0.05

的图表。 

步骤3：水平移动到与步骤1算出的比值D0/T的那根曲线相交。D0/T的中间值可用内插法。由这个交

点垂直往下移动求得系数A值。 

步骤4：对于所考虑的材料，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B.1内适用的材料图表中代入步骤3求得的A值。垂直移动到与相应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

线相交。对中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进行内插。当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端的右边时，假设与材料/温度

曲线上端的水平投影相交；当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见步骤7。 

步骤5：从步骤4得到的交点向右水平移动，读出B值。 

步骤6：用B值，按下式计算最大许用外压Pa值： 

)/(3

4

0 TD

B
Pa =  

步骤7：当A值落在相应的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可用下式计算P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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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0 TD

AE
Pa =  

步骤8：比较Pa值和P值。如果Pa值小于P值，则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复上述设计步骤，直到

得出的Pa值等于或大于P值。 

b) D0/T<10 的圆柱体： 

步骤1：利用上述 a）中同样的步骤求出B值。当D0/T值小于4时，系数A值可用下式算出： 

2

0 )/(

1.1

TD
A =  

当A值大于0.10时，则采用0.10。 

步骤2：用步骤1求得B值，用下式计算Pa1值： 

B
TD

Pa 







−= 0833.0

)/(

167.2

0

1  

步骤3：用下式计算Pa2值： 









−=

TDTD

S
Pa

/

1
1

/

2

00

2  

步骤4：应取步骤2算出的Pa1值或步骤3算出的Pa2值中的较小值作为最大许用外压Pa。比较Pa值和P

值，若Pa值小于P值，则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复上述设计步骤，直到得出的Pa值等于或大于P值。 

6.1.3.3.4 球形壳体和成形封头 

a) 球形壳体 

承受外压的无缝或对接焊拼装的球形壳体所需的最小厚度应按下述（1）到（6）步骤确定。 

步骤1：假定一个T值，用下式计算系数A值： 

)/(

125.0

TR
A =  

步骤 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B.1 内适用的材料图表中记下步骤 1 算出的 A 值，垂直移动到与设计温度下的材料/温度

曲线相交，对中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内插。当 A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末端的右边时，则假设与材料/温

度曲线的上端水平投影相交。当 A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的左边时，见步骤 5。 

步骤3：由步骤2得到的交点水平向右移动，并读出系数B值。 

步骤 4：以步骤 3 得出的 B 值，用下式计算最大许用外压 Pa值： 

)/( TR

B
Pa =  

步骤 5：当 A 值落在设计温度适用的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可用下列算出 Pa值： 

2)/(

0625.0

TR

E
Pa =  

步骤6：将步骤4或步骤5算出的Pa值与P值比较，如果Pa值小于P值，则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

复上述设计步骤，直到得出的Pa值等于或大于P值。 

b) 半球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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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面受压半球封头所需的厚度应按上述 a）中概述的确定球形壳体厚度的同样方法确定。 

c) 椭圆形封头 

凸面受压的无缝或对接焊拼装椭圆形封头所需的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列步骤求得的厚度。 

步骤 1：假设一个 T 值，用下式计算系数 A 值： 

)/(

125.0

TR
A =  

步骤 2：利用步骤 1 算出的 A 值，按上面 a）中对球形壳体给出的同样步骤 2 到步骤 6 进行计算。 

c) 碟形封头 

凸面受压的无缝或对接焊拼装碟形封头所需的厚度，应不小于用相应的 R 值按上述 d）用于椭

圆形封头的同样设计步骤求得的厚度。 

d) 锥形封头和锥体段 

凸面受压的无缝或由对接拼焊的锥形封头或锥体段所需厚度，应按下列各款确定。 

1) 当 α 等于或小于 60º时 

(1) 锥体的 DL/Te≥10： 

步骤1：假定一个Te值，确定比值Le/DL和DL/Te。 

步骤2：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B图

B.1中找出第1步确定的Le/DL值相当的L/Do值。当Le/DL值>50时，则用Le/DL=50的图表。 

步骤 3：水平移动到第 1 步确定的 DL/Te 值相当的 Do/T 值的线。DL/Te的中间值可以用内插法。由

这个交点垂直下移求得系数 A。 

步骤 4：对于所考虑的材料，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中附录 B 内适用的材料图表中代入步骤 3 求得的 A 值。垂直移动到与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

曲线相交（见 6.1.1.2.2）。中间温度可以在曲线之间内插。当 A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端部的右边，则设

其与材料/温度曲线上端的水平投影相交。当 A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左边，见步骤 7。 

步骤 5：从步骤 4 得到的交点水平右移，读出 B 值。 

步骤6：用B值，按下式计算最大许用外压Pa值： 

)/(3

4

eL

a
TD

B
P =  

步骤7：当A值落在相应的材料-温度曲线左边，用下式计算Pa值： 

)/(3

2

eL

a
TD

AE
P =  

步骤 8：从步骤 6 或步骤 7 得到的计算值 Pa 与 P 比较。如果 Pa 小于 P，重选一个更大的 T 值，重

复设计步骤，直到得到一个等于或大于 P 的 Pa值。 

步骤9：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N的规

定，提供一个足够补强的锥体-筒体连接。 

(2) 锥体的 DL/Te<10： 

步骤1：利用上述e）1）(1)给出的同样步骤求出B值。当DL/Te值小于4时，系数A值用下式计算： 

2)/(

1.1

eL TD
A =  

当 A 值大于 0.10 时，取 0.10 值。 

步骤2：用步骤1求得的B值，用下式计算Pa1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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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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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用下式计算Pa2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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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第2步的计算值Pa1和第3步的计算值Pa2中的较小者，应作为最大许用外压Pa。比较Pa与P，

如果Pa小于P，重选一个更大的T值，重复设计步骤，直到得到一个等于或大于P的Pa值。 

步骤5：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N的规

定，提供一个足够补强的锥体-筒体连接。 

2) 当锥体的 α 大于 60º时 

锥体厚度应与外压平封头所需的厚度一致，其直径等于锥体的最大直径（见6.3.2.5）。 

3) 偏心锥体的厚度应取在计算中最小 α 和最大 α 所得到的两个厚度中的大者。 

e) 凸面受压无缝或由对接拼焊的准锥形封头所需厚度，应不小于上述 e）确定的值，其中的 Le

按下述确定。 

对 e)中的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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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中的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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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中的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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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受外压的用于成型封头结构的搭接接头或锥形封头的纵焊缝，厚度应由本节的规则确定，计算

所需厚度时用 2P 替代 P。 

g) 凸面受压封头折边所需的长度应遵循 6.3.2.4.5 中 c）、i）对凹面受压封头的规定。 

h) 凸面受压封头的开孔应遵循 6.3.3 的要求。 

i) 需要时，应采取措施为防止容器和封头在除了压力和温度外的其他外载荷作用下的超应力和过

度变形（见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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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一些典型锥体段的长度L 

6.1.3.3.5 圆筒形壳体的加强环 

d) 环形加强环所需的惯性矩应不小于按下面两个公式之一算出的数值： 

14

)/(2 ALATLD
I ssso

s

+
=  

9.10

)/(2 ALATLD
I ssso

s

+
=


 

如加强环的布置使得最大允许有效壳体部分在加强环的一边或两边重叠，则此加强环的有效壳体部

分应缩短每一重叠部分的一半。加强环应设计成防侧向屈曲。 

e) 加强环的有效惯性矩 I 或 I'应按下列步骤来确定。 

步骤 1：假定壳体已经设计，则 D0、Ls和 Tn均为已知，选取一构件作为加强环，并确定其横截面

面积 As。然后用下式计算系数 B：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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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B.1 中适用材料图表的右边记下步骤 1 得出的 B 值。若壳体和加强环使用的材料不同，则

用下面步骤型 4 或步骤 5 中较大 A 值的材料图表。 

步骤 3：向左水平移动到与设计金属温度的材料/温度曲线相交，当 B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左端的

下面时，见步骤 5。 

步骤 4：自此交点垂直移动到图表的底部，并读出 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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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当 B 值落到设计温度材料/温度曲线左端的下面时，可用下式算出 A 值： 

E

B
A

2
=  

步骤 6：用 6.1.3.3.5 a)中公式计算所需惯性矩 Is 和 Is'的值。 

步骤 7：利用步骤 6 中使用的相应截面计算加强环的有效惯性矩 I 或 I'。 

步骤 8：若所需惯性矩大于步骤 1 中所选截面的惯性矩时，则必须另选一个具有更大惯性矩的新截

面，并算出新的惯性矩；若所需惯性矩小于步骤 1 中选用截面的惯性矩时，则此截面是满意的。 

f) 加强环的制造和安装要求见 7.4.3.7。 

6.1.3.3.6 轴向受压的筒体 

在设计圆筒形壳体和管状制品时，当其承受的载荷在壳体或壁上产生纵向压应力时，所采用的最大

许用压应力应取下面 a）和 b）给出的较小值： 

a)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给出设计温度下所用材料的 S 值； 

b) 系数 B 值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B.1 中适用的图表来确定，B 值应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B.1中相应的图表按下述步骤（1）至（5）求出。 

步骤 1：用选定的 T 值和 R 值，按下式计算系数 A： 

)/(

125.0

TR
A =  

步骤 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B.1 中适用的材料图表内记下步骤 1 得出的 A 值，垂直移动到与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

线相交。中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内插。当 A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端头的右边时，假设与材料/温度曲线

上端的水平投影相交。当 A 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的左边时，见步骤 4。 

步骤 3：由步骤 2 求得的交点，水平向右移动，读出系数 B 值，即为步骤 1 中所用 T 值和 R 值的

最大许用压应力。 

步骤 4：当 A 值落到相应材料/温度曲线的左边时，应按下列计算 B 值： 

2

AE
B =  

步骤 5：将步骤 3 或步骤 4 得出的 B 值与圆筒形壳体或管状制品所用选定的 T 值和 R 值算出的纵向

压应力相比较，若 B 值小于算出的压应力，则必须重选更大的 T 值，并重复上述设计步骤，直到得出

的 B 值大于圆筒形壳体或管件所受载荷而得到的压应力为止。 

6.1.3.3.7 锥形封头 

承受外压的锥形封头所需厚度应不小于按下面 a）、b）和c）规则所确定的数值。 

a) 当半锥顶角等于或小于 22.5°时，圆锥体的厚度应和圆筒形壳体所需的厚度一样，该圆筒形壳

体的长度等于圆锥的轴向长度或两个加强环（如采用的话）中心之间的轴向距离，该圆筒形壳

体的外径等于圆锥体大端或加强环之间筒的外径。 

b) 当半锥顶角大于 22.5°，但不大于 60°时，锥体厚度应和圆筒形壳体所需的厚度一样。该圆筒

形壳体的外径等于垂直于锥体轴线测得的锥体最大内径，和该圆筒形壳体的长度取两个加强环

（如采用的话）中心之间的距离或所考虑锥体段的最大内径中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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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半锥顶角大于 60°时，锥体厚度和受外压平封头所需的厚度一样，该平封头的直径等于锥体

的最大内径（6.3.2.5）。 

6.1.3.3.8 管子和作管子用的管道 

承受外压的管子和管道的所需壁厚应按e)确定。 

6.1.3.4 密封性 

不适用。 

6.1.3.5 附件 

a) 除了下述 c）和 d）以外，第 4.1.3 规定的部件管辖界线内的附件和焊接连接件，应满足部件的

应力限制。 

b) 部件设计应包括考虑通过附件传递出去及来自于部件承压区的影响和载荷的相互作用。按 6.2

设计的容器，应考虑热应力、应力集中和部件承压区域的约束。 

c) 离部件承压区域 2t以外，这里 t是承压材料的名义厚度，在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部分，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的相应设计规则可用

来替代第 3章的设计规则。 

d) 非结构附件应满足 7.4.3.5 的要求。 

设计应力/ MPa

  
  
  
  
  
设

计
压

力
/ 

M
P

a

 

注：对于焊接的管子或管道，采用无缝材料设计应力。 

图6-2 确定承受外压管子的壁厚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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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容器的替代设计规则 

此章节的替代法设计规则仅适用于 2 级部件。 

6.2.1 通用要求 

6.2.1.1 使用基础 

6.2.1.1.1 范围 

a) 本节的容器设计规则可用作为 6.3 的替代设计规则。当设计满足这些要求时，可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的应力强度值； 

b) 对受压力载荷的某些常用容器形状，这些要求提供特定的设计规则，并在规定的范围内，提供

可适用于处理其他载荷的规则。也包括一些简化规则，用以近似评定设计循环使用寿命。规则

未给出设计所包含的全部细节； 

c) 当未规定全部规则或者容器设计师有所选择时，应对容器或容器区域在考虑 6.2.1.2 和设计技

术规格书中所有载荷的情况下完成全部应力分析。这种应力分析应按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对各种适用的应力分类进行。或

者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 完成

实验应力分析； 

d) 当采用本节这些替代的设计规则时，应满足 7.2.6、8.2.5、9.2.2.1 和 9.2.2.2 的特殊要求； 

e) 设计报告应由证书持有者编写，以证明符合本节规则。该设计报告应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5.3 设计报告的要求。 

6.2.1.1.2 合格要求 

a) 设计应满足 6.1 和本节的要求。若有矛盾时，应以本节的要求为准； 

b) 设计应使应力强度不超过 6.2.1.5 中所给出的限制； 

c) 对于产生压缩应力的结构，应考虑临界屈曲应力。对于受外压的特殊情况，应满足 6.1.3.3 的

规则。 

6.2.1.1.3 材料组合 

a) 只要遵循适用的规则，并满足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

艺评定》关于异种金属焊接的要求时，则容器可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中允许的任何材料组合进行设计和

建造。 

b) 除非采用下面 c）或 d）的全部条款，否则就必须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对容器区域进行应力分析。这样做并不排除本节其他

条款所要求的应力分析。 

c)   

1) 承压部件之间的连接是环向接缝； 

2) 因厚度不同所需的任何斜度应位于较高设计应力强度的材料内，或位于相当于较强材料的

堆焊金属中； 

3) 除了因厚度和弹性模量不同以外，并不存在不连续； 

4) Sm2≤1.2Sm1（E2/E1），式中下标 1 和 2 分别表示有较低和较高设计应力强度值的材料，Sm

和 E 分别由 6.2.1.5 和 6.2.1.8 确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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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上述 c）的环向接缝外，连接处在承压部件之间的接缝处。 

2) 因厚度不同所需的任何斜度位于有较高设计应力强度的材料内，或位于相当于较强材料的

堆焊金属中。 

3) Sm2 ≤1.1Sm1（E2/E1），式中的下标和符号同上面的 c)4)。 

6.2.1.1.4 组合件 

当容器组件由一个以上具有相同和不同压力和温度的独立压力腔组成时，则各压力腔或者容器应设

计和建造成能承受预期压力和温度同时作用的最恶劣条件。如果不同压力腔之间的连接满足本节的全部

要求，则包括在本节范围内的压力腔可与按6.3规则建造的压力腔连接。 

6.2.1.1.5 壳体或封头的最小厚度 

任何受压壳体或封头成形后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厚度，对碳钢和低合金钢应不小于 6mm，对不锈钢应不

小于 3mm。 

6.2.1.1.6 材料厚度的选择 

所选的材料厚度，应该是经成形、热处理和其他制造过程以后，并不使材料在任一点的厚度小于本

规则所要求的最小值。 

6.2.1.2 载荷 

应采用 6.1.1.1 的要求。 

6.2.1.3 堆焊层 

如果满足下而 a）、b）和 c）的条件，则设计计算所采用的厚度应等于母材名义厚度加上堆焊层名

义厚度的 Sc/Sb 倍，并减去任何腐蚀裕量。 

a) 堆焊件应符合 5.1.2.1 中涉及的堆焊板件中的一种，或者是堆焊的堆焊层。 

b) 接头应在母材整个焊缝上熔敷耐蚀金属，以恢复堆焊层。 

c) 较弱材料的 Sm 值至少为较强材料的 Sm 值的 70%。 

这里： 

Sc＝设计温度下堆焊层（其轧材的化学成分与堆焊层十分接近）的设计应力强度值，MPa 

Sb＝设计温度下母材的设计应力强度值，MPa o母材的设计应力强度值由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给出，当 Sc

大于 Sb时，系数 Sc / Sb应取 1。 

6.2.1.4 设计依据 

6.2.1.4.1 压力与温度关系 

a) 设计者应考虑表 6-2 规定的压力、温度和静压头的关系。 

b) 容器部件的设计通常是受某点同时作用的压力和温度所支配的，设计应考虑到容器任一点内、

外壁或组合件两个压力腔之间在规定使用工况下的最大流体压差。根据压力的设计厚度应不包

括诸如腐蚀或侵蚀裕量所增加的任何金属厚度，也不包括 6.2.1.7 中所列工作压力和温度可能

同时作用而产生的任何载荷组合所需的金属厚度。 

6.2.1.4.2 定义 

a) 设计压力应采用 6.1.1.2.1 规定。 

b) 设计温度应采用 6.1.1.2.2 规定。 

c) 使用工况应采用 6.1.1.3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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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试验压力试验压力是试验时作用于容器顶部的压力，将此压力加上所考虑任何一点上的静压头

产生的压力代入相应的公式中，即可校核试验条件下的容器。 

e) 安全阀整定值安全阀或安全释放阀的开启压力按第 10 章来确定。 

表6-2 压力与温度关系 

情况 
容器顶部的

压力 

由于静压头产生

的压力 a 
温度 备注 

情况（1） 

对于作为一个

整体的容器 

 

在任何点上 

 

 

 

 

 

 

设计压力 

 

 

同时发生的

压力 

 

 

 

 

 

无 

 

 

在所考虑的点上

由容器贮存物的

静压力所产生的

压力 

 

 

 

与金属相一致的

温度 

 

设计相一致的温

度 

 

 

 

 

 

压力与温度要在铭牌上标出 

 

 

在各个点上的温度可能不同，在

这种情况下，对于作为一个整体

的容器应采用这些情况中的最

大值，或对于特定位置同时发生

的情况，应列入证书特有者的数

据报告和印记上 

情况（2） 

在任何点上 

 

 

 

同时发生的

压力 

 

 

 

在所考虑的点上

与静压力所产生

相一致的压力 

 

设计温度 

 

 

 

 

较高温度和较低压力的组合（与

情况（1）相比）应被校核，或

一部件可按最大设计压力和设

计温度进行设计 

情况（3） 

对于作为一个

整体的容器 

 

在任何点上 

 

 

试验压力 

 

 

试验压力 

 

 

 

无 

 

 

在所考虑的点上

由静压头产生的

压力 

 

试验温度 

 

 

试验温度 

 

 

 

 

 

 

 

 

 

情况（4） 

对于作为一个整

个的容器或任何

零部件 

 

同时发生的

压力 

 

安全阀的整

定 

 

……. 

 

 

…… 

 

最小许用温度 

 

 

…… 

 

采用最小许用温度并与冲击试

验一起来确定材料在使用温度

下的适用性 

通常整定到高于使用压力，但不

能超过第 10 章规定的限制 

a   
对于因其他原因例如由于流动而产生的压力变化，应做类似的应用。 

6.2.1.5 设计应力强度值 

6.2.1.5.1 应力表 

设计应力强度值Sm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A.4和表A.6中给出，中间温度的Sm值可用内插法求得。这些Sm值构成T/CNEA XXX.8-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I中叙述的各种应力限制的基准，并且用于确定表

6-3中给出的各种载荷组合的薄膜应力强度限制。 

6.2.1.5.2 热膨胀系数和弹性模量 

热膨胀系数值见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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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弹性模量值见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2。 

6.2.1.5.3 特殊应力限制 

下面 a）、b）和 c）给出与基本应力限制不同的规定，适用于特殊情况或特殊结构。  

a) 支承载荷 

1) 在最大设计载荷作用下，为了防止压坏，平均支承应力应限制在该温度时的屈服强度 Sy，

但当到自由边界的距离大于支承载荷作用的距离时，则平均支承应力允许达到该温度时的

1.5Sy。对于堆焊层表面，如果计算支承应力时，支承面积取实际接触面积或支承接触面母

材面积两者中的较小值，那么可以采用母材的屈服强度。 

2) 当支承载荷作用在有自由边界的零件上，如一个延伸凸缘处时，则应考虑剪切失效的可能

性。平均剪切应力在设计载荷应力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1.1.2.3 l)情况下应限制为 0.6Sm，在设计载荷应力加二次应力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1.1.2.3 

i)情况下限制为 0.5Sy。对于堆焊层表面，如果结构或厚度使剪切失效完全在堆焊层材料中

发生，则堆焊层的许用剪切应力应由相同锻材的性能来确定。如果结构使剪切破坏发生在

通过部分母材和部分堆焊层材料的地方，则评定这种失效类型的组合抵抗能力时，应采用

每种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 

3) 当考虑销钉和类似零件中的支承应力时，可用该温度时的 Sy 值。但若在离板边一个销钉

直径的距离内支承面积不计时，则可采用 1.5Sy。 

b) 纯剪切在纯剪切（例如键、剪切环、螺纹）设计载荷作用下，沿截面的平均一次剪切应力应限

制为 0.6Sm。除了扭转时实心圆截面周边的应力集中外，设计载荷下的最大一次剪切应力应限

制为 0.8Sm。 

c) 非整体连接件的渐进性畸变螺旋帽、螺旋塞、剪切环锁紧装置和尾部锁紧装置都是非整体连接

的例子。它们因受喇叭形或其他形式的渐进性畸变而失效。如果施加载荷的任何组合引起屈服，

这样的接头就会产生棘轮效应，因为在每次完整的运行循环结束时，相互间的配合件可能会松

动，而不论有无人工操作。并且会以一种新的关系开始下一次的循环。而且，每次循环中可能

产生附加畸变，以致最终使螺纹那样的紧固件连接松动。因此，导致非整体连接件间的滑移，

并由于渐进性畸变可能引起松动的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1.1.4.5，其限值应由 T/CNEA XXX.8-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8 中的 Sy 值给出。 

6.2.1.6 设计准则 

范围内处理其他载荷的规则。为了确定对循环运行是否需要进行分析，给出了简化的准则。这些规

则涉及的容器部件和连接支承的厚度应由相应的公式，并采用设计和使用中预计可能会同时出现的严重

载荷组这些设计要求提供了某些常用类型的压力容器在压力载荷作用下的特定设计规则，并提供了在规

定合和设计应力强度 kSm确定。这些公式的根据见下面的 a）到 d）。表 6-3 列出了相对应各种载荷组合

的 k 值。 

a) 本节采用的失效理论是最大剪应力理论，但作为本节一部分的某些特定结构类型或设计规则的

情况除外，应力强度定义为最大剪应力的两倍； 

由于预期会同时发生的压力和机械载荷的任何组合作用，沿所考虑截面厚度的总体一次薄膜应

力强度 Pm，应不超过设计应力强度值 kSm； 

b) 由于预期会同时发生的压力和机械载荷的任何组合作用，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强度 PL 应限制到

1.5kSm。在子午线方向应力强度超过 1.1kSm的距离范围应不大于 1.0 Rt ，其中 R 是筒体或封

头中面的平均半径，t 是筒体或封头在所考虑点的名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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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于预期会同时发生的压力和机械载荷的任何组合作用，总体或局部一次薄膜加弯曲应力强度

（Pm 或 PL）+Pb 应不超过 1.5kSm。当容器设计涉及计算应力的组合时，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的条款。 

d) 由于预期会同时发生的压力和机械载荷的任何组合作用，总体或局部一次薄膜加弯曲应力强度

（Pm 或 PL）+Pb 应不超过 1.5kSm。当容器设计涉及计算应力的组合时，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的条款。 

表6-3 设计和使用载荷组合的应力强度系数 k 

载荷范围 a kb 

设计 

A 级使用 c 

B 级使用 c 

C 级使用 

D 级使用 d 

1.0 

1.0 

1.1 

1.2 

2.0 

a   
设计工况，采用金属设计温度下的设计压力；使用工况，采用金属使用温度下的使用压力； 

b   
必须考虑结构的失稳或屈曲情况； 

c   
见 6.2.1.8 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 

d   
当按 6.2.1.1.1 c)进行完整的分析时，可以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T 的应力限制。 

6.2.1.6.1 二次应力 

根据本节规则设计和制造的容器中，可能存在二次应力，但是必须按 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中的规则对这些应力值加以限制。当未包括细节

或设计工况超出公式范围时，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I 的规则进行详细的应力分析。仅对 A 级和 B 级限制需要评定二次应力。 

6.2.1.6.2 定义 

Pm＝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MPa。该应力强度由沿所考虑实心截面上的应力平均值求得。它不包

括不连续应力与应力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他机械载荷产生； 

PL＝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强度，MPa。该应力强度由沿所考虑实心截面上的应力平均值求得。它考虑

了不连续应力，但不考虑应力集中； 

Pb＝一次弯曲应力强度，MPa。 

该应力强度是一次应力的分量，正比于离实心截面形心的距离。它不包括不连续应力和应力集中，

而仅由压力和其他机械载荷产生。 

Sm＝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给出的设计应力强度值，MPa 

Sy＝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8 给出的屈

服强度值，MPa 

6.2.1.7 试验压力的上限 

压力试验载荷的评定应满足下列 a）至 d）所述。 

a) 试验压力限制如果容器内任何一点的计算压力（包括静压头）超过 9.2.2.1 或 9.2.3.1 中规定试

验压力的 6%以上，则应力应按试验期间可能存在的全部载荷来计算。此时的应力允许值由下

列 b）和 c）给出。 

b) 水压试验容器完工容器的水压试验压力，应不超过由下应力强度限制导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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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的一次薄膜应力强度 Pm 为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8 所列试验温度下屈服强度 Sy的 90%。 

2) 计算的一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 Pm+Pb，应不超过下面 a）或 b）给出的许用限制： 

(1) Pm+Pb≤1.35Sy 对于 Pm0.67Sy 

(2) Pm+Pb≤（2.15Sy -1.2Pm）对于 0.67Sy<Pm≤0.90Sy 

式中 Sy 为所列试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除了长方形截面，Pm+Pb 应不超过 0.9Sy 与 α

的乘积。系数 α 定义为产生一个全塑性截面的载荷与在截面最外层产生初始屈服的载

荷之比值。 

c) 气压试验容器上述 b）给出的限制适用于气压试验容器，但计算的薄膜应力强度应限制为试验

温度下屈服强度的 80%。除了长方形截面，Pm+Pb应不超过 0.8Sy与 α乘积，这里系数 α如 b)2)

定义。 

d) 多腔容器对于多腔容器，为保证上述 b）和 c）给出的应力强度限制，可以在适当的相邻腔室

同时加压（9.6）。 

6.2.1.8 疲劳评定 

业主可按 6.2.1.8.1 的规定参照在相同条件下类似容器的经验，确定是否应做疲劳分析。若没有可作

为依据的有效使用经验，疲劳分析的必要性应按 6.2.1.8.2 和 6.2.1.8.3 的规定确定。 

6.2.1.8.1 使用经验 

当业主考虑类似容器在相似使用工况（与预期的设计与使用工况有关）下的经验时，下列 a）到 e）

设计特点的可能不利影响应加以特别注意： 

a) 与整体结构不同的非整体结构，如采用垫块补强或角焊的连接件； 

b) 采用管螺纹的连接件，特别是直径超过 70mm 时； 

c) 双头螺栓连接件； 

d) 部分焊透焊缝； 

e) 相邻构件间的较大厚度变化。 

6.2.1.8.2 确定容器整体部件需要疲劳分析的规则 

如满足条件 A 或条件 B 的全部情况，则不要求进行疲劳分析。如条件 A 和条件 B 都不满足，则应

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 的规则对那些不满足条件的

部件进行详细的疲劳分析。条件 A 或条件 B 的规则适用于容器的所有整体部件，包括整体补强式接管。

对于具有垫块式接管或非整体连接件的容器，则应采用 6.2.1.8.3 的要求。 

6.2.1.8.2.1 条件 A 

对于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不超过 550MPa 的材料，当下列预期的循环次数 a）、b）、c）、d）的总和

不超过 1000 次时，不强制规定作疲劳分析： 

a) 包括启动和停止的全范围压力循环的预期设计次数； 

b) 压力变化幅度超过设计压力 20%的使用压力循环的预期次数。对于压力变化不超过设计压力

20%的循环，循环次数不作限制。在大气环境中波动产生的压力循环不需考虑。 

c) 压力容器（包括接管）上任何相邻两点13)
,之间金属温度14)变化的有效次数。这种变化的有效次

数是这样确定的，即将某一范围金属温度变化的次数乘以下表所列的系数，再将得到的这些数

值相加，这些系数如表 6-4 所示： 

 
13) 热保护装置，如接管中的热套管，可用来减小温差或热冲击。 

14) 相邻点的定义见下列(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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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系数值 

金属温度差℃ 系数 

28 或以下 0 

29~56 1 

57~83 2 

84~139 4 

140~194 8 

195~250 12 

250 以上 20 

  （例：假设某一设计所经受的温度变化如表 6-5 所示：） 

表6-5 循环次数表 

ΔT，℃ 循环次数 

22 1,000 

50 250 

220 5 

则金属温度变化的有效次数为： 

1,000（0）+250（1）+5（12）=310 

则与 1,000 相比，用在（C）类的次数是 310。由于大气条件波动引起的温度循环不需考虑。） 

d) 对于在不同热膨胀系数材料之间的带焊缝容器，是使（α1-α2）ΔT 超过 0.00034 的温度循环次

数。其中 α1和 α2是平均热膨胀系数，1/C，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0-A.14），ΔT是运行温度范围，C。这不适用于堆焊层。 

6.2.1.8.2.2 条件 B 

当满足下列 a）到 f）的全部条件时，则不强制规定作疲劳分析。 

a) 包括启动和停止的全范围压力循环的预期设计次数，不应超过 T/CNEA XXX.8-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 中相应疲劳曲线上 Sa 值为 3Sm时所对应

的循环次数，材料在使用温度下的 Sm值见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b) 正常使用
15)
期间预期的压力循环设计范围不超过 1/3×设计压力×Sa/Sm。其中，Sa 是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 相应的疲劳曲线上

由规定的有效压力波动次数求得，Sm是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中使用温度下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如果规定的

有效压力波动数超过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数，可用相应于曲线上规定的最大循

环数的 Sa 值。有效压力波动是范围超过下列数值的那些波动： 

设计压力×1/3×S/Sm 

其中 S 规定如下： 

1)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是 106 或更小，S 是由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 106 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 

2)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大于 106，S 是由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规定的最大循环数求得

的 Sa值。 

 
a）对于表面温度差： 

1）在回转体表面子午线方向，相邻点的定义为间距小于 2 的两个点，其中 R 是从回转轴线到中间壁面沿垂

直于表面测得的半径，t 是所考虑点的部件厚度。如 Rt 的乘积各不相同，则应采用各点的平均值。 

2）在回转表面圆周方向和在平直部件（如法兰和平封头）上，相邻两点的定义各在同一表面上的任何两点。 

b）对于整个壁厚的温度差，相邻两点定义为垂直于任何表面的直线上的任何两点。 

15) 正常使用的定义为除启动和停止外规定容器执行其预定功能的任何一组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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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容器在正常使用及在启动与停止期间任何相邻两点之间的温度差C 不超过 Sa/（2Eα），其中

Sa 是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由规定的启动和停止循环数求得的值，α是这两点温度平均值下的瞬

时热膨胀系数，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表 A.10-表 A.14 给出。E 是两点温度平均值下的数值，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6-表 A.20 中取得。 

d) 容器任何相邻两点间的温差范围C 在正常使用时的变化不大于 Sa/（2Eα），其中 Sa 是在适用

的设计疲劳曲线上由规定的有效温度差波动总次数求得的数值。如温度差波动的总代数和超过

S/（2Eα），则应视为有效温度差波动，其中 S 规定如下： 

1)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是 106 或更小，S 是由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 106 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 

2) 如果规定的总使用循环数大于 106，S 是由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规定的最大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 

e) 对于用不同弹性模量或热膨胀系数的材料制造的部件，容器正常使用期间经受的温度波动范围

的总代数和C 不超过 Sa/  [2（E11−E22）]，其中 Sa 是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由规定的有效温

度波动总次数求得的数值，E1和 E2 是弹性模量，1和2 是有关的两种结构材料在平均温度值

下的瞬时热膨胀系数（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

规则》表 A.10-表 A.14 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表 A16-表 A.20）。如总幅度超过 S/[2（E11− E22）]，则应视为有效温度波动，其

中 S 规定如下： 

1)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是 106 或更小，S 是由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 106 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 

2)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大于 106，S 是由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规定的最大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如所用的两种材料有不同的设计疲劳曲线，则在使用本条时应采用较低的 Sa 值。

这个不适用于堆焊层。 

f) 规定总的机械载荷范围（不包括压力但包括管道反作用）并不引起载荷应力强度范围超过相应

设计疲劳曲线上由规定的总有效载荷波动数求得的 Sa 值。如果规定的有效载荷波动总次数超

过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规定的最大循环数，Sa值用相应于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数，如果载荷应

力强度总偏移超过 S，则载荷波动被认为是有效的，其中 S 规定如下： 

1)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是 106 或更小，S 是由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 106 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 

2) 如果总的规定使用循环数大于 106，S 是由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规定的最大循环数求得的

Sa 值。 

6.2.1.8.3 确定单独补强接管和非整体连接件需要作疲劳分析的规则 

如满足条件 AP 或条件 BP 的全部情况，则垫板式接管和非整体连接件不需作疲劳分析。条件 AP 的

规则只适用于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 图

J.1.2.2.1.3.c）-1~图 J.1.2.2.1.3.c）-3 所包括的材料建造的容器。如果条件 AP 和条件 BP 都不满足，必须

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J 的规则进行详细的疲劳分析。

6.2.3.7 给出了对垫板式接管的进一步限制。 

6.2.1.8.3.1 条件 AP 

对于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不超过 550MPa 的材料，当下列预期的循环次数 a）、b）、c）、d）的总和

不超过 400 次时，垫板式接管和非整体连接不强制规定作疲劳分析。 

a) 全范围压力循环的预期设计次数包括启动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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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期的使用压力循环次数。在该压力循环中，压力变化范围超过设计压力的 15%。压力变化

不超过设计压力 15%的循环，循环次数不作限制。由于大气压条件波动所引起的压力循环不

需考虑； 

c) 是压力容器（包括接管）上任何相邻两点
16)
之间金属温度

2）
变化的有效次数。计算相邻两点之

间的温度差时，仅考虑通过焊接的或整体的横截面热传导，而不必计及未焊接接触面的热传导。

这种变化的有效次数的确定，是将某一范围金属温度变化的次数乘以下表中所给的系数，再将

得到的这些数相加，这些系数如表 6-6 所示： 

表6-6 系数值 

金属温度差℃ 系数 

28 或以下 0 

29~56 1 

57~83 2 

84~139 4 

140~194 8 

195~250 12 

250 以上 20 

（例：假设某一设计所经受的温度变化如表 6-7 所示： 

表6-7 循环次数表 

ΔT，℃ 循环次数 

22 1000 

50 250 

220 5 

则金属温度变化的有效次数为： 

 1000（0）+250（1）+5（12）=310 

与 1000 相比，用在（c）类的次数是 310。由于大气条件波动引起的温度循环不需考虑。） 

d) 对于在不同热膨胀系数材料之间的带焊缝容器，是使（α1-α2）ΔT 超过 0.00034 的温度循环次

数，其中 α1和 α2是平均热膨胀系数，1/C；（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0-A.14），ΔT是使用温度范围，C。这不适用于堆焊层。 

6.2.1.8.3.2 条件 BP 

采用下列 a）和 c）中的修正值后，可满足 6.2.1.8.2 条件 B 的全部要求。 

a) 在条件 B a)中以 4 代替 3。 

b) 在条件 B b)中以 1/4 代替 1/3。 

c) 在条件 B c)、B d)和 B e)的分母中以 2.7 代替 2。 

6.2.2 设计依据 

6.2.2.1 设计载荷 

采用 6.2.1 的规定。 

6.2.2.2 特殊考虑事项 

采用 6.1.2.1 和 6.2.1.3 的规定。 

 

16) 相邻定义为彼此间距小于 2 Rt 的两点，其中 R 和 t 分别是考虑点所在容器、接管、法兰或其它部件的平均

半径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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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通用设计规则 

6.2.2.3.1 通用要求 

对于所有的结构和载荷，在各种公式中使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的设计应力强度 Sm时，设计应使 6.2 的规则得到满足。 

6.2.2.3.2 设计报告 

证书持有者应提供符合 6.2.1.1.1 e)要求的设计报告。 

6.2.2.4 承受内压的容器和零部件 

6.2.2.4.1 通用要求 

承受内压的容器和零部件的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列各条的公式计算出的值。此外，在确定如下定

义的 F 值时，应对 6.2.1.7 中所列相应的载荷组合作出规定。 

6.2.2.4.2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所有的符号定义如下。除试验工况外，所用的或计算的尺寸均应带腐蚀裕量。 

t = 壳体所需的最小厚度 

D = 封头折边的内径，或椭圆形封头长轴的内长度，或锥形封头在所考虑点上沿垂直于回转轴量得

的内径 

F = 壳体壁上所考虑点的经向薄膜力，由内压以外的一次载荷所产生，沿圆周单位长度，

N/mm。如此力是不均匀的（例如由风或地震载荷产生），则应采用要求壳体有最大厚度时的载

荷，这里拉伸载荷为正值 

h = 椭圆形封头短轴的半长度，或椭圆形封头的内深度，由切线量起 

k = 设计、使用和试验载荷组合的应力强度系数，见表 6-3 

L = 碟形封头和半球封头的内球形半径或碟形半径 

P = 容器顶部的内压加上在所考虑的任一点上由于流体静压头产生的任何压力，MPa 

Q = 锥体与筒体连接的计算公式中的一个系数，与 P/S 和 α有关 

R = 所考虑壳体的内半径，该半径垂直于壳体表面，从回转轴线量得 

RL= 圆锥大端与筒体连接处的筒体半径 

RS = 圆锥小端与筒体连接处的筒体半径 

α= 锥体与筒体连接处的半锥顶角 

t1 = 按 6.2.2.4.13 b) 6)(2)计算筒体所需厚度的 Q 倍 

r = 碟形和准锥形封头内转角半径 

S =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

表 A.6 中的薄膜应力强度限乘以表 6-3 中的应力强度系数 

= kSm，MPa 

6.2.2.4.3 圆筒形壳体的最小厚度 

圆筒形壳体的最小厚度应是下列 a）、b）和 c）所确定厚度中的最大值： 

a)  

PS

PR
t

5.0−
=  

若 P>0.4S，必须采用下列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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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R

tR
=

+ )(
ln  

这里 1n 是自然对数。 

b) 若 F 为正值并超过 0.5PR，则 

PS

FPR
t

5.0

5.0

−

+
=  

c) 若 F 为负值，则应单独考虑轴向结构的失稳或屈曲情况（见 6.2.4.5）。 

6.2.2.4.4 球形壳体的最小厚度 

球形壳体的最小厚度应是下列a）、b）和c）所确定厚度中的最大值。 

a)  

PS

PR
t

25.0

5.0

−
=  

若 P>0.4S，则可采用下列方程式： 

S

P

R

tR 5.0)(
ln =

+
 

b) 若 F 为正值，则 

PS

FPR
t

25.0

5.0

−

+
=  

c) 若 F 为负值，则应考虑失稳情况。如果不存在双轴向压缩，则球形壳体可采用 6.2.4.5 关于圆

筒形壳体的规定。 

6.2.2.4.5 成形封头的最小厚度 

凹面受压的椭圆形、碟形及半球形封头在成形之后，其最薄点的最小厚度应由下列各款中相应的规

则或公式确定。 

6.2.2.4.6 椭圆形封头
17)
的最小厚度 

2∶1 的椭圆形封头的最小厚度应按 6.2.2.4.8 中给出的步骤和标以“2∶1 椭圆形封头”的图 6-3 的曲

线确定。D/2h 值不等于 2 的椭圆形封头设计，可作为等效碟形封头分析，或按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附录 I、附录 J 的分析。对于与封头连

接的圆筒形壳体，在从切线起沿圆筒所量的不小于 Rt 的距离内，其厚度应等于或大于所需封头的厚

度。厚度小于要求封头厚度的壳体过渡连接段不应在此最小距离内。厚度大于要求封头厚度的壳体过渡

连接段，则可在此最小距离内，并应符合 6.3.5.1 和图 6-32 的要求。 

6.2.2.4.7 半球形封头的最小厚度 

半球形封头的要求应与 6.2.2.4.4 球形壳体的要求一样。对于与厚度不同的圆筒形壳体的过渡段，应

满足 6.3.5.1 和图 6-32 的要求。 

 
17) 已制订了封头设计曲线,考虑到薄膜应力要求、塑性失稳、循环载荷条件以及按 4.2.2.2 最大允许公差的影

响。关于图 7 曲线的设计公式见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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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8 碟形封头
18)
的最小厚度 

碟形封头在t/L0.002至P/S0.08时的t/L（近似于t/L=0.04至0.05）范围内，其最小厚度应由图

6-3中的曲线确定。对于在曲线范围内的各种r/D值可用内插法，但是不允许把曲线外推。对于

P/S>0.08的设计[图6-3中的上限以上]，其厚度由下式确定： 

)1(
2

/ −= sPe
D

t  

对 t/L<0.002[图 6-3中下限以下]的设计，封头设计必须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附录 I、附录 J 进行分析。对于与封头相连的圆筒形壳体，在

从切线起沿圆筒所量的不小于 Rt 的距离内，其厚度应等于或大于封头所需的厚度。与较薄壳体连接

的过渡段不应在此最小距离内。与较厚壳体连接的过渡段则可放在此最小距离内，并应符合 6.3.5.1 和

图 6-32。 

6.2.2.4.8.1 球面半径和转角半径 

在有关 6.2.2.4.8 和图 6-3 的设计方法中，成形的无支撑封头，其球面内半径不应大于封头折边

的内径。蝶形封头的内转角半径不应小于折边外径的 6%，也不应小于三倍封头厚度。 

6.2.2.4.9 整体封头折边的最小厚度 

当构成整体封头折边时，除 6.2.2.4.8 或 6.2.2.4.6 的要求外，折边厚度还应不小于相同直径的无缝壳

体所需的厚度。所有过渡段连接应符合 6.3.5.1 和图 6-32 的要求。 

 

 
18) D/2h=2 的封头具有与 L/D=0.90、r/D=0.17 的碟形相当的碟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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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供6.2.2.4.8和6.2.2.4.6使用的碟形封头和2:1椭圆形封头的设计曲线 

6.2.2.4.10 复合封头的形状 

圆筒形壳体的封头可以由几种封头形状所组成，其厚度须满足上述相应公式的要求。连接形状必须

形成一条横切于接头的公共切线。接头处的任何锥形过渡应位于具有较薄壁厚形状的边界以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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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6.2.2.4.11 封头上的非压力载荷 

在 6.2.1.2 中所列的其他载荷应予考虑。对碟形和椭圆形封头，其他载荷的影响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附录 I、附录 J 确定。对

封头的锥形或球形部分，复合载荷的影响可按 6.2.2.4.3、6.2.2.4.4 和 6.2.2.4.13 a) 4)处理。 

6.2.2.4.12 准锥形封头 

6.2.2.4.13 变径段 

a) 通用要求 

1) 可适用的公式和规则当所有的纵向载荷全部由变径段壳体传递时，这些规则适用于同心变

径段。当载荷是部分地或全部地由其他部件（例如内壳、拉撑杆或管子）传递时，这些规

则不适用。 

2) 变径段零件的最小厚度受内压变径段各个零件的厚度应不小于由相应公式计算得到的值。

此外，应考虑 6.2.1.2 中所列的其他载荷。 

3) 连接两圆柱壳的过渡变径段若能符合这些要求，则由一个或多个零件构成的过渡变径段可

用于连接不同直径但具有公共轴线的两个圆筒形壳体段。 

4) 锥形壳体的最小厚度锥形壳体的最小厚度应用圆筒形壳体的相同公式来确定，其中 R 是

在所考虑点垂直于壳壁表面量得的半径。6.2.2.4.13 b)和 6.2.2.4.13 c)分别给出了锥体大端

和小端与筒体连接的规则。 

(1)  

PS

PR
t

5.0−
=  

若 P>0.4S，则 

S

P

R

tR
=

+ )(
ln  

(2) 若 F 为正值且大于 0.5PR，则 

PS

FPR
t

5.0

5.0

−

+
=  

(3) 若 F 为负值，则应单独考虑轴向结构失稳或屈曲情况，用于筒体的 6.2.4.5 规定可用

于圆锥体部分。 

5) 相切于较大筒体的转角当在变径段的大端处采用转角时，它应具有椭圆形、半球形、准锥

形或碟形封头一部分的形状。厚度和其他尺寸应满足 6.2.2.4.5 的要求。 

6) 不同零件组合形成的变径段当用不同厚度零件组合形成变径段时，包括板材锥形的接头应

全部位于被连接的较薄零件的区域内。 

7) 不同形状组合形成的准锥形变径段若变径段零件小端的设计满足 6.2.2.4.13 c)的要求，则

一个准锥形变径段可以作为准锥形封头的一部分，或椭圆形封头加一个锥形段的一部分。 

b) 变径段和锥形封头、大端的补充要求若满足下列 1）到 6）的要求，则采用这些规则。 

1) 被连接的两部分有同一回转轴 

2) 载荷是内压（见 6.2.2.4.11）。 

3) 接头是对接焊缝，其内外表面同相邻的圆锥和筒体的表面连接光滑，且无厚度减小

[6.2.5.2.2 b)]。 



T/CNEA XXXXX—XXXX 

69 

4) 连接处焊缝经射线检验，且满足 8.2.5 的要求。 

5) 连接处同另一连接处或主要不连续处的距离不小于 4 rL tR  。 

6) 补强要求： 

(1) 当原有补强足够时对于半锥顶角达到 30，圆锥与筒体在大端处形成连接，而且，若

表示连接的点位于图 6-4 的“合适”范围内，则连接厚度不必大于 6.2.2.4.3 或 6.2.2.4.13 

a)4)(1)的要求。 

(2) 整体补强要求当半锥顶角超过图 6-4 的最大允许值时，必须在邻近圆锥和筒体连接处

的范围内补强。图 6-5 给出关于设计压力 P 与 S 之比和 α 达到 30的 Q 值。若满足下

列①到③的要求，连接处可采用筒体和圆锥厚度等于 tr 进行补强。 

①筒体增强的厚度，自连接处延伸出的最小距离为 2.0 LR t ，这里 RL是在圆锥大端

处的筒体半径。 

②圆锥体增强的厚度，自连接处延伸出的最小距离为 2.0 / cosL rR t  。 

③ t 绝不应小于按 6.2.2.4.3 要求的圆锥厚度。 

c) 变径段小端的补充要求如满足下列 1）到 6）的要求，则采用本规则。 

1) 被连接的两部分有同一回转轴； 

2) 载荷是内压（6.2.2.4.11）； 

3) 接头是对接焊缝，其内外表面与相邻的圆锥和筒体表面连接光滑，且无厚度减小[6.1.5.2.2 

b)]； 

4) 连接处焊缝经射线检验，且满足 8.2.5 的要求； 

5) 连接处同另一连接处或不连续处的距离不小于 2.8 rstR ，这里 RS 是圆锥小端处的筒体半

径； 

 

注：曲线由在表面限制为3S的最大应力强度(主要由于轴向弯曲应力引起)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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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圆锥大端—筒体连接处的原有补强 

 

注：曲线由在表面限制为3Sm的最大应力强度（主要由于轴向弯曲应力引起）所决定。 

图6-5 圆锥大端—筒体连接处的Q值 

 

注：曲线由接合处每一侧 厚度半径25.0 处限制为1.1Sm的薄膜应力强度（由于平均周向拉伸应力和平均径向压缩应

力引起）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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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圆锥小端—筒体连接处的原有补强 

 
注：曲线由在接合处每一侧0.25 厚度半径 处限制为1.1Sm的薄膜应力强度（由于平均周向拉伸应力和平均径向压

缩应力引起）所决定。 

图6-7 圆锥大端—筒体连接处的Q值 

6) 补强要求： 

(1) 当原有补强足够时对于半锥顶角达到 30，圆锥与筒体在小端处形成连接，而且若表

示连接的点位于图 6-6 的“合适”范围内，则连接厚度不必大于 6.2.2.4.3 的要求。 

(2) 对于整体补强的要求当半锥顶角超过图 6-6 的最大允许值时，圆锥和筒体必须在邻近

连接处的范围内补强。图 6-7 给出关于设计压力 P 与 S 之比和 α 达到 30的 Q 值。若

满足下列①到③的要求，连接处可采用使筒体和圆锥厚度等于 tr 进行补强。 

①筒体增加的厚度 tr，自连接处延伸出的最小距离为 1.4 s rR t 。 

②圆锥体增加的厚度 tr，自连接处延伸出的最小距离为 1.4 / coss rR t  。 

③ tr 在离连接处 1.4 / coss rR t  距离内绝不应小于按 6.2.2.4.3 要求的圆锥厚度。 

d) 当作开孔处理的变径段小端的补充要求如满足下列 1）到 4）的要求，则如图 6-8 所示的变径

段小端的圆锥—筒体连接可作为锥形封头开孔处理。 

1) 小端直径 d 不大于大端直径的一半。 

2) 半锥顶角 α 大于 30，但不大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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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强符合 6.2.3.2 和 6.2.3.4.1 的要求，但对于内压容器在连接处的任何平面中所需补强的

总横截面积 A 应不小于 A=dttan /2，且此面积的 2/3 应在沿筒体量得的 0.5 / 2dt 和沿圆锥

体量得的0.5
2/ 2cosdt  范围之内的要求除外。 

4) 补强应与圆锥体或筒体形成整体，且符合 6.2.3 中所有其他相应的要求。 

6.2.2.4.14 接管颈部及其他连接件的最小厚度 

接管颈部或其他连接件的壁厚应不小于按相应载荷计算的厚度再加上因腐蚀和侵蚀所需的附加裕

量。除通道开孔和仅供检查用的开孔外，还应不小于下列 a）和 b）中的较小值。 

a) 与连接件相接的壳体或封头所需的厚度加上邻近连接处的壳体或封头所规定的腐蚀裕量。 

b) 标准壁厚管子的最小厚度
19)
加上连接件的腐蚀裕量。 

6.2.2.4.15 其他载荷 

必要时，容器应设加强件或其他附加支承装置，以防止除压力和温度外在6.1.1.1中所列其他外部载

荷作用而产生过大应力或畸变。 

 

注：A≤A1+A2+A3，式中： 

A1=与圆锥体成整体的补强面积 

A2=与筒体成整体的补强面积 

A3=角焊缝的面积 

图6-8 当作开孔处理的圆锥小端—筒体连接 

6.2.2.5 平封头和盖板 

无支撑的封头、盖板和盲法兰的最小厚度应符合本条所列的要求。平封头和盖板的某些可接受的形

式见图 6-10，其尺寸不包括附加腐蚀金属裕量。 

6.2.2.5.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19) 所有管材的最小厚度是 ASME B36.10M 表 2中所列的名义厚度减去 12.5%。对于未列入表内的直径，其最小厚度

应取下一挡较大管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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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符号定义如下： 

C = 系数，取决于封头的连接方法、壳体尺寸和 6.2.2.5.2 所列的其他项目，无量纲（图 6-9 至图

6-11）； 

d = 直径； 

D = 螺栓圆直径； 

hG = 垫片力矩臂，等于从螺栓中心线至垫片反作用力线的径向距离（图 6-10）； 

L = 封头与壳体焊缝中心线至成形封头切线的距离，如图 6-10 a)所示； 

m=tr/ts 比值，无量纲； 

P = 设计压力，MPa； 

r = 带折边或锻制成形封头的内转角半径 

S =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

表 A.6 的设计应力强度 Sm乘以表列应力强度，MPa； 

T = 平封头、盖板或法兰所需的最小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f = 成形封头折边大端处的实际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p= 从封头面到制造焊缝边缘的最小尺寸； 

tr= 壳体或接管为承受压力所需的厚度； 

ts= 壳体或接管的实际厚度； 

W = 螺栓总载荷。 

6.2.2.5.2 求最小厚度
20)
的公式 

a) 如图 6-9至图 6-11所示平封头的厚度应不小于由下列方程所得的计算值： 

SCPdT /=  

b) 采用螺栓连接而产生边缘弯矩的盖板和盲法兰的厚度，如图 6-10 所示，应不小于按下列方程

所得的计算值： 

3/27.1/ SdWhSCPdT G+=  

附注：在某些情况下，压紧垫片所需的螺栓初始载荷大于螺栓使用载荷。必须验算在使用工况和压紧垫片所需初始螺栓载荷下两者

的厚度。 

 
20) 就应力而论，公式保证了结构的安全，而变形会引起螺纹接头或填实接缝处泄漏，则必须有更大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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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典型的平封头及有支撑和无支撑的带颈管板 

 

注：所有这些图例仅是示意性的，满足6.2.2.5.2要求的其他设计都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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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无支撑平封头和盖板的一些通用形式 

 

图6-11 承压部件与板连接成直角的接头 

6.2.2.6 试验限制 

6.2.2.7 快开封盖 

快开封盖的要求见 6.3.2.7。 

6.2.3 开孔及其补强 

6.2.3.1 通用要求 

本节所列规则，根据开孔形状、面积补偿及其分布，并假定不需作疲劳分析时，提供了一种仅承受

压力载荷的受压壳体上开孔附近的良好设计。对于可能施加在接管或壳体部分或两者都承受的管道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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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以及可能与压力载荷叠加的管道载荷，这些规则并不包括其设计要求。此种附加载荷应由设计者加

以考虑。 

6.2.3.1.1 开孔尺寸及形状 

a) 假如满足下列 1）到 4）的要求，则除 b）中允许的以外，开孔应是圆形、椭圆形或由圆形或

椭圆形筒体与 6.2.2 中所列公式的各种形状容器相交而形成的其他任何形状。 

1)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其沿长轴与短轴的直径之比为 1.5 或更小。 

2) 比值 d/ D≤0.50，其中 d 是相交接管最大内径，D 是容器内径。 

3) 在相邻接管的中心线之间沿壳体内表面量得的弧形距离，应不小于封头开孔或沿壳体纵轴

方向开孔内半径之和的 3 倍，以及不小于沿圆筒形壳体周向开孔内半径之和的 2 倍。当圆

筒形壳体上的两个接管既不在一条纵线上也不在一条圆弧上时，则其沿壳体内表面中心线

的距离应使[(LC/2)2+( L1/3)2]1/2 不小于开孔内半径之和，其中 LC是中心线距离在周向上的

分量，L1是中心线距离在纵向的分量。 

4) 在开孔边缘周围提供了补强，其数量和布置应使对补强面积的要求在通过开孔中心且垂直

于容器表面的所有平面上都得到满足，如 6.2.3.2.2 中规定的那样。 

b) 其他形状或尺寸的开孔，如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

分：辅助规则》附录 I 和附录 J 的要求，则亦可采用。 

c) 本规则允许的任何类型的开孔可位于对接焊缝的接头上。 

6.2.3.2 壳体和成形封头上开孔的补强要求 

6.2.3.2.1 不需补强的圆形开孔 

如满足下列a）、b）和c）的全部要求，则圆形开孔不需补强。 

a) 直径不超过 0.2 Rt 的单个开孔，或在直径为 2.5 Rt 的任意圆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孔，

则这些未补强的开孔直径之和应不超过 0.25 Rt 。 

b) 沿容器内壁量得的两个未补强开孔彼此的中心距应不小于它们直径之和的 1.5 倍。 

c) 未补强开孔的中心与壳体上局部受力区域的边缘相距应不小于 2.5 Rt ，其中 R 和 t 分别是容

器壳体或封头在开孔位置的平均半径和名义厚度。而局部受力区域是指在壳体上局部一次薄膜

应力超过 1.1kSm的任何区域，但不包括由于未补强开孔而引起此种局部一次薄膜应力的区域。 

6.2.3.2.2 所需的补强面积 

a) 承受内压的容器在任何给定平面中所需补强的总横截面积 A 应不小于 

FdtA r=  

式中： 

d＝已加工完成的圆孔直径或已加工完成的椭圆形和长圆形开孔在所考虑平面中的尺寸（弦

长），不包括腐蚀裕量 

F＝当所考虑的平面在封头的球形部位，或当所给定平面包含圆筒形壳体的纵轴时，则取为 1.00。

对于通过壳体的其他平面，则F 值由图 6-26 确定，但补强垫板除外，其值F=1 

tr＝在不开孔时满足 6.2.2 要求的厚度 

b) 开孔中心线每一侧的材料均应不小于所需量的一半[6.2.3.4.1 c)]。 

6.2.3.3 平封头上开孔的补强要求 

a) 平封头上开孔直径不超过封头直径的一半时，其补强的总横截面积应不小于下式给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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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tA 5.0=  

式中： 

d＝已加工完成的开孔直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tr＝不开孔时满足 6.2.2.5.2 要求的厚度 

b) 平封头上开孔直径超过封头直径的一半时，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L 进行设计。 

6.2.3.4 补强范围 

垂直于容器壁且通过开孔中心任何平面中的横截面积的边界，在此边界内的金属具有补强价值时，

则称该边界为此平面的补强范围。该范围如以下各款所述。 

6.2.3.4.1 沿容器壁的补强范围 

沿容器名义壁厚中面量得的补强范围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所需补强的 100%应在开孔轴线每一侧的一定距离内，该距离等于下列 1）和 2）中的较大值： 

1)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直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2)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再加上容器壁厚与接管壁厚之和。 

b) 所需补强的三分之二应在开孔轴线每一侧的一定距离内，该距离等于下列 1）和 2）中的较大

值： 

1) r+0.5 Rt ，其中 R 是壳体或封头的平均半径，t 是容器名义壁厚，r 是已加工完成的开孔

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2)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再加上容器壁厚与接管壁厚之和的 2/3。 

6.2.3.4.2 垂直于容器壁的补强范围 

垂直于容器壁测得的补强范围应与离每一表面一定距离处的表面外形一致，该距离等于下列 a）、b）

和 c）中给出的范围。 

a) 对于图 6-12 中的 a）和 b），范围为（0.5
nmtr +k）和（1.37x+2.5tp+k）中的较大者，但不超

过 2.5t 或（L+2.5tp）。 

式中： 

k = 当采用过渡半径（r2）时，取 0.73r2。当采用角焊缝过渡时，取角焊缝两条焊足中的较小

值； 

L = 沿厚度为 tn 的接管长度加上过渡段长度； 

r = 接管内半径； 

rm = 接管平均半径 = r+0.5tn； 

r2 = 接管与容器壁间的过渡半径； 

t = 容器名义壁厚； 

tn = 接管名义厚度； 

tp = 连接管的名义厚度； 

x = tn−tp； 

b) 对于图 6-12 中的 c），当 45≥≥30时，范围为（ '5.0 nmtr ）和（ ptL 5.2' + ）中的较大值，但不

超过 2.5t；当≤30时，范围为（ '5.0 nmtr ）和（1.73x+2.5tp）中的较大者，但不超过 2.5t。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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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t pn 667.0' += ； 

x = 斜面偏移距离； 

 = 垂线与斜面的夹角； 

L
'
= 沿接管锥形段的长度； 

rm = r+0.5t
'

n； 

其他符号的定义同上面 a）。 

c) 对于图 6-12 中的 d），当采用补强垫板或插入板时，范围为（0.5
enm ttr + ）和（2.5tn+te）中的

较大值，但不超过 2.5t。用来确定垂直于壳体范围的厚度 te，决不能超过 1.5t 或 1.73W。 

其中： 

te= 附加补强件的厚度； 

W = 附加补强件的宽度。 

其他符号的定义同上面 a）。 

6.2.3.4.3 接管管道的过渡 

在 6.2.3.4 中所给补强范围（6.2.3.4.4 中注明的除外）之内接管的所有部分均采用 6.2 的应力限制。

而在补强范围外任何接管延伸部分的应力则应满足 6.6 的应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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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符号说明和尺寸（仅用于描述结构） 

6.2.3.4.4 标准补强的考虑 

若接管与筒体连接处按 6.2.3.4 的规则补强，则该处由内压产生的应力可认为是满足 6.2.1.6 的应力

限制。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对接管区域内压引起的应力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分析论证。当设计有外部

管道载荷时，则对接管进行薄膜加弯曲应力的计算，并对筒体与接管连接的局部区域进行薄膜应力计算。

这些应力与压力引起的应力一起应满足 6.2.1.6 中关于（Pm 或 PL）+Pb 的限制。此时，在（Pm或 PL）+Pb



T/CNEA XXXXX—XXXX 

80 

分类中，由压力引起的应力可认为不会大于 6.2.1.6 中在所给条件下规定的 Pm限制。 

6.2.3.5 可用作补强的金属 

若金属位于 6.2.3.4 中规定的补强范围内，并限于符合下列 a）到 e）要求的材料范围内，则该金属

可用作 6.2.3.2.2 和 6.2.3.3 所要求的补强。 

a) 根据一次应力强度（6.2.2.1 到 6.2.2.4 和 6.2.2.5.2）所需容器壁厚以外的那部分多余金属，且不

包括腐蚀裕量； 

b) 接管壁中类似的多余金属，若接管和容器壁是整体的，或者接管与容器壁采用全焊透焊缝连接； 

c) 同容器壁完全连续的焊缝金属； 

d) 同壳体不完全连续的金属，例如沿周边连续焊接的垫块，若能满足 7.2.3.7 的要求，亦可作补

强用； 

e) 在上述 b）、c）和 d）中作为补强的金属的平均热膨胀系数与容器壁的平均热膨胀系数值相差

应在 15%之内。 

6.2.3.5.1 不能作为补强的金属 

与壳体不完全连续的金属，例如在用部分焊透焊缝连接的接管中，不得作补强用。 

6.2.3.5.2 限于一个开孔的补强金属 

用作补强的金属只能为一个开孔所用。 

6.2.3.6 补强材料的强度 

用作补强的材料，其设计应力强度值最好应该同容器壁一样。任何情况下其许用设计应力强度值小

于容器壁材料设计温度下强度值 80%的材料，不可用于确定作为补强的面积。如接管壁材料或补强件

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 Sm低于容器壁材料，则由接管壁或补强件按满足 6.2.3.2 的要求所提供的补强面

积，应取为提供的实际面积乘以接管或补强件的设计应力强度值与容器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之比。即

使补强材料或焊缝金属的设计应力强度值比容器壁材料高，补强要求亦不能降低。疲劳分析中应采用所

考虑部位材料的强度。 

6.2.3.7 对带有单独补强板接管的要求 

除锥体小端处的接管应按 6.2.2.4.11 c)的要求进行补强外，如果容器和接管满足下列 a）到 d）的全

部条件，则可采用单独补强板的形式作为附加补强。 

a) 材料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不超过 550MPa； 

b) 材料的最小延伸率在 50mm 内为 12%； 

c) 附加补强的厚度不超过壳体厚度的 1.5 倍； 

d) 循环使用时垫块要满足 6.2.1.8 的要求。 

6.2.3.8 开孔补强的替代规则 

本条的要求对于 6.2.3.1到 6.2.3.7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I.2 构成了适用的替代规则。 

6.2.3.8.1 范围 

这些规则仅适用于下列 a）到 f）范围内用于接管的容器开孔。 

a) 接管截面呈圆形，而其轴线垂直于容器或封头； 

b) 接管及所需的补强是在各部件之间用全焊透焊缝整体地焊到容器上，如图 7-27，图 7-28 中的

a）、b)和 c)，以及图 7-29 所示的结构是可接受的。但是角焊缝必须打磨成按图 6-13 所示的半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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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球形壳体和成形封头，接管补强的总面积至少应有 40%位于所需的容器最小壁厚的外表

面以外。 

d) 开孔边缘与离其最近的任一其他开孔的边缘间距应不小于 1.25（d1+d2）和 2.5 rRt 中的较小

值，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小于 1.0（d1+d2），其中 d1和 d2是开孔的内径。 

e) 接管补强和邻近接管的容器壁所采用的材料，其 UTS/YS 比值应不小于 1.5，其中： 

UTS = 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 

YS = 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f) 满足下列尺寸范围： 

圆筒形容器上的接管球形容器或封头上的接管 

D/t 10~100       10~100 

d/D 最大 0.5     最大 0.5 

d/ Dt  ……       最大 0.8 

d/ trDtn /2
 最大 1.5  

6.2.3.8.2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Ar= 所需的最小补强面积； 

Aa= 有效补强面积； 

D = 圆筒形容器、球形容器或封头的内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d = 接管内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R = 圆筒形容器、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的内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r = 接管内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tr= 容器或封头的壁厚，对圆筒形容器，按 6.2.2.4.3 所给公式计算；对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按

6.2.2.4.4 所给公式计算； 

tr n = 接管壁厚，按6.2.2.4.3 所给公式计算； 

t = 容器或封头的名义壁厚减去腐蚀裕量； 

tn= 接管名义壁厚减去腐蚀裕量； 

r1、r2、r3、r4、r5、、1见图 6-13；Lc、Ln 见图 6-14； 

S、σt、σn、σr、σ见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图 I.2 和 6.2.3.8.7。 

6.2.3.8.3 所需的补强面积 

a) 所需的最小补强面积与
rRtd 值有关，如表 6-8 所示。 

b) 在包含接管轴线的所有平面上，都应具有需要的最小补强面积。 

6.2.3.8.4 补强区的范围 

符合 6.2.3.8.3 规定的最小补强面积内的补强金属，必须位于图 6-14 所示的补强区边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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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适用的过渡段示例详图 

 

表6-8 所需的最小补强面积 Ar 

rRtd / 值 

Ar，mm2 

筒体上的接管 球形容器或封头上的接管 

小于 0.20 

大于 0.20 但小于 0.40 

大于 0.40 

不补强 a 

( ) rr dtRtd






− 81.1/05.4

2/1
 

0.75 rdt  

不补强 a 

( ) rr dtRtd






− 41.2/40.5

2/1

 

( )Dddtr /sin,cos 1−=  

a   
图 6-13 所示过渡半径 r2或相当的措施是需要的。 

 

1r =0.1t～0.5t ( )4 1 / 90 rnr dt −
 

≥ 或 ( )( )11 / 90 / 2t−   中较大值 

2 rnr dt≥ 或 t/2 中较大值                  ( )trs 90/1=  

( )( )3 / 90 rnr dt 
 

≥ 或 ( ) nt90/ 中较大值     和 1 用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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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补强区范围 

6.2.3.8.5 补强材料的强度要求 

接管壁上的补强材料最好应与容器壁的材料相同。如果采用较低设计应力强度值 Sm 的材料，则由

该材料提供的补强面积应按接管壁和容器壁材料的应力值成反比例地增加。对于提高强度的接管材料或

设计应力值比容器壁材料高的焊缝金属，也不可减少所需的补强面积。疲劳分析中应采用所考虑点的材

料强度。补强金属的平均膨胀系数应在容器壁金属平均热膨胀系数值的 15%范围之内。 

6.2.3.8.6 过渡段详图 

适用的过渡段斜度和半径的示例见图6-13。凡符合6.2.3.8.3补强面积要求，且具有相当的或较平坦

过渡的其他结构也是允许的，例如较大的半径和厚度之比。 

6.2.3.8.7 应力指数 

a) 应力指数这一术语的定义为所考虑点的应力分量 σt、σn、和 σr 与计算应力 S 的数值比。应力分

量的符号如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图 I.2 所示，并定义如下： 

P =工作压力，MPa； 

接管与容器轴

线平面，

圆柱形壳

体上的接

管。 

补 强

区

边

界 

横截面，圆柱

形壳体所

有平面，

封头。 

补 强

区

边

界 

总注： 

(a)  补强区范围 

(1)  LC=0.75(T/D)2/3D（圆筒形壳体上的接管）； 

(2)  Ln=(T/D)2/3（d/D+0.5）D（封头上的接管）； 

(3)  LC或 Ln的中心是在厚度分别为 T 与 t 的壳体和接管的外表面连

接处； 

(4)  在补强区边界通过一均匀壁厚扇形段的结构中，补强区边界可看

作是从 Lc 或 Ln 通过厚度。 

(b)  补强面积 

(1)  阴影部分表示可用作补强的面积，Aa； 

(2)  在补强区边界以内的由基本壳体相交而成的面积之外的多余金

属面积，可视作所需面积 Ar的部分，基本壳体定义为容器内径 D，

厚度为 T；接管内径为 d，厚度为 t； 

(3)  在接管中心线的每一侧，和在包含接管轴线的每一平面中，可用

作补强的面积 Aa 至少应等于 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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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P（2R+t）/4t，用于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上的接管，MPa； 

S = P（2R+t）/2t，用于圆筒形容器上的接管，MPa； 

σt = 在所考虑截面上和截面边界平行的应力分量，MPa； 

σn= 垂直于截面的应力分量，通常指壳体开孔区的周向应力，MPa； 

σr = 垂直于截面边界的应力分量，MPa； 

σ= 在所考虑点上的应力强度（组合应力），MPa； 

b) 当满足 6.2.3.8.1 到 6.2.3.8.6 的条件时，则可采用表 6-9 所列的应力指数。这些应力指数只与某

些一般部位上由于内压而引起的最大应力有关。在容器开孔和连接部件上，其邻近处的应力评

定须经常考虑外部载荷产生的应力或热应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给定点的总应力可以

用叠加法求得。在由于内压和接管载荷产生应力组合的情况下，最大应力应考虑是作用在同一

点上，并取代数和。如果应力是采用其他更精确的分析方法或用 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 的实验应力分析步骤确定的，则应力

仍取其代数和。 

表6-9 内压载荷的应力指数 

球形壳体和球形封头上的接管 

应力 内面 外面 

σn 2.0−（r/R） 2.0−（r/R） 

σt −0.2 2.0−（r/R） 

σr −4tr/（2R+tr） 0 

σ 
2.2−（r/R）或 

2.0+[4tr/（2R+tr）] −（r/R） 

2.0−（r/R） 

 

 取其中较大值  

圆筒形壳体上的接管 

应力 
纵向平面 横向平面 

内面 外面 内面 外面 

σn 

σt 

σr 

σ 

3.1 

−0.2 

−2tr/（2R+tr） 

3.3 

1.2 

1.0 

0 

1.2 

1.0 

−0.2 

−2tr/（2R+tr） 

1.2 

2.1 

2.6 

0 

2.6 

6.2.4 承受外压的容器 

6.2.4.1 通用要求 

本规则适用于有或没有加强环的球形和圆筒形壳体、成形封头和管状制品（7.2.2.1.2）。确定这些部

件厚度所用的图表列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 B.1。 

6.2.4.1.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本节所用符号定义如下。除试验条件外，所采用的或计算所得的尺寸都不包括腐蚀裕量。 

A = 系数，对应于系数 B 和所考虑壳体的设计温度，按加强环所用的材料在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B.1 的相应图表中确定； 

AS= 加强环的横截面积； 

B = 系数，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B.1 的图表确定，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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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所考虑圆筒形壳体段的外径； 

IS= 加强环与壳体组合截面对其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所需的惯性矩。用作计算组合惯性矩所取

的壳体宽度应不大于 1.10 TD /0
，且应对半分布在加强环形心的两侧。所考虑壳体壁部分的面积不应

当多于一个加强环； 

L = 容器的设计长度，采用下述相应的定义：无加强环时，为封头切线之间的距离加上每个封头深

度的三分之一；任何两个相邻加强环之间最大的中心距；或自第一个加强环中心到封头切线间的距离再

加上封头深度的三分之一。所有尺寸应沿平行于容器轴线方向量得 

LS= 自加强环中心线到同一侧的相邻支承线间距离的一半，再加上加强环中心线至另一侧相邻支承

线间距离的一半，两者均沿平行于容器轴线方向量得（支承线指：符合本条要求的加强环；自封头切线
*至封头深度三分之一的封头上的周向线；与夹套相接的周向连接） 

P = 设计外压，MPa； 

R = 球形壳体内半径； 

T = 圆筒形壳体或球形壳体或管状制品所需的最小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6.2.4.2 圆筒形壳体 

6.2.4.2.1 Do/T≥10 时 

Do/T≥10 时，承受外压
21)
的管道或壳体的最小厚度应按 6.1.3.3.3 所列的步骤确定。 

6.2.4.2.2 Do/T ＜10 时 

Do/T ＜10 时，承受外压的管道或管子的最小厚度应按下列步骤 1 到 4 确定： 

步骤 1：由下式计算系数 A 值： 

A = 1.1/(Do/T )2 

步骤 2：应用有关图表，从计算的 A 值垂直移动与设计温度的材料线相交，或当 A 值落在材料线端

头的右边时，则垂直移动与此材料线上端的水平投影线相交。再由此交点向右水平移动而读出 B 值。 

步骤 3：以此 B 值按下式计算最大许用压力： 

B
TD

P
o

a 









−= 0833.0

/

167.2
 

步骤 4：若 Pa 小于设计外压 P，则另选一更大的 T 值，重复上述步骤。 

6.2.4.3 球形壳体 

承受外压的球形壳体的最小厚度应按 6.1.3.3.4 所列步骤确定。 

6.2.4.4 圆筒形壳体的加强环 

6.2.4.4.1 周向加强环所需的惯性矩 

加强环与壳体组合截面所需的惯性矩由下式给出： 

9.10

)/(2 ALATLD
I ssso

s

+
=  

加强环的惯性矩应按下列步骤 1 到步骤 6 来确定。 

步骤 1：假定壳体已设计好，Do、LS 和 T 为已知，选择一构件作为加强环，并确定其面积 AS和 IS

值，而后按下式计算 B： 

 
21) 当除外压外尚有轴向压缩载荷是，则组合轴向载荷应当满足 6.2.4.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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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 4s s

PD
B

T A L

 
=  

+ 
 

步骤 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B.1 中图表的右边记下第一步中所算出的 B 值。 

步骤 3：水平移动与设计温度的材料线相交。 

步骤 4：由此交点垂直移动与图表底线相交，并读出 A 值。 

步骤 5：由上述公式计算所需的惯性矩 IS值。 

步骤 6：如果需要的 IS大于步骤 1 中所选加强环与壳体组合截面计算得的惯性矩，则必须另选具有

更大惯性矩的新截面，并计算出新的 IS。如果需要的 IS 小于步骤 1 所选截面计算得的惯性矩，则此截面

应是满意的。 

6.2.4.4.2 连接加强环的容许方法 

加强环应按 7.2.6.7 连接到容器的外侧或内侧。 

6.2.4.5 轴向受压的筒体 

圆筒形壳体在产生纵向压应力载荷作用下的最大许用压应力为下列 a）和 b）中的较小值： 

a)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中适用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 Sm值。 

b) 按 6.1.3.3.6 b)确定的系数 B 值。 

6.2.5 焊接接头 

6.2.5.1 焊接接头分类 

焊接接头的分类在 6.3.4.1 中说明。 

6.2.5.2 容许的焊接接头形式 

容器设计应满足各类接头的要求。对接接头是指在大致位于同一平面的板材之间或其他零件之间的

全焊透接头。板材之间或其他零件之间的偏斜角 α不超过 30的 B 类角接头，可认为能满足对接接头的

要求。图 6-30 所示是各类接头的典型对接焊。 

6.2.5.2.1 A 类接头 

所有 A 类焊接接头应满足 7.2.6.3 的制造要求，并且应按 8.2.5.1 进行检验。 

6.2.5.2.2 B 类接头 

所有 B 类焊接接头应满足 7.2.6.4 的制造要求，并且应按 8.2.5.2 进行检验。当 2 型接头要求

作疲劳分析，且垫板未拆除时，则接头设计中的应力集中系数对薄膜应力和弯曲应力分别取为 2.0

和 2.5。 

6.2.5.2.3 C 类接头 

所有 C 类焊接接头应满足 7.2.6.5 的制造要求。并且应按 8.2.5.3 进行检验。最小尺寸应按 6.2.5.6.3

和 6.2.5.6.4 的规定。 

6.2.5.2.4 D 类接头 

所有 D 类焊接接头应满足 6.3.4.9 和下列 a）到 d）中的要求之一。 

a) 对接焊接管接管应满足 7.2.6.6 a)的制造要求，并且应按 8.2.5.4 进行检验。此外，应满足图 7-27

中的最小尺寸和几何形状要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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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 1/4t 或 19mm，取其中较小值； 

r2 = 最小 6mm； 

t = 被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n = 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b) 全焊透角焊接管接管应满足 7.2.6.6 b)的制造要求，并且应按 8.2.5.4 要求进行检验。此外，应

满足图 7-28 中的最小尺寸的要求。其中： 

r1 = 1/4t 或 19mm，取其中较小值； 

r2 = 最小 6mm 

r3 = 1/4tn 或 10mm，取其中较小值，或至少为 8mm 的 45倒角 

t = 被插入件的厚度； 

tn = 插入件的厚度； 

tc= 0.7tn或 6mm ,取其中较小值； 

c) 垫板和螺纹连接型的焊接接管接管和连接件应满足 7.2.6.6 c)的制造要求，并且应能按 8.2.5.4

进行检验。此外，应满足图 7-29 中的最小尺寸和几何形状的要求。其中： 

c = 0.7te 或 0.7t 取其中的较小值； 

r1 = 1/4tn 或 10mm，取其中较小值； 

r3 = 1/4tn 或 10mm，取其中较小值，或至少为 8mm 的 45倒角； 

te= 补强部件的厚度； 

tc= 0.7tn或 6mm ,取其中较小值； 

tn= 颈部名义厚度； 

t = 壳体名义厚度； 

d) 采用部分焊透焊缝接管的连接部分焊透焊缝应满足 7.2.6.6 d)的制造要求，并且应能按 8.2.5.4

进行检验。但部分焊透焊缝只适用于诸如仪表开孔和观察孔，连接基本上不承受外加的机械载

荷，而且不存在比容器本身还大的热应力。这种连接应满足开孔补强的规则，但颈部材料不应

作为连接的补强。这类开孔的内径应不超过 100mm。此外，应满足图 7-30 中的最小尺寸要求，

其中： 

C = 接管和容器插入部分之间的最大直径间隙，mm； 

= 0.25mm 当 d≤25mm； 

= 0.50mm；当 25mm＜d≤100mm； 

= 0.75mm；当 d＞100mm。但在开孔的整个长度上不必满足上述关于最大间隙的限制，只要存在焊缝

预加工区和焊缝对面的不能满足上述关于最大间隙限制的开孔端部附近区域，且后者延伸得足够长（不必

是连续的），以可靠地防止接管偏斜； 

d = 接管外径； 

tn= 颈部的名义厚度； 

t = 容器的名义厚度； 

tw = 焊缝焊透深度，不小于 11/4tn， mm； 

tc= 0.7tn或 6mm ,取其中较小值； 

r1 = 1/4tn 或 19mm，取其中较小值； 

6.2.5.3 结构连接焊缝 

结构连接焊缝应满足 7.2.6.7 的要求。 

6.2.5.4 焊接坡口 

除在 6.2.5.2.4 中另有允许者外，连接坡口的尺寸和形状应允许完全熔融及接头完全焊透。 

6.2.5.5 承受弯曲应力的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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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 6.3.4.7 的要求。 

6.2.5.6 封头连接的设计要求 

6.2.5.6.1 成形封头的折边长度 

a) 凹面或凸面受压的椭圆形及其他形状的成形封头，其折边长度应不小于图 6-32 所示。 

b) 当成形封头和壳体之间的厚度差大于较薄截面厚度的 1/4 或 3mm（取其中的较小值）时，则在

其连接处应有一锥形过渡段，其长度不小连接截面相邻表面偏距的三倍，如图 6-32 所示。当

厚于壳体的任何成形封头上要求一个锥度，并准备采用对接焊连接（图 6-32）时，则其折边

应足够长，以使所需的锥形长度不延伸到切线以外。 

6.2.5.6.2 同壳体相焊的无支撑平封头 

同壳体相焊的无支撑平封头的要求，列于 6.2.2.5、6.2.5.6.3 和 6.2.5.6.4。 

6.2.5.6.3 采用角接头的封头连接 

当壳体、封头或其他承压部件同锻造的或轧制的板材焊接而成一角接头时，其焊缝应满足下列 a）

到 e）的要求。 

a) 在通过焊接接头的横截面上，焊缝金属和被连接的锻造和轧制板材间的交线，应同时投影到平

行于和垂直于被连接的板材表面上，以分别确定尺寸 a 和 b。 

b) 对于用螺栓法兰连接的法兰环，和对于平封头及有支撑和无支撑的带有螺栓连接的突缘部分的

管板，a 与 b 之和应不小于与其相接的承压部件名义壁厚的三倍。 

c) 对于其他部件，a 与 b 之和应不小于与其相接的承压部件名义壁厚的两倍。这种部件的例子有：

平封头、有支撑和无支撑的不带有螺栓连接的突缘部分的管板及矩形容器的边板。 

d) 通过接头的尺寸小于壳体、封头或其他承压部件厚度的接头零件，或具有偏心连接的接头零件，

都是不允许的。 

e) 图 7-25 和图 7-26 中的最小尺寸如下： 

1) 图 7-25 

图 a）： a+b 不小于 2ts 

 b+c 不小于 ts 

 tp 不小于 ts 

图 b）： a+b 不小于 2ts 

图 c）： a+b 不小于 3ts 

 b+c 不小于 ts 

图 d）和 e）： 

(1) 对于从面上量起焊接坡口角度不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造平封头和锻造法兰： 

c = 0.7ts或 6mm，取其中较小值； 

b = ts/2 或 T/4，取其中较小值； 

T、ts=被焊部件的名义厚度。 

(2) 对于所有其他材料构成的，和对于从面上量起焊接坡口角度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

造平封头及锻造法兰： 

c = 0.7ts或 6mm，取其中较小值； 

b = ts 或 T/2，取其中较小值； 

T、ts = 被焊部件的名义厚度。 

简图 f）和 g） 

c=0.7ts 或 6mm，取其中较小值 

2) 图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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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1) 对于从面上量起焊接坡口角度不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造平封头和锻造法兰： 

tc = 0.7tn 或 6mm，取其中较小值 

tw= tn/2 或 t/4，取其中较小值 

t、tn = 被焊部件的名义厚度。 

(2) 对于所有其他材料构成的，和从面上量起焊接坡口角度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造平

封头及锻造法兰： 

tc = 0.7tn 或 6mm，取其中较小值； 

tw= tn 或 t/2，取其中较小值； 

t、tn = 被焊部件的名义厚度； 

图 b）： 

t 和 tn = 被焊部件的名义厚度； 

h 或 g1= 0.25tn，但不小于 6mm 

图 c）； 

tn = 颈部的名义厚度； 

a+b 不小于 3tn； 

c 不小于 tn。 

6.2.5.6.4 采用对接焊的封头连接 

当平封头采用对接焊连接时，如图 7-8 所示，其最小尺寸如下： 

a) 图 a） r 不小于 1.5ts。 

b) 图 b） r 不小于 1.5ts； 

 e 不小于 ts。 

c) 图 c） h 不小于 1.5ts。 

d) 图 d） tf 不小于 2ts； 

 r 不小于 3tf。 

e) 图 e） tf 不小于 2ts； 

 r 不小于 3tf； 

 e 不小于 tf。 

6.2.5.7 接管连接焊缝和其他连接件的设计要求 

接管连接焊缝和其他连接件的最低设计要求在下列 a）到 c）中规定。 

a) 接管和其他连接件的允许类型 

假如满足下列 1）到 7）的要求，则接管和其他连接件可为本节列出规则的类型中的任一种。 

1) 接管应满足关于位置的要求； 

2) 连接焊缝应满足 6.2.5.2.4 的要求； 

3) 应满足 6.2.3 的要求； 

4) 当在厚度等于或大于 64mm 的壳体上开孔时，应采用 1 型全焊透接头； 

5) 焊接接头应按 8.2.5 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 双头螺栓的连接应满足 6.2.6.2.4 的要求； 

7) 螺纹连接应满足 6.2.7 的要求。 

b) 气压试验的信号孔的设置同容器外侧连接的补强板和鞍座至少应设有一个最大管嘴尺寸为

6mm 的信号孔，此孔可用作初步压缩空气和肥皂水试验，或其他相当的试验。这些试验是为

检查密封容器内侧焊缝的密封性而进行的。这些信号孔在容器使用时可以打开或堵塞。如孔是

堵塞的，则堵塞用的材料应不允许承受补强板和容器壁之间的压力。热处理时信号孔不应堵塞。 

c) 连接典型的连接如图 7-31 所示，该图中的最小尺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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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t/4；b ≥ t/2；C ≥ t。 

c= 焊缝金属从焊缝根部到顶面的最小厚度； 

t = 被连接零件的厚度。 

6.2.6 特殊容器的要求 

6.2.6.1 不等厚度截面的过渡连接 

若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附录 J、附

录 D 所示的要求未满足，则当截面厚度差大于其中较薄截面厚度的四分之一，或者大于 3mm 时，A 类

和 B 类接头应有如图 6-32 和图 6-33 所示的锥形过渡段。过渡段可采用任何工艺形成，以提供一均匀锥

体。焊缝可以部分或全部位于锥形段内。当不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附录 J、附录 D，下列 a）到 e）的要求亦适用。 

a) 锥形段的长度应不小于相邻表面间偏移量的三倍。 

b) 图 6-33 应适用于所有 A 类和 B 类接头，但成形封头与主壳体的连接接头除外，对这种接头应

采用图 6-32 的情况。 

c) 当任何成型封头采用对接焊连接而需要锥形段时，则折边应足够长，以使所需的锥形长度不超

出切线以外。 

d) 椭球或半球形封头的厚度比同样内径的筒体厚度大时，可加工到筒体的外径大小，只要余下的

厚度至少与同样直径的壳体所需的厚度一样大。 

e)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法兰毂部。 

6.2.6.2 螺栓法兰连接 

6.2.6.2.1 符合 GB/T 9115 的法兰和法兰配件 

除 6.2.6.2.3 中的规定外，在与外部管道连接的螺栓法兰中所用法兰的尺寸要求，应符合 GB/T 9115 钢

管法兰及法兰配件的要求。除螺纹型和插套焊接型外，凡符合 GB/T 9115 且列于该标准中表 8 到 28 的法兰

及法兰配件，可按该标准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使用。在 GB/T 9115 表 8 到 28 的尺寸和压力范围内的法

兰，可用内插法进行设计。 

6.2.6.2.2 符合 GB/T 9115 的活套法兰 

假如下列 a）到 e）的条件全部满足，则可采用符合 GB/T 9115 的活套法兰。 

a) 材料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不超过 550MPa。 

b) 材料的最小延伸率在 50mm 内为 12%。 

c) 与法兰相焊的材料厚度不超过 32mm。 

d) 焊缝高度取为通过连接角焊缝的任一方向的最小厚度，至少为与法兰相焊的材料厚度的0.7倍。 

e) 单独补强的接管和非整体连接件所要进行的疲劳分析，采用 6.2.1.8.3 的设计规定。 

6.2.6.2.3 不符合 GB/T 9115 的法兰 

不符合 GB/T 9115 的法兰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G 螺栓法兰连接规则或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D、附录 I、附录 J 的规则进行设计。 

6.2.6.2.4 双头螺栓连接 

凡供双头螺栓用的螺孔，其螺纹应完整和匀称，且与双头螺栓啮合的长度应不小于 d 或 

的设计应力强度值螺孔材料在设计温度下

度下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双头螺栓材料在设计温
sd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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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其中 d 是双头螺栓的根部直径，只是螺纹啮合部分不必超过 11/2ds。 

6.2.6.3 检修孔和检查孔 

检修孔和检查孔的要求列于 6.3.5.3。 

6.2.6.4 附件及支承 

6.2.6.4.1 通用要求 

支架、耳架、托架、加强件及其他附件可焊于或用双头螺栓连接于容器壁的外侧或内侧。除非满足 6.2.1.8

的条件，否则所有双头螺栓连接的附件必须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附录 J 的要求进行详细的疲劳分析。附件应和与其相连接壳体的曲率较好地吻合。

还应满足 7.2.6.7 的制造要求和 8.2.5 的检验要求。 

6.2.6.4.2 附件的材料 

直接与承压部件相焊的材料应满足 5.1.9 的要求。 

6.2.6.4.3 附件的设计 

包括外部和内部管道连接件在内的附件的影响，应在设计时加以考虑。附件应满足 6.1.3.4 的要求。 

6.2.6.4.4 支承的设计 

a) 所有容器的支承和支承构件对容器的布置与连接应能承受最大的外加载荷。无需假定风载荷和

地震载荷同时发生。 

b) 所有支承的设计，应防止由于容器中温度变化或内压产生的变形所造成的过大局部应力。 

c) 用鞍座支承的卧式容器，其支承面至少应为壳体圆周的三分之一。 

d) 支承设计的附加要求列于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

用要求》5.2.2 和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 

6.2.6.4.5 附件焊缝的类型 

非承压部件或加强件与承压部件的连接焊缝应满足 7.2.6.7 的要求。 

6.2.6.4.6 焊缝材料的应力值 

连接焊缝强度，应根据焊缝的名义面积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表 A.4 和表 A.6 中的设计应力强度值，以及 6.2 中对于相连接两种材料中

较弱者的应力准则决定；或在允许的较弱焊缝金属处，将焊缝金属的设计应力强度值乘以下列减弱系数：

对于 6.2.6.4.5 的角焊缝为 0.5；对于开坡口的部分焊透焊缝或开坡口的部分焊透角焊缝（6.2.6.4.5）为

0.75；对于完全焊透焊缝为 1.0。焊缝名义面积对于角焊缝为厚度面积；对于开坡口的焊缝是焊透深度

乘焊缝长度；对于开坡口的角焊缝是高度与焊透深度一起（不包括补强部分）乘上焊缝长度。 

a) 附件焊缝—对是否需作疲劳分析的评估应用 6.2.1.8.2 的条件 AP 或 BP 时，角焊缝和部分焊透

焊缝被认为是非整体连接件，但下列焊缝不需考虑： 

1) 对于较小附件的焊缝； 

2) 对于支承焊缝可看作如 6.2.1.8.2 条件 A 和 B 所包含的整体焊缝。 

6.2.6.5 螺纹连接 

a) 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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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 ANSI/ASME B1.20.1“管螺纹标准”的管道、管子和其它螺纹连接件，可拧入容器壁的

螺纹孔中，只要考虑容器壁曲率产生的间隙，管子啮合长度达到表 6-10 中规定的最小螺

纹扣数。应采用装配垫块或适当连接的板或连接附件，以提供表 6-10 所需的金属厚度和

螺纹扣数，或在需要时作补强作用。 

2) 圆柱形螺纹连接可按 6.2.6.5b）2）的规定。 

b) 使用螺纹连接的限制 

1) 锥形螺纹连接大于 DN50 的内锥形管螺纹连接不应使用。 

2) 圆柱形螺纹连接 

(1) 采用圆柱形螺纹的螺纹连接，应由台肩或类似的方法提供装配用的机械基座。容器封

头中的圆柱形螺纹中心开孔应满足 6.2.3 的要求。对开孔设计应计算螺纹的长度，且

不应超过容器直径的一半或 DN200 管道名义尺寸（取其中的较小值）。此外，开孔

应布置在这样一种部位，其由预期同时作用的设计压力和机械载荷的任何组合计算所

得的不开孔时的应力不大于 0.5Sm。 

(2) 仅当它们满足 6.2.1.8 的要求时，才能应用直径大于 70mm 的螺纹连接，当这些要求

不满足时，则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I 和附录 J 的规则进行详细的疲劳分析。 

表6-10 供连接用的管螺纹的最小扣数 

连接管的尺寸 

DN 

啮合的螺纹 

扣数 

需要的最小板厚 

mm 

15 

20 

25 

32 

40 

50 

6 

6 

6 

6 

6 

8 

11 

11 

16 

16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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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容器设计 

6.3.1 通用要求 

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5.2.3）

中所规定的2、3级容器要求应符合本章的设计要求。 

6.3.2 设计考虑 

6.3.2.1 设计和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 

表6-11规定了设计和使用载荷的应力
22)
限制，该表中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σm＝总体薄膜应力。该应力等于所考虑的实心截面上的平均应力。它不包括不连续和应力集中，而

仅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所产生。 

σL＝局部薄膜应力。该应力与σm相同，但它包括不连续效应。 

σb＝弯曲应力。该应力等于所考虑的实心截面上的应力的线性变化部分。它不包括不连续和应力集

中，而仅由压力和其他机械载荷所产生。 

S＝许用应力值，由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和A.5给出。该应力对应于所考虑工况下截面处的最高金属温度。 

σm、σL和σb适用部位的典型实例示于表6-12中。 

表6-11 设计和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
a
 

使用限制 应力限制
b
 

设计和 A 级使用限制 
σm≤1.0S 

（σm或 σ1）＋σb≤1.5S 

B 级使用限制 
σm≤1.10S 

（σm或 σ1）＋σb≤1.65S 

C 级使用限制 
σm≤1.5S 

（σm或 σ1）＋σb≤1.8S 

D 级使用限制 
σm≤2.0S 

（σm或 σ1）＋σb≤2.4S 
a   
符号的定义见 6.3.2.1.1。 

b   
这些应力限制没有考虑薄壁容器中可能出现的局部或总体屈曲。 

 

 
22) 应力是指最大法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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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 容器应力强度分类的一些典型情况 

容器部件 位置 应力来源 应力类型 分类 

圆筒形壳体或球形壳 

远离不连续处的壳体板 

内压 
总体薄膜应力 

沿壁厚的应力梯度 

σm 

Q 

轴向热梯度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Q 

Q 

与封头或法兰的连接处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σL 

Qa 

任何壳体或封头 

沿整个容器的任何截面 

外部载荷或力矩，或

内压 

沿整个截面平均的总体 

薄膜应力。应力分量垂 

直于横截面 

 

σm 

外部载荷或力矩 

沿整个截面平均的弯曲、

应力，应力分量垂直于横

截面 

 

σm 

在接管和其他开孔附近 
外部载荷或力矩，或

内压 

局部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圆角或转角） 

σL 

Q 

F 

任何位置 
壳体与封头间的温

度差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Q 

Q 

碟形封头或锥形封头 

顶部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σm 

σb 

转角区或和壳体连接处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σL
b 

Q 

平封头 

中心区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σm 

σb 

与壳体连接处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σL 

Qa 

多孔的封头或壳体 

均匀布置的典型管孔桥 压力 

薄膜应力（沿横截面平均） 

弯曲应力（沿管孔桥宽度

平均。但沿壁厚有应力梯

度） 

峰值应力 

σm 

σb 

 

F 

孤立的或不规则的管孔桥 压力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Q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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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容器应力强度分类的一些典型情况（续） 

容器部件 位置 应力来源 应力类型 分类 

接管 

按 6.3.3.4 定义的补强范

围内 

压力和外载荷以及包

括限制连接管自由端

位移的力矩 

总体薄膜应力 

沿接管厚度平均的弯曲 

应力（而不是总的结构 

不连续应力） 

σm 

 

σm 

 

按 6.3.3.4 定义的补强范

围以外 

压力、外部轴向载荷，

剪切载荷以及扭转荷，

而不包括限制连接管

道自由端位移的载荷 

总体薄膜应力 σm 

压力、外部载荷和力矩, 

而不包括限制连接管

道自由端位移的力和

力矩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σL 

σb 

压力与全部外部载荷

及力矩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σL 

Q 

F 

接管壁 

总体结构不连续性 

局部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σL 

Q 

F 

不同的膨胀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Q 

Q 

F 

堆焊层 任意 不同的膨胀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F 

F 

任意 任意 径向温度分布 c 
当量线性应力 d 

应力分布的非线性部分 

Q 

F 

任意 任意 任意 应力集中（缺口效应） F 

注1：应力分类Q和F指的是设计工况以外的工况。 

a   
如果要求边缘处弯矩保持中部弯曲应力在应力限制范围内，则边缘处弯曲列入的类别为σb，否则列入

的类别为 Q。 
b   
在直径－厚度比值大的容器中。还必须考虑发生折皱和过渡变形的可能性。 

c   
应考虑热应力棘轮的可能性。 

d   
当量线性应力是指一种线性分布。它与实际应力分布具有相同的纯弯矩。 

6.3.2.2 特殊考虑事项 

采用6.1.2的规定。 

6.3.2.3 通用设计规则 

除按本节规则修改的以外，应采用6.1.3的规定。有抵触时按本节规则进行容器设计。 

6.3.2.4 承受内压的零部件 

6.3.2.4.1 通用要求 

本节的公式用于确定在内压载荷作用下圆筒形壳体和球形壳体以及椭圆形封头，碟形封头、准锥形

封头、锥形封头和半球形封头的最小厚度。当规定有6.1.1.1中所列的任何其他载荷时，应采取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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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2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本款和图6-15中所采用符号定义如下： 

D＝封头折边的内径，或椭圆形封头长轴的内侧长度，或在所考虑的点上沿垂直于纵轴方向量得的

锥形封头内径； 

D0＝封头折边的外径，或椭圆形封头长轴的外部长度，或在所考虑的点上沿垂直于纵轴方向量得

的锥形封头外径； 

D1＝准锥形封头的锥体部分内径，在转角区的切点处沿垂直于锥体轴线方向量得； 

D/2h＝椭圆形封头长轴与短轴的比值，其值等于封头折边内径除以两倍封头内部高度，用于表6-13； 

E＝仅适用于3级部件。壳体或封头中的相应接头的接头系数或系数；对于半球形封头，该系数包

括封头与壳体的接头。对于焊接结构，采用6.3.5.2中所规定的E值。对于无缝封头采用E=1，但制成的不

带折边的半球形封头除外，在此情况下封头与壳体的接头必须考虑该系数； 

h＝椭圆形封头短轴的半长度，或从切线（封头弯曲线）量得的椭圆形封头的内部深度； 

K＝椭圆形封头公式中的一个系数，该值取决于封头比值D/2h（表6-13）； 

L＝碟形封头和半球形封头的球形或碟形内半径； 

L＝K1D对于椭圆形封头，其中K1是由表6-17中查得； 

L0＝球形或碟形封头外半径； 

P＝设计压力； 

r＝转角内半径； 

R＝所考虑的壳体段的内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R0＝所考虑的壳体段的外半径； 

S＝最大许用应力值（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表A.1、A.2和A.5）； 

SE＝最大许用应力与焊接接头系数的乘积。对于3级部件，在6.3.2.4下文中的设计规则中以SE代替S

进行受内压部件的设计； 

t＝成形后的壳体或封头所需的最小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α＝封头中心线处的半锥顶角，度（°）。 

6.3.2.4.3 圆筒形壳体 

圆筒形壳体的最小厚度值应为下列a）到d）所确定的厚度中的较大值。 

a) 环向应力（纵向接头）。当厚度不超过内半径的一半，或 P 不超过 0.385S 时，应采用下列公

式： 

PS

PR
t

6.0−
= 或

tR

St
P

6.0+
=  

b) 纵向应力（环向接头）。当厚度不超过内半径的一半，或 P 不超过 1.25S 时，应采用下列公式： 

PS

PR
t

4.02 +
= 或

tR

St
P

4.0

2

−
=  

c) 圆筒形壳体的厚度。用外半径表示的下列公式等效于并可用来代替上述 a）给出的公式： 

PS

PR
t

4.0

0

+
= 或

tR

St
P

4.00 −
=  

d) 厚壁圆筒形壳体 

1) 环向应力（纵向接头）。当承受内压的圆筒形壳体的厚度超过内半径的一半，或当 P 超

过 0.385S 时，可采用下列公式： 

当已知 P求 t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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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0 1

2

1

1

Z

t R Z R

Z

 
− 

   
= − = 

 
 

式中 

S P
Z

S P

+
=

−
 

当已知 t求 P时： 

1

1

Z
P S

Z

− 
=  

+ 
 

式中 

222

0 0

0

+
= =

-

R RR t
Z

R R R t

   
=     
     

 

2) 纵向应力（环向接头）。当承受内压的圆筒形壳体的厚度超过内半径的一半，或当 P 超

过 1.25S 时，可采用下列公式： 

当已知 P求 t时： 

1

2

1

2
0 1

2

1

1

Z

t R Z R

Z

 
− 

   
= − = 

 
 

式中 

1
P

Z
S

 
= + 
 

 

当已知 t求 P时： 

)1( −= ZSP  

式中 
222

0 0

0

R RR t
Z

R R R t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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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 系数 K值（取最靠近的 D／2h值，不必采用内插值） 

D／2h 

K 

3.0 

1.83 

2.9 

1.73 

2.8 

1.64 

2.7 

1.55 

2.6 

1.46 

2.5 

1.37 

2.4 

1.29 

2.3 

1.21 

D／2h 

K 

2.2 

1.14 

2.1 

1.07 

2.0 

1.00 

1.9 

0.93 

1.8 

0.87 

1.7 

0.81 

1.6 

0.76 

1.5 

0.71 

D／2h 

K 

1.4 

0.66 

1.3 

0.61 

1.2 

0.57 

1.1 

0.53 

1.0 

0.50 

┅ 

┅ 

  

 

 

图6-15 典型封头的主要尺寸 

6.3.2.4.4 球形壳体 

a) 当球形容器的壳体厚度不超过 0.356R，或 P 不超过 0.665S 时，应采用下列公式。球形壳体在

球壳段以内厚度的任何减薄应按 6.3.6.1 的规定。 

2 0.2

PR
t

S P
=

−
或

2

0.2

St
P

R t
=

+
 

b) 用外半径表示的下列公式等效于并可用来代替上述 a)给出的公式： 

0

2 0.8

PR
t

S P
=

+
或

0

2

0.8

St
P

R t
=

−
 

c) 当承受内压的球形容器壳体或半球形封头的厚度超过 0.356R 时，或当 P 超过 0.665S 时，应采

用下列公式： 

当已知 P 求 t 时： 
1

1 3
3

0 1

3

1
1

Y
t R Y R

Y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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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S P
Y

S P

+
=

−  

当已知 t 求 P 时： 

1
2

2

Y
P S

Y

− 
=  

+   

式中 

33

0

0

RR t
Y

R R t

 + 
= =   

−     

6.3.2.4.5 成形封头通用要求 

成形封头应满足下列a)到g）的要求。 

a) 厚度大于壳体且凹面承压的对接焊连接的所有成形封头，当需要一锥形过渡段时，其折边长度

应足够长，以满足图 6-32 的要求。 

b) 在成形封头中的焊接接头处的任何锥度都应符合 6.3.6.1 的规定。在成形封头与主壳体相连接

的环向焊接接头处的锥度应满足 6.3.5.8 中所示的各种接头类型的要求。 

c) 封头的厚度等于或小于壳体厚度时，凹面承压且对接焊连接的成形封头不必有一整体的折边。

若有折边时，则其厚度应至少等于相同直径无缝壳体所需的厚度。 

d) 无支撑碟形封头球冠部分的内半径应不大于封头折边的外径。碟形封头的转角内半径应不小于

封头折边外径的 6％，但决不应小于封头厚度的 3 倍。 

e) 当椭圆形、碟形、半球形、锥形或准锥形封头的厚度小于按本条规则所要求的厚度时，则应按

6.3.2.9 的规则作为一个平面加以支撑。 

f) 如果碟形、椭圆形或半球形封头成形后带有一扁平区或表面，则平坦区的直径应不超过按

6.3.2.5.2 的公式（4）或（5）采用 C=0.25 算出的平封头所允许的直径。 

g) 承受内压的成形封头上的开孔应符合 6.3.3 的要求。 

对于3级的成形封头，以下h)及i)条适用： 

h) 带有反向折边碟形封头可在部件中使用，但封头的最大许用压力应按照 9.7 的要求来确定。 

i) 指定用钎焊连接的凹面承压的封头，应具有足以满足环向接头（7.5）的要求折边长度。 

6.3.2.4.6 椭圆形封头 

a) 椭圆形封头。短轴的一半（封头内部深度减去折边）等于封头折边内径四分之一的半椭圆形的

碟形封头所需的厚度，应按下式确定： 

tD

St
P

PS

PD
t

2.0

2

2.02 +
=

−
= 或  

b) 其他比例的椭圆形封头。比例为 2:1 以外的椭圆形封头所需的最小厚度应按下式确定： 

2

2 0.2 0.2

PDK St
t P

S P KD t
= =

− +
或  

( )
0

2 2 0.1

PD K
t

S P K
=

+ −
或

( )0

2

2 0.1

St
P

KD t K
=

− −
 

式中 

])
2

(2[
6

1 2

h

D
K +=  

系数 K 的数值列于表 6-13。 

6.3.2.4.7 半球形封头 

a) 当半球形封头的厚度不超过 0.356L 时，或 P 不超过 0.665S 时，应采用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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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

PL
t

S P
=

−
或

2

0.2

St
P

L t
=

+
 

b) 当承受内压的半球形封头的厚度超过 0.356L 时，或当 P 超过 0.665S 时，应采用下列公式： 

)
1

()1(
3/1

3/1

0

3/1

Y

Y
LYLt

−
=−=  

式中 

PS

PS
Y

−

+
=

2

)(2
 

或 

)
2

1
(2

+

−
=

Y

Y
SP  

式中 

33

0

0

LL t
Y

L L t

 + 
= =   

−   
 

6.3.2.4.8 碟形封头 

a) 具有 6%转角半径的碟形封头。转角半径为球冠内半径 6％的碟形封头所需的厚度应由下式确

定： 

0.885

0.1

PL
t

S P
=

−
或

0.885 0.1

St
P

L t
=

+
 

b) 其他比例的碟形封头。转角半径不等于球冠内半径 6％的碟形封头所需的厚度应由下式确定： 

PS

PLM
t

2.02 −
=  

或 

tLM

St
P

2.0

2

+
=  

 
)2.0(2

0

−+
=

MPS

MPL
t  ................................... (1) 

或 

 
)2.0(

2

0 −−
=

MtML

St
P  .................................. (2) 

 

式中 

 












+=

r

L
M 3

4

1
 .................................... (3) 

 

系数 M 的数值列于表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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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系数 M值（用最靠近的 L／r值，不必采用内插法） 

L／r 

M 

1.00 

1.00 

1.25 

1.03 

1.50 

1.06 

1.75 

1.08 

2.00 

1.10 

2.25 

l.13 

2.50 

l.15 

2.75 

1.17 

3.00 

1.18 

L／r 

M 

3.25 

1.20 

3.50 

1.22 

4.0 

1.25 

4.5 

l.28 

5.0 

1.31 

5.5 

1.34 

6.0 

1.36 

6.5 

1.39 

7.0 

1.41 

L／r 

M 

7.5 

l.44 

8.0 

1.46 

8.5 

1.48 

9.0 

1.50 

9.5 

1.52 

10.0 

1.54 

10.5 

1.56 

11.0 

1.58 

11.5 

1.60 

L／r 

M 

12.0 

1.62 

13.0 

1.65 

14.0 

1.69 

15.0 

1.72 

16.0 

1.75 

16.67a 

1.77 

a
 当 L 等于封头折边的外径时，按 6.3.2.4.5 d)所允许的最大比例。 

c) 用最小抗拉强度超过 550MPa 的材料制成的碟形封头，应取室温下等于 140MPa 的 S 值进行设

计，并且应按此比例减小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所列材料在给定温度下的最大许用应力值。 

6.3.2.4.9 不带过渡转角的锥形封头 

半锥顶角 α 不大于 30°的锥形封头或锥形壳体段所需的厚度，应由下式确定： 

( )2cos 0.6

PD
t

S P
=

−
或

2 cos

1.2 cos

St
P

D t




=

+
 

如α大于30°，则见6.3.2.4.11 b) 5)。当6.3.2.4.11 b)的规则有要求时应设置加强环。 

6.3.2.4.10 准锥形封头 

准锥形封头的α角超过30º时转角内半径既不小于封头折边外径的6%，也不小于转角区厚度的3倍，

除了当设计符合6.3.2.4.11规定的情况以外，只有在α角超过30°时才应当采用。转角区所需的厚度应由

6.3.2.4.8b)中的第一个公式来确定，其中 

1

2cos

D
L


=

 

锥形部分所需的厚度应由6.3.2.4.9中的公式来确定，用D1代替D。 

6.3.2.4.11 变径段 

a) 通用要求 

1) 6.3.2.4.11 a)的规则适用于同轴心变径段。 

2) 所采用符号定义如下： 

D1＝在转角或反拱形曲线的切点处的变径段内径； 

A＝所需的补强面积； 

Ae＝由多余金属厚度提供的有效补强面积； 

Δ＝表示在具有半锥顶角 α≤30°的锥体－圆筒体的连接处需要补强的数值，当 Δ≥α 时，连

接处不需要补强（表 6-15 和表 6-16）； 

m 为下式中较小值； 

( )cosstm
t

 
 

− 
 

＝ 或
( )cos cosct Δ

t

  − 
 
 

 

RL＝大圆筒体的内半径； 

RS＝小圆筒体的内半径； 

rL＝大圆筒体转角处的内半径； 

rS＝小端扩口内表面处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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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锥体一筒体连接处的圆筒体名义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c＝锥体一筒体连接处的锥体名义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e＝（ts-t）或（tc-(t/cosα)）的较小值。 

3) 如以下 4）所定义的承受内压的变径段的每个元件的厚度，应不小于按适用公式计算的值。

此外，当预计有 6.1.1.1 中所列的任何其他载荷时，应采取措施； 

4) 假如满足下列（1）和（2）的要求，则由一个或更多元件所组成的过渡区变径段，可以用

于连接两个不同直径但是同心的圆筒形壳体段； 

(1) 锥形壳体段。锥形壳体段所需的厚度，或给定厚度锥形壳体段的许用压力，应由

6.3.2.4.9 中的公式来确定。 

(2) 相切于大圆筒体的转角区。当变径段的大端处使用转角区时，转角区的形状应为椭圆

形、半球形或碟形封头形状的一部分，厚度及其他尺寸应满足 6.3.2.4 的要求。 

5) 当上述 4）不同厚度的元件组合成一个变径段时，包括按 6.3.6.1 要求的板材锥度的接头，

应全部位于被连接的较薄零件的范围内； 

6) 假如半锥顶角 α 不大于 30°，则变径段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没有转角区的锥形壳体段[图 6-16

中的 a)]，但在下面 b）中规定的除外。当按下列的 b）要求时，应在变径段的任意一端或

两端设置加强环； 

7) 假如半锥顶角 α 不大于 30º时，准锥形变径段[图 6-16 中的 b)]可以做成为准锥形壳体的一

部分，半球形封头加锥形壳体段的一部分，或椭圆形封头加锥形壳体段的一部分，但下面

b）中规定的除外。当下面的 b）要求时，应在锥形变径段的小段处设置加强环； 

8) 反拱形曲线变径段[图 6-16 中的 c）和 d）]可以做成不同于图示的元件。 

b) 承受内压的变径段和锥形封头的补充要求 

1) 对于所有的元件具有公共轴线和半锥顶角 α≤30°的变径段和锥形封头，在锥体与圆筒体的

连接处，若有必要可按下列（2）和（3）中的公式进行补强设计。对在下列的 5）中，针

对 α＞30º的锥体和圆筒体交接设计（带有或不带补强环）的专门分析作了规定； 

2) 当采用适当的 P／S 比值，由表 6-15 查得的 Δ 值小于 α 时（表内可用内插法），对于不

带转角的锥形封头和变径段，应在锥体与大圆筒体接合处设置补强。 

(1) 加强环的横截面积应至少等于按式计算的面积： 




tan1
2

2








 
−=

S

PR
A L

 

(2) 当变径段和圆筒体两者的厚度（减去腐蚀裕量）超过按适用的设计公式所要求的厚度

时，可以将多出的最小厚度视为加强环的一部分，其补强面积由下式确定： 

sLee tRtA 4=  

(3) 凡需要的任何附加补强面积应位于离变径段和圆筒体接合处 sLtR 的距离内。所加

面积的形心应在离接合处 0.5 sLtR 的距离内。 

3) 当采用适当的 P／S 比，由表 6-16 查得的△值小于 α 时，在不带扩口的变径段的锥形壳体

和小圆筒体的接合处应设置补强。 

(1) 加强环的横截面积应至少等于按下式的计算值： 




tan)1(
2

2


−=
S

PR
A s  

(2) 当变径段或者圆筒体的厚度减去腐蚀裕量，超过相应设计公式所要求的厚度时，则可

以将多出的厚度视为加强环的一部分，其补强面积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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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ose s e sA m R t t t t t = − + −   

(3) 凡需要的任何附加补强面积应位于离接合处为 sLtR 的距离内，并且附加面积的形

心应在离接合处 0.5 sLtR 的距离内。 

4) 在 6.3.2.4.11 a）3）中未叙述的变径段，诸如由两个或更多的具有不同斜度的平截头圆锥

体构成的变径段，可按下列 5）的规定进行设计； 

5) 当半锥顶角大于 30°时，不带转角的锥体与圆筒体接合处可以带有或不带加强环，只要其

设计是建立在应力分析的基础上。当进行应力分析时，在不连续处计算所得的局部应力应

不超过下列数值； 

(1) 环向薄膜应力加不连续平均环向应力不得大于 1.5S； 

(2) 纵向薄膜应力加上由于弯曲产生的不连续纵向应力不得大于 4S，这里不连续平均环

向应力是指在接合处由于不连续所引起的沿壁厚的平均环向应力，而不计泊桑比乘以

表面上的纵向应力的效应。 

(3) 锥体和圆筒体之间的角接头应设计成等效于双面焊的对接焊接头，并且由于高的弯曲

应力，角接头周围不得有薄弱区。为了限制厚度差，圆筒体的厚度可以增加，从而使

角接头有光滑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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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α≤30°时在大圆筒体接合处的Δ值 

P／S 

Δ，度 

0.001 

11 

0.002 

15 

0.003 

18 

0.004 

21 

0.005 

23 

P／S 

Δ，度 

0.006 

25 

0.007 

27 

0.008 

28.5 

0.009a 

30 

 

a 对于更大的 P／S 值，Δ=30°。 

表6-16α≤0°时在小圆筒体接合处的Δ值 

P／S 

Δ，度 

0.002 

4 

0.005 

6 

0.010 

9 

0.02 

12.5 

P／S 

Δ，度 

0.04 

17.5 

0.08 

24 

0.10 

27 

0.125a 

30 

a 对于更大的 P／S 值。Δ=30°。 

 

 

注1：rL应不小于0.12（RL+t）或3t中的较小值。 

注2：rS没有尺寸要求。 

图6-16 大型封头开孔，反拱形曲线和锥形壳体变径段 

6.3.2.4.12 接管 

a) 接管和其他连接件的壁厚应不小于连接管道的名义厚度。此外，该壁厚应不小于按 6.1.1.1 中

适用的载荷求出的壁厚加上腐蚀裕量。除人孔和检查孔外，壁厚应不小于下列 1）和 2）中的

较小值： 

1) 连接件所连接的壳体和封头需要的厚度加上邻近连接处的壳体或封头的腐蚀裕量； 

2) 标准壁厚管道的最小厚度
23）

加连接处的腐蚀裕量；对于大于 GB/T 17395 中的最大管道尺

寸的接管，即为最大尺寸的壁厚加腐蚀裕量。 

b) 接管颈部的许用剪切应力值应是容器材料许用抗拉应力的 70%。 

6.3.2.4.13 接管管道的过渡区 

表6-11中的应力限制应适用于6.3.3.4中所给出的补强范围内的接管所有部分，但在6.3.2.4.14中规定

的除外。在补强范围以外的任何接管的延伸部分的应力，应遵守3.6的应力限制。 

6.3.2.4.14 标准补强的考虑 

 
23) 所有管子材料的最小厚度是指 GB/T 17395 表 2 中所列的名义壁厚减去 12.5％，对于表中未列的直径，应根据

表内下一项较大的管子尺寸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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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凡接管-壳体连接处是按 6.3.3.4 的规则进行补强时，则该区域内由内压引起的应力可以认为能

满足表 6-11 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不需要用分析来证明在接管区中压力所引起的应力符合

规范要求。 

b) 凡规定有外部管道载荷处，应计算由于这些载荷在接管内所产生的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以及

接管－壳体局部区域内的薄膜应力。这些应力连同压力引起的应力，应满足表 6-11 中对（σm

或 σL）+σb 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由压力引起的（σm 或 σL）+σb类应力中，可以假定为不大于

表 6-11 中对给定条件下所规定的 σm 限制。 

6.3.2.4.15 其他载荷 

必要时，容器应当装设加强筋或其他附加支承设施，以防止在6.1.1.1中所列的压力和温度以外的外

部载荷作用下产生过大的应力或大的变形。 

6.3.2.5 平封头和盖板 

无支撑平封头、盖板和盲板法兰的最小厚度应符合本条的要求。这些要求适用于圆形和非圆形的封

头和盖板
24）

。一些通用形式的平封头和盖板示于图6-17中，在该图中，零部件的尺寸和焊缝尺寸都不包

括腐蚀裕量所需的额外金属量。 

6.3.2.5.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C ＝系数，与封头的连接方法、壳体尺寸和 6.3.2.5.3 中所列的其它项目有关，无量纲； 

D＝垂直于短跨测量的非圆形封头和盖板的长跨； 

d ＝直径或短跨，按图 6-17 量取； 

hG ＝垫片的力矩臂，等于从螺栓中心线到垫片反作用力线的径向距离，如T/CNEA XXX.8-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表G. 2 所示； 

L＝沿螺栓孔中心测量的非圆形的螺栓连接封头的周长； 

l＝带折边封头的折边长度。从转角区的切线量起，如图 6-17 中的 a）所示； 

m＝tr/tS 比值，无量纲； 

P＝设计压力； 

r ＝由折边或锻造成形的封头上的内转角半径； 

S ＝最大许用应力值，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

则》表 A.1、A.2、A.5 中查得； 

t ＝平封头或盖板所需的最小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f ＝锻制封头折边大端的实际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如图 6-17 中的 b-1）和 b-2）所示； 

th＝平封头或盖板的实际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p＝从封头表面至焊接坡口边缘的最小尺寸； 

tr＝壳体为承受压力所需的厚度； 

tS＝壳体的实际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tw＝连接封头边缘和容器内壁面的焊缝的厚度，如图6-17中的g)所示； 

t1＝密封焊缝的焊喉尺寸，如图6-17中的r)所示； 

W＝总的螺栓载荷，对于圆形封头，由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G 3.2.2.3中的公式（3）和（4）给出。 

Z＝非圆形封头和盖板的一个无量纲系数，其值取决于短跨与长跨的比值（6.3.2.5.2）。 

6.3.2.5.2 厚度 

 
24) 非圆形的封头和盖板仅适用于 3 级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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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支撑的圆形平封头、盖板和盲板法兰的厚度应符合下列两个要求之一
25)
： 

a) 符合 ASME B16.5a 标准的铁基材料的圆形盲板法兰，当为图 6-17 中的 d）和 e）所示的形式

时，凡其直径和压力－温度额定值符合该标准中表 2 到表 8 的规定值时，都是允许的。 

b) 无支撑的圆形平封头，盖板和盲板法兰所需的最小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SCPdt /=  ...................................... (4) 

但当封头、盖板或盲板法兰用螺栓连接而会引起边缘力矩时[图 6-17 中的 d）和 e）]，其厚度

应按下式计算： 

 
3/27.1/ SdWhSCPdt G+=  ............................... (5) 

当采用公式（5）时，应按使用工况和垫片压紧工况两种情况分别计算 t 值，并取其较大值。

对于使用工况，P 值应为设计压力，并应采用设计温度下的 S 值和由 T/CNEA XXX.8-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3.2.2.3 的公式（3）求得的 W 值。

对于垫片压紧工况，P 等于零，并应采用室温下的 S 值和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3.2.2.3 的公式（4）求得的 W 值。 

c) 无支撑的平封头、盖板或盲板法兰，可以为方形、矩形、椭圆形、长圆形、扇形或其他非圆形，

所需的厚度应按式（6）和（7）计算： 

 SZCPdt /=  ..................................... (6) 

式中： 

 
D

d
Z

4.2
4.3 −=  ..................................... (7) 

但 Z 不得大于 2.5。 

公式（6）不适用于能引起边缘力矩的螺栓连接[图 6-17中的 j)和 k)]的非圆形封头、盖板或

盲板法兰。对于这种类型的非圆形封头，其所需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2/4/ SLdWhSZCPdt G+=  ............................... (8) 

在使用公式（8）时，厚度 t应按上面对公式（5）所规定的相同方法进行计算。 

 
25) 就应力而言，这些公式可提供安全结构。假如板的挠曲会引起螺纹或垫片接头处产生泄漏。则有必要采用较

大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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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简图(c)、(e)、(f)、(g)、(h)、(i)、(q)、(r)、(s)所示结构仅适用于3级部件。 

图6-17 无支撑平封头和盖板的一些通用形式 

6.3.2.5.3 C值 

对于图6-17、图7-5、图7-6和图7-8所示的各种结构形式，在公式（4）~公式（8）中所采用的最小C

值，由下述a）到q）给出。 

a) 在简图 a)中，C=0.17，适用于与容器整体锻成或对接焊接的带折边的圆形或非圆形封头，封头

的内圆角半径不小于封头所需厚度的 3 倍，而对折边长度无特殊要求。 

1) C = 0.10，适用于圆形封头，且上述设计的封头折边长度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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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s dt
t

t
l )8.01.1(

2

2

−=  

2) C = 0.10，适用于圆形封头，且折边长度小于上述 1）中的要求，但壳体厚度不小于 

h

h
dt

l
tl −= 1.112.1  

且折边长度至少为 sdt2 。 

3) 当采用 C= 0.10 时，锥度应为 1:4。 

b) 在简图 b-1）中，C = 0.17，适用于与容器整体锻成或对接焊的圆形或非圆形封头，折边厚度

不小于壳体厚度的两倍，封头内圆角半径不小于折边厚度的三倍，并且焊接满足第 7 章的所有

要求。 

c) 在简图 b-2）中，C = 0.33m，但不小于 0.2，适用于容器整体锻制或对接焊的圆形或非圆形封

头，折边厚度不小于壳体厚度，封头内圆角半径不小于折边厚度的 l.5 倍。对于 tf = tS 的特殊

情况，见图 7-8 中的 a)和 b)。 

d) 对于与容器搭接焊或钎焊的圆形封头[图 6-17 中的 c)] ，其封头内圆角半径不小于 3t，不小于

上面 a)1)所要求的数值，并且满足 6.3.5.8 的要求时，C=0.13。 

1) 对于上述的圆形或非圆形的搭接焊或钎焊结构的封头，且对 没有特别要求时，C=0.20； 

2) 对于通过螺纹旋入容器端部的圆形带折边的平板封头，其内圆角半径不小于 3t，为使螺

纹接头能防止由于端部压力引起的剪切、拉伸或压缩破坏，接头设计采用的安全系数至少

等于 4，且其螺纹部分的强度至少与相同直径的标准管螺纹相同时，C=0.20，必要时可采

用密封焊。 

e) 在简图 d)中，C= 0.13，适用于整体的圆形平封头，尺寸 d 不超过 600mm，封头厚度与尺寸 d

之比不小于 0.05，亦不大于 0.25，封头厚度 th 不小于壳体厚度 tS，内圆角半径不小于 0.25t。

此种结构是用镦锻和旋压壳体端部的特殊工艺来制成的，如收口集箱端部就采用这种工艺。 

f) 对于与容器内壁面焊接的圆形平板封头[图 6-17 中的 e)、f)和 g)] ，且其他方面满足对相应

类型焊接容器的要求，C=0.33m，但不小于 0.2。如果计算 t时采用的 m值小于 l，则在离封头

内表面向内至少等于 Sdt2 的距离内，壳体厚度 ts应保持不变。图 6-17中的 e)和 f)中角焊

缝的焊喉厚度至少为 0.7ts。图 6-17中的 g)中焊缝尺寸 tw不应小于无缝壳体所需厚度的两倍，

亦不应小于壳体名义厚度的 1.25 倍，但不必大于封头厚度。焊缝熔敷金属应如图所示堆积在

焊接坡口内，焊缝根部应在封头内表面（如图所示）。 

对于与容器内壁焊接的非圆形平板 C=0.33，且满足相应类型的焊接容器的要求，图 6-17 中的

e)和 f)中的角焊缝的焊喉厚度至少为 0.7ts。图 6-17 中的 g) 中的焊缝尺寸 tw不应小于无缝壳体

所需厚度的 2 倍，亦不需小于壳体名义厚度的 1.25 倍，但无需大于封头厚度。焊缝熔敷金属

应如图所示堆积在焊接坡口内，焊缝根部应在封头内表面（如图所示）. 

g) 对于与壳体端部焊接的圆形平板封头（图 6-17 中的 h) ），当 ts 至少为 1.25tr 且焊缝详图符合

6.3.5.8.3 e)和图 7-7 分图 a)至 g)的要求时，C=0.33； 

h) 对于圆形平板封头（图 6-17 中的 i) ），如果采用最小焊喉厚度为 0.7ts的内侧角焊缝，而外侧

焊缝的结构详图符合 6.3.5.8.3 e)和图 7-7 分图 a)至 g)的要求，其中内侧焊缝可以认为是在 a 和

b 的尺寸之和上另加一个量 ts，则 C=0.33m，但不小于 0.3； 

i) 在简图 d）和 e）中，C=0.2，适用于螺栓连接到容器上的圆形或非圆形封头和盖板，如图所示。

必须注意，对于螺栓紧固时有额外力矩作用到圆形盖板上，应采用公式（5）；对于非圆形盖

板，应采用公式（7）。当盖板上开有安放环形垫片的凹槽时，如简图 e）所示。对于圆形封

头和盖板，凹槽下或凹槽和盖板外缘之间盖板的净厚度应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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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1 SdWhd G
 

对于非圆形封头和盖板不应小于： 

2/4 SLdWhd G
 

j) 在简图 f）、g）和 h）中，C=0.2，适用于嵌入容器端部并用机械锁紧装置来定位的圆形平板，

为防止各式各样的可能破坏（如由压力和不同的热膨胀所引起的剪切、拉伸、压缩或径向变形，

包括扩口）应采用与本章一致的应力。需要时可采用密封焊接。 

k) 在简图 i）中，C = 0.17，适用于用螺栓连接到壳体、法兰或侧板上的带全表面垫片的圆形或非

圆形盖板。 

l) 对于通过螺纹旋入内径 d 不超过 300mm 的容器端部内的圆形平板封头，或旋在内径 d 不超过

300mm的容器端部上的带有整体法兰的封头[图 6-17 中的 q)] ，当根据本部分规定的应力进行

的螺纹接头的设计能防止由于压力和不同热膨胀引起的剪切、拉伸、压缩或包括扩口在内的径

向变形的失效时，C=0.50。如果采用锥形管螺纹，还应满足 6.3.6.1.3的要求。必要时可采用

密封焊； 

m) 对于如图所示的尺寸 d不超过 450mm的嵌入容器内的圆形平板封头[图 6-17 中的 r)]，且其他

方面满足相应类型焊接容器的要求时，C=0.33。容器的端部应至少具有 30º但不大于 45º的弯

边。可以用冷弯进行弯边，但只有在这种操作不损伤金属时才能采用。焊喉厚度应不小于平封

头或壳体厚度，取其较大值； 

n) 对于直径 d 不大于 450mm 的嵌入容器内的斜边圆形板封头[图 6-17 中的 s)] ，其端部弯边至

少为 30º，但不超过 45º，当封头就位槽底部的剩余厚度至少为壳体壁厚的 80％时，C=0.33。

封头斜面部分的厚度不应小于封头厚度的 75％。弯边操作应在圆筒体的整个周边均匀加热至

所用材料的合适锻造温度时进行。对于这种结构，比值 ts/d，不应小于比值 P/S，亦不应小于

0.05。这种结构的最大许用压力不应超过 P=S/5d； 

o) 在图 7-5 中的 b）、c）、e）和 f）中，当满足 6.3.5.8.3 的尺寸要求时，则 C=0.33m，但不小

于 0.3。 

p) 在图 7-8 中，当满足 6.3.5.8.4 的尺寸要求时，则 C= 0.33m，但不小于 0.3。 

q) 在图 7-6 的 a)和 b)中，当满足 6.3.5.8.3 的尺寸要求时，则 C= 0.33m，但不小于 0.2。 

6.3.2.6 带螺栓法兰的凸型盖板 

6.3.2.6.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A = 法兰外直径； 

B = 法兰内直径； 

C = 螺栓圆直径； 

HD= 球形段中薄膜载荷的轴向分量，作用在法兰环内侧，=0.785B2P； 

hD = 从螺栓圆到法兰环内侧的径向距； 

Hr= 球形段中薄膜载荷的径向分量=HDcotβ1，作用在法兰环内侧与凸形盖板厚度中心线的交界上； 

hr = Hr对法兰环形心的力矩臂； 

L = 球形或冠部内半径； 

M0 = 总力矩，凹面承压封头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G3.2.3 确定，凸面承压封头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3.2.6 确定；但图 6-18 中的 d)所示形式的封头，HD和 hD 应按下列的定义，

并应包括附加力矩 Hrhr
26）

 

 
26)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Hrhr将从总力矩中减去，所以内压为零时的法兰环中的力矩可为法兰设计确定裁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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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设计压力； 

r = 转角区内半径； 

S = 最大许用应力值； 

T = 法兰厚度； 

t = 成形后封头板材所需的最小厚度； 

β1 = 由凸形盖厚度中心线与法兰环内侧的交点所作的切线与凸形盖轴线的垂直线间的夹角： 

1 arcsin
2

B

L t


 
=  

+ 
 

6.3.2.6.2 带螺栓法兰的球形凸封头 

带螺栓法兰的凹面和凸面两面受压的凸形圆封头、且符合图6-18所示的几种形式的球形凸封头，

应按下列a)至d)的要求进行设计。对于凸面受压的封头，如需要时，球形段应该加厚，以满足6.1.3.3

的要求。对于凹面受压的封头和凸面受压的封头两者情况，总力矩M0的实际值可以为正值或负值，

但是，在下面所有公式中使用时，应采用P和M0的绝对值。 

a) 图 6-18 分图 a)所示的封头形式 

1) 封头厚度 t 应由 6.3.2.4 中的适用公式来确定； 

2) 封头半径 L 或转角区半径 r 不应超过 6.3.2.4 给出的限度； 

3) 法兰至少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

则》附录 G 图 G.1 的要求，并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的适用规定进行设计。在 ASME B16.5 范围内，法兰面加工及

钻孔应符合这些标准，其中规定的厚度认为是最低要求。 

b) 图 6-18 分图 b)所示的封头形式 

1) 封头厚度： 

S

PL
t

6

5
=  

2) 法兰厚度 T： 

对于环形垫片： 










−

+
=

BA

BA

SB

M
T O  

对于全平面垫片： 

BA

BCBAB

S

P
T

−

−+
=

))((
6.0  

注：假定球形段薄膜载荷的径向分量由其法兰承受。 

在 ASME B16.5 范围内，法兰面加工及钻孔应符合这些标准，其中所规定的厚度应认为是

最低要求； 

c) 图 6-18 中的 c)所示的封头形式： 

1) 封头厚度 

S

PL
t

6

5
=  

2) 法兰厚度 T： 

(1) 对于圆形螺栓孔的封头： 

( )
( )BCSB

BCM
QT O

57

875.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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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




−

+
=

BC

BC

S

PL
Q

574
 ................................... (9) 

(2) 对于螺栓孔开至封头边缘的封头: 

( )
( )BCSB

BCM
QT O

−

+
+=

3

875.1
 

式中： 

 








−

+
=

BC

BC

S

PL
Q

34
 .................................. (10) 

3) 对于全表面垫片的法兰厚度按下式计算： 

( )
L

BCBQ
QQT

−
++=

32
 

上述公式中的 Q 对于圆形螺栓孔按公式（9）计算，对于开至封头边缘的螺栓孔按公式（10）

计算[见上面 c) 2)]。 

4) 所需法兰厚度 T 应按上述 c) 2)或 c) 3)计算，但决不应小于上述 1)计算的 t。 

d) 图 6-18 中的 d)所示的封头形式： 

1) 封头厚度 

5

6

PL
t

S
=

 

2) 法兰厚度 

JFFT ++= 2
 

式中： 

)(8

4 22

BAS

BLPB
F

−

−
=  










−

+








=

BA

BA

SB

M
J O

 

注：这些公式是近似的，它们没有考虑法兰环和凸形封头之间的连续性，可以采用考虑了连续性的更精确的分析方

法。这种方法与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G中法兰设计

的分析方法及许用应力方法相类似。按此种规则设计的盖子的凸形部分，如果是焊接的，就需要对所有焊接接

头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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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简图(a)、(b)所示结构仅适用于3级部件。 

图6-18 带螺栓法兰的球形凸盖 

6.3.2.7 快动盖 

为提供通向部件介质空间通道而设计并非多螺栓型式的封盖，应具有锁紧机构或锁紧装置，其设计

应保证锁紧机构中任何一个锁紧零件或部件失效时不会造成所有其他锁紧零件失效或封盖松开。快动盖

的设计和安装应使得在外部用肉眼观察可以判断紧固件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可判断当封盖处于关闭

位置时，锁紧零件是否完全锁住。 

6.3.2.7.1 可靠锁紧装置 

依靠可靠锁紧装置来固定位置的，或依靠自身封盖或锁紧机构的部分旋转，或有限移动来完全松开

的快动盖，以及手动操作以外的任何封盖，其设计应使容器安装后能满足下列a)到c)的条件。 

a) 在容器压力建立以前，封盖及其紧固零件应完全锁紧在指定的操作位置上。 

b) 在封盖可以完全打开以便提供通道之前，应把迫使封盖脱离开容器的压力释放掉。 

c) 在封盖及其紧固零件的设计中，当不具备符合 a)和 b)条件的情况时，应采取措施，以便在容

器安装时增添实现这些要求的装置。 

6.3.2.7.2 手动操作 

依靠需要手动操作的锁紧装置或锁紧机构来固定位置的快动盖，如果在锁紧件脱开和封盖松开之前

容器介质会泄漏，其设计就不必满足6.3.2.7.1的要求，但是此种封盖应设置音响或灯光报警装置。如果

在封盖及其紧固件完全锁紧在指定位置之前对容器加压时，这种装置会向操作员发出报警讯号，而且如

果在容器内压力释放以前试图操作锁紧机构或锁紧装置，它也会向操作员发出报警讯号。 

6.3.2.7.3 压力指示装置 

所有具有快开封盖的容器在安装时都应装设一个在操作区能见的压力指示装置。 

6.3.2.8 组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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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压力容器是由一个以上独立的并以相同的或不同的压力和温度运行的腔室组成时，每个腔室

应按能承受在正常使用时所预计的压力和温度同时作用下的最苛刻条件进行设计和建造。 

6.3.2.9 有拉撑的表面、拉撑螺栓和孔桥 

6.3.2.9.1节中规定的拉撑表面及6.3.2.9.2~6.3.2.9.4节中规定的拉撑螺栓设计规则仅适用于3级部件。 

6.3.2.9.1 有拉撑的表面 

a) 有拉撑的平板以及根据规则要求和平板一样采用等直径对称布置的拉杆或拉撑螺栓支撑的零

件，其最小厚度和最大许用压力应按下面公式计算： 

 
SC

P
pt =  ...................................... (11) 

 
2

2

p

SCt
P =  ....................................... (12) 

 

式中： 

t——板的最小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P——设计压力； 

S——最大许用应力值，由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给出； 

p——最大节距，沿贯穿不同排的拉撑螺栓中心的直线之间进行测量，这些直线可以是水平的，

垂直的或倾斜的； 

C=2.1，适用于穿过厚度不超过 11mm 板的焊接拉撑件或两端铆固的螺纹拉撑件； 

C=2.2，适用于穿过厚度超过 11mm 板的焊接拉撑件或两端铆固的螺纹拉撑件； 

C=2.5，适用于穿过板的螺纹拉撑件，该拉撑件在板外侧用单个螺帽固定，或在板的内外两侧

均用螺帽固定，不用垫片； 

C=2.8，适用于头部不小于穿过板的螺纹拉撑件直径的 1.3 倍的拉撑件，或者做成锥形配合的

拉杆，其头部安装前在拉杆上成形且不铆固； 

C=3.2，适用于与内侧和外侧的螺帽以及外侧用垫圈相配的拉撑件，其垫圈的直径不小于 0.4p，

厚度不小于 t。 

b) 圆筒形或球形以外的其他外壳板采用拉撑件时，壳板的最小厚度应为 8mm，但焊接结构

（6.3.2.9.3）除外； 

c) 如果拉撑护套延伸到完全包围着圆筒形或球形容器，或完全覆盖成形封头，则它应满足上面

a)给出的要求，还应满足壳体或封头的相应要求（6.3.2.4）； 

d) 当用拉撑件连接两块而其中一块板要求拉撑时，C值应按要求拉撑的板厚度来确定； 

e) 带垫圈的贯穿拉撑件的端部允许的尺寸比例如图 6-19所示； 

f) 最大节距应为 215mm，焊入式拉撑螺栓可有更大的节距，但不超过拉撑螺栓直径的 15倍； 

g) 由于有对接搭板或其他结构而使壳体的拉撑螺栓非对称布置时，允许按拉撑螺栓一侧的间距中

心到另一侧的间距中心的距离所计算的面积来考虑每个拉撑螺栓承受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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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贯穿式拉撑或端部拉撑的允许尺寸比例 

6.3.2.9.2 带螺纹拉撑螺栓 

a) 贯穿板的拉撑螺栓或带螺纹拉撑件，在安装时其端部应露出板外不少于两个螺纹。然后再将它

们铆固或采用等效的工艺镦粗，而不使板面受到严重损伤。或者加装螺帽，但螺栓或拉撑件应

露出螺帽； 

b) 钢制拉撑端头的镦粗的螺纹部分应充分退火。 

6.3.2.9.3 焊接的拉撑结构 

对于焊接的拉撑结构，除满足下列a)至d)的要求外，还应满足7.4.7和8.2.6的规定。 

a) 焊入式拉撑螺栓应满足下列 1)至 4)的要求。 

1) 其布置应符合图 7-35 所示的一种； 

2) 所需板厚不应超过38mm。但是，如果板厚大于19mm。则拉撑螺栓的节距不应超过500mm； 

3) 应满足 6.3.2.9.1 和 6.3.2.9.4 的规定； 

4) 所需的拉撑螺栓的截面积应按 6.3.2.9.5 确定。 

b) 如果满足下列 1)至 8)的要求，则图 7-35 所示的焊接拉撑可用于支撑夹套式容器。 

1) 压力不超过 2MPa； 

2) 所需的板厚不超过 13mm； 

3) 角焊缝的尺寸不小于板的厚度； 

4) 在盖板安装以前，对内侧焊缝进行了适当检查； 

5) 角焊缝的许用载荷按 6.3.5.6 c)计算； 

6) 板上孔的最大直径或宽度不超过 32mm； 

7) 焊工按《压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焊接另一规范》焊接检验，第 4.6 节的规则进行了考

核； 

8) 拉撑的最大间距按 6.3.2.9.1 a)的公式确定，并采用下列 C 值： 

C=2.1，如果两块板中一块的厚度不大于 11mm； 

C=2.2，如果两块板的厚度都大于 11mm。 

c) 如果满足下列 1)至 4)的要求，可以采用由一块内凹或外凸的板与另一块类似的板或一块平板

相焊所组成的焊接拉撑结构。 

1) 压力不超过 2MPa； 

2) 焊接连接是由围绕孔或槽的角焊缝构成的，如图 7-35 所示，并按照 7.4.7 进行计算； 

3) 内凹或外凸部件的最大许用压力是按 9.7 的要求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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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板（如果采用的话）应满足有拉杆表面及支撑表面的要求。 

d) 焊缝不需要射线照相，亦不需要焊后热处理，除非容器要求焊后热处理。 

6.3.2.9.4 拉撑螺栓的位置 

a) 从拉撑螺栓孔的边缘到平面拉撑板边缘的距离不应大于拉撑的节距； 

b) 当平面拉撑板的边缘是折边时，从最外面的拉撑件的中心到支撑折边内侧的距离不应大于拉撑

节距加上折边的内半径。 

6.3.2.9.5 拉撑螺栓的尺寸 

a) 拉撑螺栓在最小截面处
27)
的所需面积（不包括任何腐蚀裕量）应按下面 b)计算的拉撑螺栓的载

荷除以所用材料许用应力（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所得的 1.1 倍来求得； 

b) 一个拉撑件所支撑的面积应根据全节距尺寸来计算，并扣除拉撑件所占的面积。一个拉撑件所

承担的载荷是它所支撑的面积与最大许用压力的乘积； 

c) 由几个零件焊成的拉撑件应采用焊接接头系数 0.60 来进行设计。 

6.3.2.9.6 孔桥 

a) 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p = 管孔的纵向节距 

p1 = 管孔桥的组合长度 

p′ = 管孔的斜向节距 

d = 管孔直径 

n = 在长度p1内的管孔数目 

b) 当一个圆筒形壳体在沿平行其轴线的一条大体为壳体全长的直线上钻管孔[如图 6-20 到图

6-22所示]时，管孔间的管孔桥有效系数应按下列 1）或 2）确定。 

1) 当每排管孔的节距相等[图 6-20]时，公式为： 

p

dp −
 = 管孔桥有效系数 

2) 当任何一排的管孔节距不相等[图 6-21 和图 6-22]时，公式为： 

1

1

p

ndp −
 = 管孔桥有效系数。 

e) 环向测得的管孔之间管孔桥的强度应至少是在平行于圆筒形壳体轴线的直线上同样尺寸的管

孔桥强度的 50％。 

f) 当圆筒形壳体上钻管孔形成斜向管孔桥时，如图 6-23 所示，这些管孔桥有效系数应由图 6-24

的图表给出。管孔节距应在卷板前的平板上测量，或在卷板后沿板的中线测量。为了利用图

6-24 的图表，先求出 p′/p1 值和纵向管孔桥有效系数，然后在图表上找出对应于纵向管孔桥有

效系数的垂直线，沿该线垂直移动到与代表比值 p′/p1 的对角线相交的一点，由该点水平向左

投影，在图纵座标上读出斜向的管孔桥有效系数。壳体厚度和最大许用压力应依据较低有效系

数的管孔桥来定。 

g) 当圆筒形壳体上的管孔布置成相对称的管孔组，每组沿平行于轴线方向的分布距离大于壳体内

径，且每组间距相同，则每组的管孔桥有效系数应不小于确定其最大许用压力所依据的有效系

数。 

 
27) 最小截面通常在螺纹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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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圆筒形壳体上管孔沿平行于轴线的直线上布置，具有相等的或不相等的间距，其平均的管孔

桥有效系数应按下列规则计算，并须满足下面 1）和 2）的要求
28）

。 

1) 当最小有效系数处的长度等于壳体内径时，其有效系数应不小于确定最大许用压力所依据

的数值。若壳体直径超过 1500mm，采用本规则时，长度应取为 1500mm； 

2) 当最小有效系数处的长度等于壳体内半径时，其有效系数应不小于确定最大许用压力所依

据的数值的 80％。若壳体内半径超过 750mm。采用本规则时，长度应取为 750mm。 

i) 当管孔沿圆筒形壳体纵向分布但不成直线时，可仍按上述规则 f）计算有效系数，但应采用斜

向管孔桥的当量纵向宽度。欲求当量宽度，应将斜向管孔桥的两孔纵向节距乘以斜向管孔桥有

效系数。斜向管孔桥采用的有效系数由图 6-25 查得。 

  

图6-20 每排等节距的管子排列实例 图6-21 不等节距（每第二排孔）的管子排列实例 

 

图6-22 变节距（每第二、三排）的管子排列实例 

 
28) 本条的规则适用于两孔间的管孔桥而不适用于单独的开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得出小于(c)*所述的其延续

距离大于壳体内径的对称管孔组的有效系数。遇到此情况时，有效系数的计算应按(b)的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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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 斜向节距的管子排列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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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确定圆筒形壳体上开孔之间纵向和斜向管孔桥有效系数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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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确定斜向管孔桥等效纵向有效系数的图表 

6.3.2.10 管板 

管板的厚度按1999年版TEMA标准R7.1规则计算，6.2.1.4关于堆焊层的规定是适用的。 

6.3.2.11 换热管 

弯管时管壁的减薄不应导致其抗内压强度低于按6.3.2.4所要求的最小壁厚直管的抗内压强度。 

因此，应检查弯管拱背处的壁厚，确保该壁厚大于直管承受内压所需壁厚乘以系数
5.0/

25.0/

0

0

+

+

dR

dR
的

最小壁厚。 

推荐使用下式用来确定换热管弯曲前的壁厚： 

斜向于纵向的交角,θ,度 

斜
向
管
孔
桥
的
当
量
纵
向
有
效
系
数

%
 

壳轴 

对角线间距 

管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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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25.0/

dR

dR
tt r

+
=弯曲前  

式中： 

tr＝满足6.3.2.4要求的直管段所需的最小壁厚； 

R＝弯管段的平均弯曲半径； 

d0＝换热管外径。 

在任何情况下： 

换热管拱背厚度不得小于承压直管所需厚度的90%； 

弯管厚度的减薄量不得超过换热管弯曲前名义厚度的17%。 

6.3.3 开孔和补强
29)
 

6.3.3.1 开孔的通用要求 

a) 在容器的圆筒体或锥体部分上的开孔
30)
，或在成形封头上的开孔，最好是圆形椭圆形或长圆形

31)
的孔。当椭圆形和长圆形开孔的长径超过短径的 2倍时，则短径上的补强应按需要增加，以

防止扭矩所引起的过度变形。 

j) 开孔可以是不同于上述 a)的其他形状，而所有转角应具有合适的圆角半径。当开孔的尺寸比

例使之不能保证精确地计算其强度，或因这样的孔而对容器的安全性产生疑问时，该容器受影

响的部分应进行 9.7 规定的验证性水压试验。 

k)  

1) 6.3.3 中的开孔补强规则，只适用于不超过下列尺寸的开孔： 

(1) 对于直径≤1500mm 的容器，开孔为容器直径的一半，但不超过 500mm； 

(2) 对于直径>1500mm 的容器，开孔为容器直径的三分之一，但不超过 1000mm。 

2) 应特别注意较大的开孔，所需补强的三分之二应在平行于容器表面并从开孔边缘量起的

1/2r 范围内，其中 r 是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半径。垂直于容器壁的补强范围是 6.3.3.4.2 中所

规定的范围中的较小值。对于所采用的制造细节和所使用的检验方法应给予特别的考虑。

补强经常可以便利地得到，即对容器壳体段采用较厚的壳体板或开孔周围局部镶入较厚的

壳体板。可将焊缝打磨成凹形轮廓并将开孔的内转角修圆到足够大的圆角半径，以减少应

力集中。 

l) 6.3.3 中的所有参考尺寸均指完工尺寸，不包括考虑腐蚀裕量所增加的材料。 

m) 任何形式的开孔都可以位于焊接接头上。 

6.3.3.2 壳体和成形封头上开孔补强的要求 

6.3.3.2.1 不需补强的开孔 

所提供的补强在数量上和分布上应当使得在通过开孔中心且垂直于容器表面的所有平面上都要满

足补强面积的要求。但是，如果开孔直径等于或小于DN50，则这种单个的圆形开孔不必提供补强。 

6.3.3.2.2 需要的补强面积 

承受内压的容器，在任何给定平面上所需补强的总截面积A应不小于 

FdtA r=  

 
29) 标准中控制开孔的规则是根据原来对称截面因存在开孔引起应力增强而制定的，这些规则是根据用于壳体材

料极限抗拉强度的设计安全系数为 4 和 5 设计容器的经验而制定的。外载荷（诸如由热膨胀或无支撑的连接管

道的重量引起的）均未进行评价。这些因素在特殊设计中或在有循环载荷存在的条件下，应当予以注意。 

30) 由轴线不垂直于容器或封头的管子或圆形接管所形成的开孔，可以作椭圆形孔进行设计。 

31) 长圆形孔是由平行的两条侧边和两个为半圆形的端部形成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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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 圆形开孔的完工直径或椭圆形、长圆形开孔在所考虑的平面的完工尺寸（弦长），不包括腐蚀

裕量； 

α=所考虑平面与纵轴的夹角，度； 

F = 修正系数，在相对于容器轴线的不同平面上，对压力引起的应力变化进行补偿。除图 6-26 可

用于圆筒形壳体和锥体的整体补强开孔外，对于所有结构形式应取 F=1.00。F 值的选取也可使用下式进

行计算： 

 22 sin
2

1
1)cos1(

2

1
−=+=F  

tr= 按本章规则，按设计压力计算得的壳体或封头所需的厚度，但下列情况除外： 

a) 当开孔及其补强完全处在碟形封头的球形部分内时，tr是按照 6.3.2.4.8b)，取 M=1时求得的

所需厚度； 

n) 当开孔位于锥壳上时，tr 是直径为 D 的无缝锥壳的所需厚度，直径 D 是在接管轴线穿过锥壳

内壁处量得； 

o) 当开孔及其补强是在椭圆形封头上，且全部位于一个圆内，该圆的中心与封头中心重合。其直

径等于壳体直径的 80％时，tr是半径为 K 1D 的无缝球体的所需厚度。其中 D 是壳体直径，K1

由表 6-17 给出。 

至少所需补强的一半应在开孔中心线的每一侧。 

表6-17 球形壳体半径系数 Kl值 

（当量球体半径＝K1D；轴长比＝D／2h，对于中间数值可用内插法） 

D／2h 

K1 

3.0 

1.36 

2.8 

1.27 

2.6 

1.18 

2.4 

1.08 

2.2 

0.99 

2.0 

0.90 

D／2h 

K1 

1.8 

0.8l 

1.6 

0.73 

1.4 

0.65 

1.2 

0.57 

1.0 

0.50 

 

6.3.3.2.3 外压容器的补强 

在按外压设计的容器上开孔时，其所需的补强仅需6.3.3.2.2中补强面积公式所要求的50％，但tr是按

承受外压的容器的规则所要求的壁厚。 

6.3.3.2.4 内外压容器的补强 

承受内外压的容器的补强，应同时满足6.3.3.2.2（对于内压）和6.3.3.2.3（对于外压）的要求。 

6.3.3.3 平封头上开孔所需的补强 

a) 开孔直径不超过封头直径一半的平封头，其补强的总截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求出的数值 

A = 0.5dtr 

式中d由6.3.3.2.2定义，tr是未开孔时满足6.3.2.5要求的厚度。 

b) 作为代替上述 a)的另一种方法，平封头厚度可按下列办法加厚，以提供必要的开孔补强： 

1) 在 6.3.2.5.2 的公式（4）中，取 2C 或 0.75 两者中的较小值代替 C； 

2) 在 6.3.2.5.2 的公式（5）中，将平方根符号中的数值加倍。 

c) 开孔直径超过封头直径或最短跨距（定义见 6.3.2.5.1）一半的平封头，应按下列规定设计： 

1) 当开孔是一个简单的圆形的位于封头中心的开孔时，以及当壳体—封头以类似于图 6-17

中的 a)、b-1）、b-2）或 c）所示的形式采用整体成形或全焊透焊缝整体连接时，封头应

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L 和附

录 G 的有关部分进行设计。封头所需的厚度不必按 6.3.2.5 的规定计算，因为满足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L 全部要求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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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厚度，同样也满足 6.3.2.5 的要求。封头上的开孔可以带有整体成形或采用全焊透焊缝

整体连接的接管，也可以是一个不带连接接管或凸缘的开孔。 

2) 当开孔是上面 1）所述以外的其他形式时，没有规定特殊的规则，因而，应满足 1.1c)的要

求。 

6.3.3.4 补强范围 

在垂直于容器壁且通过开孔中心的任何平面内的横截面积的边界，而位于此边界内的金属具有补强

价值时，称此边界为那个平面的补强范围，并在下述各项中给出。 

6.3.3.4.1 沿容器壁的补强范围 

沿容器名义壁厚中间面上测得的补强范围应满足如下： 

a) 所需的 100％补强应在开孔轴线的每一侧距离内，该距离等于下列两者中的较大值： 

1)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直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2)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加上壳体壁厚与接管壁厚之和。 

b) 所需的三分之二补强应在开孔轴线的每一侧的距离内，该距离等于下列两者中的较大值： 

1) Rtr 5.0+ ，其中 R 为壳体或封头的平均半径，t 为容器名义壁厚，r 是不包括腐蚀裕量

的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半径； 

2) 已加工完成的开孔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加上壳体壁厚与接管壁厚之和的三分之二。 

 

图6-26 确定F值的图表 

6.3.3.4.2 垂直于容器壁的补强范围 

垂直于容器壁方向量得的补强范围应与离开每个表面一定距离处的表面外形一致。该距离等于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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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或 b)中的较小值： 

a) 壳体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后的 2.5 倍； 

b) 接管壁厚减去腐蚀裕量后的 2.5 倍，再加上任何附加补强的厚度，不包括在所考虑中的壳体侧

面上的焊缝金属。 

6.3.3.5 可用作补强的金属 

6.3.3.5.1 开孔 

在补强范围内可以认为具有补强价值的金属，应由下列 a)到 d)给出： 

a) 在容器壁中除了为承受压力所需要的壁厚和规定作为腐蚀裕量的厚度以外的金属。在容器壁中

可作为补强用的面积是由下式所给出的 A1 值中的较大值： 

dFttEA r )( 11 −= 或 ))((2 11 nr ttFttEA +−=  

b) 在伸到容器壁外部的那部分接管壁中，为超过承受压力所需要的厚度和规定作为腐蚀裕量的厚

度以外的金属。接管壁中可作为补强用的最大面积是由下式所给出的 A2 值中的较小值： 

tttA rnn 5)(2 −= 或 )25)((2 enrnn ttttA +−=  

c) 延伸到容器壁内部的接管壁的所有金属，在适当地扣除所有暴露表面上的腐蚀裕量之后，可以

作为补强金属。不允许在向内延伸的接管上有压差，它会引起与开孔周围壳体中的应力相反的

应力。 

这里： 

A1 = 容器壁中可作为补强用的多余厚度的面积（6.3.3.4）； 

A2 = 接管壁中可作为补强用的多余厚度的面积（6.3.3.4）； 

E1——对于 3 级部件，当开孔在平板上或开孔穿过壳体或锥体的环向接头（不包括封头与壳体的接

头）时，E1=1；或当开孔的任何部分穿过其他焊接接头时，E1 等于由 6.3.5.2 得到的焊接接头系数。对

于 2 级部件，E1=1； 

F = 修正系数，补偿在相对于容器轴线的不同平面上压力引起的应力变化，除图 6-26 可用于圆筒

形壳体和锥体的整体补强开孔外，对于所有的结构形式，应取 F=1.00； 

te= 附加补强垫块的厚度，或是由容器和接管外径的投影面所构成的并且完全位于整体补强面积范

围之内的最大为 60°的直角三角形的高度（见图 6-27）； 

t = 容器壁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 

tr= 无缝壳体或封头所需的厚度，如 6.3.3.2.2 中所定义的； 

tn = 接管壁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 

trn= 无缝接管壁所需的厚度； 

d = 加工完成的开孔在所考虑平面上的直径，不包括腐蚀裕量（6.3.3.2.2）。 

d) 为补强所增加的金属和连接焊缝中的金属。 

6.3.3.5.2 多孔补强 

a)  在两个或多个为一组的开孔中，当任何两个开孔间的间距小于它们平均直径的两倍，致使它

们的补强范围重叠时，这两个开孔应按 6.3.3 到 6.3.3.6 要求在开孔中心连线的平面上（图 6-28）

进行综合补强，综合补强的面积等于单个开孔所需要补强的组合面积。任何一部分截面不考虑

应用于多于一个开孔，或在综合补强面积计算中不得超过一次。下列附加的要求也应该满足： 

1) 当开孔中心间距离大于它们平均直径的 l1/3 倍时，则其补强面积应不小于这些开孔所需要

的总面积的 50％。 

2) 当开孔中心间距离小于它们平均直径的 l1/3 倍时，则这些开孔之间的任何材料应不起补强

作用，而开孔应按下列 b)进行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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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数目的相邻开孔，在任何排列情况下，都可按一个假想开孔来补强，该假想开孔的直径应

把所有这些开孔包括在内。假想开孔直径应不超过下列规定： 

1) 对于直径等于和小于 1500mm 的容器，假想开孔直径为容器直径之半，但不超过 500mm； 

2) 对于直径大于 1500mm 的容器，假想开孔直径为容器直径的三分之一，但不超过 1000mm。 

c) 当一组开孔采用一块较厚截面的材料对接焊到壳体或封头上进行补强时，则该嵌入件的边缘应

按 6.3.6.1 的规定加工成锥度。 

d) 当压力容器上的一组两个或多个开孔成规则方式排列，则可按 6.3.2.9 的要求对开孔进行补强。 

6.3.3.5.3 成形封头上的翻边开孔 

a) 由封头板向内或向外翻边所制成的成形封头上的翻边开孔，应满足 6.3.3.2 中的补强要求。 

b) 任何内部尺寸超过 150mm 的翻边开孔，当无附加管子或管道支撑时，其最小翻边深度应等于

3tr 或（tr+75）mm，取其中较小值。其中 tr 是所需的封头厚度。翻边深度的确定应当是在翻

边开孔的对面沿长轴方向放一直尺，量出直尺至翻边开孔凸缘边的距离[图 6-29]。 

c) 自紧式密封翻边开孔上的垫片支承表而的最小宽度应符合 6.3.6.3.7 的规定。 

6.3.3.6 补强材料的强度 

用作补强的材料最好应与容器壁材料相同，如果接管壁或补强件材料的设计应力值S低于容器壁材

料，则接管壁或补强件满足6.3.3.2要求时所提供的补强面积，应取为所提供的实际面积乘以接管或补强

件材料设计应力值与容器材料设计应力值之比值。提高补强件材料的强度和采用设计应力值高于容器壁

材料的焊缝金属，也不应该减少所需的补强面积。在容器壁或任何补强垫板外面的作补强用的堆焊金属，

其许用应力值应按被连接材料中的较弱者来计算。在容器壁内或补强垫块内的容器与接管，或补强垫块

与接管连接处的焊缝金属，可以认为分别具有等于容器壁或补强垫块的应力值。 

6.3.3.6.1 焊缝强度 

在按 6.3.3.4 所定义的平面的每一侧上，连接容器壁与补强件或连接附加补强的任何两个零件的连

接强度，至少应等于下列 a）或 b）中的较小值： 

a) 所考虑的补强件横截面的抗拉强度； 

b) 按 6.3.3.2 所定义的补强面积的抗拉强度，减去与容器壁成整体的补强面积的抗拉强度。 

6.3.3.6.2 连接强度 

连接接头的强度应按 6.3.3.4 所定义的补强区平面每侧上的全长来考虑。对于长圆形开孔，也应考

虑横截于开孔两平行侧面且通过开孔半圆端中心的平面一侧上的连接接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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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如果L＜2.5tx,用图（e-1）。 

注2：如果L≥2.5tx,用图（e-2）。 

图6-27 一些代表性结构形式的te补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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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影面积表示补强范围重叠。 

注2：通过直线a-a的每一截面，必须研究其补强是否足够。 

注3：粗实线圆表示开孔，细实线圆表示补强范围。 

图6-28 多孔的布置 

 

图6-29 翻边开孔的翻边的最小深度 

6.3.4 不适用 

6.3.5 焊接结构的设计 

6.3.5.1 焊接接头分类 

术语分类是指接头在容器上的位置，并非接头的形式。本节所确定的分类用于规定有关接头形式及

某些焊接接头的检验方法的特殊要求。由于这些特殊要求是根据用途、材料及厚度来确定的，因此并不

适用于每个焊接接头，只有包括在分类中的那些特殊要求的接头是适用的。这些特殊要求只适用于特别

规定的分类的接头。把各类接头分为A类、B类、C类和D类接头。图6-30示出了各类典型接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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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1 A类接头 

A类接头包括主壳体、连通室
32)
、直径过渡段或接管上的纵向焊接接头；球体、成型封头或平封头、

或箱形容器的侧板
33)
上的任何焊接接头；半球形封头与主壳体、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相连接的环

向焊接接头。 

6.3.5.1.2 B类接头 

B类接头包括主壳体、连通室、接管或直径过渡段上的环向焊接接头，包括过渡段大端或小端与圆

筒体之间的连接；半球形封头以外的成型封头与主壳体、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相连接的环向焊接

接头。 

6.3.5.1.3 C类接头 

C类接头包括法兰、翻边搭环、管板或平封头与主壳体、成形封头、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相

连接的焊接接头；箱形容器的侧板与侧板相连接的任何焊接接头。 

6.3.5.1.4 D类接头 

D类接头包括连通室或接管与主壳体、球体、直径过渡段、封头或箱形容器相连接的焊接接头，以

及接管与连通室相连的焊接接头。直径过渡段小端上的接管见B类接头。 

6.3.5.2 许用的焊接接头形式 

容器设计应满足各类接头的要求。对接接头是指大致处于同一平面的板材之间或其他零件之间的全

焊透接头。偏斜角α不超过30°的板材之间或其他零件之间的B类角接头，被认为满足对接接头的要求。

图6-31示出了各类接头的典型对接焊缝。 

 

图6-30 A类、B类、C类、D类焊接接头的典型部位示意图 

6.3.5.2.1 A类接头 

所有A类焊接接头都应满足7.2.4.1的制造要求，并能按8.2.1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焊接接头系数不应超过下列a）至e）给出的值： 

a) 当对接焊缝按 8.2.1.1.l a)的要求进行全部射线检测时，在确定零件厚度的设计计算中所采用的

E 值，对于 1 型对接焊缝不应超过 1.00；对于 2 型对接焊缝不应超过 0.90； 

 
32) 连通室定义为容器的附属体，它与容器的壳体或封头相贯通，并构成承压密封体的一部分，例如贮槽。 

33) 箱形容器的侧板定义为构成承压密封体的任何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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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容器本体或零件按 8.2.1.1.l b)进行局部射线检测时，确定零件厚度的设计计算中所采用的 E

值，对于 1 型对接焊缝不应超过 0.85；对于 2 型对接焊缝不应超过 0.80； 

c) 当容器本体或零件在 8.2.1.1.l c)允许的条件下，既不进行全部射线检测，又不进行局部射线检

测时，在确定零件厚度的设计计算中所采用的 E 值，对于 1 型焊缝不应超过 0.70；2 型焊缝不

应超过 0.65；3 型焊缝不应超过 0.60；4 型焊缝不应超过 0.55；5 型焊缝不应超过 0.50；6 型焊

缝不应超过 0.45。另外，设计计算中采用的许用应力不应超过应力表中所列值的 80％。这 80％

系数不适用于在法兰设计中采用的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3.1.3 定义的许用应力 Sa、Sb、Sf和 Sn，也不适用于按 6.3.2.9.1 a)

公式（11）和（12）计算拉撑及支撑表面厚度的许用应力。仅对按外压设计的容器，E 值可取

为 1.00； 

d) 对于用非合金钛建造的容器，所有 A 类焊接接头应是 1 型或 2 型； 

e) 对于用 SB-443、SB-444 和 SB-446 建造的容器，所有 A 类焊接接头应是 l 型或 2 型。 

6.3.5.2.2 B类接头 

所有B类焊接接头都应满足7.2.4.2的制造要求，并能按8.2.2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焊接接头系数不应超过下列a）至e）给出的值： 

a) 当对接焊缝进行全部射线照相检测时，应采用 6.3.5.2.1 a)的设计规定； 

b) 当对接焊缝在 8.2.2.1 b)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部分射线检测时，或者当容器本体或零件按 8.2.2.l c)

的规定进行局部射线检测时，在纵向应力计算中所采用的 E 值应按 6.3.5.2.1 b)确定。当具有 B

类对接焊接接头的无缝容器本体或封头是进行局部射线检测时，在确定容器本体或零件厚度的

设计计算中所采用的许用应力不应超过应力表中所列值的 85％。该系数不适用于在法兰设计

中采用的并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 G.3.1.3 定义的许用应力 Sa、Sb、Sf 和 Sn，也不适用于按 6.3.2.9.1 a)公式（11）和（12）计

算拉撑及支撑表面厚度的许用应力； 

c) 当容器本体或零件既不进行全部射线检测和部分射线检测，也不进行局部射线检测时，应采用

6.3.5.2.1 c)的设计规定； 

d) 对于用非合金钛制造的容器，所有 B 类焊接接头应是 1 型或 2 型； 

e) 对于用 SB-443、SB-444 和 SB-446 材料制造的容器，所有 B 类焊接接头应是 1 型或 2 型。 

6.3.5.2.3 C类接头 

所有C类焊接接头都应满足7.2.4.3的制造要求，并能按8.2.3进行检测。带折边的封头的设计应符合

6.3.5.8的要求。 

对于3级部件，C类对接焊缝的设计要求在下列a）至e）中给出。 

a) 当 C 类对接焊缝进行全部射线检测时，应采用 6.3.5.2.1 a)的设计规定； 

b) 当 C 类对接焊缝进行局部射线检测时，应采用 6.3.5.2.2 b)的设计规定； 

c) 当 C 类对接焊缝不进行射线检测时，应采用 6.3.5.2.1 c)的设计规定； 

d) 当采用 C 类角接头时，应符合 6.3.2.5 的要求和 6.3.5.8.3 规定的图 7-7 中的尺寸规定； 

e) 当设计温度为 540℃或更高时，对于用 SB-443、SB-444 和 SB-446 材料制造的容器，所有 C

类焊接接头应是 1 型或 2 型。 

6.3.5.2.4 D类接头 

所有 D 类焊接接头都应满足 6.3.5.9 的要求和下面 a）到 e）的要求之一。 

a) 对接焊接管接管应满足 7.2.4.4 a）的制造要求，并能按 8.2.4.1 进行检测。此外，应满足图 7-9

的最小尺寸和几何形状要求，其中 

t = 被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n = 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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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 1/4t 或 19mm 取其中较小值； 

r2 = 最小 6mm。 

b) 全焊透角焊接管按管应满足 7.2.4.4 b)的制造要求，并能按 8.2.4.1 的要求进行检测。以分开补

强板形式作为附加补强的插入式接管颈部，应在补强板的外缘和接管周边用焊缝连接。补强板

外缘的焊缝应是具有最小焊喉尺寸为 l/2tmin 的角焊缝。此外，应满足图 7-10 的最小尺寸，其

中 

tmin = 19mm 或被连接件中较薄者的厚度，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t = 被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n = 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c = 0.7tn 或 6mm 取其中较小值； 

rl = 1/4t 或 19mm 取其中较小值； 

r2 = 最小 6mm； 

te = 补强件的厚度。 

c) 熔敷焊接金属用于开孔和接管 

1) 接管应满足 7.2.4.4 c)的要求，并应按 8.2.4.1 进行检测。 

2) 当熔敷焊接金属用作补强时，母材、焊缝金属和接管的热膨胀系数之差应不大于它们之中

最小系数的 15％。 

3) 应满足图 7-11 中的最小尺寸要求，其中 

t = 被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n = 插人件的名义厚度 

tc= 0.7tn或6mm取其中较小值 

r1 = 1/4t或19mm取其中较小值 

4) 当接管伸出被插入件内表面以外的部分小于 dtn时，其端部应倒圆，圆角半径应为接管壁

厚 tn 的一半或 19mm 两者中的较小值。 

d) 采用部分焊透焊缝的接管连接 

1) 部分焊透焊缝应满足 7.2.4.4 d)的要求，如图 7-12 所示。对于 2 级部件，仅限于那些用来

连接 DN50 或更小尺寸的接管的焊缝。对于不带补强零件的插入式接管，两条部分焊透的

焊缝可以是采用角焊、单面 V 型和单面 J 型焊的任一种组合形式。以分开补强板形式作

为附加补强的插入式接管，应在补强板外缘和接管周边采用焊缝连接。补强板外缘处的焊

缝应是具有最小焊喉尺寸为 1/2tmin 的角焊缝。接管与容器壁以及与补强板的连接焊缝，应

是下面（1）到（3）中的一种组合： 

(1) 在壳体板上采用单面 V 型或单面 J 型焊，在每块补强板上也采用单面 V 型和单面 J

型焊。每条焊缝的尺寸 tw应不小于 0.7tmin[图 7-12 中的 g）]； 

(2) 在壳体板上采用全焊透坡口焊，在每块补强板上采用角焊、单面 V 型或单面 J 型焊，

其焊缝尺寸 tw 不小于 0.7tmin[图 7-12 中的 f）]； 

(3) 在每块补强板上采用全焊透坡口焊，在壳体板上采用角焊、单面 V 型或单面 J 型焊，

其焊缝尺寸 tw 不小于 0.7tmin[图 7-12 中的 e）]。这些焊缝应按 8.2.4.1 的要求进行检验。 

2) 应满足图 7-12 中的最小尺寸要求，其中 

t1+t2 = 11/4tmin；t1 或 t2 不小于 6mm 或 0.7tmin 两者中的较小值； 

tmin = 19mm或被连接件中较薄者厚度，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te= 补强件的厚度 

t = 被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n = 插入件的名义厚度 

tc = 0.7tn或6mm取其中较小值 

C = 1/2tmin 

tw= 0.7tn但图e）中取tw = 0.7tmin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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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带内螺纹的配件连接
34）

内螺纹配件的连接应满足下面 1）到 3）的要求： 

1) 除了按 2）和 3）的规定外，还应满足 7.2.4.4 e)的规定。最小焊缝尺寸应按图 7-13 所示，

其中 

tmin = 19mm 或被连接件厚度，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tc= 最小6mm。 

图 a)和 b)： 

tl+t2 = 11/4tmin 

图 c)： 

tw=160系列管子的厚度（ASME B 36.10M） 

tl+t2 不小于 6mm 或 0.7tmin 两者中的较小值。 

图 d）： 

tw = 0.7tmin。 

2) 图 7-13 中的 a-2）、b-2）、c-2）和 d）所示的配件，对于 2 级部件不超过 DN50，对于 3

级部件不超过 DN80，可采用焊缝连接，这些焊缝只需符合 6.3.5.9 所规定的尺寸要求。 

3)   

(1) 当有内螺纹的配件和螺栓垫块不超过 DN80，可用只从外边施焊的角焊缝连接到壁厚

不大于 10mm 的容器上，焊缝应符合图 7-14 所示的尺寸要求。这些开孔如 6.3.3.2.1

中所允许的那样，不需要结构本身以外的补强。 

(2) 如果开孔在任何方向均超过 135mm 或大于容器直径的一半，则容器受影响的部分应

按 9.7 所要求进行验证性试验，或按照 6.3.3.2 按相连的接管或其它连接件，利用图

7-13 中的合适详图进行补强。 

 

图6-31 典型的对接接头 

 
34) 为带内螺纹的配件而写的，但亦适用于外螺纹和插套焊或对接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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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管接头的连接。插入厚壁容器或封头内仅从一面施焊的接管或管子，在容器壁上应有焊接坡口，

坡口在开孔纵轴上的深度不大于 tn。在坡口底部应设有一个 1.5mm 深的凹槽，使接管在其中

对中。连接焊缝尺寸 tw 不应小于 tn，也不应小于 6mm。tc 的最小尺寸应为 6mm[图 7-15 分图

a)和 b)]； 

g) 整体补强的接管。用扩大颈部或以鞍形垫板的形式整体补强的接管和其他连接件，其外周焊缝

的焊喉尺寸不应小于 1/2tmin [图 7-16]。内周焊缝尺寸 tw 不应小于 0.7tmin，式中： 

tn——接管颈部的名义厚度； 

t——壳体的名义厚度； 

te——补强件厚度； 

tc——0.7tn或 6mm，取其较小值； 

C——1/2tmin； 

tmin——19mm 或被连接件中较薄件的厚度，取其较小值； 

tw——0.7tmin。 

h) 当设计温度为 540℃或更高时，对于用 SB-443、SB-444 和 SB-446 材料建造的容器，其所有 D

类焊接接头应是 1 型或 2 型。 

6.3.5.3 不适用 

6.3.5.4 结构附件的焊接 

结构附件的焊接应满足7.4.3的要求。 

6.3.5.5 焊接坡口 

除6.3.5.2.4中另外允许的以外，连接坡口的尺寸和形状应允许完全熔合和接头完全焊透。对于第7

章所要求的焊接工艺的评定，用于验证其焊接坡口是否满意作为可接受程度。 

6.3.5.6 角焊缝、搭接接头和塞焊缝 

搭接焊缝和塞焊缝的使用仅适用于3级部件。 

6.3.5.6.1 角焊缝 

a) 在 6.3.5.2和图 7-32 给出的限制范围内，角焊缝可作为强度焊缝，为了保证角焊缝的根部完

全熔化，在设计采用角焊缝的焊接接头时应特别予以注意； 

b) 角接头或 T 型接头可用角焊缝制成，只要板材不依靠这些焊缝而被妥善地支撑。但是对于支

耳或夹片使用的接头不要求独立的支承； 

c) 角焊缝上的许用载荷应等于下述三者的乘积：基于最小焊足尺寸的焊缝面积，被焊材料拉伸时

的许用应力值以及 0.55 的接头系数。 

6.3.5.6.2 搭接接头 

除对6.3.5.8的封头和7.2.4.6的贮罐另有规定外，搭接接头的重叠表面不应小于内板厚度的4倍。 

6.3.5.6.3 塞焊缝 

a) 塞焊可用于搭接接头、开孔周围的补强以及结构附件中。塞焊缝应布置适当，以便承受不超过

要传递的总载荷的 30％； 

b) 塞焊孔的直径不应小于 t+ 6mm，也不应大于 2t+ 6mm，此处 t 代表开孔的板或附件的厚度； 

c) 当需要塞焊的板或附件的厚度为 8mm 或更小时，塞焊孔应用焊缝熔敷金属全部填满。对于较

厚的板或附件，塞焊孔的充填深度至少应为板厚的一半或孔直径的 5/16，取其较大值，但不

得小于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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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塞焊缝上的许用载荷，不论是剪切或拉伸，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2)6(63.0 −= dSP  

式中： 

P——塞焊缝上总的许用载荷； 

d——塞焊孔的底部直径， mm； 

S——最大许用应力（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

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6.3.5.7 承受弯曲应力的焊接接头 

除在其他条款中允许的特殊细节外，凡在需要减小应力集中的地方，都应加角焊缝。采用6.3.5.6 b)

的要求。 

6.3.5.8 封头连接的设计要求 

6.3.5.8.1 成形封头的折边长度 

a) 凹面或凸面受压的椭圆形或其他形式的成形封头，应具有不小于图 6-32 所示的折边长度。装

配在壳体里面或外面的封头在焊接前应有较紧密的配合； 

b) 在成形封头和壳体之间的接头处，其两者之间的截面差大于较薄截面厚度的 1/4 或 3mm 两者

中的较小值时，应提供一个如图 6-32 所示的锥形过渡段，其长度应不小于相接截面的相邻表

面之间偏距的 3 倍。当厚度大于壳体的任何成形封头上需要一个便于对接焊连接的锥体时[图

6-32]。其折边长度应足以使所需的锥体长度不超出切线。 

c) 当封头厚度等于或小于壳体厚度时，所有凹面受压并指定用对接焊连接的成形封头不必具有一

个整体的折边。当提供折边时，其厚度至少应为相同直径无缝壳体所要求的厚度。 

6.3.5.8.2 与壳体相焊的无支撑平封头 

6.3.2.5、6.3.5.8.3以及6.3.5.8.4给出了与壳体相焊的无支撑平封头的连接要求。 

6.3.5.8.3 采用角接头的封头连接 

当壳体、封头或其他承压部件与锻造或轧制板材相焊，并构成如图 7-5 和图 7-6 所示的角接头时，

该接头应满足下面 a)到 f）的能适用的要求。 

a) 在通过焊接接头的横截面上，焊接金属与被连接的锻造或轧制板材之间的熔合线，应投影到平

行于和垂直于被连接板表面的两个平面上，以便分别确定尺寸 a 和 b。 

b) 对于螺栓法兰连接的法兰环，以及对于带有螺栓连接孔的凸台的平封头和无支撑管板，a 与 b

之和应不小于相接承压部件名义厚度的 3 倍。 

c) 对于带有凸台的螺栓连接孔的有支撑管板，a 与 b 之和应不小于相接承压部件名义壁厚的 2 倍。

有支撑管板的定义是：管板上 80％以上的压力载荷由管子、撑杆或拉条来承受。 

d) 对于其他部件，a 与 b 之和应不小于相接承压部件名义壁厚的 2 倍。这种部件的例子有：不带

有螺栓连接孔凸台的平封头以及有支撑与无支撑的管板，以及长方形容器的侧板。 

e) 2 级部件接头的其他尺寸应符合图 7-5 和图 7-6 所示的详图，其中： 

1) 图 7-5： 

图 a）、b）和 c） 

(1) 对于带有焊接坡口角度不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造平封头和锻造法兰，从面上量起： 

tc= 0.7tn或 6mm取其中较小值； 

 tw = tn/2 或 t/4 两者中的较小值； 

 t、tn = 被焊接零件的名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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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所有其它材料的构件，以及对于带有焊接坡口角度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造平

封头和锻造法兰，从面上量起： 

 tc= 0.7tn或 6mm 取其中较小值； 

 tw= tn 或 t/2 两者中的较小值； 

 t、tn= 被焊接零件的名义厚度； 

图 d）： 

 t、tn=被焊接零件的名义厚度，角焊缝的任何一条焊足=0.25tn，但不小于 6mm。 

图 e）和 f）： 

 t、tn = 被焊接零件的名义厚度， 

tc= 0.7tn或 mm，取其中较小值。 

2) 图 7-6： 

图 a）： 

a+b 不小于 2ts 

tw 不小于 ts 

ts = 壳体的实际厚度 

tp 不小于 ts 

图 b）： 

a+b 不小于 2ts 

ts = 壳体的实际厚度 

图 c） 

ts = 壳体的实际厚度 

tr = 壳体所需的厚度 

对于有支撑的管板： 

c 不小于 0.7ts或 1.4tr，取其中较小值 

a+b 不小于 2ts 

对于法兰环、平封头和无支撑的管板 

c 不小于 ts或 2tr，取其中较小值 

a+b 不小于 3ts 

图 d） 

ts = 壳体的实际厚度 

tr = 壳体所需的厚度 

a+b 不小于 3ts 

c 不小于 ts 

f) 3级部件接头的其他尺寸应符合图 7-7 所示的详图： 

分图 a)： 

a＋b 不小于 2ts，（b=0） 

tw 不小于 ts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b)： 

a＋b 不小于 2ts 

tw 不小于 ts 

tp 不小于 ts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c)： 

a＋b 不小于 2ts 

a 不小于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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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不小于 ts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d)： 

a＋b 不小于 2ts 

a 不小于 ts 

tp 不小于 ts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e)： 

a＋b 不小于 2ts，（b=0）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f)： 

a＋b 不小于 2ts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g)： 

a＋b 不小于 2ts 

a1 不小于 0.5a2，亦不大于 2a2 

a1+a2=a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h)至 j) 

tr=壳体的要求厚度 

c=0.7ts 

tw=2tr，但不小于 1.25ts 

tw 不必大于 t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k)至 o) 

对于有支撑的管板： 

 a＋b 不小于 2ts 

c 不小于 0.7ts或 1.4tr，取较小值 

 a1 不小于 0.5a2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对于法兰环，平封头和无支撑的管板： 

a＋b 不小于 3ts 

c 不小于 ts或 2tr，取较小值 

a1 不小于 0.5a2 

ts=壳体的实际厚度 

分图 p) 

a 不小于 3tn，（b=0） 

c 不小于 tn 或 tD
35)
，取较小值 

分图 q) 

a＋b 不小于 3tn 

c 不小于 tn 或 tD
14)中较小者。 

g) 在图 7-5 中： 

tc = 0.7tn或 6mm 取其中较小值 

tw = tn或 t/2两者中的较小值 

 
35) tD的定义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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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n = 名义厚度 

h) 接头详图中出现接头尺寸小于壳体、封头或其他承压部件的厚度的情况，或出现偏心连接的情

况，都是不允许的[图 7-7 分图 r)、s)和 t)]。 

6.3.5.8.4 中间封头 

a) 图 7-17分图 f)所示的无厚度限制的中间封头，可用于各种类型的容器，只要封头折边的外径

在筒体相接长度的搭接端范围内是紧配合的； 

b) 对接焊缝和角焊缝应设计成能承受可能存在的最大压差的 1.5倍的剪应力。对接焊缝的许用应

力值应是容器材料应力值的 70％，角焊缝的许用应力值应是容器材料应力值的 55％。角焊缝

的面积是最小焊脚尺寸与焊缝长度的乘积。承受剪切的对接焊缝的面积是焊缝根部宽度或被连

接的容器壳体厚度与焊缝长度乘积的较小值； 

c) 当容器壳体部分的厚度不超过 16mm时，这种结构亦可用于端部的封闭。 

6.3.5.8.5 凹面受压的封头 

凹面受压的封头，可通过使一块板弯边，然后用对接焊与壳体焊接，如图7-17分图k)所示。弯边应

平滑、对称，并且不应采用机械加工或使厚度减薄的其他方法加工。在焊缝根部处，应有一个均匀压配

合的配合段。 

6.3.5.8.6 带颈部的平封头和管板 

与相邻壳体、封头或其它承压部件对接焊的颈部，如图 7-8 所示，不应用轧制板材加工制造。带颈

部的设备应按这样的一种方式锻造出来，即在颈部中的平行于容器轴线方向上具有所用材料规定的最小

抗拉强度和延伸率。尽可能可能靠近实际的颈部沿上述方向取一拉伸试样（必要时可取小尺寸试样）以

做检验。在图 7-8 中，最小尺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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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 封头与壳体的连接 

图 a） 

r 不小于 1.5ts 

图 b） 

r 不小于 1.5ts  

e 不小于 ts； 

图 c） 

h 不小于 1.5ts 

图 d） 

tf 不小于 2ts  

r 不小于 3tf； 

图 e） 

较
薄
部
分
 

较
薄
部
件
 

切线 

切线 

较
薄
部
分
 

较
薄
部
件

 

总注[简图(a)和(b)]: 

(a) 所需的锥体长度 l 可包括焊缝宽度在内。 

(b) 在任何情况下，锥体的投影长度 l 应不小于 3y。 

(c) 壳体板中心线可位于封头板中心线的任一侧。 

总注[简图(c)和(d)]： 

(a) 当 tn＞1.25ts时，在任何情况下 l 应不小于 3y；除有必要提供所需的锥体长度以外，折边的最小

长度为 3th，但不超过 38mm。 

(b) 当 tn≤1.25ts时，折边应足够长，以适应所需的锥体长度。 

(c) 所需的锥体长度 l 可包括焊缝宽度在内。 

(d) 壳体板中心线可位于封头板中心线的任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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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不小于 2ts  

r 不小于 3tf 

e不小于tf 

6.3.5.9 接管连接焊缝的设计要求 

除 6.3.5.2.4 的要求外，接管连接焊缝的最低设计要求在下面 a）和 b）中规定。 

a) 要求的焊接强度在通过开孔中心且平行于壳体纵轴的直线的每一侧应提供足够的焊接，以便通

过焊缝中的剪力或拉力（视何者适用），按 6.3.3.6 所要求的来发挥补强部件的强度。坡口焊

缝的强度应根据其承受剪切或拉伸的面积而定。角焊缝的强度应根据其承受剪切的面积（按最

小焊足尺寸计算的）而定。计算角焊缝长度时，应采用其内径。当采用全焊透焊缝时，不必进

行计算。 

b) 焊缝的许用应力值坡口焊缝和角焊缝的许用应力值以及接管的剪切许用应力值，以容器材料应

力值的百分比计，规定如下： 

接管壁的剪切应力      70％ 

坡口焊缝的拉应力      74％ 

坡口焊缝的剪切应力    60％ 

角焊缝的剪切应力      49％ 

6.3.6 容器的特殊要求 

6.3.6.1 锥形过渡段、交错焊缝和螺纹连接件 

6.3.6.1.1 锥形过渡段 

在各截面之间的接头处，当其厚度差大于较薄截面厚度的1/4或3mm两者中的较小值时，应设置一个

锥形过渡段，其长度应不小于相接截而的相邻表面之间偏距的3倍（图6-33）。过渡段可以用能提供均

匀锥度的任何工艺方法成形。焊缝可以位于锥形段内或其邻近区。当球形壳体或圆筒形壳体筒体内有厚

度减薄时，本款也是适用的，并且也适用于成形封头中A类接头处的锥形段。连接成形封头与主壳体的

环向对接焊接头处的锥形段的规定，列在6.3.5.8.1 b)中。 

 

注1 任何情况下l不应小于3y。 

注2 l≥3y，此处l是所需锥体长度，y是对接焊件相邻表面间的

偏距。 

注3 所需锥体长度l可以包括焊缝宽度。 

图6-33 不等厚度截面板材的对接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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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1.2 交错焊缝 

除了对每个焊缝交叉点的每侧100mm进行射线检测外，凡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筒节制成的容器，其

相邻筒节上的纵向焊接接头的中心线应错开或离开一个至少等于较厚板五倍厚度的距离。 

6.3.6.1.3 螺纹连接件 

a) 符合管螺纹标准 ANSI/ASME B1.20.1的管道、管子和其他螺纹连接件，只要对容器壁的曲率作

了考虑，管子能与表 6-18中规定的最少螺纹齿数相啮合，便可拧入容器的螺孔中。当需要时，

可采用加厚垫板或合适的连接板或配件，以提供表 6-18 中所要求的金属厚度和螺纹齿数，或

在有要求时提供补强； 

b) 当最大允许压力超过 860kPa 时不能采用大于 DN 80 的螺纹连接件。但是，这种不超过 DN 80

的限制不适用于检查孔、端头封盖或类似用途所用的堵头。 

表6-18 连接件的最少管螺纹齿数 

管道连接件的尺寸 

DN 

啮合的螺纹齿数 所需的最小板厚 

 mm 

15,20 6 11 

25,32,40 7 16 

50 8 18 

65,80 8 25 

100-150 10 32 

200 12 38 

250 13 41 

300 14 45 

6.3.6.2 螺栓法兰和双头螺栓连接 

a) 一般推荐螺栓法兰与外部管道连接的尺寸要求应符合下列标准：ASMEB16.5《钢制管法兰和

法兰配件》；MSS SP-42《150 lb 耐腐蚀铸造法兰阀门》； ASME B16.47 标准《大直径碳钢

法兰》；GBT 13402《大直径钢制管法兰》或 GBT 9112《钢制管法兰类型与参数》。这些法

兰及法兰配件可用于相应标准中规定的压力一温度额定值。其他标准的法兰及法兰配件也可采

用，只要其设计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G 关于容器设计载荷的规则，并在由此确定的压力一温度额定值范围内使用。 

b) 凡供双头螺栓用的螺孔，其螺纹应当完整和洁净，且与双头螺栓的啮合长度不小于 ds 或 

的最大许用应力值螺孔材料在设计温度下

度下的最大许用应力值双头螺栓材料在设计温
sd75.0  

两者中的较大值，其中 ds是双头螺栓的直径，但螺纹啮合长度不必超过 1.5ds。 

6.3.6.3 检修孔或检查孔
36）

 

6.3.6.3.1 通用要求 

a) 所有用于盛压缩空气的容器（除另有允许者外）和那些遭受内部腐蚀或部分受到侵蚀或机械磨

损的容器，应备有供检验和清洗用的合适的人孔、手孔或其它检查孔。 

 
36) 给出的所有尺寸均为名义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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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内径大于 300mm 的承受空气压力并也容纳其他防腐蚀物质的容器，如果它具有可方便地进行

检查的合适开孔，且这些开孔的尺寸和数量上相当于 6.3.6.3.3 中检查孔的要求时，就不必备有

仅供检查用的开孔。 

c) 所谓压缩空气，并不包括脱水至常压下露点低于－45℃的空气。当未设置检查孔时，证书持有

者的资料记录应注明：“供无腐蚀情况下使用”。 

d) 当具有符合下面 e）规定的讯号孔时，在仅受腐蚀的容器中可以省去如 6.3.6.3 所要求的检查孔。

本规定不适用于供压缩空气用的容器。 

e) 当厚度已减薄到危险的程度时，讯号孔可以用于提供某些确实的指示。当设有讯号孔时，其直

径至少应为 5mm，其深度不小于同样尺寸的无缝壳体所需厚度的 80％。这些孔应设置在预计

会破损处的反面。 

6.3.6.3.2 内径等于和小于 300mm 容器的要求 

对于内径等于和小300mm的容器，如果至少有两个不小于DN20的可拆卸式管接头，则不需设置仅供

检查用的开孔。 

6.3.6.3.3 内径大于 300mm 但不超过 400mm 容器的要求 

内径大于300mm但不超过400mm的容器，其安装应使得可以把它从组件上拆卸下来以便进行检查，

如果至少有两个不小于DN40的可拆卸式管接头，就不需设置仅供检查用的开孔。 

6.3.6.3.4 需要检修孔或检查孔的容器上的装置 

需要检修孔或检查孔的容器，应按下面 a）到 f）的要求来装备。 

a) 内径超过 300mm 而小于 450mm 的所有容器，应至少有 2 个手孔，或 2 个不小于 DN40 的螺

纹管塞式检查孔。 

b) 内径自 450mm 到 900mm 的所有容器，应有一个人孔或至少有 2 个手孔，或 2 个小于 DN50

的螺纹管塞检查孔。 

c) 内径超过 900mm 的所有容器，应有一个人孔，但是那些由于其形状或用途使人孔无法实现的

容器，应至少有 2 个 100mm×150mm 的手孔，或两个相等面积的同等孔。 

d) 当手孔或管塞开孔能作为检查孔代替人孔时，则在每个封头上或靠近每个封头的壳体上应有一

个手孔或一个管塞开孔。 

e) 供其他用途的带有可拆卸封头或盖板的开孔，只要该开孔尺寸至少等于所要求的检查开孔的

尺寸，即可用来代替所需的检查开孔。 

f) 带有可拆卸封头和盖板的一个单独开孔，如果其尺寸和位置至少提供相等的内部可见区域时，则

可用来代替所有较小的检查开孔。 

6.3.6.3.5 检修孔和检查孔的尺寸和形式 

当需要检查孔或检修孔时，它们至少应符合下面a）和b）的要求。 

a) 椭圆形或长圆形人孔应不小于 275mm×375mm 或 250mm×400mm；圆形人孔的内径应不小于

375mm。 

b) 手孔开孔应不小于 50mm×75mm，但其大小应与容器的尺寸和开孔的位置相适应。 

6.3.6.3.6 壳体和封头上的检修孔和检查孔的设计 

壳体或无支撑封头上的所有检修孔和检查孔，应按照开孔规则进行设计。 

6.3.6.3.7 人孔盖板垫片的最小支撑宽度 

凡内压强迫盖板压紧平垫片的这种形式的人孔，其垫片最小支承宽度应为1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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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3.8 带螺纹的开孔 

当带螺纹的开孔供检查和清理之用时，密闭塞或密闭帽应采用适应这种压力的材料，且材料的使用

温度不得超过该材料所允许的最高温度。螺纹应是标准的锥形管螺纹。如果备有其它的防漏密封措施，

可采用等强度的直螺纹。 

6.3.6.4 附件 

用做传递支承载荷的附件应满足6.1.3.5的要求。 

6.3.6.5 支承件 

所有容器的支承和支承构件的布置或其与容器壁的连接，应能承受最大的施加载荷（6.1.1.1和

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部分：支承件》。 

6.3.6.6 波纹管型膨胀节 

波纹管型膨胀节可以为容器提供挠性。容器管道部分的膨胀节应满足 6.6.4.9 的要求。凡构成容器

的一部分或附属体的膨胀节，其设计、材料、制造、检测和试验应符合下面 a）到 i）的要求。 

a) 波纹管可以用来吸收轴向位移、侧向挠曲、角转动或这些运动的任何组合。通常不用它们来吸

收扭转。波纹管的布置、锚固、导向和支承应能使其免受设计以外的运动和力的作用。 

b) 在有波纹管的所有系统中，由于压力或波纹管弹力，或由于这两者所引起的端部静压力，应由

刚性固体件、膨胀节端部的十字形接头或其它措施来承受。 

c) 膨胀节应安装在为进行定期检查而便于接近的位置。 

d) 膨胀节应设置一些拉杆或其它合适的构件，以便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保持正确的面对面尺寸。

不应以拉长或压缩波纹管来弥补长度的不足，或不应偏移波纹管去适应本来没有对准的连接

件，除非这种位移已由系统设计师规定，或能被膨胀节制造商证明是合适的。 

e) 如有可能，膨胀节应当标出介质流动的方向，并应按这个标记进行安装。 

f) 当流速超过下列数值时，直径超过 150mm 的膨胀节应设置内套管： 

1) 空气、蒸汽和其它气体 7.5m/s； 

2) 水和其它液体 3.0m/s。 

g) 膨胀节中的承压材料应符合第 5 章的要求。 

h) 所有焊接接头应符合 7.4 的要求。 

i) 波纹管型膨胀节的设计应符合 6.6.4.9.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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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泵的设计 

6.4.1 离心泵通用要求 

泵的设计除应满足6.1、6.2或6.3中的要求外，还应满足本节的专门要求。必须遵守上述各节所涉

及的应力极限，特别是规定载荷，包括管道施加的载荷。在校核这些应力极限时，可以采用经验证的满

足要求的一切方法。本节的要求优先于6.2节或6.3节。 

6.4.1.1 范围 

6.4.1.1.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下列a）到j）项： 

a) 泵壳； 

b) 泵的入口管和出口管； 

c) 泵盖； 

d) 夹紧环； 

e) 密封腔、密封压盖和填料盖； 

f) 相关的螺栓连接件； 

g) 泵内部热交换器管道； 

h) 泵的辅助连接接管，直到第一个法兰面或焊接连接中不包括焊缝的环形接合处； 

i) 与泵连为一体，外接于承压边界并构成承压边界的一部分，随泵一起供货的管件； 

j) 外接和内接承压边界的整体附件。 

密封压盖和填料盖不要求进行水压试验。 

6.4.1.1.2 免除 

本规则不适用于下列a）到c）项： 

a) 泵轴和叶轮。泵轴可按压水堆核电厂部件建造辅助规则附录 AC来设计； 

b) 非结构性的内部构件； 

c) 密封部件。 

6.4.1.2 合格要求 

泵的设计要求见下列a）和b）： 

a) 设计应满足 6.1的要求； 

b) 应满足本节的规则。 

6.4.1.3 设计技术规格书 

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2.3）

中应规定设计和使用工况(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4.1.4.2）。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应包括由热膨胀和静重产生的载荷和来自连接管道的相应的地震力。 

6.4.1.4 设计和使用工况 

6.1的设计总则，包括定义，以及6.3.2、6.3.3、6.3.6.1和6.3.6.2的要求都适用于泵的设计，泵

的设计应符合本节的要求。对于规定的设计和使用工况，应采用1.6给出的应力限制。可采用经典的弯

曲和正应力方程，自由体图解法确定的简单应力分布与作用载荷相平衡，或可以采用已经证明是令人满

意的任何设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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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5 连接管道的载荷 

在泵壳的设计中应考虑由连接管道施加给泵入口和出口的载荷。 

6.4.1.6 设计和使用工况下的应力限制和压力限制 

在表6-19中规定了设计和使用工况下的应力
37)
限制。表6-19中所使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S＝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表A.2和表

A.5中给出的许用应力值，该许用应力是相应于所考虑工况下所考虑截面最高金属温度时的值。 

σ
b
＝弯曲应力，该应力等于通过所考虑的实心截面的应力线性变化部分。它不包括不连续应力和应

力集中，而只是由压力和其他机械载荷产生的应力。 

σ
L
＝局部薄膜应力，该应力除了包括不连续效应的影响外，其他与总体薄膜应力σm相同。 

σm ＝总体薄膜应力，该应力等于通过所考虑的实心截面的平均应力，它不包括不连续应力和应力

集中，而只是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产生的应力。 

表6-19 设计和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和压力限制 

使用限制 应力限制
注 1 Pmax

注 2 

A 级
注 3 

σm≤S 

（σm 或 σL）+ σb≤1.5S 
1.0 

B 级 
σm≤1.1S 

（σm 或 σL）+ σb≤1.65S 
1.1 

C 级 
σm≤1.5S 

（σm 或 σL）+ σb≤1.8S 
1.2 

D 级 
σm≤2.0S 

（σm 或 σL）+ σb≤2.4S 
1.5 

注1：用于泵设计验收的这些要求不意味着保证泵的可运行性。 

注2：最大压力不应超过设计压力乘上表中 Pmax下面所列的系数。 

注3：3 级泵为“设计和 A 级”。 

6.4.1.7 地震载荷 

a) 在泵、泵支承和约束件的设计中应考虑地震效应。由地震效应产生的应力应与由压力及其它载

荷所产生的应力合成。 

b) 如果泵配有装在延伸支承结构上的驱动装置，而这些结构对于保持压力完整性有着重要的作

用，当设计技术规格书有要求时，应进行分析。分析时可在外伸质量重心处施加与地震引起的

加速度等效的一组静力来进行。 

6.4.1.8 腐蚀 

采用6.1.2.1的要求。 

6.4.1.9 堆焊层 

泵设计中所采用的堆焊层的尺寸应符合6.1.2.2的要求。 

 
37) 该应力指最大的法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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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定义 

6.4.2.1 径向剖分泵壳 

径向剖分泵壳应解释为主密封连接围绕泵轴呈径向布置的一种泵壳。 

6.4.2.2 轴向剖分泵壳 

轴向剖分泵壳应解释为主密封连接相对于泵轴呈轴向布置的一种泵壳。 

6.4.2.3 单涡壳和双涡壳 

图6-34和图6-35分别示出了典型的单涡壳和双涡壳。 

 

图6-34 典型的单涡壳 

 

图6-35 典型的双涡壳 

6.4.2.4 密封套 

密封套定义为具有密封并包含主要承压边界的那部分泵盖或泵壳组件。 

6.4.2.5 各种型式泵的典型实例 

图 6-38 到图 6-69 是帮助确定泵型式的典型实例，而不应看作是限制。 

6.4.3 离心泵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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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1 焊接结构的设计 

a) 焊接结构的设计应按 6.3.5进行。 

b) 对于像放气管和排水接管以及仪表开孔接管等，允许采用部分焊透焊缝。所有这些接管的名义

管道尺寸应不超过 DN50。对这些接管，全部补强应与被穿透的泵壳部分构成整体。部分焊透

焊缝应具有足够的尺寸，以增强接管的整体强度。 

6.4.3.2 法兰连接件 

6.4.3.2.1 压力设计 

a) 带有与泵壳整体铸造的法兰连接的泵，而且各种法兰配件的法兰尺寸和要求的壁厚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中表 2.1-1的所有

尺寸要求（包括其公差），应被考虑为满足本节压力设计的要求，而且使用的材料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所示的压力—温度范

围内选择是恰当的。 

b) 不满足上述 a）条要求的法兰连接件应按照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3或附录 V.3 的要求进行设计。 

c) 满足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中表 2.1-1

所有要求的泵法兰，以及焊接到泵壳上并形成泵壳进口和出口整体部件的泵法兰，应被考虑为

满足本节压力设计的要求，同时泵的进口和出口法兰的壁厚必须符合标准法兰配件的要求。然

而，泵壳的接管与法兰的焊接应满足 4.3的要求。 

6.4.3.2.2 外载荷 

当外载荷作用于泵时，很有可能泵的可运行性将决定于最大容许载荷。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泵壳的变

形，以及驱动和被驱动设备的不对中。泵壳应能承受外载荷加上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提供的设计压力，

而不会产生降低泵的可运行性的变形。另外，泵的支撑件应能承受外载荷，而不致产生将引起转动零件不

容许的不对中的任何过大的位移。 

a) 满足 3.2.1要求的法兰连接件，当满足 6.6.5.8.2或 6.6.5.8.3的全部要求时，不要求进行更

进一步的分析。所有其他法兰连接件应全部满足以下 b)的要求。 

b) 法兰连接件应满足 6.6.5.8.1的要求。 

6.4.3.3 泵壳入口和出口的补强 

6.4.3.3.1 轴向入口和出口 

a) 轴向的泵壳入口或出口应按类似于容器上的开孔考虑，并应补强。应按 6.3.3的要求处理。 

b) 为避免应力集中，图 6-40和图 6-52 中的外侧圆角半径 r2 应不小于已补强的入口和出口壁厚

的一半。 

6.4.3.3.2 径向入口和出口 

径向入口和出口需要补强，并应满足6.3.3适用部分的要求。 

6.4.3.3.3 切向入口和出口 

除3.3.4中所修正的以外，可采用对规定的设计载荷已证明是满意的任何设计方法。 

6.4.3.3.4 切向入口和出口的最小壁厚 

图6-36中的l 值，mm，应由下例关系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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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trl 5.0=  

式中： 

rm=ri+0.5t m，mm 

ri=入口或出口内半径，mm 

=d i/2 

t m=取自 x－x 截面和平行的 y-y 截面之间的入口或出口的平均壁厚，mm 

 

图6-36 切向入口或出口处的最小壁厚 

入口和出口壁厚应不小于如图6-36所示的泵壳在间距 l 处的最小壁厚。间距 l 以外的壁厚可以减小

到连接管道的最小壁厚。壁厚的变化应是平缓的，并应具有如图7-24所示的最大坡度。 

6.4.3.4 螺栓连接件 

6.4.3.4.1 径向剖分结构 

对于径向剖分结构，承压边界内的轴对称布置的螺栓连接件应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G中所述的步骤进行设计。K型泵的螺栓连接件按4.1.9 a) 

3) 和 b) 1)给出的要求进行设计。L型泵的螺柱连接件按4.1.11 b)和c)给出的要求进行设计。 

6.4.3.4.2 轴向剖分结构 

对于轴向剖分结构上的螺栓连接件，应按4.1.7中给出的关于G型泵的步骤进行设计。 

6.4.3.5 管道 

6.4.3.5.1 承受外压的管道 

位于泵承压边界内的管道应按6.6.3设计。 

6.4.3.5.2 承受内压的管道 

与泵连为一体、外接于承压边界或构成承压边界一部分的管道，例如与辅助水的连接管，应按6.6.3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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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6 附件 

a) 泵的内部和外部附件的设计，应不致在泵上引起过大的局部弯曲应力或有害的温度梯度，应考

虑应力集中的效应。 

b) 附件应满足 6.1.3.5的要求。 

6.4.3.7 泵盖 

泵盖应按6.3.2.5或6.3.2.6设计。对于在6.3.2.5或6.3.2.6中没有给出专门设计规则的泵盖，可以采用经

分析或实践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任何方法进行设计。 

6.4.3.8 支承件 

除1.1.l j）规则的规定外，泵支承件应按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

部分：支承件》的要求进行设计。 

6.4.3.9 泵壳 

应按6.2对泵壳进行详细分析。 

6.4.4 特定型式泵的设计 

6.4.4.1 标准型式泵 

6.4.4.1.1 A型泵的设计 

A型泵是具有单涡壳，带单吸入口的径向拼合泵壳的泵，如图6-38和图6-39所示。出口接管小于或

等于DN100的A型泵的设计，应按本节a)~e)的要求进行。大尺寸A型泵的设计，允许按本节 f）的规定

进行。 

 

图6-37 外部和内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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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A型泵(1) 

 

图6-39 A型泵(2) 

a) 泵壳壁厚 

除在本规则中特别指明以外，泵壳任何部分壁厚都应不小于 t，t为下述 3个值中最大值： 

t1=6mm； 

t2=PA1/S1； 

t3=0.5A2(KP/S2)0.5 

式中： 

t ＝最小允许壁厚，mm 

P ＝设计压力（表压），MPa表压 

A1，A2，B，h——如图6-40所示，若尺寸A1的数值超过500mm，则不应采用以上的公式，

而应使用以下f）的规定 

K——K=f(B/h)，根据自隔舌起180°截面中的流道形状，见图6-41，图6-42 

S1＝包括铸造系数在内的许用应力，MPa（5.5.7.1 和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表A.2和表A.5） 

S2＝不考虑铸造系数的许用应力，MPa 

b) 隔舌端部隔舌端部半径应不小于 0.05t。 

c) 隔舌圆角半径所有的隔舌圆角，包括其端部与泵壳壁相交处的最小半径，应取 0.2t 或 6mm中

的较大值。 

d) 拐角半径(图 6-40) 拐角半径应不小于 0.3t。 

e) 泵壳底部在泵壳入口侧，图 6-40尺寸为 A1的直径以内的那部分泵壳，通常称为泵壳底部，其

壁厚应不小于 4.1.1a) 中所确定的 t值，或 tb值。tb的值应由 6.3，或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O按泵壳形状使用适当的方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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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允许的方法

来确定。 

f) 泵的“A1”尺寸大于 500mm 或泵出口接管大于 DN100 是允许的。大泵的设计必须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实验应力分析或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以应力分析为基础的

容器设计来进行。如果设计是通过分析来验证的，则此分析应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5.5.3.1的要求进行确认。 

g) 公式适用范围： 

——P<80bar； 

——A2<1200mm； 

——除具有层状组织铸铁之外的韧性材料。 

对于那些不在此限制范围的情况，可以采用经过验证满意的任何方法。 

 

图6-40 A型泵结构 

按照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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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矩形或梯形涡壳的K值 

（适用于 A 型泵和 C 型泵单吸入——单或双涡壳） 

 

 

图6-42 圆形或梨形涡壳的K值 

（适用于 A 型泵或 C 形泵单吸入——单或双涡壳） 



T/CNEA XXXXX—XXXX 

150 

h) 带肋板加强的泵壳 

A型泵带肋板加强的泵体如图 6-43所示： 

 

图6-43 A型泵泵体的肋板加强 

1) 肋板设置区域(图 6-44) 

对于下述泵壳： 

——B/h≤2 扇形区 1：     90～270°； 

——2＜B/h≤5 扇形区 2：  60～300°； 

——B/h＞5 扇形区 3：    30～330°。 

 

图6-44 肋板设置区域 

只有肋板处于上述区域内时，在计算中才予以考虑。在配置区内肋板的数目应大于或等于 3，

且至少有 1 条肋板装在 180°～270°区域内。 

2) 泵壳与肋板的壁厚 

加肋板涡壳的特性尺寸在图 6-43 中给出。 

对应与承受相同压力的不加肋板涡壳的剖面图 6-46，其最小厚度 tmin 不小于下列 3 值中的最大

值： 

按照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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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mm； 

t2=0.5PA1/S2； 

t3=0.7t。 

此外，应作如下校核：相对于 X-X 的加肋板涡壳惯性模量 I/V2，应至少为相对于 X’-X’未加肋

板涡壳相应截面惯性模量的 2 倍（见图 6-45，图 6-46 和图 6-47）。 

 

注：tr——壁厚； 

b——肋厚； 

H——肋高和 5e 中的较小值； 

P——按图 6-47 计算的受肋影响的特性长度； 

X-X——主惯量轴。 

图6-45 加肋板的壳壁和肋的厚度 

 

图6-46 不加肋板的壳壁和肋的厚度 

 

图6-47 P的计算 

3) 外形规则（见图 6-48） 

厚度 b 应大于 0.5tr，而小于 1.5tr。其中，tr为涡壳的实际厚度。 

注：应指出，肋的外形应遵守现行的铸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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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8 外形规则 

i) 外载荷作用分析的一种方法 

除按设计压力确定最小壁厚以外，设计者还应验证在各种工况类别的规定外载荷作用下泵的性

能符合要求的准则等级。 

下面给出了分析外载荷作用的计算的一种方法。如果给出恰当充分的理由，设计者也可采用其

他方法。 

1) 作用于泵吸入管上的载荷 

位于涡壳壁和吸入管壁之间的接口截面处的外载荷为： 

——轴向载荷 F（不包括压力所造成的轴向推力）； 

——弯矩 Mf。 

按照规定的准则等级，应力要满足下列公式： 

——A 级准则： 

1.5KP  
A2

2tr
 

2

+2K  α
F

tr
2

+β
2Mf

tr
2A2

 ≤1.5S 

 
——B 级准则： 

公式相同，但要以 1.65S 替代 1.5S。 

——C 级准则 

公式相同，但要以 1.8S 替代 1.5S。 

——D 级准则 

公式相同，但要以 2.4S 替代 1.5S。 

公式中的参数定义如下： 

          P——对应于所考虑工况的压力； 

tr——涡壳实际厚度； 

α，β——泵吸入管几何形状系数： 

α=
3

2π
 1+

2

 1- 
2b

A2
 

2

 

∙ ln  
2b

A2
    和β=1.15  

A2

2b
-1  

 
上式中，2b 表示泵吸入口直径。 

2) 作用在泵吐出管上的载荷 

（待补充）。 

6.4.4.1.2 B型泵的设计 

B型泵是具有单涡壳、带双吸入口的径向拼合泵壳的泵，如图6-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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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9 B型泵 

a) 泵壳壁厚：泵壳任何部位的壁厚都应不小于t，t为下列3个值中的最大值： 

t1=6mm； 

t2=PA1/S1； 

t3=0.5A2(KP/S2)0.5 

式中： 

t ＝最小允许壁厚，mm 

P ＝设计压力（表压），MPa表压 

B——图6-49所示尺寸，mm 

A1，A2，h——图6-40所示尺寸，mm 

K——K=f(B/h)，根据自隔舌起180°截面中的流道形状，由图6-50，图6-51给出 

S1＝包括铸造系数在内的许用应力，MPa（5.5.7.1 和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表A.2和表A.5） 

S2＝不考虑铸造系数的许用应力，MPa 

b) 吸入段的作用和合理性： 

图6-50和图6-51中的曲线K=f(B/h)已考虑了吸入管的加强作用。 

吸入管的推荐壁厚至少应等于0.5t。 

如果吸入管壁厚小于0.5t，应采用图6-41、图6-42中给出的曲线。 

吸入段壁厚的合理性可使用下述规则中的一种来证明： 

——壁厚至少应等于t； 

——壁厚小于t，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吸入压力使用另一种计算方法证明其合理性。 

隔舌：隔舌半径应不小于0.05t。 

隔舌内圆角：隔舌与泵壳连接处的隔舌内圆角半径应不小于0.2t和6mm中的较大值。 

出口拐角：出口拐角处的半径（图6-40）应不小于0.3t。 

公式的适用范围： 

——P＜80bar； 

——A2＜1200mm； 

——除具有层状组织铸铁之外的韧性材料。 

如果不在此范围之内，可采用经过证明满意的任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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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0 矩形或梯形涡壳的K值（B型泵和D型泵双吸入——单或双涡壳） 

 

图6-51 圆形或梨形涡壳的K值（B型泵和D型泵双吸入——单或双涡壳） 

6.4.4.1.3 C型泵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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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泵是具有双涡壳、带单吸入口的径向剖分泵壳的泵，如图6-52和图6-53所示。分隔板属于泵壳

的一部分。C型泵的设计应按本节和以下a）至e）中给出的要求进行。 

 

图6-52 C型泵（1） 

 

图6-53 C型泵（2） 

a) 泵壳壁厚 

除在本规则中特别指明外，泵壳任何部分的壁厚应不小于t，t为下列3个值中的最大值： 

t1=6mm； 

t2=PA1/S1； 

t3=0.5A2（KP/S2）1/2 

式中： 

t＝最小允许壁厚，mm 

P ＝设计压力，MPa表压 

S1＝包括铸造系数在内的许用应力，MPa（5.5.7.1 和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表A.2和表A.5） 

S2＝不考虑铸造系数的许用应力，MPa 

A1，A2，B，h——壳体的内部尺寸，如图6-52所示，mm 

K——K=f(B/h)，根据与接连两个隔舌的轴线成90°截面的流道形状，由图6-41、图6-42给出 

b) 分隔板壁厚 

按照 3.3 节 



T/CNEA XXXXX—XXXX 

156 

1) 分隔板作为泵壳结构的一部分，最小壁厚应为以上所确定的泵壳壁厚的 0.7t，并应从图

6-53 a)中的 B点最少经过 135º角延伸到 C点。C点以外，分隔板壁厚可以逐渐减小到与

隔舌端部半径相切合； 

2) 隔舌端部和分隔板端部半径应不小于 0.05t； 

3) 所有隔舌和分隔板（包括端部在内）与泵壳壁相交处的最小半径应取 0.10t或 6mm中的较

大值。 

c) 拐角半径（图 6-52）应不小于 0.3t。 

d) 图 6-52尺寸为 A1的直径以内的那部分泵壳通常称为泵壳底部，其壁厚应不小于以上 a）中的

确定 t值。 

e) 泵壳壁厚和分隔板壁厚的另一种设计规则。作为以上 a)和 b)的另一种设计规则，当满足以下

1）至 3）的要求时，允许采用较小的泵壳壁厚和较大的分隔板壁厚。 

1) 从拐角半径切点到分隔板端部径向相对的 D 点(图 6-53 b）)的壁厚，应保持按以上 a)中

确定的泵壳壁厚 t的最小值，D点以后，泵壳壁厚应均匀地减小到 E点。从 E点沿壳壁到

距拐角处为 l的出口接管上的一点，这段泵壳的最小壁厚应连续为 0.7t，其中 l由图 6-36

确定； 

2) 分隔板除最小壁厚应以 t代替 0.7t外，分隔板壁厚应按以上 b)来确定； 

3) 应满足以上 b)1)和 b)3)的要求。 

f) 加强泵壳的肋板 

4.1.1 h)的规则在此适用。 

g) 外载荷作用分析 

该分析可采用 4.1.1 i)中给出的适用 A型泵的方法。 

6.4.4.1.4 D型泵的设计 

a) D型泵是具有双涡壳、带双吸入口的径向剖分泵壳的泵，如图 6-54所示。D型泵的设计应按本

节的要求进行。 

b) 确定泵壳壁厚、分隔板壁厚和拐角半径时采用 4.1.3 a）、b）和 c）的要求。 

c) 泵盖和泵壳壁之间的泵壳部分，其壁厚可要求超过 t。 

 

图6-54 D型泵 

6.4.4.1.5 E型泵的设计 

E型泵是具有涡形径向剖分泵壳和构成泵壳结构部分的多级导叶的泵，如图6-55所示。E型泵的设计

没有特殊要求，任何经过验证满意的方法都可采用。 

6.4.4.1.6 F型泵的设计 

a) F型泵是带切向或径向出口的具有径向拼合、轴向对称泵壳的泵，如图 6-56所示。F型泵壳的

基本结构是一端带有碟形封头，而另一端带有螺栓连接的法兰。泵的入口穿过碟形封头，出口

可以相切于泵壳一侧或垂直于泵壳中心线。允许改变这些入口和出口的位置。 

b) F型泵的设计没有特殊要求，任何经过验证满意的方法都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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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5 E型泵 

 

图6-56 F型泵 

6.4.4.1.7 G型泵的设计
38)
 

a) G型泵是具有轴向剖分、单或双涡形泵壳的泵，如图 6-57和图 6-58 所示。 

b) 提出这种设计的制造商，为了互换性要求，应充分地审核有关无损检测的要求。 

 

 
38) 应当承认，可能存在其他的可接受的规程，这些规程也组成子一些合适的设计方法。而且也无意排除这些替

代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通过实际使用经验证明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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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7 G型泵 

c) 在以下的 1）和 2）中给出了一种在泵壳最高应力截面上（例如具有最大间距的截面上）计算

应力的可行方法。这个方法不适用于那些在给定截面（图 6-59 B-B 截面）内具有一个以上螺

栓的设计。 

 

图6-58 G型泵（截面A-A） 

 

图6-59 G型轴向剖分涡壳泵截面（B-B）为典型的泵壳高应力截面 

1) 作如下假设： 

(1) 在 X截面配置一个螺栓，在 Y截面配置半个螺栓，在 Z截面配置半个螺栓（Z截面与

Y截面相同）； 

(2) 法兰和螺栓一起承受弯曲； 

(3) 最大力矩产生在螺栓上； 

(4) 总力矩在法兰和泵壳之间的分布与它们的惯性矩成正比。 

2) 图 6-60、图 6-61、图 6-62给出了典型截面，以下(a)~(n)给出了计算步骤。 

(1) 确定设计压力 P，MPa。由图 6-60、图 6-61、图 6-62确定尺寸 A、B、C、F、R、tc、

tf、w和 b，并求出下列各数值： 

Ab＝螺栓根部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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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垫片有效面积，mm2 

D＝螺栓孔直径，mm 

d ＝螺栓根部直径，mm 

DTF ＝设计温度，℃ 

E＝使用温度下的螺栓弹性模量，MPa  

e ＝螺栓的单位热伸长，1/℃ 

G＝ B+0.5tc ，mm 

m＝垫片系数（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G表G.1） 

R＝C-(B+tc)mm 

w ＝截面宽度，mm 

W ＝用于计算初始螺栓应力的载荷，N 

W ＝WX、WY、WZ；
 

Sb ＝螺栓的许用应力，MPa 

Sc＝泵壳的许用应力，MPa 

y＝垫片设计预紧比压，MPa（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G 表G.1） 

(2) 确定截面 X和 Y的有效垫片面积 AG，mm2 

K
D

wFAAG −−= ]
4

)[(
2

 

关于系数 K，假如最大接触压力在内缘，而泵壳表面成拱形时，则取 0.20；对于平坦

表面取 0.50。 

(3) 确定螺栓载荷，N，及预紧螺栓应力 σ 预，MPa： 

PwGH =  

PmAH GP =  

Pm HHW +=1  

yAW Gm = 5.02
 

21 mm WWW 或= 中的较大者 

bA

W
=预  

(4) 确定总载荷 H0，N： 

PwBH D =  

PG HH =  

DT H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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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D HHHH ++=0  

(5) 确定力臂 h
D
、h

 G
和 h

T
，mm： 

cD tRh 5.0+=  

DG hh =  

)(5.0 GcT htRh ++=  

(6) 确定总力矩 M
0
，N-mm： 

DDD hHM =  

GGG hHM =  

TTT hHM =  

M
0
 = M

D
+ M

G
+ M

T
 

(7) 确定惯性矩：I
F
（法兰）、I

B
（螺栓）、I

C
（泵壳）和 I

 T
（总的），mm

4

： 

   12)(12)( 33

ffF tDtwI −=  

40.049BI d=  

12)( 3
cC twI =  

I
T
=I

F
+I

B
+I

C
 

(8) 确定传递的力矩：M
F
（法兰）、M

B
（螺栓）和 M

C
（泵壳），N-mm： 

0F F TM M I I=  

0B B TM M I I=  

0C C TM M I I=  

(9) 确定螺栓合成载荷 F
R
，N： 

[ ( ) ( )R D D G GF H b h H b h= + + + ( ) ]/T T C BH b h M M b+ + − −  

或 ( )0 0R C bF H M M M b= + − −  

(10) 确定螺栓合成应力，MPa： 

bR AF＝载荷  

eE =
温度

 

  = +拉伸 载荷 温度
 

BB IdM 2＝弯曲  

(11) 分别确定法兰的剪切应力 '

s 和弯曲应力 '

b ，MPa： 

fos wtH=  

FfFb ItM 2＝   

(12) 确定泵壳的拉伸应力 "

t 和弯曲应力 "

b ，MPa： 

cDt 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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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b ltM 2=  

(13) 在组合截面内，采用下述组合应力方法： 

设F
X
＝截面X上的载荷，F

Y
＝截面Y上的载荷，等。 

设S
X
＝截面X上的应力，S

Y
＝截面Y上的应力，等。 

则组合应力S
组合

如下： 

( ) ( ) YYXXYX SFSFFFS ++＝组合
，等 

(14) 用以下的①到④的步骤确定最大应力： 

①为确定预紧螺栓应力，确定截面 X 和截面（Y+Z）上的载荷 W 和应力 σ预： 

)(

)(

)(

ZY

ZY

X

X

ZYX

WW

WW

+

+

+

+

+

初初

预组合＝



  

该应力的许用限值为S
b
。 

②为确定合成螺栓应力，确定截面 X 和截面（Y+Z）上的载荷 F
R
、应力 σt 和 σb： 

)(

)(

)(

ZYt

ZYR

tX

RX

ZYRRX

t FF

FF

+

+

+

+

+



 ＝组合
 

σt 组合的许用限值为 2Sb。 

)(

)(

)(

ZYb

ZYR

bX

RX

ZYRRX

b FF

FF

+

+

+

+

+



 ＝组合  

σt 组合+σb 组合的许用限值为 3Sb。 

③为确定法兰应力，确定截面 X 和截面（Y+Z）上的载荷 H
0
、剪应力 '

s 和弯曲应力 '

b ： 

)(

)(

)(

ZYs

ZYo

sX

oX

ZYooX

s HH

HH

+

+

+


+



+




 ＝组合
 

)(

)(

)(

ZYb

ZYo

bX

oX

ZYooX

b HH

HH

+

+

+


+



+




 ＝组合
 

' ' 2 ' 2 1/ 2

max [( ) ( / 2) ]s s b  = +复合 复合  

' ' '

max max ( / 2)n s b= +   复合  

式中 

'

maxn 是最大法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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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s 的许用限值为 Sc，
'

maxn 的许用限值为 1.5 Sc。 

④为确定泵壳应力，确定截面 X 和截面（Y+Z）上的载荷 H
D
、拉伸应力 "

t 和弯曲应力 "

b ： 

)(

)(

)(

ZYt

ZYD

tX

DX

ZYDDX

t HH

HH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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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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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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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t
  的许用限值为 Sc，总应力是 组合组合＋ bt

  ，总应力的许用限值为 1.5 Sc。 

上述程序通常会显示出某些螺栓的应力要超过指定的许用值。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取相

邻螺栓之间的平均应力。这种平均应力不超过规定的许用值。 

 

图6-60 G型泵的典型截面（1） 

 

截面 D-D 

泵
轴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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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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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1 G型泵的典型截面（2） 

截面 C-C 

法兰边界 

泵
轴

 

螺
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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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2 G型泵上的典型载荷（等效梁） 

6.4.4.1.8 H型泵的设计 

H型泵是具有轴向剖分、圆筒形泵壳和径向剖分泵盖的泵，如图6-63和图6-64所示。轴向剖分泵壳

应按G型泵4.1.7的规则进行设计。径向剖分泵盖应按3.7的规则进行设计。 

 

图6-63 H型泵的纵向截面 

 

图6-64 H型泵的横向截面 

6.4.4.1.9 K型泵的设计 

K型泵是具有径向剖分泵壳的单级或多级立式泵，如图6-65和图6-66所示。其基本结构包括一个泵

壳和一个内部组件。泵壳由筒体和用螺栓法兰连接的泵盖组成；内部组件由泵盖的内腔室、一个或多个

圆锥壳和竖筒，以及一个喇叭形吸入口组成，全部采用法兰连接，且其布置使得这些部件的外表面都承

受入口压力。这类泵在内部组合件与外部泵壳之间可装或不装有竖筒或横向约束件。 

a) 法兰联接件 

除符合以下 5）的法兰连接件外，“RF”型法兰连接件可以使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应力评定；“FF”型法

兰连接件可以使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V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应力评定，但应按以下 1）至 4）或 5）进行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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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或附录

V中用于计算 H值的设计压力应由下式的法兰设计压力代替： 

 eqFD PPP +=  ..................................... (13) 

式中： 

P——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4.1.4

所定义的设计或使用压力，MPa； 

Peq——作用在法兰连接件上的轴向力和力矩引起的等效压力，MPa。 

等效压力 Peq 应由作用在法兰连接件上的地震载荷和外部载荷按下式确定： 

 
3 2

4f

eq

KM F
P

G G 
= +  .................................... (14) 

式中： 

F——作用在法兰上的轴向载荷，N； 

G——垫片载荷反作用力处的直径，mm； 

K——如果载荷包括动态载荷则该系数值应为 8；如果载荷是静载荷则该值数应为 16； 

Mf——由 6.5.4.6 得到的作用在法兰上的合成弯矩，N-mm。 

2)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3.2.2.3

或附录 V3.2.2.1 中用于确定要求的螺栓最小截面积的公式 3）和 4）中的许用应力值，应

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所给定的值。 

3)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3.2.4

中用于确定纵向颈部应力的公式 6）应修改为包括一次轴向膜应力的下式： 

og

o

H
g

PB

BL

fM
S

42

1

+=
 

式中： 

P——按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

定义的设计或使用压力MPa。其它术语的定义见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G.3.1.3。 

4) 许用应力限值应为： 

SH 不大于 1.5S 

SR 不大于 1.5S 

ST不大于 1.5S 

5) 如果法兰连接件符合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

要求》中表 2.1-1 所列标准之一且由公式(13)计算得到的每一 PFD 小于所用的设计或使

用温度下的额定压力，则本款要求已被满足。 

b) 泵壳 

泵壳的筒体和泵盖设计应按 6.4和以下 1）至 3）的要求进行。 

1) 筒体 

筒体的设计压力应为泵的入口压力或者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2.3）中另外规定的压力，但决不应小于任

何使用工况下泵入口处的最大压力。在确定设计压力时，应考虑静压头。 

进口接管载荷应包括设计压力和管道的力矩。等效压力应用公式(13)确定，其中在应用于

入口几何尺寸时公式(14)中 F=0。 

筒体的设计应按 6.2.2压力容器的要求进行。 

2) 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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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大气压构成承压边界的泵盖外壁，应按以下规定的压力进行设计。内部腔室的设计

压力应为内部组合件所规定的压力。 

(2) 在出口压力和大气压之间构成承压边界的那部分泵盖的设计压力应为出口压力或在

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外的压力，但决不应小于任何使用工况下泵出口最大压力。 

对于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不超过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中的各种材料的相应值时，端盖流道的

最小壁厚应不低于按下式确定的数值： 

A
PySE

PD
t o

m +
+

=
)(2

 

式中： 

t m——端盖流道在完工形状下所需的最小壁厚，mm； 

D o——端盖流道的外径，mm； 

S ——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MPa。 

E——使用的纵向接头型式按 6.2.4 给出接头效率，或按 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的注释中给出

铸造质量系数； 

y——0.4，对于 D o/t m 大于或等于 6.0； 

y——

o

d

d D+
，对于 D o/t m 小于 6.0； 

d——端盖流道的内径，mm； 

A——按照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腐蚀或浸蚀余量，mm。如果介质接触二个表面，

则必须采用二个表面的腐蚀裕量。 

上述的端盖流道最小壁厚是完工成型尺寸。如果流道使用管道弯曲成型，弯管后的最

小壁厚应不低于要求值。 

出口接管载荷应包括设计压力和管道的力矩。等效压力应由公式(13)确定，只是在用

于端盖几何尺寸时，公式(14)中 F=0。 

(3) 在入口压力和大气压之间构成承压边界的那部分泵盖的设计压力应为入口压力或在

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外规定的压力，但决不应小于任何使用条件下泵入口处的最大压

力。这部分端盖应作为压力容器按 6.2.2的规定进行设计。 

3) 入口和出口除外的法兰连接件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进行设计。假如在计算螺栓载荷 W和法兰厚度 t中已包括有垫

片压缩裕量，则允许使用整体平面垫片的 FF级法兰。 

c) 内部组件 

内部组件由泵盖内腔室、圆锥壳和竖筒、以及喇叭吸入口的上端法兰构成，它包括泵内承受各

种压差的和与大气压不构成压力边界的泵的各种部件。设计规则正在制定中。在这些设计准则

生效之前，设计将按分析法或通过实际使用经验表明是令人满意的任何程序进行。但是，内部

组件的设计应满足 6.4的规则和以下 1）和 2）给出的规则。 

1) 竖简和泵盖 

内腔室竖筒和泵盖内腔室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任何使用工况下沿竖筒或腔室壁可能产生

的最大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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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筒的设计压力 Pc（MPa）应包括管道力矩和轴向载荷。它应不低于在任何使用工况下

沿筒壁可能产生的最大压差。圆锥壳的重量和叶轮的推力必须考虑在内。Pc 应采用公式

(13)和(14)确定，但“G”等于竖筒体的平均直径。 

竖筒的最小壁厚应不低于按下式确定的值： 

A
PySE

DP
t oC

m +
+

=
)(2

 

式中各项的定义均按 4.1.9 b) 2) (b)中所述，但应使用竖筒的几何尺寸和材料。 

除设计压力为 Pc 外，竖筒法兰联接件应按 4.1.9 a)进行设计。等效压力应用公式(13)并用

竖筒的几何尺寸确定，且应不小于在任何使用条件下沿竖筒壁产生的最大压差。可拆卸的

法兰连接件也是允许的。 

2) 圆锥壳和喇叭吸入口 

(1) 圆锥壳 

1. 圆锥壳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任何使用工况下各个圆锥壳可能承受的最大压差。应

考虑不同设计参数圆锥壳的互换性。 

圆锥壳体的最小厚度应不低于下式所得到的值（在消除不连续的影响时）： 

2( )

b o
m

b

P D
t A

SE P y
= +

+
 

式中术语定义见 6.4.4.1.9 b）2) (b) ，但在应用到圆锥壳的形状和材料时： 

D o=圆锥壳的最大外径，取自各个圆锥壳组件的吸入端（图 6-71），mm。 

上述圆锥壳最小厚度仅适用于远离不连续影响的圆锥壳之中，而且可以增加该壁

厚以满足以下 2和 3的要求。 

2. 叶片与壳体的相互影响应考虑壳体在内压下径向膨胀时，导叶叶片所产生的约束

效应。用下面的公式计算上述的效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法： 

2

3

3

2(2 )

16 ( )

( )

b D
D

D D D D

v v D

P A
F

l t t A

t n t





−
=

+

 

式中： 

F
D
——叶片载荷/组件长度，N/m； 

μ——泊松比； 

P
 b
——圆锥壳内最大压差，MPa； 

A
D
——圆锥壳的叶片部分按图 6-71 定义的平均直径，mm； 

l
D
——图 6-71 定义的叶片径向平均长度，mm； 

t
v
——叶片平均厚度，mm； 

t
D
——按图 6-71 定义的在叶片－壳体接合面处壳体的厚度，mm； 

n
v
——圆锥壳流道中叶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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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的局部弯曲应力 σB 应小于 1.5SE。σB 是由下式确定的： 

2

3

Dv

DD

B
tn

AF 
 =  

式中： 

叶片的膜应力 σv 应小于 SE，σv 是由下式确定的： 

D
v

v

F

t
 =  

3. 圆锥壳法兰在各个圆锥壳出口法兰和下一级圆锥壳进口法兰之间的法兰连接件

通常使出口法兰防转约束不足以阻止出口法兰的转动。因此，在平法兰之间的杠

杆作用可以忽略，而且出口法兰应按照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的规定进行分析。采用带筋板的法兰

或附于竖筒组件的最后一级圆锥壳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任何一个法兰连接

件具有足够的刚度用以支承其杠杆作用，则法兰连接件应按 T/CNEA XXX.8-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V法兰进行分析。

分析应按 6.3.4.1.9 a）公式(13)进行且公式(14)中的 F=0。用于分析的出口法

兰几何尺寸的定义如图 6-71 所示。螺栓圆和圆锥壳外侧或螺栓圆和槽口内侧之

间的径向间距应等于或大于一个螺栓直径。 

(2) 喇叭吸入口上端法兰（图 6-65和图 6-66中线 A-A以上部分）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任

何使用工况下由泵的第一级所产生的最大压差。喇叭吸入口的其余部分不考虑承受压

力载荷。 

喇叭吸入口的设计压力 Psb应是按照在任何使用工况下泵的首级产生的最大压差加上

用于计算喇叭形吸入口上的力矩的等效压力之和所确定的。等效压力应采用公式(13)

进行计算，且在公式(14)中 F=0。喇叭形吸入口压力 Psb，仅适用于喇叭形吸入口法兰

的设计。 

(3) 每个圆锥壳和喇叭吸入口应满足 5.1.9 规则的材料来制造，并应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表 A.2和

表 A.5附注（4）中列出的铸造质量系数设计。 

6.4.4.1.10 N型泵 

a) N 型泵是径向剖分带有相对于轴线呈径向布置的单个入口接管嘴和单个出口接管嘴的多级筒

式泵如图 33)所示。泵的设计应按照 6.4的适用要求。 

b) 适用于筒体的规则 

1) 最小设计厚度应按照 6.3节的规定来确定。 

如果筒体末端带有轴向螺栓连接组件，且厚度 t2<t（图 6-67），则应遵守下列 2）的要求。

开孔补强应遵守 6.3.3的要求。当开孔靠近封头时，即当螺栓孔部分或全部处于 6.3.3.4

所定义的补强边界内，应遵守下列 3）的要求。 

2) 与封头螺栓孔有关的规则： 

(1) 垂直于筒体轴线平面内的补强（见图 6-67（a））： 

——垂直于筒体轴线的截面应为如图所示的圆环。不允许通过在外表面设置凸缘管嘴

进行补强。 

——直径为 d 的所有孔的面积应不超过 AC（见图 6-67（a））： 

AC=π/4[de
2-(di+2t)2] 

此处 t 为按 6.3 节计算后得到的最小筒体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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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镗孔边缘与筒体内壁或外壁之间的距离，既不应小于镗孔直径的 30%，也不应

小于最小壁厚 t 的 35%。 

(2) 包含筒体轴线平面内的补强（见图 6-67（b））： 

——孔的最大深度应等于 2d； 

——筒体补强应从距孔的地步距离为 t 或 d（取较大值）处开始； 

——在上面指出的补强边界内，金属截面 SR（见图 6-67（b）），至少应等于 t（L+1）。 

3) 靠近螺栓组件的支管连接件的补强 

支管连接件的轴向平面内不应镗孔。 

除开孔外必须补偿的面积：AS1=S1α 

式中： 

S1——位于支管连接件主平面内，且包括在图 6-71 所规定的补强区的镗孔面积； 

d2——规定的补强边界； 

α——削弱系数，α=nd/4c； 

n：镗孔数目； 

d：镗孔直径； 

c：镗孔中心圆直径。 

孔底与开孔之间的最小距离 X 应大于或等于最小接管壁厚或开孔直径的 50%之较大者。 

4) 在筒体危险截面处的最小过渡半径限值为 5mm。 

5) 在圆周上的钻孔和螺孔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 2d，其中 d 为螺栓或螺柱的名义直径，如图

6-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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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5 K型泵（1） 

泵盖 
密封室延伸部分 

出口 

泵盖内腔室 

竖筒 

入口 

圆锥壳 

筒体 

横向约束件 

圆锥壳 

侧向约束件 

喇叭吸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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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6 K型泵（2） 

泵盖 

出口 

泵盖内腔室 

竖筒 

入口 

圆锥壳 

筒体 

横向约束件 

（可选） 

圆锥壳 

侧向约束件 

（可选） 

喇叭吸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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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7 N型泵（1） 

 

图6-68 N型泵（2） 

 

图6-69 N型泵（3） 

6.4.4.1.11 L型泵的设计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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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型泵是具有径向剖分泵壳的一级或多级立式泵，如图6-70所示。基本结构型式是由带有一个附加

支撑板的端盖，一个或多个圆锥壳和竖筒段，和一个喇叭形吸入口组成，所有连接件均采用法兰连接。

这类泵可以带有或不带有竖筒的型式。可以在各种位置上提供外部的约束件，以限制各种振动并承受各

种外载荷。 

泵的结构型式是使在支撑板以上的那些零件的外表面承受大气压力。低于支撑板的零件可以承受大

气压力，或大气压力加浸没水头的压力。由于泵的安装和运行，圆锥壳和竖筒组件内的泵送流体可以流

动并通过法兰连接件返回流体源内。这种流体的流动不影响整个压力边界的完整性。 

L型泵应按6.3的要求和以下a）至e）给出的要求进行设计。另一种方法是，L型泵也可以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D实验应力分析法设计或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I应力分析法设计的

要求进行设计。 

a) 法兰联接件除符合以下 5）的法兰联接件外，“RF”型法兰联接件可以用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应

力评定；“FF”型法兰联接件可以用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应力评定，但应根据以下 1）至 4）进

行相应修改： 

1)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或附

录 V中用于计算 H值的设计压力应由下式的法兰设计压力代替： 

FD eqP P P= +  

式中： 

P——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4.1.4

定义的设计或使用工况压力，MPa； 

Peq——作用在法兰连接件上的力矩引起的等效压力，MPa。 

地震载荷和作用在法兰连接件上的外部载荷引起的等效压力 Peq 应由下式确定： 

3 2

f

eq

KM PB
P

G G 
= +  

式中： 

Mf——按 6.5.4.6 确定的作用在法兰上的组合力矩，N-mm； 

F——作用在法兰上的轴向载荷，N； 

G——垫片载荷反作用力处的直径，mm； 

K——如果载荷包括动态载荷则该系数值应为 8；如果载荷是静载荷则该数值应为 16。 

2) 附录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3.2.2.3公式(3)和公式(4)或附录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V.3.2.2.1 用于确定要求的螺栓最小截面积的许用应力值，应

采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所给定的值。 

3) 附录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3.2.4中用于确定纵向颈部应力的公式（6）应修正为包括一次轴向膜应力的下式： 

2

1 4

o
H

o

fM PB
S

Lg B g
= +  

式中 P 是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4.1.4 定义的设计或使用压力 MPa。其它术语的定义见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3.1.3。 

4) 许用应力极限值应为： 

(1) SH不大于 1.5S 

(2) SR不大于 1.5S 

(3) ST不大于 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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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法兰连接件符合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

要求》中表 2.1-1中所列标准中的一条，且由公式(13)计算得到的每一 PFD小于所用的设

计或使用温度下的公称压力，则本节要求已被满足。 

b) 端盖水力通道在出口压力和大气压力之间构成承压边界的端盖部分的设计压力 P，应是出口压

力或在设计任务书中另行规定，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小于在任何使用条件下泵出口处的最

大压力。对于设计压力和温度不超过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各种材料相应值的情况下，端盖水力通道必须的最小

厚度应不低于下式所确定的值： 

A
PySE

PD
t o

m +
+

=
)(2

 

式中： 

t m——端盖流道在最终加工形状下所必须的最小壁厚，mm； 

D o——端盖水力通道的外径，mm； 

S ——在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MPa； 

E——按 6.2.4 给出的用于纵向接头型式的接头效率，或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A 表 A.1、A.2 给出铸造质量系数； 

y——0.4，对于 D o/t m 大于或等于 6.0； 

y——

o

d

d D+
，对于 D o/t m 小于 6.0； 

d——端盖水力通道的内径，mm； 

A——按照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腐蚀或侵蚀余量 mm，如果介质接触 2 个表面，则必须采

用二个表面容许的腐蚀裕量。 

上述的端盖水力通道最小壁厚是完工形状的尺寸要求。如果水力通道使用管道弯曲成型，则弯

管后的最小壁厚应不低于要求值。 

c) 竖筒竖筒的设计压力 Pc 应包括管道力矩和轴向载荷的影响。它应不小于在任何使用工况下沿

竖筒壁可能产生的最大压差。泵圆锥壳的重量和叶轮的推力也应考虑在内。Pc应采用公式(13)

和(14)确定，但“G”等于竖筒体的平均直径。 

1) 竖筒厚度竖筒的最小壁厚应不低于按下式确定的值： 

A
PySE

DP
t oC

m +
+

=
)(2

 

式中各项的定义均按以上 b）中所述，用于竖筒的几何尺寸和材料除外。 

2) 竖筒法兰除设计压力采用 Pc外，竖筒法兰连接件应按 4.1.11 a）设计。其等效压力应根

据公式(13)用竖筒的几何尺寸来确定，且应不小于在任何使用工况下沿竖筒壁产生的最大

压差。可拆卸的法兰连接件也是允许的。 

d) 圆锥壳圆锥壳的设计压力 Pb 由在任何使用工况下圆锥壳可能经受的最大压差来确定的。对于

无筋板支撑的圆锥壳结构，圆锥壳的设计应完全按下列的 1）至 3）的要求进行。对于那些使

用外部筋板增加圆锥壳和法兰刚度的圆锥壳结构，圆锥壳的设计应采用在实际使用中已得到证

实的方法进行。在上述二种情况下，在设计中应采用作用在泵的圆锥壳上的最大载荷。除非制

定专门的措施以保证防止圆锥壳之间的互换，所有的圆锥壳均应按照相同的要求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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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圆锥壳的最小厚度圆锥壳体的最小厚度应不低于下列公式所得到的值（应消除不连续的影

响）： 

A
PySE

DP
t ob

m +
+

=
)(2

 

式中： 

Do——圆锥壳的最大外径，取自各个圆锥壳组件的吸入端（图 6-71），mm。 

上述圆锥壳最小厚度仅适用于远离不连续影响的圆锥壳的设计，而且可以增加该壁厚以满

足以下 2）和 3）的要求。 

2) 叶片与壳体的相互影响应考虑壳体在内压下径向膨胀时，导叶叶片所产生约束效应。用下

面的公式计算上述的效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法： 
2

3

3

2(2 )

16 ( )

( )

b D
D

D D D D

v v D

P A
F

l t t A

t n t





−
=

+

 

式中： 

FD——叶片载荷/单位长度，N/m； 

Pb ——圆锥壳内最大压差，MPa； 

AD——图 6-71 定义的圆锥壳叶片部分的平均直径，mm；截面应取圆锥壳毂部基本上可

认为实心的部分； 

Dl ——图 6-71 中定义的叶片径向平均长度，mm； 

tv ——叶片平均厚度，mm； 

tD ——图 6-71 中指明的在叶片－壳体接合面处的壳体厚度，mm； 

nv——圆锥壳水力通道中叶片的数量； 

μ——泊松比。 

壳体的局部弯曲应力 σv 应小于 1.5SE。其值是由下式确定的： 

v

D
v

t

F
=  

3) 圆锥壳法兰除设计压力应为 Pb外，圆锥壳法兰连接件的设计应根据 4.1.10 a) 来进行。

等效压力应根据公式(13)应用圆锥壳的几何尺寸来确定，且应不小于在任何使用工况下沿

圆锥壳壁产生的最大压差，可拆卸的法兰连接件是允许的。单个圆锥壳出口法兰和下一级

圆锥壳进口法兰之间的法兰连接件通常应使出口法兰防转约束件不足以限制出口法兰的

转动。因此，在平法兰之间的杠杆作用可以忽略，且出口法兰应按 T/CNEA XXX.8-20XX《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的规定进行分析。对于带筋板

的法兰或附于竖筒组件的最后一级圆锥壳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况。供分析用的出口法兰几何

尺寸的定义如图 6-71。 

e) 喇叭形吸入口喇叭形吸入口的设计压力 Psb 应是按照在任何使用工况下泵的首级所产生的压

差加上用于计算喇叭形吸入口上的力矩的等效压力之和确定的。除了使用喇叭形吸入口的几何

尺寸以外，等效压力应采用公式(13)进行计算，其中公式(14)中 F=0。喇叭形吸入口压力 P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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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喇叭形吸入口法兰的设计。喇叭形吸入口法兰以下部分（图 6-70中 A-A截面），喇

叭形吸入口的其余部分以及与其相接的过滤器托架不考虑承受压差载荷。 

 
端盖 

出口 

密封腔延伸 

垫板 

竖筒 

圆锥壳 

横向约束件 

（可选） 

上法兰 

喇叭形吸入口 

入口 
 

图6-70 L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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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圆直径 C 

耐磨损环孔径 B 

螺纹啮合长度 

密封直径 G 

 

图6-71 L型泵圆锥壳 

6.4.4.2 特殊型式泵 

6.4.4.2.1 J型泵（离心式）的设计 

a) J型泵是指不能归入上述类型中的任何一类泵。 

b) 可以采用对于规定的设计条件已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任何设计方法。 

6.4.4.2.2 往复泵的设计 

见 6.4.5。 

6.4.5 二、三级往复泵的设计 

6.4.5.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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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些规则包括液压端结构部件的强度及承压的完整性（图 6-72），而这些零件的失效会妨碍

承压边界。这些零件包括： 

1) 液压缸和阀腔； 

2) 阀盖； 

3) 液压缸盖； 

4) 填料函； 

5) 填料压盖； 

6) 集流腔； 

7) 由泵制造商供应的，通常与泵连为一体的管道和接管嘴； 

8) 有关的螺栓连接件； 

9) 与承压边界部分连为整体的外部和内部附件。 

b) 这些规则不适用于柱塞或活塞、非结构上的内部构件，包括阀、阀座、垫片，填料和液压缸安

装螺栓连接件。填料压盖不要求进行水压试验。 

6.4.5.2 合格要求 

承压边界部件应能承受规定的设计压力，除本节规则外，设计还应满足6.1的要求。 

6.4.5.3 材料和应力 

材料和许用应力应符合第5章的要求。 

6.4.5.4 设计要求 

6.4.5.4.1 焊接结构的设计 

a) 焊接结构的设计应按 6.3.5 进行。 

b) 对于像放气管和疏水管以及仪表开孔连接等，允许采用部分焊透焊缝。接管不应超过 DN50，

对这些接管，全部补强应与穿透的泵壳部分构成一体。部分焊透焊缝应具有足够的尺寸，以增

强接管的整体强度。 

6.4.5.4.2 管道 

位于泵承压边界内并与泵连成一体的管道应按6.6设计。 

6.4.5.4.3 液压端 

可采用对于规定的设计已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任何设计方法。 

6.4.5.4.4 疲劳 

液压缸和承压螺栓连接件承受很大的疲劳载荷，在设计上应考虑这些载荷。可以采用对于规定的设

计已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任何设计方法。 

6.4.5.4.5 地震载荷 

在泵的设计中应考虑地震的影响。由地震效应引起的应力应包括在由压力或其它使用载荷引起的应

力内。 

6.4.5.4.6 腐蚀 

在设计中，如材料的腐蚀是一种因素，则在有腐蚀的地方应留有腐蚀裕量。 

6.4.5.4.7 螺栓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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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承压边界内的轴对称布置的螺栓连接件，应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G中所述的步骤进行设计。 

 垫片 
阀盖 

液压缸 

阀 

柱塞 

填料 

吸入集流腔 

垫片 

液压缸盖 

排放集流腔 

阀 

排放集流腔 

垫片 

液压缸盖 

垫片 

阀和阀座 

垫片 
吸入集流腔 

填料 

填料压盖 

柱塞 

填料函 
垫片 

液压缸 

阀和阀座 

 垫片 
阀盖 

液压缸 

阀 

柱塞 

填料 

吸入集流腔 

垫片 

液压缸盖 

排放集流腔 

阀 

排放集流腔 

垫片 

液压缸盖 

垫片 

阀和阀座 

垫片 
吸入集流腔 

填料 

填料压盖 

柱塞 

填料函 
垫片 

液压缸 

阀和阀座 

 

图6-72 卧式单作用液压泵液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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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阀门设计 

6.5.1 通用要求 

6.5.1.1 设计技术规格书
39)
 

设计技术规格书(NCA-3250)中应规定设计和使用工况(NCA-2142)。除非设计技术规格书将所属边

界扩大到 4.1.3.1 的最小范围以外，否则可认为使用 4.1.3.1 的最小范围己满足规定阀门边界所属位置

NCA-3254(a)的要求。规定边界条件的 NCA-3254(b)的要求不适用于阀端连接。 

6.5.1.2 标准设计规则 

6.5.1.2.1 带法兰端和对接焊端的阀门 

除下面 a)和 b)中规定的以外，带法兰端和对接焊接端的阀门设计应符合 ASME B16.34 标准级类

别的阀门可适用的要求。 

a) 尺寸大于 DN 600 的带法兰端和对接焊接端的阀门，假如满足下列附加要求，则可按 75 级进

行设计。 

1) 液体温度从-30℃到 175℃的最大额定压力应为 520kPa。 

2)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最小阀体壁厚应按下式计算： 

d≤1270mm 时，tm=0.4to+0.2 

或 

d>1270mm 时，tm=0.008d+0.2 

式中： 

tm——阀体最小壁厚，mm 

to——在 ASME B16.34 中列出的 150 级的阀体最小壁厚，mm 

d——阀体内径，mm 

法兰应按附录Ⅺ、ANSI/AWWA-C207E 级、MSS-SP-44 或 ASME B16.47 的要求进行设计。 

3) 阀门壳体最小水压试验压力应为 860KPa，并应在此压力下最少保持 10 分钟。 

4) 阀门关闭最小试验压力应为 590kPa，并应在此压力下最少保持 10 分钟。 

b) 假如满足下列附加要求，则可采用尺寸大于 DN 600 的带法兰端的阀门。 

1) 对于 MSS-SP-44，压力等级应限于 600 级或更低的级；对于 ASME B16.47，压力等级应

限于 150 级和 300 级。 

2) 运行温度应限于-30℃到 345℃范围内。 

3) 法兰应按附录Ⅺ、MSS-SP-44 或 ASME B16.47 的要求进行设计。 

6.5.1.2.2 带承插焊端和非焊接端阀门 

带承插焊端和非焊接管道端连接(而不是 ASME B16.5 法兰连接)阀门的设计，除端部连接应符合

6.6.6.1 或 6.6.7.1 的相应要求外，均应符合 ASME B16.34 标准级类别阀门的对接焊的现行要求。 

6.5.1.2.3 膜片式或无法兰阀门 

法兰之间可用螺栓连接的阀门(也即蝶阀)的设计应符合 ASME B16.34 标准级类别的阀门相应要求

和下面 a)到 e)的要求。 

 
39) 某些双阀座型阀门，当处在关闭位置时，在阀体或阀盖的空腔内会积存液体。如果这样的空腔内积聚了液体

且处在关闭状态，当邻近的管子升温时，可能在阀体或阀盖的空腔内引起严重的无法控制的压力升高。在可

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场合下，业主或其代理人有责任提供或要求提供保护措施，防止在这样的阀门中产生有害

的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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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计应按规定法兰提供螺栓连接的全部螺栓孔和螺栓圆。 

b) 与阀体流道平行的螺栓孔，可以是带螺纹孔或不带螺纹孔。带螺纹的螺栓孔可适用于双头螺栓

的盲孔。 

c) 阀体所需的最小壁厚应从阀体内圆周到阀体任一外圆周或与螺栓孔内切圆周上量得，取其中较

小值。 

d) 在阀杆穿孔附近的通孔或盲螺纹孔与阀杆穿孔之间的内接孔带，应不小于所需阀体颈部厚度的

25％。 

e) 与阀体流道平行的单独孔与阀体流道之间的内接孔带，应不小于所需阀体壁厚的 25％。且这

种孔的直径不得大于 10mm。 

6.5.1.2.4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6.5.1.2.1 和 6.5.1.2.2 的设计要求包括指定为 A 级限制的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的压力-温度额定值。

当规定的任何使用载荷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定为 B 级，C 级或 D 级限制时，应满足 6.5.2 的要求。 

6.5.1.2.5 辅助连接件的开孔 

诸如疏水、旁通和排气等辅助连接件的开孔应满足 ASME B16.34 的要求和 6.3.3 的相应要求。 

6.5.1.3 替代设计规则 

对于端部连接符合6.6.6.1要求的对接焊的阀门和承插焊的阀门，如果满足下列要求，且当设计技术

规格书允许时，则可用ASME B16.34的特殊级阀门的设计要求代替6.5.1.2。 

a) 对于按 5.5 的检测方法和验收标准的所有规格的对接焊接端和承插焊接端的阀门，均应满足

ASME B16.34 特殊级的无损检测要求。 

b) 当规定任何使用载荷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定为 B 级、C 级和 D 级限制时，应满足 6.5.2 的要求。 

c) 诸如疏水、旁通和排气等辅助连接件的开孔应满足 ASME B16.34 的要求和 6.3.3 的适用的补强

要求。 

6.5.1.5 金属波纹管和金属膜片阀杆密封阀门的合格性 

采用金属波纹管或金属膜片阀杆密封的阀门应按本节的规则制造，其根据是假设波纹管或膜片不承

受压力和设计压力施加在一个所要求的备用阀杆密封(如填料密封)上。波纹管或膜片不必按本卷的要求

制造。 

6.5.1.6 橡胶隔膜阀门的合格性 

采用橡胶隔膜阀门应按 6.5 节在备用阀杆密封上，且满足下列附加要求。 

a) 设计温度应不超过 175℃； 

b) 阀门尺寸和压力等级应不超过 DN 300、150 级 (PN 20)和 DN 100、300 级 (PN 50)； 

c) 应设置一个备用密封阀杆； 

d) 隔膜应满足 MSS-SP-100 的要求。 

6.5.2 B 级、C 级和 D 级使用限制 

6.5.2.1 设计要求 

a) 当配有阀门的管道系统按 6.6 节的要求设计时，假如满足下面 1)和 2)的条件，则可认为阀体

足以承受管道端部载荷。容许用 T/CNEA XXX.2-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2 部

分：1 级部件》6.5.4.5.2 的设计规程替代 1)和 2)。 

1) 在垂直于流道并通过阀体拐角区的平面(也即图 6-73 中的平面 A-A)内的断面模数和金属

面积应不小于与阀体进出口接管连接的管道的断面模数和金属面积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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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阀体材料的许用应力大于等于连接管道材料的许用应力。如果阀体材料许用应力小于连接

管道材料的许用应力，则阀门断面模数和金属面积应不小于所连接管道的断面模数和金属

面积的 110％乘以 S 管道/S 阀的比值。 

表6-20 A级、B级、C级和 D级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 应力限制 a,b,c,d P 最大
e 

A 级 σm≤S 1.0 

 (σm 或 σL)+σb≤1.5S  

B 级 σm≤1.1S 1.1 

 (σm 或 σL)+σb≤1.65S  

C 级 σm≤1.5S 1.2 

 (σm 或 σL)+σb≤1.8S  

D 级 σm≤2.0S 1.5 

 (σm 或 σL)+σb≤2.4S  
a   
为满足这些应力极限，应假定铸造质量系数为 1。 

b   
这些阀门设计的合格要求并不确保阀门的性能完好。 

c   
本表所列的设计要求不适用于阀瓣、阀杆、阀座或包容在阀体和阀盖范围内的其它阀门部件。 

d   
这些规则不适用于安全释放阀。 

e   
最大压力应不超过 P 最大列系数与设计压力或与相应使用温度下的额定压力的乘积。 

b) 定为 A 级、B 级、C 级和 D 级限制的使用载荷引起的最大内压应不超过表 6-20 中所列的系数

乘上设计压力或相应使用温度下的额定压力。如果满足这些压力限制，则也可认为满足表 6-20

中应力限制的载荷。同样的，如果满足表 6-20 的应力限制，则 P 最大压力限制系数不必满足。 

c) 当阀门配备有带外伸机构的操作装置，且这些机构对保持压力完整性是必需的时，如果设计技

术规格书有要求，应根据作用在外伸部分重心处的当量地震加速度引起的静力来进行分析。阀

体应符合 6.5.2.2 中列出的应力限制。在自由体简图确定了与施加载荷处于平衡的简单应力分

布的场合，可以采用经典的弯曲应力公式和正应力公式。 

6.5.2.2 应力限制和压力限制 

表 6-20 中规定了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表 6-20 中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σm＝总体薄膜应力，MPa。该应力等于作用在所考虑实心横截面上的平均应力。它不包括不连续

和应力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所产生。 

σL＝局部薄膜应力，MPa。该应力除了包括不连续效应外，其余与 σm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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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3 阀体的典型断面 

σb＝弯曲应力，MPa。该应力等于作用在所考虑实心横截面上的应力的线性变化部分。它不包括不

连续性和应力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所产生。 

S＝第Ⅱ卷 D 篇第 1 分篇表 1A、1B 和表 3 中给出许用应力值，MPa。该许用应力对应于所考虑载

荷作用下在所考虑截面上的最高金属温度。 

6.5.3 通用规则 

6.5.3.1 液压试验 

下列要求适用于按 6.5.1.2 或 6.5.1.3 设计的阀门。 

6.5.3.1.1 壳体水压试验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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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水压试验应当用水或空气按 ASME B16.34 要求进行。液压试验时允许阀杆密封泄漏。金属波

纹管和金属膜片阀杆密封的阀门，其液压试验应包括阀体、阀盖、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处以及波纹管或膜

片或所要求备用阀杆密封的液压试验。为使焊接端阀门内液体保持在试验压力下，端部封闭密封可以放

置在 ASME B16.34 所定义的焊接端过渡处，适当地靠近阀门的端部平面，以保证安全施加试验压力。 

6.5.3.1.2 阀门关闭试验 

壳体水压试验之后，除了所有规格的阀门在其阀瓣上应承受一个不小于 38℃时压力额定值 110％的

试验压差之外，阀门关闭试验应按 ASME B16.34 进行。试验期间，阀座处的泄漏值由设计技术规格书

规定。 

6.5.3.1.3 保压时间 

壳体液压试验持续的时间应满足 9.2.2.3 的要求。阀门关闭试验的持续时间应为 2.5sec/mm，按最小

壁厚 tm 计算或 ASME B16.34 的试验时间要求而取两者中的较大值，但不小于 1 分钟。 

6.5.3.1.4 阀门关闭试验的豁免 

a) 对于在关闭件两边具有压差(压差值限制为小于 38℃下的压力额定值)，或关闭件或驱动装置

(直接式、机械、液压或电动驱动装置)在高压差下易遭受损坏的使用工况下设计的阀门，其试

验压力可降到关闭位置时最大规定压差的 110％。这种例外情况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标

明，且最大规定压差应在阀门铭牌上和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的数据报告表格

上注明。 

b) 对于不作隔离使用而设计的阀门，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流量，且根据它们的设计不要求全关，则

不要求按 6.5.3.1.2 中规定进行阀门关闭试验。这种例外情况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标明，

并在阀门铭牌上和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的数据报告表格上加以注明。 

6.5.4 承压零件的设计 

不适用。 

6.5.5 循环载荷的要求 

不适用。 

6.5.6 设计报告 

不适用。 

6.5.7 压力释放阀的设计 

6.5.7.1 合格性 

6.5.7.1.1 概述 

本段规则构成了对弹簧加载式压力释放阀的设计合格要求。在 6.5 中包括了导阀驱动和动力驱动压

力释放阀的设计规则。本段规则涉及的是阀门进口连接件、接管、阀瓣、阀体结构、阀盖（支架）以及

阀体与阀盖（支架）螺栓连接的承压完整性的要求。本段规则还包括其它物项，如弹簧、阀轴(阀杆)、

弹簧垫圈以及整定压力调节螺钉。本段规则不适用于导向件、调节环、支座、定位螺钉以及其它非承压

物项。图 6-74 和图 6-75 是典型的压力释放阀的图例。 

6.5.7.1.2 定义 

本段使用的压力释放阀术语的定义在美国国家标准 ANSI B95.1-1977《压力释放装置专用术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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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中给出。压力释放阀的特点是在阀内有多个压力区，即一个一次压力区和一个二次压力区，如

图 6-74 和图 6-75 所示。 

6.5.7.1.3 小尺寸压力释放阀的合格性 

入口管连接件等于和小于 DN 50 的压力释放阀应符合 6.5.7.5.1 壁厚要求。阀门的其它零件应根据

在相当的使用工况下取得成功经验所确定的合适的设计实例进行设计，以保证压力完整性。 

6.5.7.1.4 大尺寸压力释放阀的合格要求 

设计应满足本段要求。 

6.5.7.2 设计考虑事项 

6.5.7.2.1 设计工况 

当考虑了一次和二次压力区的设计工况时，6.1 的通用设计总则要求是适用的。当 6.1 和 6.5.7 相抵

触时，应以 6.5.7 的要求为准。关闭和开启(全排放)位置的机械载荷均应和使用工况一起来考虑。此外，

还应满足第 10 章的要求。 

6.5.7.2.2 规定的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 

a) A 级使用载荷阀门的 A 级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应按下列要求： 

1) 总体薄膜应力应不超过 S。 

2) 总体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应不超过 1.5S。 

3) 不需要对与支座或阀座表面接触载荷有关的局部应力进行校核。 

4) S 值应符合第Ⅱ卷 D 篇第 1 分篇表 1A、1B 和表 3。 

b) B 级、C 级和 D 级使用载荷表 6-21 规定了 B 级、C 级和 D 级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表 6-21

中所采用的符号在 6.5.2.2 中已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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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 二级压力释放装置 B级、C级和 D级使用载荷 

使用载荷 应力限制 

B 级 σm≤1.1S 

 (σm 或 σL)+σb≤1.65S 

C 级 σm≤1.5S 

 (σm 或 σL)+σb≤1.8S 

D 级 σm≤2.0S 

 (σm 或 σL)+σb≤2.4S 

注1：不要求铸件质量系数来满足这些应力限制。 

注2：这些阀门设计的合格性并不确保阀门的功能适用性。但是，设计师应注意满足与整定压力、开启高度、排放

以及关闭等有关的第10章的要求。 

注3：本表所列的设计要求适用于那些承压的阀门部分、或对阀门承压件有影响的那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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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4 典型的压力释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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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5 典型的压力释放和安全释放装置 

6.5.7.3 特殊设计规则 

6.5.7.3.1 水压试验 

压力释放阀壳体水压试验应按 6.5.3.1.1 和 6.5.3.1.3 进行，但压力释放阀入口部分(保持一次压力)应

至少等于阀上标记的整定压力的 1.5 倍压力进行壳体水压试验。用于闭式系统的阀门，压力释放阀的出

口部分应按二次设计压力的 1.5 倍进行壳体水压试验(10.1.1.1)。 

6.5.7.3.2 标记 

除了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和第 10 章的

要求标记外，二次设计压力应在阀门上或阀门的铭牌上作出标记。 

6.5.7.4 B 级、C 级和 D 级使用载荷的设计要求 

a) 当配有阀门的管道系统按 6.6 的要求设计时，假如满足下列 1)和 2)的条件，则可以认为阀体足

以承受管道端部载荷。 

1) 在垂直于流道并通过阀进出口区域(图 6-74 和图 6-75)的平面内的断面模数和金属面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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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与阀进出口相连接的管道的断面模数和金属面积的 110％。 

2) 阀体材料的许用应力应等于或大于所连接管道材料的许用应力。如果阀体材料许用应力小

于所连接管道材料的许用应力，则阀的断面模数和金属面积应不小于所连接管道的断面模

数和金属面积的 110％乘以 S 管道/S 阀的比值。 

b) 压力释放阀的承压部件应符合表 6-21 所列的对于规定为 B 级、C 级或 D 级使用载荷的应力限

制。 

c) 压力释放阀带有外伸机构，而这些机构对保持压力完整性是必需的。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有要

求，应根据作用在外伸部分重心处的当量地震加速度引起的静力来进行分析。在自由体简图确

定了与施加载荷处于平衡的简单应力分布的场合，可以采用经典的弯曲应力公式和正应力公

式。 

6.5.7.5 压力释放阀的部件设计 

6.5.7.5.1 阀体 

当考虑到一次和二次区的尺寸和压力工况时，阀体的最小壁厚应满足 ASME B16.34 的标准级类别

阀门的相应要求。邻近进口接管(其离进口法兰背面平面的距离等于阀体最小壁厚)处阀体的最小壁厚应

根据 ASME B16.34 标准级阀门按进口法兰尺寸和压力等级的要求来确定。二次压力区内阀体的其它地

方的最小壁厚应根据 ASME B16.34 标准级类别阀门按出口法兰尺寸和压力等级，包括可适用的 ASME 

B16.34 的其它规则和条件的要求来确定。在出口法兰为阀盖延伸部分的阀门设计中，阀盖设计应符合

上述规则。当进口法兰几何形状包含有进入在 ASME B16.5 的表 9、12、15、18、21、24 或 27 中用尺

寸 B 表示的金属截面边界内轮廓部分时，设计的合理性应按照 6.6.5.8 通过应力计算加以证明。由于工

作应力、非圆形的形状、应力集中以及阀颈拐角区为承受可能施加于阀门上的弯曲应力和安装应力的足

够结构强度所需的附加金属厚度必须由制造厂来确定。 

6.5.7.5.2 阀盖(支架)  

阀盖(支架)可以使用具有合适的自由体简图的经典的弯曲应力和正应力公式进行分析。总体薄膜应

力和总体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应不超过 6.5.7.2.2 的应力限制。 

6.5.7.5.3 接管 

接管的最小壁厚应根据对总体薄膜应力的限制来确定。替代方法是可以采用 T/CNEA XXX.2-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2 部分：1 级部件》6.5.7.4.3 的规则。如果尺寸 L 小于名义壁厚 t，

则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由图 6-76 中的 L 限定的接管阀座接触区的过渡区。 

6.5.7.5.4 阀体及阀盖的连接 

对于入口管道连接件小于等于 DN 50 的阀门，阀体与阀盖之间可采用螺纹连接。考虑了所有载荷

后的螺纹剪应力应不超过许用应力 S 的 0.6 倍。阀体与阀盖螺栓连接件应设计成能承受额定最大二次设

计压力与全开升程时总的弹簧载荷组合的静压端部力，以保持有足够的压力作用在垫片或连接的接触表

面上而不致泄漏。在这些载荷作用下的螺栓应力应不超过第Ⅱ卷 D 篇第 1 分篇表 3 的许用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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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接管壁厚，mm； 

L=阀门过渡区的长度，mm；≤t 

图6-76 阀门接管 

6.5.7.5.5 阀瓣 

对在阀瓣上引起最大应力的条件应进行应力评定。弯曲应力应不超过 6.5.7.2.2 的应力限制。 

6.5.7.5.6 弹簧垫圈 

剪应力应不超过 0.6S。弯曲应力应不超过 6.5.7.2.2 的应力限制。 

6.5.7.5.7 阀轴(阀杆)  

总体薄膜应力应不超过 6.5.7.2.2 的应力限制。 

6.5.7.5.8 调节螺钉 

调节螺钉应按 ASME B1.1 的方法对螺纹应力进行分析，该应力应不超过 0.6S。根据螺纹根部直径

计算的调节螺钉的总体薄膜应力应不超过 6.5.7.2.2 的应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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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5.9 弹簧 

阀门弹簧的设计应使全开升程时弹簧压缩量不大于名义压实变形量的 80％。弹簧的永久变形(定义

为自由高度和将弹簧在室温预调后将弹簧再压实三次至少 10 分钟后测得的高度之差)应不超过自由高

度的 1.0％。 

6.5.7.6 设计报告 

6.5.7.6.1 通用要求 

制造商应按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第 6.5.7

节的规定证明符合本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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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管路设计 

6.6.1 通用要求 

6.6.1.1 合格要求 

管道系统合格要求由下列各款给出。  

6.6.1.1.1 许用应力值 

管道系统设计所使用的许用应力值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

分：辅助规则》表A.1、A.2和A.5中给出。 

6.6.1.1.2 应力限制 

a) 设计和使用 

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应对载荷作出规定。 

b) 设计载荷 

由于设计内压、重量和其他持续载荷产生的应力之和应满足 6.6.5.2 公式（26）的要求。 

c) 使用载荷 

下列使用限制应适用于设计技术规格书中指定的使用载荷。 

1) A 级和 B 级使用限制对于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定为 A 级和 B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应满

足 6.6.5.3 的要求。当采用 B 级使用限制时，峰值压力 Pmax应不超过按 6.6.4.1.1 公式（24）

计算出的压力 Pa的 1.1 倍。 

2) C 级使用限制对于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定为 C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应力之和应满足

6.6.5.4 的要求。 

3) D 级使用限制对于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定为 D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应力之和应满足

6.6.5.5 的要求。 

4) 试验工况试验应按 6.0 进行，试验时应不考虑偶然载荷的作用。 

d) 外压应力 

承受外压的管道应满足 6.6.4.1.2 的要求。 

e) 膨胀应力的许用应力范围 

许用应力范围 SA由公式（20）给出。 

(1.25 0.25 )
A C h

S f S S= +                                （20） 

式中： 

C
S  ＝ 最低（冷态）温度下的母材许用应力，MPa； 

h
S  ＝ 最高（热态）温度下的母材许用应力，MPa； 

f  ＝ 在系统预期的总使用年限内，与全幅温度循环总次数 N 相对应的应力范围减弱

系数，由表 6-22 查得 

表6-22 应力范围减弱系数 

等效全幅温度循环次数 N f 

≤7000 1.0 

7000~1400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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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全幅温度循环次数 N f 

14000~22000 0.8 

22000~45000 0.7 

45000~100000 0.6 

≥100000 0.5 

1) 确定母材许用应力 Sc 和 S 时，不需要应用焊接接头系数。 

2) 应力减弱系数主要适用于非腐蚀性的使用条件和耐腐蚀性材料，上述条件可将由腐蚀作用

造成的循环寿命减至最小。 

3) 如果温度变化范围不同，则等效全幅温度循环次数可按下式计算： 

5 5 5

1 1 2 2E n n
N N r N r N r N= + + ++                            （21） 

式中： 

E
N ＝用于计算膨胀应力 E

S 的全幅温度变化范围为 E
T 的循环次数 

1 2 n
N N N，， ， ＝较低的温度变化为 1

T ， 2
T ，…， n

T 时的循环次数 

1
r , 2

r ,…, n
r ＝ 1

( ) /( )
E

T T  ， ( ) ( )
E

TT  /
2

，…， 

( ) /( )
n E

T T  ＝用以计算膨胀应力 E
S 的任何较低温度循环次数之比 

f) 非重复应力的许用应力 

按6.6.5.3.2b）公式（28a）计算的任何单向非重复锚固点移动（例如预计的建筑物下沉）引起应

力的许用应力应为 3.0Sc。 

6.6.1.1.3 替代分析方法 

6.6中所规定的设计要求是基于简化的工程方法。可以采用T/CNEA XXX.2-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2部分：1级部件》第6.6节或T/CNEA XXX.2-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2

部分：1级部件》第6.2节中所述的更严格的分析进行应力计算。这些应力计算结果必须与本部分规定的

许用应力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应在提交经确认的设计报告中对上述方法的合理性给予适当

的阐述。 

6.6.1.2 管道制品的压力—温度额定值 

6.6.1.2.1 规定额定值的管道制品 

a) 已制定了某些管道制品的压力—温度额定值，并把它放在表 6-1 列出的一些标准内。不应超过

表 6-1 所列标准中给出的对应温度下的压力额定值，且管道制品不应在超过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对

管道制品材料所给出的温度下使用。 

b) 在管道制品已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尚未达到本部分所允许的材料温度上限时，则在规定的

额定值和材料温度上限之间的压力—温度等级可按本部分的规则来确定。 

6.6.1.2.2 不规定额定值的管道制品 

如果希望采用本部分尚未包括的管道制品的制造或设计方法，制造商应满足6.6.4 和6.6.9的要求以

及本部分所包括的设计载荷的其他相应要求。不应超过制造商推荐的压力额定值。 

6.6.1.2.3 对局部条件和瞬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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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在不同压力下运行的管道系统用一个或多个阀门连接时，所有阀门都应按较高压力系统的压

力和温度要求来设计。较低压力系统应按下列 1）、2）或 3）来设计。 

1) 应满足较高压力系统的要求。 

2) 应包括压力释放装置或安全阀，以便按 10.3.1.1 和 10.3.2.1 的要求低压保护系统。 

3) 保证符合下列(1)到(5)的所有条件 

(1) 在相互连接处，应采用多重串联的止回阀或多个远距离操纵阀，或者一个止回阀串联

一个远距离操纵阀。 

(2) 当装有机械或电气控制时，应安装多重而多样的控制装置。这些控制装置在高压系统

的压力超过低压系统的设计压力时，将防止相连接的阀门打开。 

(3) 应提供各种方法，以便通过试验验证所有部件、控制装置和连锁装置的可操作性。 

(4) 应提供各种方法，以保证相连接阀门的泄漏不超过低压系统释放装置的释放量。 

(5) 应充分考虑控制两个阀门之间积存的流体受热所引起的流体压力。 

当满足上述（1）到（5）的要求时，可根据相连接阀门关闭时规定的泄漏率，按照 10.3.1.1 和

10.3.2.1 确定低压系统的释放量。压力排放装置或安全阀应接近或尽可能地靠近相连接的阀门，

并应很好地排放到可以容纳排放流体的系统中去。超压保护系统应根据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

的压力瞬态值来设计，并应满足 10.0 的所有其他相应要求。 

b) 当采用减压阀并装有一个或多个压力排放装置或安全阀时，可在减压阀周围设置旁通阀。如果

减压阀在开启位置失灵，与此同时旁通阀又打开时，压力释放装置、安全阀和排放管道的综合

释放量，应使低压系统的使用压力不超过该系统设计压力 10%以上。如果减压阀及其旁通阀

是机械或电气连锁的，以致在高压系统的压力高于低压系统设计压力的任何时候只能开启其中

一个阀，则释放装置、安全阀和释放管道的释放量至少应等于两个阀门中较大者的最大量。连

锁装置应设多重，且形式不同。 

c) 在任何使用条件和压力条件下的排气管路和泵吸入管路，都应安装合适规格的释放阀，除非管

路及其相连接设备是按照偶尔或其他原因可能受到的最大压力和最高温度设计的。 

d) 如果对排出物的处置作了规定，则可以将释放装置的排出物排放到安全壳之外。 

e) 按不同压力工作的集汽管、总管、分离器或其他设备的凝水管，其管路不应经过同一收集器进

行排放。当几台收集器向一个承压的或可能承压的单一水箱排放时，应在每台收集器的排放管

路上装设一台截止阀和一台止回阀。收集器排放管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它可能经受的最大排放

压力。除非排放管向一个在低压下工作的系统排放且中间没有截止阀的情况下，否则，收集器

排放管应取收集器进口管相同的压力进行设计。 

f) 来自蒸汽发生系统水空间的排污管路、排空管路和排水管路应按下面给出的压力和温度的饱和

蒸汽进行设计。 

容器压力, 

MPa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 4.0 1.7 210 

4.01~6.0 3.0 230 

6.01~10.0 4.0 255 

≥10.01 6.0 280 

这些对排污管路、排空管路和排水管路的要求适用于排污阀之外的排污箱，或到其他压力被减

至接近大气压且不会由于关闭一台阀门而使压力升高的其它部位的整个系统。设计中应考虑可

能因计算的压降或其他原因使压力升高的情况。这种管道应按它可能经受的最大压力进行设

计。 

g) 泵的排出管应按泵在任一负荷下产生的最大压力和实际存在的相应最高温度进行设计。 

h) 在流体是通过几台串接的热交换器的情况下，系统中每一段管道的设计温度应和该段热交换器

预计产生的最严重的温度条件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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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3 裕量 

6.6.1.3.1 腐蚀或侵蚀 

当预计将有腐蚀或侵蚀时，管道的壁厚应增加到超过其设计要求所需的数值，这个余量应与管道的

规定设计寿命一致。 

6.6.1.3.2 车螺纹和开槽 

需要车制螺纹或开槽的管道，最小计算壁厚应增加一个等于切削深度的余量。 

6.6.1.3.3 机械强度 

当需要防止管道由于支承或其他原因引起的附加载荷产生损伤、垮塌或屈曲时，应增加管道壁厚，

如果做不到或增加壁厚后会产生过大的局部应力，则应采用其他设计方法来消除或降低附加载荷或其他

原因。 

6.6.1.3.4 钢铸件的质量系数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要求的铸件质量系数适用于按本部分包括的应力进行设计的铸件。这些铸件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检测

在相应的材料技术规格书和 5.5.7 中都有规定。满足这些最低要求的铸件应按质量系数 1.00 来设计。 

6.6.1.3.5 对接焊缝承压设计的焊缝有效系数(仅对 3 级管道适用) 

在表6-23所列的对接焊缝承压设计中纵向焊缝接头有效系数应适用于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中附录A表A.1、A.2中给出的许用应力值。 

表6-23 焊缝接头有效系数 

纵向接头的形式 焊缝接头有效系数 E 

电弧焊  

单面对接焊 0.80 

双面对接焊 0.90 

下面情况的单面或双面对接焊  

按 2.5.6 进行 100%射线检测的填充金属焊，或按 2.5.5 进行超声检测的无填充金属焊 1.00 

电阻焊 0.85 

6.6.2 设计考虑事项 

6.6.2.1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除本节内修改的以外，应采用6.1.1的规定。 

6.6.2.1.1 冷却对压力的影响 

当流体的冷却可使管道内的压力降低到低于大气压时，管道应按承受外压来设计，或应采取破坏真

空的措施。 

6.6.2.1.2 流体膨胀的影响 

当流体的膨胀可使压力增加时，管道系统应按增大后的压力来设计，或应采取释放超压的措施。 

6.6.2.2 动态效应 

6.6.2.2.1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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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道设计中应考虑由外部载荷或内部载荷产生的冲击力。 

6.6.2.2.2 交变动态载荷 

交变动态载荷是指在平均值上、下循环的载荷，其包括建筑物滤过的载荷和地震载荷。当除地震之

外的交变动态载荷的循环次数超过20时，在运用6.6的准则时应把该交变动态载荷当作非交变动载荷来

处理。 

6.6.2.2.3 振动 

管道的布置和支承应使振动减到最小限度，设计师应负责通过设计和通过对启动或初始状态的观

测，以确保管道系统的振动处在可接受范围内。 

6.6.2.2.4 露天管道 

露天管道应按承受风载荷来设计，风力大小用气象资料来确定。当国家、州或市（地方）在实施中

的有关建筑结构设计的法令规定了风载时，应以这些规定值作为最小设计值。但不需考虑地震和风载荷

的同时作用。 

6.6.2.2.5 非交变动态载荷 

非交变动态载荷（见图6-77）是指不在平均值上、下循环的载荷，其包括由于阀门突然开启或关闭，

以及两相流系统中由于水团引起的水锤而产生的初始推力。在管系中由于流体瞬态所产生的反射波被分

类为非交变动态载荷。 

 

 

图6-77 交变动态载荷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示例 

6.6.2.3 重量的影响 

管道系统应按下列各款规定的活重和恒重的影响进行支承，并应适当地布置或加约束以防止在设备

上产生过分的应变。 

6.6.2.3.1 活重 

时间 

 

平均载荷 

载
荷

 

 

c）非交变载荷（与反射波跟随的初始水团） 

  

载
荷

 

a）非交变动态载荷（卸压阀/安全阀开式端部排放） 

时间 

平均载荷 

 

载
荷

 

 

b）交变动态载荷（围绕正常工况循环的地震载荷） 

时 

 

非交变载荷 



T/CNEA XXXXX—XXXX 

196 

活重应包括被输送流体的重量或者做试验或清洗用的流体重量，取其中较重者。 

6.6.2.3.2 恒重 

恒重应包括管道、保温层的重量和永久施加在管道上的其他载荷。 

6.6.2.4 热膨胀载荷和收缩载荷 

6.6.2.4.1 通用要求 

a) 管道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由于热膨胀和收缩以及膨胀节的影响产生的力和力矩。 

b) 最好用弯管、弯头、沿管线方向的偏移或改变等方法来补偿热膨胀和收缩。 

c) 吊架和支架应允许锚固点间的管道进行膨胀和收缩。 

6.6.2.4.2 膨胀节 

如果符合6.6.4.9.1到6.6.4.9.7的要求，可采用带滑套的波纹管型、球铰型或铰链型的膨胀节，这些膨

胀节的结构和工作零件应根据管道系统的最大压力和最高温度进行设计，而且其设计要防止工作零件在

使用过程中完全脱开。 

6.6.4 管道制品的承压设计 

6.6.4.1 直管 

6.6.4.1.1 受内压的直管 

对设计压力和不超过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表A.1、A.2和A.5中所列各种材料的温度所要求的2级管道的最小管道壁厚（包括机械强度裕量）应不小

于由下面公式（22）和公式（23）所确定的最小壁厚的较大值： 

A
PyS

PD
t o

m +
+

=
)(2

                                （22） 

)(2

22

PPyS

yPASAPd
tm

−+

++
=                              （23） 

式中： 

m
t  ＝要求的最小壁厚，mm。如果管子按名义壁厚订货，必须考虑壁厚的制造公差。按公式（23）

确定最小管道壁厚 m
t 后，此最小壁厚应增加一个量，能足以保证相应管子技术规格书所允许的或加工

所要求的制造公差，然后再应从标准壁厚系列（例如 ASME B36.10M 或 GBT 17395 包括的系列）或从

制造商的非标准壁厚系列中选取下一个较厚的商品壁厚； 

P ＝设计内压，MPa； 

D0＝管子外径，mm。设计计算求 tm 值时，应使用各种标准和规格书的表所给出的外径。当计算现

有的或贮备的管子的许用压力时，可使用管子较薄一端的实测外径和实测最小壁厚来计算此压

力； 

d ＝管子内径， mm。使用公式（23）时，d值是订货技术规格书所允许的最大可能内径。 

S ＝设计温度下材料的最大许用应力（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A  ＝附加厚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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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做机械连接时，因加工螺纹或开槽而去掉的材料或壁厚的减薄应进行补偿。表 6-24 中列

出的 A 值是加工螺纹时去除的材料最小值。 

b) 增加壁厚以保证管子的机械强度。小直径管、薄壁管道或管子在安装、运行和维修过程中易受

到机械损伤。因此，如果不把这些载荷作为设计载荷，必须采取适当方法来保护这样的管道不

受这些类型载荷的损伤。增加壁厚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抗机械损伤能力的方法。 

c) 增加壁厚以防腐蚀或侵蚀。由于各个设备的腐蚀和侵蚀各不相同，因此设计师的职责是针对其

中任一种或两种情况来确定必须增加的适当裕量。 

对设计压力和不超过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表A.1、A.2和A.5中所列各种材料的温度所要求的3级管道的最小管道壁厚（包括机械强度裕量）应将上

述公式（22）和公式（23）修订为如下形式： 

( )

0

2
m

PD
t A

SE Py
= +

+
 

( )

2 2

2
m

Pd SEA yPA
t

SE Py P

+ +
=

+ −
 

E ＝表6-23中给出的纵向焊缝接头有效系数或按6.6.1.3.4 确定的铸件质量系数； 

二级管道的许用工作压力可由下式确定： 

0

2

2
a

St
P

D yt
=

−
                                   （24） 

式中： 

t＝规定的或实际的壁厚，即适当地减去车螺纹去掉的材料、腐蚀或侵蚀裕量、材料制造公差、

弯曲裕量（6.6.4.2.1）、和镗孔去掉的材料，mm 

Pa ＝ 计算的最大许用内压，MPa。对直管至少应等于设计压力；对于压力额定值与直管（见

ASME B16.9）相等的管道制品可使用 Pa值；对于标准法兰接头应用压力额定值取代 Pa。

对于压力额定值比直管小的其他管道制品[例如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设计的法兰连接件和所需的补强部分位于

主管上的补强支管连接件（6.6.4.3）]，应取设计压力代替 Pa。Pa 可化整到十进位的下一

个较大值； 

Y＝0.4 的系数。但对于 D0/tm 比值小于 6 的管道，应按下式取 y 值： 

0

d
y

d D
=

+
                                       

（25） 

对于核三级管道,公式(24)可修订为: 

0

2

2
a

SEt
P

D yt
=

−
 

表6-24 A值 

管子形式 A，mm 

有螺纹的钢管 

和非铁基钢管： 

 

DN 20 及以下 1.65 mm 

DN 25 及以上 螺纹的深度 

开凹槽的钢管 凹槽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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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铁基钢管 加 0.4mm 

6.6.4.1.2 承受外压的直管 

为了确定承受外压的直管的壁厚和补强要求，应采用 6.1.3.3 中规定的规则。 

6.6.4.2 弯曲管段 

6.6.4.2.1 弯管 

弯管应受下列 a）、b）和 c）的限制。 

a) 弯曲后的最小壁厚不应小于直管要求的最小壁厚。 

b) 椭圆度应满足 7.2.2.3.2 的要求。 

c) 表 6-25 给出的数据可指导设计师订购管件
40)
。 

表6-25 考虑到弯曲的最小壁厚 

弯曲半径 推荐的弯曲前的最小壁厚 a 

6倍管子直径或更大 

5 倍管子直径 

4 倍管子直径 

3 倍管子直径 

1.06tm 

1.08tm 

1.16tm 

1.25tm 
a   

tm 由 6.6.4.1.1 中的公式（22）或（23）确定。 

6.6.4.2.2 弯头 

按表6-1所列标准制造的带法兰的弯头，应认为可在同一标准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下使用。在

标准内按名义壁厚制造的对接焊接弯头，应认为这种弯头可与相同名义壁厚和相同材料的管道一起使

用。 

6.6.4.3 相贯管件 

6.6.4.3.1 通用要求 

a) 6.6.4.3 给出了指导承受内压和外压的支管连接件设计的可接受规则。该规则适用于支管的轴线

和主管的轴线相交，它们之间的夹角在 45°到 90°之间（包括 45°和 90°），并且又不要求腐蚀

或侵蚀裕量的场合。 

b) 支管和主管轴线间较小的一个夹角小于 45°的支管连接件具有特殊的设计和制造问题。可用

45°到 90°（包括 45°和 90°）之间夹角给出的规则作为指南，但必须提供足够的附加强度以保

证安全使用。这样的支管连接件的设计应满足 6.6.4.9 的要求。 

c) 管道上的支管连接件可采用下列 1）到 5）中给出的任一种制品或方法作成： 

1) 按表 6-1 列出的相应标准制造的法兰连接、对接焊接、插套焊接或螺纹配件; 

2) 焊接的出口配件，例如铸造或锻造接管、管接头、包括 ASME B16.11 管接头、最大名义

直径为 DN80；或带有对接焊接、插套焊接、螺纹或法兰接口以便连接支管的类似物项；

这样的焊接配件和出口配件应采用的与主管连接的方法： 

(1) 通过全焊透焊缝连接，或 

(2) 对于成直角的分支连接，如果下列①到④项中的要求得到满足，则可通过图 6-79 中

e）或 f）所示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连接。 

①支管的名义直径不能超过 50mm 与主管名义直径的 l/4 中的小者； 

②最小焊缝尺寸，xmin，不能小于 11/4倍的补强区部件壁厚； 

 
40) 表 3.6.4.2.1 c）-1 所示的直管最小壁厚应该足以使管道在按所示半径弯曲后最小壁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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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坡口角度，θ，应大于或等于 45°； 

④除 ASME B16.11 管接头外，否则应满足 6.6.4.3.3 中的要求。 

3) 与主管成直角、按 6.6.4.3.4 要求的挤压出口管，应采用对接焊接方法与支管相连接。 

4) 按照下列（1）或（2）中规定的焊接或螺纹将支管直接连接到主管上。 

(1) 如果满足下面①到⑤的要求，可采用插套焊接将支管连接到主管上，做成直角支管连

接件。 

①支管的名义尺寸不超过 50mm 或主管名义尺寸的 1/4，取其中较小值； 

②主管中插套的深度至少等于 ASME B16.11 中给出的深度，且插套底部和主管内径

之间带有最小为 1.5mm 的台肩。焊接金属可堆积在主管上，以保证所要求的插套深

度，并保证所要求的补强； 

③在插套的底部和插入管的端部之间应留有最小为 1.5mm 的间隙； 

④角焊缝的尺寸应不小于支管名义壁厚的 11/4 倍； 

⑤必须满足 6.6.4.3.3 中的要求。 

(2) 如果满足下列①和②的要求，可采用 6.6.7.1.3 中规定的螺纹将支管直接连接到主管上

做成直管支管连接： 

①支管的名义尺寸不超过50mm或主管名义尺寸的l/4，取其较小值； 

② DN 15和 DN 20的支管，螺纹啮合长度最少应有6个完整螺纹齿；对于DN 25和DN 

32和DN 40的支管应有7个完整螺纹齿；对于DN 50的支管应有8个完整螺纹齿。可在主

管上堆焊金属，以提供螺纹连接件所需的足够厚度。 

5) 分支连接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支管直接连接到主管上： 

(1) 如果满足 6.6.4.3.3 中的要求，则可按照图 6-78 中所示全焊透方式连接，采用或不采

用如图 6-80 或图 6-81 中所示的衬垫或衬套的补强方式；或 

(2) 对于成直角的分支连接，如果下列①到④项中的内容得到满足，则可通过图 6-79 中

a）到 d）所示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连接： 

①支管的名义直径不能超过 50mm 与主管名义直径的 l/4 取其中的小者； 

②最小焊缝尺寸，xmin，不能小于 11/4 倍的支管名义壁厚； 

③坡口角度，θ，应大于或等于 45°； 

④必须满足 6.6.4.3.3 中的要求。 

6.6.4.3.2 不需要补强的支管连接件 

支管连接件如果按下列a）到c）的要求去做，则不需要补强。 

a) 采用按表 6-1 中列出的某个标准制造的并在此标准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范围内使用的配

件，按 ASME B16.9 或 MSS SP-97 制成的对接焊接配件的名义厚度应不小于连接管道所要求

的名义壁厚。 

b) 如果支管的名义直径不超过 DN 50 或主管名义直径的 l/4，取其较小值。可采用连接管或半连

接管直接焊到主管上，连接管的壁厚不小于支管壁厚。用图 6-78 中 c）1）或图 6-79 中 e）所

示的任何一种方法把连接管连接到主管上。连接管的壁厚应不小于超重级或 3000 lb 级的壁厚。 

c) 如果支管的名义直径不超过 DN 50 或主管名义直径的 l/4，取其较小值，而且靠近出口凸出端的

最小壁厚不小于支管壁所要求的厚度，可采用挤压出口。 

6.6.4.3.3 需要补强的支管连接件 

a) 除 6.6.4.3.2 中规定的支管连接件外，都应进行计算以确定支管连接件的补强程度。 

b) 可采用在主管上挤压整体补强的出口做成支管连接件。补强要求应按 6.6.4.3.4 的要求。 

c) 如果管道或配件、堆焊件以及其他补强构件满足本款的要求，可采用焊接将管道直接焊到带或

不带附加补强的主管上做成支管连接件。本款给出了承受内压的、支管和主管轴线问夹角成

45°到 90°的支管连接件的设计规则。6.6.4.3.5 给出了承受外压的支管连接件的设计指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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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号 

图 6-80 和图 6-81 说明了在支管连接件的压力-温度设计条件下使用的符号如下： 

α ＝支管和主管轴线间夹角，度； 

b ＝表示支管的脚注； 

D0 ＝主管外径； 

d1 ＝直角连接的支管内径；对于夹角在45 °和90°之间的连接， 

d1 ＝(Dob-2Tb)/sin a 

d2 ＝补强区的半宽度； 

d2 ＝d1 或
1

(  / 2)
b h

T T d+ + 中的较大值，但决不大于 Dob； 

h ＝表示主管或集管的脚注； 

L ＝主管或补强件外侧的补强区高度， mm， 

＝2.5 Tb+ te与2.5 Th中的小者； 

te   ＝附加补强垫块的厚度，或由主管和支管外径投影表面上构成的、并完全处在

整体补强区域内的最大角为60°直角三角形的高度，mm [图6-81]； 

T  ＝定货技术规格书中允许的管子名义壁厚、实际测量壁厚或最小壁厚， mm； 

tm  ＝在压力和温度设计条件下由，6.6.4.1.1公式(22)或(23)确定的管子的最小壁厚， 

mm。 

2) 要求 

具有支管连接的管道，由于在管上必须开孔而减弱，除非管子的壁厚大大地超过承压时所

要求的壁厚，否则必须给予附加补强。所需要的补强量应按 6.6.4.3.33)到 6.6.4.3.3c)7)、

6.6.4.3.4 或 6.6.4.3.5 来确定； 

 

图6-78 典型的焊接支管连接件 

a）典型的无附加补强的焊接支管连接件 b）典型的无附加补强的带角度的焊接支管连接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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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一些代表性结构形式的 te补强尺寸 

 

制
造
详

图
。

 

 

管接头 焊接出口管配件 

部分焊透焊缝的坡口角度≥45° 

11/4Tb 

补强区内的管配件壁厚（若在该区域内其壁厚锥形过渡则取平均值） 

11/4Tb 

部分焊透焊缝的坡口角度≥45° 



T/CNEA XXXXX—XXXX 

202 

 

图6-79 利用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制成的典型直角支管连接件 

制
造

详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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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0 支管连接件的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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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1 一些代表性结构型式的te补强尺寸 

3) 补强面积 

支管连接件所需的补强面积 mm2 应为(tmh)(d1)(2-sinα)； 

（1）对于直角连接件，所要求的补强则为（tmh）(d1）； 

（2）所需的补强必须处在6.6.4.3.3c）5）中所规定的补强范围之内。 

4) 起补强作用的面积 

满足 6.6.4.3.3c）补强要求所需要的金属必须处在 6.6.4.3.3c）5）中确定的补强区范围内，

并可包括下列面积： 

A1 ＝主管中超出要求的管壁所提供的面积， mm2； 

  ＝（2d2－d1）[（Th—Th的轧制公差）－tmh]； 

A2 ＝在主管上方距离L内支管超出要求的管壁所提供的面积， mm2； 

＝2L/sinα[（Tb－Tb的轧制公差）－tmb]。 

当规定以最小壁厚代替名义壁厚时，在面积A1和A2中，轧制公差变为零； 

A3 ＝主管和支管外径以外堆焊接金属所提供的面积， mm2； 

A4 ＝补强所提供的面积， mm2。 

当补强面积是用比主管许用应力低的材料构成时，这样的补强面积应按许用应力的反比增

加，当采用比主管材料许用应力高的材料时，补强面积不必调整。这样的补强面积在满足

6.6.4.3.3c）的补强要求进行面积组合之前，应按许用应力的比相应减少。 

5) 补强区 

当在支管连接件的平面内测量时，补强区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长度在支管中

心线的每一侧应延长一个距离 d2，平行四边形的宽度应在主管内表面开始并从主管的外

表面延长到距离 L。 

6) 多个开孔的补强 

(1)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开孔位置接近到使它们的补强区发生重叠时，则这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开孔应按 6.6.4.3.3c）3）用组合补强来补强。组合补强的强度等于所有单个

开孔所需补强的综合强度。在综合面积内，任何截面部分都不得认为适用于一个以上

开孔，或适用于多于一次的计算。 

(2) 当两个以上相邻的开孔成为一个组合补强时，任何两个开孔间的最小中心距最好为其

平均直径的 11/2 倍，且两者间的补强面积至少应等于这两个开孔所需总面积的 50％。 

7) 环、垫板和鞍座 

(1) 以环、垫板和鞍座形式提供的补强，边缘处不应明显地窄于拐角处。 

(2) 在环、垫板或鞍座上应备有排气孔，以便焊接和热处理时排气。 

(3) 如果各块板之间采用全厚度焊接进行连接，并且每块板上备有排气孔，则环、垫板或

鞍座可用多块板制成。 

(4) 采用鞍座或垫板做补强时，由于鞍座或垫板与主管之间不同金属温度的急剧改变，可

能导致附件焊缝处增加应变的可能性，这必须在设计评定中予以考虑。 

6.6.4.3.4 挤压出口管的特殊要求 

下列 a）到 h）的定义、限制、符号和要求，专门用于挤压出口管。 

a) 定义 

挤压的出口汇流管是在出口处带有挤压凸缘的汇流管，该凸缘在主管表面以上的高度等于或大

于出口外轮廓部分的曲率半径，即 h0≥ r0[图 6-82] 

b) 规则适用的情况 

这些规则仅适用于出口管的轴线与主管的轴线垂直相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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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符号 

这里所用的符号在图 6-82 中作了说明，全部尺寸单位是 mm.： 

d  ＝支管外径， mm； 

dc ＝无腐蚀裕量的支管内径， mm ； 

D ＝主管外径，imm； 

DC ＝无腐蚀裕量的主管内径，mm； 

D0  ＝无腐蚀裕量的主管外表面处测得的挤压出口管的内径， mm； 

h0  ＝ 挤压凸缘的高度， mm。除6.6.4.3.4d）4）中允许的以外，此值应等于或大于r0； 

L ＝补强区高度， mm； 

＝0.7 0dT ； 

tb   ＝6.6.4.1.1壁厚公式（22）或（23）所要求的支管壁厚，但不包括任何腐蚀厚度， mm； 

Tb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支管实际壁厚， mm； 

tr  ＝6.6.4.1.1公式（22）或（23）所要求的主管壁厚，但不包括任何腐蚀裕量，mm； 

Tr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主管实际壁厚， mm； 

T0   ＝在主管外表面以上等于r0高度处测得的挤压出口管无腐蚀裕量的最终壁厚， mm； 

r1  ＝补强区的半宽度， mm=D0； 

r0   ＝在包含主管和支管轴线组成的平面内测得的出口管外轮廓部分的曲率半径， mm。该

值受下面d）中给出的条件限制。 

d) 半径 

1) 除支管直径大于 750mm 时不需要超过 38mm 外，最小半径应不小于 0.05d。 

2) 对于 DN 150 或更大的出口管，最大半径应不超过 0.10d+13mm，对于管子尺寸小于 DN 150

的出口管，该尺寸应不大于 32mm。 

3) 当外部轮廓包含一个以上的半径时，任何近似 45°弧形段的半径应满足上述 1）和 2）的

要求。 

4) 不应采用机械加工来满足上述要求。 

e) 需要的面积 

需要的面积定义为 A = K（tr×D0）。式中 K 的选取规则如下： 

1) d／D > 0.6，K = 1.00 

2) 0.15 <d／D ≤ 0.6， 

K = 0 6+2d／3 D 

3) d／D ≤ 0.15，K = 0.70 

f) 补强面积 

补强面积应为下列 1）、2）和 3）中定义的面积 A1、A2 和 A3 之和。 

1) 面积 A1 为补强区内由主管超过要求的壁厚构成的面积： 

A1 = D0（Tr－tr） 

2) 面积 A2为补强区内由支管超过要求的壁厚构成的面积： 

A2 = 2L（Tb－tb） 

3) 面积 A3为补强区内由挤压出口管凸缘超过要求的壁厚构成的面积： 

A3 = 2r0（T0－Tb） 

g) 多个开孔的补强 

当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开孔位置接近到使补强区发生重叠时，两个或两个以上开孔应按

6.6.4.3.4 采用组合补强来补强。组合补强的强度等于各单个开孔所需补强的组合强度。在组合

面积内，任何截面部分都不应认为适用于多于一个以上的开孔或适用于多于一次的计算。 

h)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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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外，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应有责任在有挤压出口管的管段上确定并标

出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的名称或商标。 

 

图6-82 补强的挤压出口管 

 

K=1.00 条件下的简图 

 

当锥体占有拐角半径时，

说明确定 T0 方法的简图 

K=1.00 条件下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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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3.5 承受外压的支管连接件 

a) 承受外压的支管连接件要求的补强面积应为 0.54(tmh）(d1)(2－sinα)，除了 tmh 是由 6.6.4.1.2 确

定的最小要求壁厚外，其余符号见 6.6.4.3.3c) 1)。 

b) 为承受内压的连接件所确定的步骤可用于承受外压的连接件。 

6.6.4.3.6 其他设计的补强 

不能应用6.6.4.3补强要求的设计，其合适程度应通过在比例模型上或全尺寸结构件上进行的爆破试

验或验证试验（6.6.4.9）加以证明，或者通过以前类似设计的成功使用经验所证实的计算方法加以证明。 

6.6.4.4 斜接件 

在下列a）到 e）规定的条件下，管道系统中可以使用斜接接头。 

a) 斜接件扇形段的厚度应按 6.6.4.1.1 确定。所确定的要求厚度不允许在扇形段之间的连接处存在

不连续应力。对于给定的斜接件，其不连续应力随着段数的增加而减小。对于压力等于和小于

700kPa 不可压缩流体的非循环使用的斜接件，和将气体排入大气用的斜接件，这些不连续应

力可以忽略不计。在其他使用中或在更高压力下使用的斜接件，应满足 6.6.4.9 的要求。 

b) 在管道系统预期的寿命期间，完整压力循环或热循环的次数应不超过 7,000 次。 

c) 图 6-85 中的 θ角应不大于 22.5°。 

d) 相邻斜接件之间的中心线距离应按图 6-85 来确定。 

e) 在连接斜接件的扇形段时，应采用全焊透焊缝。 

6.6.4.5 附件 

a) 同管道相连的外部和内部附件的设计，应使管道不致压扁、不致产生过大的局部弯曲应力、或

不致在管壁中产生有害的温度梯度。重要的是在设备预期的寿命内，在压力或温度影响产生的

应力循环次数比较高的情况下，设计这样的附件要把使用中的应力集中减到最小。 

b) 附件应满足 6.1.3.5 的要求。 

c) 应采用非强制性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GG 中的方法评定焊在直管上的矩形和圆形截面焊接附件的影响。 

6.6.4.6 封闭件 

a) 管道系统的封闭可采用封闭件来完成，例如盲法兰、螺纹管塞、焊接管塞或管帽等。这些封闭

件应按表 6-1 中列出的标准制造，并在规定压力—温度额定值范围内使用，或按下列 b）的规

定来制造。 

b) 不是按表 6-1 所列标准制造的封闭件，可按本部分 6.3 所包括的规则来制造，使用公式 tm = t+A，

其中： 

tm＝所需的最小厚度， mm 

t  ＝ 根据给定的封闭件形状和加载方向，使用3000中适当的公式和步骤计算的承压设计厚

度， mm； 

A  ＝ 加工裕量之总和(6.6.1.3)， mm。 

c) 封闭件的连接可采用焊接、挤压或螺纹来完成，封闭件的连接应按 6.6.4.3 中对于支管连接件

所规定的限制来进行。如开孔尺寸大于封闭件内径的一半，则开孔应按 6.6.4.8 作为渐缩管来

考虑。 

d) 封闭件内的其他开孔应按支管连接的补强要求进行补强。在通过开孔中心并垂直于封闭件表而

的任何平面上，补强要求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d5t，其中： 

d5  ＝加工后的开孔直径，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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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封闭件的承压设计厚度， mm 

6.6.4.7 法兰接头和盲板的承压设计 

6.6.4.7.1 法兰接头 

a) 按表 6-1 所列标准制造的、受 6.6.1.2.1 限制的法兰接头，应认为是符合 6.6.4 的要求。 

b) 未包括在表 6-1 中的法兰接头，应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来设计。 

6.6.4.7.2 永久盲板 

永久盲板（图6-83）的最小所需的厚度应由下式来计算： 

tm= t+A 

式中： 

tm ＝ 所需最小厚度， mm； 

t ＝ 由下列公式计算的承压设计厚度， mm； 

A ＝ 加工裕量的总和（6.6.1.3），mm； 

1

2

6

3

16
t d

P

S
=

 
 
 

 

式中： 

d6  ＝ 凸面法兰或平面法兰垫片的内径，或带夹紧垫片法兰的垫片节圆直径， mm； 

P ＝ 设计压力， MPa； 

S ＝ 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

A.2规定的许用应力。 

 

图6-83 永久性盲板的形式 

6.6.4.7.3 临时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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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做试验用的盲板的最小厚度，应不小于上面6.6.4.7.2中计算的承压设计厚度t，但P应不小于试验

压力，而许用应力S可取为盲板材料（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表A.8）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95％。 

6.6.4.7.4 法兰 

法兰与管道应成为整体，或用焊接、钎焊、螺纹或表6-1中规定的适用标准内的其他方法连接到管

道上。 

6.6.4.7.5 垫片 

a) 垫片应采用不受流体或设计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所损坏的材料制成。 

b) 如果预计的正常使用压力超过 5MPa 或温度超过 400℃，则在平面法兰和凸面法兰上只能使用

金属垫片或石棉金属垫片。但是，压制的包层石棉垫片只要垫片材料适应这种温度，则不受压

力限制。 

c) 如果垫片材料适合流体的设计温度，则金属垫片或金属石棉垫片的使用不受压力限制。 

6.6.4.7.6 螺栓连接件 

a) 螺栓、双头螺栓、螺帽和垫圈应符合表 6-1 中列出的相应标准和规定。除非另有规定，螺栓连

接应符合 ASME  B16.5 的最新版的规定。螺栓和双头螺栓应完全伸出螺母。 

b) 如果螺纹部分的长度至少为螺栓直径的 11/2 倍，则螺栓应在其全长度上加工螺纹，或应将其非

螺纹部分的直径加工成等于螺纹根径。如满足下列要求，则长度超过 8 倍直径的螺栓可以具有

一个非螺纹部分，该部分的直径应等于螺纹的名义直径： 

1) 螺纹段长度至少为直径的 11/2 倍； 

2) 在距螺纹段至少为 0.5 倍直径的长度范围内，其非螺纹段的直径应等于螺纹的根径。 

3) 直径从螺纹根径到非螺纹段直径之间的变化应保证有合适的过渡。 

c) 碳钢螺栓应为方头或厚六角头螺栓，并应配有半精制厚六角螺母。 

d) 合金钢双头螺栓应配有厚六角螺母，不推荐带头部的合金钢螺栓。 

e) 推荐所有合金钢螺栓或双头螺栓和附带的螺母，按 ASME B1.1 中的 2A 级车外螺纹和按 2B 级

车内螺纹。 

6.6.4.8 渐缩管 

按表6-1中所列标准制造的渐缩管配件应认为是适用的。按名义管子壁厚制造的对接焊接渐缩管，

应认为这种渐缩管适用于相同名义壁厚的管子。 

6.6.4.9 其他承压管道制品的承压设计 

按表6-1所列标准制造的其他承压管道制品，应认为适用于与其压力—温度等级相应的管道系统。

表6-1所列标准中未包括的、或本部分未给出设计公式或步骤的承压管道制品，当与其形状、比例及尺

寸类似部件的设计在类似的使用条件下被证明具有成功的运行经验时，该管道制品也可以使用。在有这

种成功的使用经验的情况下，对几何形状类似的其他尺寸管道制品可采用内插法。如果没有这样的使用

经验，承压设计应根据本部分的一般设计原理进行分析，并至少用下列一种方法进行核实。 

a) ASME  B16.9 叙述的验证试验； 

b) 实验应力分析（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D）。 

6.6.4.9.1 膨胀节—通用要求 

为使管道系统具有柔性，可采用波纹管型、滑动型、球型或铰链型膨胀节。管道系统的设计和膨胀

节的设计、材料、制造、检测及试验应符合本部分规定，并应满足下列a）到e）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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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管道系统的布置、固定、导向和支承应避免将适于和设想要其吸收以外的运动或力强加在膨胀

节上。波纹管膨胀节的设计一般不吸收扭矩；滑动型膨胀节的设计一般不吸收弯曲。在用于吸

收轴向位移的滑动型和波纹管型膨胀节中，由于流体压力产生的流体静压端部力，以及由于摩

擦阻力或弹簧力或由此两者产生的力，应由刚性的端部固定件、膨胀节端部的十字接头或其他

装置来承受。在流体静压端力的反作用力作用在管道上的情况下，应装有导向装置以防止在任

何方向上产生屈曲。对于波纹管膨胀节，管道的导向和固定应符合 GBT 12777 标准
41)
。 

b) 膨胀节应装在能接近的位置，以便进行定期检查和维修，以及能直接地或采用其他适当方法进

行拆卸和更换。 

c) 采用机械密封的膨胀节应足以防止泄漏以满足安全要求。为此，管道系统的设计者应规定防漏

准则。 

d) 除波纹管膨胀节的挠性元件不使用经淬火、老化或空气淬火处理的板材外，其余材料应符合第

2 章的要求。如果需要热处理，则应在元件焊成完整的圆筒之后，或完成波纹管的全部成型之

后进行。经过这样的热处理后，唯一允许进行的焊接是将元件与管道或端部法兰相连接的焊接。 

e) 所有的焊接接头应符合 7.8 的要求。 

6.6.4.9.2 波纹管膨胀节 

波纹管型膨胀节可用来为管道系统提供柔性。膨胀节的设计、材料、制造、检测和试验应符合本部

分规定并满足下面 a）到 f）的要求。 

a) 管道系统的布置、固定、导向和支承应避免设计规定以外的位移或力强加在波纹管上。 

b) 在装有波纹管的所有系统中，由压力和波纹管弹力产生的流体静压端的力应用刚性固定、膨胀

节端部的十字接头或其他设施来适应或承受。在波纹管用于直管段中以吸收轴向位移，而且波

纹管的流体静压端的力又作用在象圆柱一样的管道上时，必须装设导向装置以防止管道在任何

方向发生屈曲。管道的导向和固定应符合连接管道设计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c) 膨胀节应装在可接近的位置。以便作定期检查。 

d) 膨胀节应装有拉杆或其他合适的构件，以便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保持端面对端面的正确尺寸。

除非系统设计师对管道对中误差作出规定，否则波纹管不应拉伸或压缩来补偿由连接管道不对

中造成的偏移长度不足。 

e) 如果适用的话，膨胀节上应作标记以表明介质流动方向，并应按此标记安装。 

f) 除非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有说明，否则当流速超过下列数值时，应装有内套管： 

1) 空气、蒸汽和其他气体： 

(1) 直径 ≤  DN150 

— 0.05m/sec/mm 直径 

(2) 直径>  DN 150 

— 7.5m/sec 直径 

2) 水和其他液体： 

(1) 直径 ≤ DN 150 

— 0.024m/sec/mm 直径 

(2) 直径>DN 150 

— 3.0m/sec 直径 

6.6.4.9.3 波纹管膨胀节的材料 

膨胀节的承压材料应符合第5章的要求。 

6.6.4.9.4 波纹管膨胀节的设计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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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管可以是不补强的或补强的、可做成圆环型的或螺旋管型的。设计应符合第3章和下面a）到 j）

的要求： 

a) 波纹管和补强构件内由于压力而产生的环向薄膜应力应不超过 T/CNEA XXX.8-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给出的许用应力。 

b) 波纹管由于内压产生的经向薄膜应力和弯曲应力之和，应不超过以 l .5 倍设计压力（根据温度

修正）作压力试验后导致相邻旋圈间距产生 7％永久性压缩变形的应力值。 

c) 波纹管失稳（扭曲）的内压与当量冷态使用压力的比值应超过 2.25。按照定义，如在内压作用

下，初始对称的波纹管其相邻两个波纹在圆周上的任何位置上产生了波纹不平行或环之间间距

不均匀的变形，就应认为发生了“扭曲”。除非另有规定，当内压下波纹的最大节距与受压之前

波纹的节距之比超过 1.15（对于不加强的波纹管）或 1.20（对于加强的波纹管）时，这种变形

应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扭曲。对于万向膨胀节，这种膨胀节由一个圆筒段连接两个波纹管组成，

其整体组件也应满足这些准则。在扭曲试验中，波纹管上不应使用外部约束，除非安装后存在

外部约束。 

1) 对用于轴向或横向移动的单个膨胀节，扭曲试验可用固定于长度等于预期使用中最大长度

的直管段上的波纹管来完成；对于转动的和万向膨胀节，波纹管应安装在最大设计转动角

度或偏矩的位置处。在承受旋转位移的单个膨胀节或承受横向偏移位移的万向膨胀节的

情况下，可能出现或不出现前述不稳定情况，由于外加的转动和横向内压力分量叠加，

波纹可能产生位移。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设计转动角度或偏移位移产生的那部分波纹

管变形，应不包括在用于确定扭曲的变形之内。 

2) 在扭曲试验中，等效冷态使用压力定义为设计压力乘以比值 Ec／Eh，其中 Ec和 Eh分别定

义为波纹管材料在室温和正常使用温度下的弹性模量。 

d) 由于内压和偏移在波纹管内产生的经向薄膜和弯曲应力的合成应力 S 乘以应力系数 Ks
42)
。应

不超过下列公式所确定的值： 

Ks×S = Sf 

式中： 

Ks ＝ Ksc× Kss但不小于1.25； 

Ksc＝ 在设计疲劳曲线上温度高于38℃时的偏差系数； 

 ＝ 2Sc／（Sc+ Sh）； 

Kss＝ 试验结果的统计偏差系数； 

  ＝ 1.470 –0.044×重复试验的次数； 

S＝ 由于压力和偏移产生的径向薄膜和弯曲应力的合成应力， MPa。单个应力分量和其

合成应力的计算，必须用确定Sf所用的相同方法来确定。在承受旋转位移的单个膨胀

节和承受横向偏移位移的万向膨胀节中，在确定合成应力时应包括由横向内压分量产

生的挠曲应力的增量； 

Sf  ＝ 设计循环寿命（达到失效的循环次数）下达到破坏的总的合成应力， MPa。该

应力从绘制的应力——循环寿命图求得，该图是根据给定温度（通常为室温）下一系

列的波纹管疲劳试验数据，通过最佳拟合的连续曲线或曲线族估算绘制的。Sf图线应

平行于最佳拟合曲线，并应处在所有数据点以下； 

Sc ＝ 室温下母材许用应力， MPa，取自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A.2； 

Sh ＝ 正常使用温度下母材的许用应力， MPa，取自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e) 应由下列 1）、2）和 3）的任何一个规程来证明符合上述 a）、b）、c）和 d）的要求。 

 
42) 见附录 D，D.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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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各个应力、它们的合成和与疲劳寿命的关系，可采用根据弹性薄壳理论的任何分析方

法来进行。为了证实爆破压力、经向屈服、扭曲和循环寿命的可预测性，所得的公式应由

每个制造商通过具有相同基本设计的相应系列的波纹管（不补强的、补强的、和螺旋型波

纹管作为单独设计考虑）的实际试验关系来证实。不同尺寸的、不少于 3 个波纹数的波纹

管，至少应进行 5 次爆破试验，以验证分析方法是否充分满足上述 a）和 b）的要求。试

样在低于 4 倍当量冷态压力额定值下不应破裂。各种直径和波纹数的波纹管至少应进行

10 次扭曲试验，以验证分析方法是否充分满足上述 c）的要求。因为直径小于 500mm 且

波纹长度大于直径的波纹管最有可能产生竖筒失稳，因此试验试样应反映出考虑了这些因

素。对于万向膨胀节，应进行两个附加试验，以验证分析方法是否充分满足上面 c）的要

求。应采用不同直径、厚度和环断面的波纹管进行至少 25 次疲劳试验，从该结果中获得

用于 6.6.4.9.4d）分析评定的循环寿命与组合应力的关系曲线。这些曲线可用于试验以外

的各种直径和环断面的波纹管，只要这些尺寸的变化已包括在与试验数据关联的关系中。

在确定 Ks 时，在各种波纹管上进行的，每 5 次为一组的这种试验可以认为相当于一次

重复试验。 

2) 各个膨胀节的设计可通过完全相同的波纹管的试验来证明是满足要求的。该试验至少需要

两个试样，一个试样按上述 a）、b）和 c）的要求用来证明承压能力；另一个按上述 d）

的要求来验证疲劳寿命。在破裂试验和疲劳试验情况时，如果试样的波纹数不少于 3，但

其直径、厚度、深度和节距与被验证部件相同，则该试样不需要具有相同的波纹数：扭曲

试验的试样则应具有相同的波纹数。 

(1) 如果冷态使用压力定义为设计压力乘以比值 Sc/Sh（对于爆破试样）和 Ec/Eh（对于

扭曲试样），则上面 e）1）或 e）2）中任何一项或所有的试验都可以在室温下进

行。 

(2) 试样的疲劳寿命应超过对应于最大重要循环位移所规定的设计循环次数的 4.3

S
k 倍。该

试验应包括内压的影响。如果设计有横向位移和旋转位移，则可将这些位移转换成循

环试验的当量轴向位移；在单向旋转膨胀节和万向膨胀节的扭曲试验中，由内压力的

横向分量导致的波纹的偏移在确定疲劳寿命时应加到机械偏移上。在采用加速疲劳试

验的情况下，偏移量及其循环次数应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的规定。通过假设疲劳曲线的斜率为 4.3且

通过试验点，则按照 6.6.4.9.4g）的规定即可满足累积疲劳的要求，而不需要附加

试验。 

3) 各个设计可遵循 6.2 的要求进行设计分析以证明其满足要求。波纹管上每一点的应力，应

由弹性薄壳理论或塑性分析来确定，具体视其适用性。在使用弹性分析时，可使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A.4 的应力

强度值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C 中的疲劳曲线进行设计评定。 

(1) 6.6.4.9.4 c）的稳定性要求可用下列规定之一来验证。 

①弹性稳定性计算，其条件是预计使波纹管失稳的内压与当量冷态使用压力的比值超

过 10；或 

②9.2.3 的压力试验。其条件是该试验在 21/4 倍当量冷态设计压力下进行，而且试验

期间单向旋转膨胀节和万向膨胀节保持在其设计转动角度或偏移位移内，而且使此试

验不超过 6.6.4.9.4 b）的要求。 

f) 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的数据报告应说明采用了上述哪些方法对设计进行了

验证。 

g)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重要的应力水平下的应力循环，则其累积效应应按下面规程 1 到 5 的规

定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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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将寿命期间规定为l，2，…，n型的每种应力循环类型所对应的循环次数分别表示为nl，

n2，…，nn。 

注1：确定n1，n2，…，nn时，应考虑所产生的总应力差Sl，S2、，…，Sn大于单个循环的应力差的各种循环来源的叠

加作用。例如，假若一种应力循环产生应力差从零到413.69MPa变化的循环次数为1000次。而另一种应力循环

产生应力差从零到﹣344.74MPa变化的循环次数为10000次.则所考虑的两种循环应按下列参数确定： 

循环类型 1： nl=l000 

Sl=（413.69+344.74）=758.43MPa 

循环类型2： n2=9000 

S2=（344.74+0）=344.74MPa 

步骤2：如果只有一种循环，则对于每一个S1，S2，…，Sn值使用适当的设计疲劳曲线和相应的

分析方法，以确定许用的最大应力循环次数，将这些最大应力循环次数称作Nl，N2，…Nn。所

用的疲劳曲线可以是6.6.4.9.4d）中确定的Sf图线，或是与6.6.4.9.4e) 2) 或 3)一致的曲线。如疲

劳曲线已根据总的应力差值求出，则必须使用步骤1的S1，S2，…，Sn的全值来确定N；但是，

如果疲劳曲线是根据交变应力求出的，则S1，S2，…，Sn值应除以2，这样，S1，S2，…，Sn就

变成交变应力。 

步骤3：对每种应力循环类型，由U1=n1/N1，U2=n2/N2，…，Un=nn/Nn计算使用系数U1，U2，…，

Un。 

步骤4：由U=U1+U2+…+Un计算累积使用系数U。 

步骤5：累积使用系数U应不超过1.0。 

h) 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应提交一份证明符合 6.6.4.9 的报告。 

i) 在需要承受压力的情况下，波纹管的圆筒形端部可用合适的套环加强，采用的设计方法应保证

产生的应力不使波纹管材料或焊缝过早的失效。包括波纹管的端部连接件之间的连接焊缝。 

j) 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应提供膨胀节组件的弹簧刚度系数，由于变形后能产生

滞后回线，波纹管的弹簧刚度系数可用几种方法确定；由于变形后需要一个恢复力使波纹管返

回到原来的自然位置。当适用时，设计技术规格书应说明可以施加在连接部件上的最大许用力，

或应要求取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认可的单位确定波纹管变形一个给定距离（例如吸收的最

大位移）所需施加的最大力。 

6.6.4.9.5 金属编制柔性软管 

金属编制柔性软管可以按照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

则》HH来构造。 

6.6.5 管道设计的分析 

6.6.5.1 通用要求
43)
 

a) 整个管道系统的设计，应将热膨胀、重量和其他持续载荷及偶然载荷对固定件之间的管道影响

进行分析。管道系统设计应满足 6.6.5 的限制。公式（26）、(27)的压力部分可用下式替代： 

2

1 2 2

0

2
LP

Pd
S B

D d
=

−
 

公式（29)的压力部分可用下式替代： 

 
43) 公式（26）、（27）和（29）中的压力项对波纹管和膨胀节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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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0

LP

Pd
S

D d
=

−
 

式中的符号与6.6.5.2中的符号相同，只是 

P =P或Pmax，MPa 

D =子名义内径，mm 

b) 当估算膨胀节附近的应力时，必须考虑膨胀节具有的实际横截面面积。 

c) 对法兰连接接头的分析见 6.6.5.8。 

6.6.5.2 设计工况的考虑 

压力、重量和其他持续机械载荷的影响必须满足公式（26）的要求。 

0

1 2
1.5

2

A

SL h

n

PD M
S B B S

t Z
= + ≤                                     （26） 

 B1、B2 ＝ 所考虑特殊制品的一次应力指数（图6-85）； 

 P ＝ 内部设计压力， MPa； 

 D0 ＝ 管道外径， mm； 

 tn ＝ 名义壁厚， mm； 

 MA ＝ 由于重量和其他持续载荷加在横截面上的合成力矩，（6.6.5.3.3）； 

 Z ＝ 管道的截面模量，mm3； 

 Sh ＝ 设计温度下母材的许用应力， MPa。 

6.6.5.3 A 级和 B 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6.6.5.3.1 偶然载荷
44)
 

对于指定为B级使用限制的压力、重量、其他持续载荷和偶然载荷，包括变交和非交变动态载荷的

影响，必须满足6.6.5.3.1 a)或6.6.5.3.1 b)的要求： 

a) 应满足以下要求： 

max 0

1 2 1.8
2

A B
OL h

n

P D M M
S B B S

t Z

+ 
= +  

 
≤                            （27a） 

但不大于1.5Sy。符号同6.6.5.2，只是： 

MB ＝ 由于偶然载荷（例如由压力和流体瞬态引起的卸压阀和安全阀载荷的推力）和交

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如果设计规格书要求对交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引起的力矩计

算）引起的横截面上的合成力矩， N-mm。对于交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仅用其范

围的一半。如公式(28a)或(29)(6.6.5.2.2)包括了交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引起的锚固点位

移的影响，则在公式(27a)中可以排除交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引起的锚固点位移的影

响。 

Pmax＝ 最大压力， MPa 

Sy ＝ 所考虑的载荷相对应温度下的材料屈服强度， MPa 

Sh ＝ 所考虑的载荷相对应温度下的材料许用应力， MPa 

b) 作为对 6.6.5.3.1 a)的另一选择，如果在 B 级使用限制包括了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组合的交

变动态载荷(6.6.2.2.4)，那么，对于 D0/tn≤40 且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3 中指定为 P-No.1 至 P-No.9 材料制造的管道，下列要

求应满足： 

 
44) 如设计技术规格书指出不需要把最大压力和地震看作同时作用，则可采用设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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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BA

n

lOL S
Z

MM
B

t

DP
BS 8.1

2
2

0max 












 
+

+=                               (27b) 

但不大于1.5Sy。符号同6.6.5.2，只是： 


2B = 定义在6.6.5.5 b)3)中 


BM = 由于交变动态载荷加在横截面上形成的合成力矩， N-mm。如公式(28a)或

（11)(6.6.5.2.2)包括了交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引起的锚固点位移的影响，则在公式

（27a)中可以排除该影响。 

Pmax＝ 最大压力， MPa） 

Sy ＝ 所考虑的载荷相对应温度下的材料屈服强度， MPa） 

Sh ＝ 所考虑的载荷相对应温度下的材料许用应力， MPa） 

6.6.5.3.2 热膨胀 

对于指定为A级和B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必须满足公式（28a）或公式（29）和公式（28b）的

要求。 

a) 热膨胀的影响必须满足公式(28a)的要求； 

C

E A

iM
S S

Z
= ≤                                      （28a） 

符号与上面相同，只是： 

i ＝ 应力增强系数（6.6.7.3.2） 

Mc＝ 由于热膨胀产生的合成力矩的范围， N·mm。如公式（27a）或（27b）（6.6.5.3.1）

略去了锚固点位移的影响，则还包括由于交变动态载荷和非交变动态载荷引起的锚固

点位移的力矩影响 

SA ＝ 膨胀应力的许用应力范围（6.6.1.1.2），MPa； 

b) 任何单独的非重复的锚固件位移的影响，应满足公式（28b）的要求： 

3.0D

C

iM
S

Z
≤                                       （28b） 

符号同6.6.5.3.2，只是： 

MD ＝ 由于任何单独的非重复的锚固点位移（例如预计的建筑物下沉）引起的合成力矩，

N·mm。 

c) 压力、重量、其他持续载荷和热膨胀的影响应满足公式（29）的要求： 

)()()(75.0
4

0
Ah

cA

n

TE SS
Z

M
i

Z

M
i

t

PD
S +++=                       （29） 

0.75i不应小于1.0。 

6.6.5.3.3 力矩和截面模量的确定 

a) 对公式(26)、(27)、(28)和(29)来说，直通部件、弯管或焊接弯头的合成力矩可按下式计算。确

定合成力矩： 

1

2 2 2 2
j xj yj zj

M M M M= + +    

式中： 

j ＝ 6.6.5.2、6.6.5.3.1和6.6.5.3.2中定义的MA、MB、MC和MD的脚注A、B、C和D。 

b) 对于相贯管道（如分支连接或三通），按照上述 a）中的规定分别计算各管段端的作用弯矩。对

于整个接管座，应取交贯点的弯矩（图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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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缩径的出口管，按上述 a）分别计算每条支管的合成力矩。除 rm′/r<0.5 时，主管外表面处

的支管力矩可用于该支管外，力矩都取在支管的接合点处（图 6-84）。 

d) 对于交贯管道，用于计算应力的截面模数应取有效截面模数： 

( )
2

m bZ r T=  ' ，对于支管 

( )
2

rZ r T=  ，对于主管 

式中： 

r  ＝ 主管平均截面半径， mm 

mr  ＝ 支管平均截面半径， mm 

bT   ＝ 支管名义壁厚， mm 

rT   ＝ 主管名义壁厚， mm 

e) 对于交贯管道以外的部件和街头，用于确定应力的截面模数应采用经典的公式： 

oD

I
Z

2
=  

这里： 

Di = 内径， mm 

I = 惯性矩， mm4 

= 0.0941（Do
4-Di

4） 

 

图6-84 缩径或等径支管接头或三通 

6.6.5.4 C 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6.6.5.4.1 许用应力 

当规定C级使用限制时[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4.1.4.2.4 b）3）和6.1.1.3b）]，许用压力不应超过6.6.4.1.1公式（24）计算压力的1.5倍。 

6.6.5.4.2 管道部件的分析 

对于指定为C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

分：通用要求》4.1.4.2.4b）3）和T/CNEA XXX.2-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2部分：1级

部件》第6.1.1.3节]，应运用下述a）或b）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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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下述 b）所允许以外，对于指定为 C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采用导致最大计算应力的 C

级使用相一致的压力 P 和力矩（MA +MB），应满足 6.6.5.3.1 公式（27）的要求。对于该工况

采用的许用应力是 2.25Sh，但不大于 1.8Sy。 

此外，如果在6.6.5.3中没有考虑交变型动态载荷引起锚固点移动作用MAM，则满足6.6.5.5b)4)

的要求，许用应力取6.6.5.5b)4)中的许用应力70%。 

b) 对于指定为 C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包括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6.6.2.2.5）组合的交变

动态载荷（6.6.2.2.4），应符合 6.6.5.5 b）的要求，6.6.5.5b）2）中的许用应力、6.6.5.5 b）3）

中的许用应力的 70％和 6.6.5.5b）4）中的许用应力的 70％都适用于 C 级使用限制。 

6.6.5.4.3 变形限制 

应考虑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与C级使用限制中有关的任何变形或挠度的限制。 

6.6.5.5 D 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了指定为D级使用限制的任何使用载荷[T/CNEA XXX.1-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NCA-4.1.4.2.2b)4)]，则应运用下述要求： 

a) 对于指定为 D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除下面 b)允许外应采用下述 1)2)和 3)的要求： 

1) 许用压力不应超过 6.6.4.1.1 公式(24)计算压力的 2 倍。 

2) 会导致最大计算应力的D级使用限制下的压力P和力矩(MA +MB)应满足6.6.5.3.1公式(27)

的要求，该工况下采用的许用应力是 3.0Sh，但不大于 2Sy。 

3) 如果在 6.6.5.3 中没有考虑交变型动态载荷引起的锚固点移动作用 AMM ，则应满足 6.6.5.5 

b) 4)的要求。 

b) 作为 6.6.5.5a)的替代，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表 A.3 中 P-No.1 至 P-No.9 指定材料制造的管件，且限定 40/ 
no

tD ，如用于指定为

D 级使用限制（包括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6.6.2.2.5）组合的交变动态载荷（6.6.2.2.4），

应满足下述 1）至 5）的要求： 

1) 与地震或其它交变形式的载荷同时发生的压力不应超过设计压力。 

2) 由于重量载荷产生的持续应力不应超过下述之值： 

hW SM
I

D
B 5.0

2

0
2   

式中： 

W
M  =由于重量影响产生的合力矩。 

3) 由重量载荷和交变动态惯性载荷与 D 级使用同时发生的压力组合而产生的应力不应超过

下述之值： 

hE
oD SM
I

D
B

t

DP
B 3

22
2

0
1 +  

式中： 

'
2B =B2，见图 6-85，但以下情况除外 

'
2B  =1.33，名义壁厚不相同的两个物项之间的环向对接焊缝 T/CNEA XXX.2-20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2 部分：1 级部件》第 6.6.8.3.4 节 b)] 

'
2B  = 3/2/87.0 h ，对于弯管或对接焊弯头（h 的定义见图 6-85），但不小于 1.0 

'
2bB = ( ) 3/2

/27.0 rm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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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rB  = ( ) 3/2

/33.0
rm

TR ，对于 ASME  B16.9 或 MSS SP-87 环向对接三通(其定义见图

6-85，但不小于 1.0 

D
P =与交变动态载荷同时发生的压力 

E
M  =合力矩幅值， N·mm。在载荷组合中，在确定合成力矩之前应先把各个方向的

力矩在同一方向的分量进行组合，然后确定合成力矩，假如分析方法仅得到的

是数值大小，而没有相应的代数符号，则应采取最保守的组合 

Sh = 由 6.6.5.3.1 所定义 

4) 由地震和其它交变型动态载荷引起锚固点移动而产生的合成力矩 AMM 的范围和轴向力

AMF 的幅值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h
AM S

I

DM
C 6

2

0
2   

h

M

AM S
A

F
  

式中： 

 AM=管道部件金属壁横截面积 

 C2 =T/CNEA XXX.2-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2 部分：1 级部件》表

NB-6.6.8.1a）中的应力指数 

5) 在 6.6.5.5b) 4)中，
hS6 的使用，基本上假设整个管道系统的线性特性。该假设对于在很多

点或相对较宽区域出现塑性应变的系统是足够精确的，但在管道的小部分经历塑性应变的

不均衡系统中，它不能反映真实的应变分布。在这些情况下，由于较刚或较弱受力部分的

弹性随动，较低（或较高）应力部分将承受应变集中，不均衡可能由下列情况产生： 

(1) 通过采用与直径较大或刚度较大的管道相连接的小直径管道，在小直径管线产生相对

高的应力。 

(2) 通过局部削减尺寸或截面积，或局部使用强度较低的材料。 

在不均衡系统的情况下，应修改设计以消除其不均衡，或让管道按 6.6.5.5b) 4)给出的

hS6 作为 hS3 的公式来评定。 

6) 管道位移应满足设计规格书的限制。 

c) 作为 6.6.5.5a)和 b)的替代，包括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T 中的规则可用于评定与所有其它设计和使用载荷无关的这些使用载

荷。 

6.6.5.8 法兰接头的分析 

6.6.4.7.1已涉及法兰接头设计压力的内容，承受力矩和压力组合载荷的法兰接头应满足6.6.5.8.1和

6.6.5.8.2、6.6.5.8.3中任何一个要求。此外，管子与法兰的连接焊缝应满足6.6.5.1至6.6.5.5的要求，并应

采用图6-85中的相应的应力增强系数。下列符号说明应用于6.6.5.8： 

P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4.1.4 中定义的设计

或使用工况的压力， MPa； 

Peq =在设计或使用工况下引起作用于法兰接头上的力矩的当量压力， MPa； 

Mfs=在设计或使用工况下，由于作用于管道的重量、管系热膨胀、支承锚固点的持续移动、卸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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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推力和其他持续的机械载荷引起的作用于法兰接头上的弯矩或扭矩（分别考虑），N·mm。

假如采用管道冷回弹，力矩可以减少至6.6.7.3.5允许的范围 

Mfd =弯矩或扭矩（分别考虑）与Mfs的定义相同，但其包括设计或使用工况下作用于法兰接头上的

动态载荷， N·mm； 

G  = 按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G3.1.3定

义的垫片承载处的直径， mm； 

Ab = 受力状态下螺纹根部或最小直径处螺栓总的横截面积， mm2； 

C = 螺栓圆直径， mm； 

S  = 螺栓材料的许用应力， MPa； 

Sy  = 设计温度下法兰材料的屈服强度（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A.8和A.9），MPa； 

Df = 凸面的外径， mm； 

Pfd = 与力矩Mfd同时存在的压力， MPa。 

6.6.5.8.1 任何法兰连接接头 

法兰连接接头可采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G中给出的、按6.6.5.8.1a）或6.6.5.8.lb）修改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应力评定。法兰连接接头另可按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I进行分析。 

a) 如果法兰连接接头符合表 6-1 所列标准之一，以及如果按 6.6.5.8-1b）计算的每个 P’值小于设

计温度或使用温度下的额定压力，则 6.6.5.8 的要求得到满足。 

b) 对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 中的

H 计算，设计压力应由法兰设计压力代替。 

P′=P+Peq 

式中：压力Peq取下列计算的较大值： 

Peq = 16Mfs／πG3 

或Peq = 8Mfd／πG3。 

6.6.5.8.2 中等压力和温度下的标准法兰连接接头 

符合ASME B16.5、MSS SP-44，ASME B16.47，或ANSI/AWWA C207 E级[1.9MPa]的法兰连接接

头，在设计压力或使用压力都不超过0.7MPa和设计温度或使用温度都不超过95℃的情况下，在使用时

若满足下列公式，则满足6.6.5.8的要求： 

/ 4
fs b

M A CS≤  

而 

/ 2
fd b

M A CS≤  

6.6.5.8.3 带高强度螺栓连接件的 ASME B16.5 法兰连接接头 

法兰连接接头采用ASME B16.5中规定的法兰、螺栓及垫片、且所用的螺栓材料在38℃下的S值不小

于138MPa时，可按下列规则进行分析。 

a) 设计限制及 A 级、B 级使用限制 

1) 压力不应超过 A 级使用限制的额定压力，或不应超过 B 级使用限制的额定压力的 1.1 倍。 

2) 公式（30）和（31）的限制应得到满足： 

byfs CASM )250/(7.21                            （30） 

byfs CASM )250/(4.43                           （31） 

式中：Sy／36000及 250/
y

S 的值不应大于1.0。        

b) C 级使用限制 

1) 压力不应超过额定压力的 1.5 倍。 
2)
 应满足公式（32）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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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6/(1.78[ 2

yfdfbfs SCPDAM −                     （32） 

式中：Sy／36000及 250/
y

S 的值不应大于1.0。 

c) D 级使用限制 

1) 压力应不超过额定压力的 2.0 倍。 

2) 应满足公式（32）的限制，其中 Ptd和 Mfd 是同时存在的压力，MPa 和力矩， N·mm。 

d) 试验载荷 

对于试验载荷不要求进行分析。 

6.6.6 焊缝设计 

6.6.6.1 焊接接头 

6.6.6.1.1 通用要求 

焊接接头应按7.2制造。 

6.6.6.1.2 插套焊接
45)
 

a) 插套焊接的管道接头，应限于尺寸为 DN 50 或更小的管子。 

b) 插套焊接的管道接头应符合 7.4.2.7 的要求。 

c) 规格为 DN 100 或以下的疏水管和旁通管可用插套焊接连接到阀门或配件上 

对于 3 级管道的插套焊接，仅满足上述的 b)即可。 

6.6.6.1.3 支管连接处的角焊缝及部分焊透焊缝 

a) 在 6.6.4.3.1c）中规定的范围内使用角焊缝和部分焊透焊缝
46)
。 

b) 对于角焊缝应在设计图纸上注明焊缝尺寸。 

c) 对于部分焊透焊缝，应在设计图纸上注明焊缝尺寸、坡口深度和坡口角度。 

6.6.7 管道的特殊要求 

6.6.7.1 非焊接管道接头的选择和限制 

所采用的管道接头形式应适合设计载荷，选择时应考虑接头的密封性、机械强度以及所输送流体的

性质。 

6.6.7.1.1 法兰连接接头 

法兰连接接头应符合6.6.4.7和6.6.5.8的要求。 

6.6.7.1.2 胀接或滚压接头 

当经验或试验（6.6.4.9）已证明接头适合于设计载荷，而且已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接头脱开措施时，

可以采用胀接或滚压接头。 

6.6.7.1.3 螺纹连接接头 

在下列a）、b）和c）中规定的限制范围内，可采用螺纹连接接头。 

a) 管道制品上的所有螺纹应符合表 6-1 所列相应标准的锥形管螺纹，对于接头密封性是取决于密

封焊接或压紧面而不取决于螺纹的管道部件，当经验或试验（6.6.4.9）已证明这样的螺纹是适

合的时候，可采用锥形管螺纹以外的螺纹。 

 
45) 在存在缝隙而能加速腐蚀的地方，不应采用插套焊接接头。 

46) 存在缝隙而能加速腐蚀的地方，不应采用插套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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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预计会发生严重侵蚀、缝隙腐蚀、冲击或振动时，不应采用螺纹连接接头。当用于超过 104℃

的蒸汽和热水时，管子尺寸限制如下： 

最大名义管子尺寸， 

DN 

最大压力， 

MPa 

80 2.8 

50 4.1 

25 8.3 

20或更小 10.3 

c) 壁厚小于 ASMEB36.10 或 GBT 17395 钢管的标准重量的管子，不论使用条件如何，均不应车

螺纹。当钢管是螺纹连接的，而又用在超过 1.7MPa 的蒸汽中或超过 0.700MPa 和 104℃的水

中时，管子至少应为系列 80 的无缝管。 

6.6.7.1.4 扩口接头、无扩口接头和压配接头 

对于在表6-1中适用的标准和规格范围内，满足下列a）到e）要求的、外径不超过50mm的管子，可

以采用扩口、无扩口和压配连接形式的管子配件。 

a) 配件及其连接接头应与其配合使用的管子相一致，并应符合制造商推荐的壁厚范围和装配方

法。 

b) 配件应在不超过制造商推荐的压力—温度额定值下使用。在使用时，应考虑使用工况，例如振

动和热循环。 

c) 管道制品上的所有螺纹应是符合表 6-1 中所列适用标准的锥形管螺纹。对于连接接头的密封性

取决于压紧面，而不取决于螺纹的管道部件，当经验或试验（6.6.4.9）已证明这样的螺纹是适

用的时候，可以采用锥形管螺纹以外的螺纹。 

d) 在没有标准或技术规格书的时候，设计师应按照下列要求确定选择对于设计载荷是合适的和安

全的配件形式。 

1) 压力设计应满足 6.6.4.9 的要求。 

2) 所用的配件样品应很好地满足性能试验（6.6.4.9），以确定在模拟的使用载荷下连接接头

的安全性，当预计将有振动，疲劳、循环工况、低温，热膨胀或水力冲击的时候，则在试

验中应包括这些相应的条件。 

e) 无扩口配件的设计应有夹紧件或套筒。夹紧件或套筒应以足够的强度夹紧或咬入管子的外表

而，以使管子承受压力，但不使管子的内径产生明显的变形，夹紧件还应构成装配件的压力密

封。 

1) 当使用紧固型配件时，对于紧固件咬入的适当深度和管子的状况应通过拆卸和重新组装所

选择的接头进行现场校验。 

2) 按照制造商的规定紧固的夹紧型配件不需要拆卸校验。 

6.6.7.1.5 填隙连接接头 

不得使用填隙或灌铅连接接头。 

6.6.7.1.6 硬钎焊和软钎焊接头 

a) 硬钎焊连接接头 

硬钎焊连接接头应是插套型的，且其最小插套深度对于预期的使用应是足够的，但不应小于（图

121）规定的。 

b) 软钎焊连接接头 

软钎焊连接接头应是插套型的，并应符合表 6-1 所列适用的标准。 

c) 硬钎焊和软钎焊接头的限制 

1) 硬钎焊插套型连接接头，不应在装有易燃或有毒流体的系统中或有火灾危险的区域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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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钎焊插套型连接接头，应限于装有不易燃和无毒流体的系统。 

3) 软钎焊插套型连接接头，不应在承受机械或热冲击或振动的管道中使用。 

4) 完全靠角焊缝，而不是主要靠管道与插套之间的硬焊料或软焊料的硬钎焊或软钎焊接头是

不允许的。 

5) 软钎焊连接接头，除不应在超过 1.2MPa 的压力下或超过 120℃的温度条件下使用，应在

按表 6-1 中适用的标准额定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使用。 

6.6.7.1.7 套筒连接接头和其他取得专利的连接接头 

在经验或试验已证明满足了设计师的要求：接头对于设计载荷是安全的情况下，且又采取了足够的

措施防止接头脱开时，可以采用套筒连接型、机械密封型和其他取得专利的连接接头。 

6.6.7.2 膨胀和挠性 

6.6.7.2.1 通用要求 

a) 除压力、重量和其他载荷的设计要求外，承受热膨胀或收缩、或者承受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类似

位移的管道系统，应按本条所规定的挠性和应力的评定和分析要求进行设计。 

b) 管道应满足本节的膨胀和挠性要求，但 2 级管道连接到 1 级管道上的情况除外，此时 1 级管道

的膨胀和挠性要求应适用于 2 级管道上第一个锚固点以外的 2 级管道。但是，膨胀应力和其他

原因引起的应力的综合影响，应按照 6.6.5 进行评定。下面各项中给出的其他例外情况是适用

的。 

6.6.7.2.2 特性 

热膨胀数据和弹性模量应由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

规则》表A.10-A.14和表A.16-A.20确定，该表包括了较常用的管道材料，对于没有包括在这些表中的材

料，可参考权威来源的数据，例如国家标准和技术协会出版物的数据。 

6.6.7.2.3 热膨胀范围 

热膨胀范围应根据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

A.10-A.14按使用工况和停用工况引起的最高金属温度下出现的单位热膨胀和最低金属温度出现的单位

热膨胀之间的差值来确定。 

6.6.7.2.4 弹性模量 

材料的冷态和热态弹性模量EC和Eh，如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

部分：辅助规则》表A.16-A.20所示，应根据6.6.7.2.3中规定的温度来确定。 

6.6.7.2.5 泊松比 

当要求进行挠性计算时，对所有金属材料在所有温度下的泊松比都取0.3。 

6.6.7.2.6 应力 

应力计算应根据管道或配件的最小横截面积，使用局部应变处的名义尺寸。膨胀应力SE的计算应根

据室温下的弹性模量Ec进行。 

a) 应力范围 

由于热膨胀产生的应力，当具有足够的初始应力值时，在热态条件下由于局部屈服或蠕变而松

弛。当部件恢复到冷态时，应力减小，而且通常是作为一个相反符号的应力出现。这种现象称

作管线自身回弹；而且在效果上与冷回弹类似。自身回弹的程度取决于材料、初始膨胀和加工

应力的量值、热态使用温度以及经历的时间。当在热态条件下的膨胀应力随时间趋向于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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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次循环中，热态和冷态的膨胀应变的总和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个总和称为应变范围。

但是，为了便于与许用应力结合使用，应按管道热工设计准则来选择应力范围。 

b) 局部超应变 

管道柔度分析的所有通用方法，都假定整个管道系统处在弹性状态。这种假定，对于在很多点

上或相当广的范围内产生塑性变形的系统是足够精确的。但是，由于在不平衡系统中只有一小

部分管道承受塑性应变，或对于在蠕变范围内运行的管道来说，应变分布是很不均匀的，不能

反映出不平衡系统的实际应变分布。在这些情况下，有较弱和较高应力的部分，将承受由于较

强或较低的应力部分弹性重新分布，而产生的应变集中。以下几种情况可能引起不平衡： 

1) 小管与较大的或较刚的管道串联使用，小管道与应力较高的小管路串联使用。 

2) 尺寸或横截面的局部减小，或局部使用强度较低的材料。 

3) 在尺寸均匀的系统中，采用线性布置，这种布置使中性轴或推力线处于接近管线本身的主

要部分，只用管线很小的偏移部分来吸收绝大部分膨胀应变。 

c) 应尽量避免使用延性低的材料，如果不能避免，应适当使用冷回弹来减轻。 

d) 建议奥氏体材料的管道系统设计，应对消除局部应力增高、检测、材料选择、制造质量和安装

给予更全面的注意。 

6.6.7.2.7 挠性 

管道系统应设计有足够的挠性，以便防止管道位移造成管道材料或锚固件过度应力引起的失效、接

头泄漏，或过大的推力和力矩引起的相连接设备的有害变形。挠性应通过使用弯管、环管或支管改变管

道的方向来提供，或应采取膨胀节、旋转接头或球形接头、或波纹管等措施来吸收热位移。 

6.6.7.2.8 膨胀节、旋转接头或球形接头 

如果采用膨胀节、旋转接头或球形接头，应符合6.6.4.9的要求和限制。 

6.6.7.3 分析 

6.6.7.3.1 分析方法 

所有系统应通过结构分析以证明其具有足够的柔性，除非其能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a) 通过与以前分析过的系统进行工程对比，能技术评价该系统具有充分柔性。 

b) 该系统的运行温度不大于 65℃，且按照 6.6.7.2.7 中所描述的采用了柔性布置。 

c) 该系统的运行温度不大于 120℃，且采用手册或图表等简化计算方法以证明其具有足够的柔

性。 

6.6.7.3.2 基本假设和要求 

a) 当计算固定点之间管道系统的挠性时，应将固定点之间的管道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处理。管线的

所有部件和全部约束，例如支承和导向装置，包括为了降低设备或减小支管上的力矩和力而采

用的中间约束的作用都应考虑。 

b) 详细计算应考虑除直管外的找到管道制品或接头的柔度系数。可以相信在这样的管道制品或接

头上存在特定的挠性。对通常用于管道制品和接头的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示于图 6-85 中。

应采用图 6-85 中所示的部件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除非有特定的试验或分析数据以证明

可以采用更低的应力增强系数或更高的柔度系数。 

c) 系数在此用 k 表示，并配以合适的下标，其一般定义如下： 

nom/abk  =  

式中： 

=
ab

 在弯矩M作用下a端相对于b端在M同方向上的转角 

nom =假设作用在具有管道名义尺寸特性的梁所对应的名义转角。例如弯头， nom 即为



T/CNEA XXXXX—XXXX 

224 

假设作用在其为曲梁时的名义转角； 

图6-85中对特定部件的柔度系数有详细定义。 

d) 应力增强系数在此用 i 表示，该系数是在低碳钢管件弯曲疲劳试验的基础上确定的，其可表述

为： 

（国际单位） 
0.21700iS N −=  

  式中： 

=S 外加于失效部位的弯曲应力幅值， MPa 

=N 失效的循环次数 

=i 应力增强系数 

= 环向对接焊直管疲劳失效的弯矩载荷与所考虑部件在相同循环次数下导致失效的弯

矩载荷的比值。 

e) 对于在图 6-85 中没有列出的管道制品或接头，其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应通过试验或分析

获得。 

f) 柔度系数的试验确定应遵循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D.1.9，应力增强系数的试验确定应遵循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2。 

g) 柔度系数的分析确定应与以上的定义相一致。 

h) 应力增强系数的分析确定可根据以下经验关系： 

2/
22

KCi = ，但不小于 1.0 

其中
2

C 和
2

K 为T/CNEA XXX.2-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2部分：1级部件》第

6.6.8.1节（a）-1中所列的1级管道或连接件的应力指数，或由以下方法确定： 

应根据疲劳试验结果对应力增强系数的分析确定进行修正。用于修正的试验结果可以是新的试

验数据，也可以取自类似产品或接头的试验数据的已有文献报告。可以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或

其他应力分析方法来确定
2

C ；然而，应采用试验或已定的应力集中系数数据来确定
2

K 。 

i) 某些管道制品或接头的应力增强系数会随着作用弯矩的方向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弯头或分

支。对于这种情况，按照上述 f）或 h）中的方法确定 6.6.5.3.2 的公式（28a）、（28b）和（29）

中应力增强系数时，应取所有载荷方向情况下的最大值。 

j) 遵循上述 f）中的方法确定的应力增强系数应按照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2 的要求归档，且可以包括试验报告，该试验报告可

与单独管系的设计报告（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

用要求》 5.5.5.1.1 和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

要求》 5.5.5.5）一起或分别呈交确认（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2）。 

k) 遵循上述 h）中的方法确定的应力增强系数应编制足够详细的报告以便可以进行独立审查。审

查应由相关领域有资质的工程师按照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 的要求进行。该报告作为管道系统设计报告的一部分应被确认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5.5.1.1 和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5.5.5）。 

l) 不论管道是否有冷回弹，所有的计算中都应采用按 6.6.7.2.3 确定的总膨胀范围。管线的膨胀量

和设备、支承、约束和固定件的线位移和角位移，都应在确定总膨胀范围时加以考虑。 

m) 在计算或模型试验中使用简化假设的情况下，应对可能低估的力、力矩和应力，包括应力增强

的影响进行评定。 

m) 在柔度计算中，使用的管道和配件的尺寸应为名义尺寸。 

n) 据实验方法确定应力增强系数时，不应采用 6.6.5.3.3 d)，而应采用所考虑点（裂纹位置、最大

应力点等）上的名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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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5 应力指数、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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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5 应力指数、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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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5 应力指数、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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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柔度系数k、应力增强系数i和应力指数B2适用于配件任何平面的弯曲，应不取小于1的值。柔度系数适用于弯头和斜接弯头整个的有效弧长（简图中用粗中心线表示），并适用于三通的交汇点。 

 3）一次应力指数适用于D0/tn≤50的管件，应力增强系数适用于D0/tn≤100的管件。对于50< D0/tn≤100的制品和接头，图73的应力指数B1仍有效，应力指数B2应乘以系数1/(XY) 

其中X=1.3-0.0006(D0/tn)，但不超过1.0 

Y=1.033-0.00033T，对铁基材料，不超过1.0；T=设计温度（℉） 

Y=1.0224-0.000594T，对铁基材料，不超过1.0；T=设计温度（℃） 

Y=1.0，对其他材料 

 4）当一端或两端都连接有法兰时，k和i的值应采用以下给出的系数c修正。 

 a）一端连接的法兰，c = h1/6； 

 b）二端连接的法兰，c = h1/3； 

但乘上系数c后，k和i的值不能小于1.0。 

 5）设计师应注意到铸造的对接焊弯头的壁厚可能比与它们一起使用的管子壁厚大得多，如果不考虑这些较大壁厚的影响，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差。 

 6）这些管件的一次应力指数B1和B2现正在制定之中。在此过渡期间，取B1=0.5、B2=0.75i。 

 7）还包括单个斜接接头。 

 8）对于支管应力的校核， ( ) bm TrZ =
2

 ；对于主管应力的校核， ( ) rm TRZ
2

= 。 

 9）当te>1.5tn时，h=4.05tn／r。 

 10）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公式才适用： 

 a）满足6.6.4.3的补强面积要求； 

 b）支管轴线垂直于主管管壁表面； 

 c）对于管道上的支管连接接头，沿主管表面测得的相邻支管中心线之间的弧间距，在轴方向上不能小于它们内半径之和的3倍；或沿主管的环向不小于它们的半径之和的2倍； 

 d）主管是直管。 

 11）如果外半径r2不小于Tb/2、（ yTb +
）/2[图6-86中的c）]或Tr/2中的较大值，则ib和ir的计算值可以除以2，但须满足ib≥1.5及ir≥1.5。 

 12）当 5.0/ 
mm Rr 时，此公式适用。 

 13）在图118c-1）和c-2）中，取CX为Xmin而CX≥1.25tn。在图118c-3）中，C X≥0.75tn。对于不等焊脚长度C X，取其中较小的焊脚长度。 

 14）只有满足下述条件，该公式才适用： 

    a）圆锥角不超过60°； 

    b）D1／t1，和D2／t2中的较大者不超过100； 

    c）渐缩管的整体壁厚不小于t1，但小端圆筒部分和紧靠小端圆筒部分除外，该处的壁厚应不小于t2； 

    d）对于偏心渐缩管，α是最大圆锥角。 

 15）所示系数适用于弯曲；抗扭挠性系数等于0.9。 

 

图6-85 应力指数、柔度系数和应力增强系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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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6 分支连接术语示意图 

6.6.7.3.3 冷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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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冷回弹的有效作用可使一个系统达到其最合适的位置。因为，在循环条件下的系统寿命，取

决于应力范围，而不取决于任何一个时刻的应力水平。不能认为允许冷回弹是应力的关系。在计算作用

在设备上的端部推力和力矩时，应使用在任何一个时间的实际反作用力，而不是使用它们的范围。如果

规定和使用了求出设计冷回弹的方法，则在计算推力和力矩时，认为冷回弹是允许的。 

6.6.7.3.4 位移 

应确定由热膨胀和载荷产生的位移，以便考虑障碍物和设计合适的支承。 

6.6.7.3.5 热态和冷态反作用力的计算 

a) 在没有冷回弹或在各个方向上冷回弹百分比相等的管道系统中，热态和冷态反作用力 Rh和 Rc

应根据反作用力 R 分别用公式（33）和（34）求得。反作用力 R 根据室温下的弹性模量 Ec 由

柔度计算求得。 

2
(1 )( )

3

h

h

C

E
R C R

E
= −                                （33） 

CR CR=
( ) ( )

1
( ) ( )

h C

E h

S E
R

S E
= − 
 
 
 

                             （34） 

取其中较大值，并满足下述条件 

( ) ( )
1

( ) ( )

h C

E h

S E

S E
   

式中： 

C ＝冷回弹系数，该系数从无冷回弹到100％，冷回弹的变化范围为0~1.00； 

SE ＝计算的膨胀应力， MPa，[6.6.5.3.2 a）]； 

Ec ＝冷态弹性模量， MPa； 

Eh ＝热态弹性模量， MPa； 

R ＝基于Ec的全膨胀范围内的最大反作用力，假设在最苛刻条件下（无论是使用或不使

用100％冷回弹）求得， N； 

Rc、Rh＝分别在冷态和热态条件下估算的最大反作用力，1b（N）。 

b) 如果设计的管道系统，在各方向上的冷紧的百分数不同，则不能应用公式（33）和（34）。在

这种情况下，管道系统应按综合方法进行分析。热态反作用力应根据理论冷回弹来计算，理论

冷回弹系数在各个方向上均不大于规定的或测量的冷回弹的三分之二。 

 

6.6.7.3.6 反作用力的限制 

计算所得的反作用力应不超过所连接附加的设备能够安全承受的限制。 

6.6.7.4 管道支承件的设计 

管道支承件应按T/CNEA XXX.5-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部分：支承件》的要求进

行设计。 

6.6.7.7 压力释放管道 

6.6.7.7.1 通用要求 

在本节范围内的压力释放管道的支承，应使其承受反作用力，并应满足下列各款的要求。 

6.6.7.7.2 通向压力释放安全装置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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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压力释放装置同管道系统相连接的用于释放的管道，其设计应符合该系统管道的级别的全部要

求； 

b) 除 10.1.4.2 中规定的以外，在被保护的系统和它们的一个或几个保护装置之间不应装有中间截

流阀； 

6.6.7.7.3 压力释放安全装置接出的排放管道 

a) 压力释放装置的排放管道应满足适用于运行工况的管道级别要求。 

b) 除 10.1.4.2 中的规定外，在一个或几个保护装置与排放点之间不应装有中间截流阀。 

c) 当直接排到大气时，排放物不应冲击到其他管道或设备上，并应避开操作员使用的平台和其他

区域。 

d) 建议采用单独的排放管线，排放管道要求见 10.1.4.1 f)。 

e) 在本节范围内接自压力释放安全装置的排放管线应设计得易于疏水。 

f) 当使用伞形或滴盘型的连接时，排放管道的设计应防止由于膨胀位移产生的约束。应为排放安

全阀阀座上积存的水提供疏水器。 

6.6.7.8 临时管道系统 

管道系统和有关设备投入使用之前，可安装某些临时管道以便通入蒸汽或空气，或通过酸液或碱液

循环，或其他冲洗方法进行清洗。这样的临时管道的设计应防止断裂或可能危及健康或安全的其他事故。 

6.6.9 管道制品的尺寸要求 

6.6.9.8 标准管道制品 

标准管道制品的尺寸，符合表6-1中所列的标准和规格。 

6.6.9.9 非标准管道制品 

非标准管道制品的尺寸，除6.6.4.1中允许的外，应能具有相当于标准管道制品的强度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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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机械贯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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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常压贮罐的设计 

6.8.1 通用要求 

6.8.1.1 合格要求 

常压贮罐的合格要求由下列各款给出。 

6.8.1.1.1 范围 

常压贮罐的设计规则适用于处在大气压力下安装在地面上
47)
的直立圆筒形平底焊制贮罐。这些容器

可装纳换料水、冷凝水，含硼的反应堆冷却剂或放射性废液等。依据所装的液体类别，这些贮罐可放在

建筑物内，也可放在露天，高出地面以上。 

6.8.1.1.2 设计要求 

常压贮罐的设计规则，除按本节的要求可作修改以外，应符合6.1和6.3的设计要求。对于3级常压贮

罐，焊接接头系数E应符合6.3.5.2的要求。特殊的设计要求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规定。 

6.8.1.2 设计报告 

按照本节设计要求而制造的贮罐的证书持有者，需把提供设计报告作为达到贮罐结构完整性所应尽

的一部分职责，当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5.5有

要求时，则设计报告应被确认。 

6.8.2 设计考虑事项 

6.8.2.1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a) 载荷应区分为设计载荷或使用载荷。如果是使用载荷，则有 A 级、B 级、C 级或 D 级四级规

定的使用限制（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4.1.4.2）。 

b) 应采用 6.1.1 的各项规定。 

c) 应满足 6.8.2.1.5 中给出的应力限制。 

6.8.2.1.1 设计压力 

设计压力
48)
应为大气压力。 

6.8.2.1.2 设计温度 

设计温度应不大于95℃。 

6.8.2.1.3 载荷 

应满足6.1.1.1的要求。 

6.8.2.1.4 焊接接头的限制 

 
47) 这些规则也适用于安装在低于地面或地下的贮罐，只要这些贮罐不承受来自土壤或填充物引起的外压作用。 

48) 不倾向把设计压力限制为大气压力，以排除在蒸汽压力略高或略低于正常要求操作排气阀的常压范围内使用

这些贮罐。如果这些压力或真空度超过 0.2kPa 特别是在和大直径贮罐结合在一起时，对涉及到的这些力在设

计上可能需要作特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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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或焊缝的形式和尺寸的限制应采用下列a）到c）的规定。 

a) 在完工的构件中，定位焊不应认为有任何强度值。 

b) 角焊缝的最小尺寸应按 7.2.4.6.6 的规定。 

c) 所有接管焊缝应按 7.2.4.6.5 的规定。 

6.8.2.1.5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的计算应力限制 

表 6-26 规定了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的应力
49)
限制。表中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σ
m ＝总体薄膜应力，MPa。该应力等于通过所考虑的实心截面的平均应力，不包括不连续和应力

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所产生； 

σ
L ＝局部薄膜应力，MPa。除了包括不连续的影响外，该应力与 σm 相同； 

σ
b ＝弯曲应力，MPa。该应力等于通过所考虑的实心截面上应力的线性变化部分，不包括应力的

不连续和应力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所产生； 

S ＝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给出的许用应力值，MPa。该许用应力对应于载荷作用下的所考虑的截面的最高金属温度值。 

可适用 σm、σL及 σb的部位及载荷的典型例子表示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I.1 中。σ 相当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I.1 中的 P。 

表6-26 设计及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 应力限制 

设计及 A 级 
σm≤1.0S 

（σm 或 σL）+σb≤1.5S 

B 级 
σm≤1.1S 

（σm 或 σL）+ σb≤1.65S 

C 级 
σm≤1.5S 

（σm 或 σL）+ σb≤1.8S 

D 级 
σm≤2.0S 

（σm 或 σL）+ σb≤2.4S 

注1：符号定义见6.8.2.1.5； 

注2：这些应力限制未考虑薄壁容器中可能发生的局部屈曲或总体屈曲。 

6.8.3 罐底设计 

6.8.3.1 板材尺寸 

a) 除去设计技术规格书所要求的腐蚀裕量外，所有罐底板材的最小名义厚度，应为 6mm。 

b) 订购的罐底板材应有足够的尺寸，使板材修整以后，罐底板外缘伸到底板与壳体连接焊缝外面

的宽度至少有 25mm。 

c) 在贮罐底板和焊缝的设计中，应考虑到支承贮罐的基础形式。对于基础建造的推荐方法见

API-650 附录 B。 

 
49) 应力指最大的法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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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2 建造方法 

罐底应按7.2.4.6.1给出的任何一种可供选择的建造方法来建造。 

6.8.3.3 壳体与罐底的连接 

壳体与罐底的连接要求见7.2.4.6.2。 

6.8.4 壳体设计 

6.8.4.1 载荷 

a) 壳体厚度应根据所贮物质的比重进行计算，但比重决不应小于 1.0。每圈壳板中的拉应力应按

下部水平接缝中心线以上 300mm 处计算。在计算这些应力时，贮罐的直径应取底层壳体的名

义直径。 

b) 贮罐壳体上的孤立的径向载荷，例如贮罐之间的平台与高空通道上的重载荷引起的径向载荷，

应采用轧制的结构型材、板肋或组装构件，最好使其分布在一个水平位置上。 

6.8.4.2 壳体板的直径和厚度 

a) 确定壳体板最小厚度
50)
的方法，见 6.3.2.4.3。对于承压材料见 5.1.2.1。 

b) 壳体板的名义厚度
51)
决不可小于下列数值： 

贮罐名义直径
52)
 

m 

名义厚度 

mm 

<15 

≥15 至≤37 

5 

6 

c) 贮罐壳板的最大名义厚度应为 38mm。 

6.8.4.3 构件的布置 

a) 贮罐壳体应设计成使各筒节均呈垂直。除另有规定外，相邻壳体板在水平接缝处应具有一条公

共垂直于厚度的中线。各相邻壳体筒节的垂直方向接缝不应互相对齐，至少应错开 150mm。 

b) 除对下列 c）中所述的自支撑罐顶板和具有翻边的罐顶板－壳体结构的贮罐所作的规定外，贮

罐壳体应设置顶撑角钢，其尺寸不应小于下列尺寸： 

贮罐直径 D 

m 

顶部角钢最小尺寸 

mm 

≤11m 64mm×64mm×6mm 

>11m 至≤18m 64mm×64mm×8mm 

>18m 75mm×75mm×10mm 

顶撑角钢的突出边可伸向贮罐壳体内侧或外侧 

c)  

1) 对直径不超过 11m 并具有支撑锥形罐顶的贮罐，其壳体的顶部边缘可采用翻边方法来代

替设置的顶撑角钢，翻边的弯曲半径和宽度应符合图 7-19 中的 c）所示的结构。 

 
50) 所规定的对壳体板任何腐蚀裕量应加到计算厚度上去。 

51) 壳体板的名义厚度系指贮罐壳体的建造厚度，所规定的厚度是依据贮罐垂直安装要求决定的； 

52) 贮罐的名义直径均应为壳体板的中线直径，除非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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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接头的总横截面积能满足顶撑角钢结构规定的面积要求，上述翻边结构可以用于具有

自支撑罐顶板的任何贮罐，而无需给翻边的罐顶板—壳体结构加装诸如角钢、棒材之类的

附加构件。 

d) 对于直径不超过 11m 并具有有支承平顶的贮罐，其顶板可以翻边并与壳体对接焊。翻边的贮

罐顶板应采用对接焊，转角的内半径应不小于 1.75t，也不应大于 8t。 

6.8.5 罐顶设计 

6.8.5.1 罐顶的种类 

罐顶的种类在下列各款中加以定义。 

6.8.5.1.1 有支撑的锥形罐顶 

有支撑的锥形罐顶的表面形状近似为一个直角圆锥形，其主要支撑是由桁梁和立柱上的椽子，或由

带有立柱或不带立柱的桁梁上的椽子所构成。 

6.8.5.1.2 有支撑的平罐顶 

有支撑的平罐顶，其顶基本上是平的，它的主要支撑由无柱壳体支撑的椽子或由与梁和有柱或无柱

支撑的桁架连接的椽子所构成。 

6.8.5.1.3 自撑式锥形罐顶 

自撑式锥形罐顶的表面大致为直角圆锥形，仅仅在其周边有支撑。 

6.8.5.1.4 自撑式圆形罐顶 

自撑式圆形罐顶板的表面大致为球形，仅仅对其周边上有支撑。 

6.8.5.1.5 自撑式伞形罐顶 

自撑式伞形罐顶板是一种改进的圆形罐顶。其任意一个水平方向的截面都是一个正多边形，多边形

的边数等于顶板的板数，且仅仅在其周边上有支撑。 

6.8.5.2 罐顶设计通用要求 

6.8.5.2.1 载荷要求 

所有罐顶及其支撑结构，除非另有规定，均应按承受恒载荷加上作用在投影面积上不小于120kg/m2

的均匀动载荷进行设计。但是，安装在不暴露于自然环境中的密闭区域内的贮罐，按承受恒载荷加上作

用在投影面积上不小于50kg/m2的均匀活载荷进行设计。 

6.8.5.2.2 罐顶板的最小厚度 

罐顶板的最小名义厚度应为5mm，自撑式的罐顶可要求更厚些。自撑式罐顶板材的厚度应为计算

厚度加上所规定的腐蚀裕量。有支撑的罐顶板材的厚度，也应在最小名义厚度上加上所规定的腐蚀裕量。 

6.8.5.2.3 支撑构件的最小厚度 

在任何部件上，所有内部和外部结构的最小名义厚度应为4mm。 

6.8.5.2.4 罐顶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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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应按7.2.4.6.3的规定连接到贮罐顶撑角钢上。有支撑的罐顶板不应与内部支撑构件相连接。 

6.8.5.2.5 罐顶板的焊接 

a) 如果罐顶板与顶撑角钢之间的连续角焊尺寸不超过 5mm，而在顶撑角钢连接处的罐顶坡度又

不大于 167mm/m（16.7%），则该接缝可以考虑用作事故放空装置。当内部超压时，该接头就

会在贮罐壳体上的接缝或壳体与罐底接头发生失效之前首先破裂。罐顶与壳体接缝处的失效可

能伴随发生顶撑角钢的屈曲。 

b) 当连续的角焊缝尺寸超过 5mm，或在顶撑角钢连接处罐顶坡度大于 167mm/m（16.7%）时，

应设置符合 API 标准 2000
53)
所规定的的事故放气装置。证书持有者应为该装置提供与贮罐连

接的适当方法。 

c) 罐顶板应按 7.2.4.6.4 的规定进行焊接。 

6.8.5.2.6 许用应力
54)
 

结构的各部分应按比例配合，以使静应力的总和不得超过下列a）到d）给出的数值。 

a) 拉伸应力 

1) 轧制钢材，在净截面上，135MPa； 

2) 在较薄板区域的全焊透坡口焊缝内，125MPa。 

b) 压缩应力 

1) 轧制钢材，在阻止横向变形时，135MPa； 

2) 在较薄板区域的全焊透坡口焊缝内，135MPa； 

3) 在立柱横截面上，MPa： 

对于L/r≤120    
FS

CYrL
]

700,34

)/(
1[

2

−  

式中 C=228。 

对于120<L/r≤131.7    
)200/(6.1

]
7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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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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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L

−

−

 

式中 C=228。 

对于L/r>131.7    
)200/6.1()/( 2 rLrL

CY

−
 

式中， 

C=1.03×106; 

L=柱的无支撑长度，mm； 

r=柱的最小回转半径，mm； 

FS=设计系数， 







−








+=

18300000

)/(

350

)/(

3

5 3rLrL
； 

 
53) API 标准 2000，1968 年版，与大气相通的贮罐和低压贮罐，（美国石油协会）1220L, N.W. Washigton. D.C. 

20005-4070。 

54) 应考虑在设计温度下屈服应力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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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1.0，对于t/R值等于或超过0.015的结构截面或管状截面； 









−








=

R

t

R

t
Y

3

200
2

3

200
，对于t/R值小于0.015的管状截面； 

t = 管状截面的厚度，mm；对于主要受压构件，最小厚度为6mm；对于拉撑和其它次要

构件，最小厚度为5mm； 

R = 管状截面的外半径，mm。 

对于主要受压构件，L/r比值应不超过180；对于拉撑和其它次要构件，L/r比值不应超过200。 

c) 弯曲应力 

1) 对于载荷平面上有一对称轴的轧制型钢和组装构件，在其最外层纤维层受拉或受压的情况

下（若承压翼缘的横向无支撑长度不大于其宽度的 13 倍，承压翼缘的宽度与厚度比不超

过 17，以及腹板高度与厚度比不超过 70 时，许用弯曲应力为 150MPa。 

2) 对于不对称构件的最外层纤维层受拉和压的情况下（若构件的横向支撑间距不大于其承压

翼缘宽度在 13 倍时），许用弯曲应力为 135MPa。 

3) 其它轧制型钢、组装构件以及板式梁，当它们的最外纤维层受拉伸时，许用弯曲应力为

135MPa。 

4) 对于载荷平面上有一个对称轴的其它轧制型钢、板梁及组装构件，其许用弯曲应力按下列

公式计算，取其中的较大值，MPa。 

2

138 0.394
l

r

 
−  

 
 

或 

)/(

83,000

fAld
≤138 

式中： 

l = 承压翼缘的无支撑长度，mm； 

r = 截面绕承载平面轴线的回转半径，mm； 

d = 截面的高度，mm； 

Af = 承压翼缘的面积，mm2。 

其他不对称截面的最外层纤维层受压缩时，其许用弯曲应力为： 

)/(

83000

fAld
≤138； 

d) 剪应力 

1) 在角焊、塞焊、槽焊及部分焊透坡口焊的截面焊喉区域，其许用剪应力为 94MPa。 

2) 在梁和桁架的腹板的总面积上当腹板边缘间的净距离 h 不大于腹板厚度 t 的 60 倍，或当

腹板适当加强后，其许用剪应力为 90MPa。 

3) 在梁和桁架的腹板总面积上，如果腹板并未加强，致使 h 大于 60t，则最大的平均剪应力

V/A, MPa,应不超过： 

22 7200/1

134

th+
 

式中： 

V＝总剪力，N； 



T/CNEA XXXXX—XXXX 

239 

A＝腹板总面积，mm2。 

6.8.5.3 有支撑的锥形罐顶-通用要求 

6.8.5.3.1 罐顶的坡度 

罐顶的坡度应为62mm/m（6.25%）或更大些，如果椽子直接装在弦梁上，而使椽子坡度产生微小

的变化时，则最平坦的椽子坡度应符合规定的罐顶坡度。 

6.8.5.3.2 主要支撑构件 

主支撑构件包括那些支撑椽子的构件，可以采用轧制的或加工的型钢或构架。虽然这些构件可与罐

顶板接触，但构件的承压翼缘或构架的顶弦梁应认为没有从罐顶板上得到横向支承。如必要时，应采用

其它容许的方法予以横向固定。在这些构件内的许用应力按6.8.5.2.6的规定。 

6.8.5.3.3 椽子的设计 

用作椽子的结构件可采用轧制的或加工的型钢，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符合6.8.5.2到6.8.5.3的规则。

与罐顶板直接接触的椽子，受到罐顶板所加载荷的作用，可以认为这些椽子由于罐顶板与椽子的承压翼

缘之间的摩擦而得到了足够的横向支承，但下列情况例外： 

a) 构架和开式腹板接合处用作椽子； 

b) 椽子名义高度大于 375mm； 

c) 椽子坡度大于 167mm/m（16.7%）。 

6.8.5.3.4 椽子的间距 

在外环上，沿贮罐圆周量得的椽子中心间距应不大于1.9m，在内环上量得的椽子中心间距应不大于

1.7m。 

6.8.5.3.5 罐顶支柱 

罐顶支柱应采用结构型钢或钢管来制成。 

6.8.5.3.6 椽子卡箍的连接和柱底座导向夹板的连接 

外面一排的椽子卡箍应焊在贮罐的壳体上。柱底座导向夹板应焊在贮罐底部，以防止柱底座横向移

动。所有其他的结构附件连接，应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连接。 

6.8.5.3.7 罐顶板的焊接 

罐顶板应按7.2.4.6.4的规定进行焊接，罐顶与顶撑角钢之间的焊缝尺寸应为5mm或更小些。 

6.8.5.4 有支撑的平罐顶 

6.8.5.4.1 通用要求 

采用有支撑的平罐顶应限于直径不大于11m的贮罐，除下面6.8.5.4.2注明的以外，有支撑平罐顶的

设计应按6.8.5.3的规定进行。 

6.8.5.4.2 主支撑构件 

a) 6.8.5.3.1 的要求不适用。 

b) 支撑结构件可以装在罐顶板的里面或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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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部的椽子不应焊到顶撑角钢上，也不能连到壳体板上。 

d) 外部的椽子应焊到罐顶板上。焊缝尺寸应能承受罐顶板上的恒载荷及活载荷的综合作用。 

6.8.5.5 自撑式锥形罐顶 

6.8.5.5.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At＝顶板、壳体板和壳体顶撑角钢的组合横截面积，mm2 

D＝贮罐壳体的名义直径，m 

f＝顶板、壳体板或壳体顶撑角钢等材料在使用温度下的拉伸工作应力，取其最小值，MPa 

P＝罐顶上的恒载荷加活载荷，kg/m2 

R＝罐顶的曲率半径，mm 

t
r
＝顶板的名义厚度，mm 

θ＝锥体母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度 

6.8.5.5.2 设计要求 

自撑式锥形罐顶应符合下列a）到c）的要求
55)

 

a) 坡度 

最大 θ=37º（正切=9:12） 

最小 sinθ=0.165 [坡度 167mm/m(16.7%)] 

b) 板厚 

1) 最大/最小 

最小 t
r
=D/（4.8 sin ），但不小于 5mm 

最大 t
r
=13mm 

2) 用型钢焊到罐顶板上进行加强的自撑式罐顶，不必符合最小厚度要求，但应不小于 5mm。 

c) 顶撑角钢与罐顶与壳体的连接顶撑角钢的横截面积 mm2，加上壳体板和顶板的横截面积（分

别从顶部角钢连接的最远一点测量到各自厚度 16 倍距离以内的横截面积），应等于或大于 

sin43.0

2D
 

6.8.5.6 自撑式圆形和伞形罐顶 

6.8.5.6.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见6.8.5.5.1。 

6.8.5.6.2 设计要求 

自撑式圆形和伞形罐顶应符合下列a）到c）的要求 

a) 曲率半径 

R=D（除非另有规定） 

最小 R=0.80D 

 
55) 适用于自撑式罐顶的这些公式规定的均布动载荷为 1.2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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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R=1.2D 

b) 板厚 

1) 最小/最大 

最小 t=R/2.4，但不小于 5mm 

最大 tr=13mm 

2) 用型钢焊到贮罐顶板上进行加强的自撑式罐顶，不必符合最小厚度要求，但不应小于

5mm。 

c) 顶撑角钢与罐顶与壳体的连接顶撑角钢的横截面积 mm2，加上壳体板和顶板的横截面积（分

别从顶部角钢连接的最远一点测量到各自厚度 16 倍的距离以内的横截面积），应等于或大于 

21.0

DR

 

6.8.5.6.3 自撑式罐顶的顶撑角钢连接 

a) 自撑式罐顶的顶撑角钢应满足 7.2.4.6.4 的要求。 

b) 对于自撑式罐顶，其罐顶边缘可以在水平方向折边，平放在顶撑角钢上，以改善焊接条件。 

6.8.6 贮罐的连接件和附件 

6.8.6.1 罐顶人孔 

罐顶人孔应符合图6-87和表6-27的规定。如业主及其代理人同意，允许采用具有同等强度的另一种

设计。 

 

图6-87 罐顶人孔（见表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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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7 罐顶人孔 

人孔 

尺寸 

颈圈 

内径 I.D. 

盖板 

直径 

Dc 

螺栓 

圆直径 

DB 

螺栓 

数量 

垫片直径 

内径外径 

顶板或补强板

上的孔径 DP 

补强板的 

外径 D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500 500 660 588 16 545 660 525 1070 

600 600 750 700 20 650 750 625 1170 

注：见图6-87。 

6.8.6.2 罐顶接管 

a) 带法兰的罐顶接管应符合图 6-88 和表 6-28 的规定。带螺纹的接管符合图 6-89 和表 6-29 的规

定。带法兰的罐顶接管和带螺纹的接管，在已征得业主其代理人的同意下，可采用另外的设计，

只要这些接管具有等效强度。 

b) 不要让罐顶接管承受来自管道的反作用力载荷，也不必考虑地震载荷。 

 

注1：见表6-28。 

注2：活套焊接法兰和焊接带颈法兰均应符合ASME B16.5对150lb锻制碳钢突面法兰的要求。 

注3：除法兰背面伸展的颈部可以略去的情况以外，环板式法兰应符合活套焊接法兰的所有尺寸要求。 

图6-88 带法兰的罐顶接管 

表6-28 带法兰的罐顶接管 

接管名义尺寸 管子颈圈外径 顶板或补强板上的 接管高度 补强板外径 

mm mm 孔径 D
P
mm H mm D

R  
mm 

DN40 48 50 150 125a 

DN50 60 64 150 180a 

DN80 89 92 150 230 a 

DN100 114 117 150 280 a 

DN150 168 170 150 380 a 

DN200 219 225 150 450 

DN250 273 280 200 560 

DN300 324 330 200 600 

注1：见图6-88。 

a   
等于或小于 DN150 的接管不需要补强板，但如果也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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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表6-29，6.8.6.4。 

图6-89 带螺纹的或插套焊的罐顶接管 

表6-29 带螺纹的或插套焊的罐顶接管 

接管名义尺寸 相配接头的名义尺寸 罐顶板或补强板上的孔径 DP 补强板外径 DR 

mm mm mm mm 

DN20 DN20 37 100 a 

DN25 DN25 44 113 a 

DN45 DN45 60 125 a 

DN50 DN50 76 180 a 

DN80 DN80 105 230 a 

DN100 DN100 136 280 a 

DN150 DN150 191 380 a 

DN200 DN200 251 450 

DN250 DN250 305 560 

DN300 DN300 362 600 

注1：见图6-89。 

a   
等于或小于 DN150 的接管不需要补强板，但如果也可采用。 

6.8.6.3 罐底出口弯头 

罐底出口弯头应符合图6-90和表6-30的规定。 

表6-30 焊制罐底出口弯头 

管道名义尺寸

[注(1)] 

弯头中心到壳体的

距离 B 

出口中心 

到罐底的距离 C 

罐底上的 

孔径 DP, 

补强的 

外径DR, 

弯头中心到出口法兰面的距离

E 

mm mm mm mm mm mm 

DN50 191 152 79 159 305 

DN80 216 178 108 197 330 

DN100 241 198 133 248 356 

DN150 279 238 187 324 406 

DN200 330 314 238 419 457 

注1：见图6-90。 

a   
厚壁钢管，参考 ANSI B36.10M 或 GB/T 1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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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表6-30。 

注2：活套焊接法兰和焊接带颈法兰均应符合ASME B16.5对150lb锻制碳钢突面法兰的要求。 

注3：注3：除法兰背面伸展的颈部可以略去的情况以外，环板式法兰应符合活套焊接法兰的所有尺寸要求。 

图6-90 典型的焊制罐底出口弯头 

6.8.6.4 带螺纹的管接头 

带螺纹的管接头应是锥形的内螺纹。螺纹应符合ANSI/ASME B1.20.1标准中锥形管螺纹的要求。 

6.8.6.5 平台、走道和扶梯 

平台、走道和扶梯应按表6-31到表6-33的规定。 

6.8.6.6 接管管道过渡段 

除按6.8.6.7中规定以外，表6-26中所列的应力限制，应适用于在6.3.3.4中给出的补强范围内的接管

的所有部分。但6.8.6.7中规定的除外。在补强范围以外的任何接管延伸段内的应力应符合3.6的应力限制。 

6.8.6.7 标准补强的考虑 

a) 当接管与壳体接合处按 6.3.3.4 的规则进行补强时，该区域内由内压力引起的应力可以认为满

足表 6-26 的应力限制。在这些情况下，无需用分析法来证明接管区域内由压力产生的应力是

否符合要求。 

b) 在设计有外部管道载荷的地方，应该计算这些载荷在接管内产生的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并

应计算这些载荷在接管与壳体接合处的局部区域产生的薄膜应力。这些应力连同由压力引起的

应力应满足表 6-26 对（σ
m
或 σ

L
）+σ

b
规定的应力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某一规定的载荷，

由压力引起的应力在（σ
m
或 σ

L
）+σ

b
类别中可以假定不大于表 6-26 中对 σ

m
规定的限制。 

表6-31 平台和走道 

1 .所有构件都用金属制成。 

2 .台面的最小宽度为 600mm。 

3 .台面由格栅状或不打滑材料制成。 

4 .台面到栏杆顶部的高度为 1050mm 

5 .踢脚板的最小高度为 75mm。 

6 .台面的顶面到踢脚板底边之间的最大空隙为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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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间栏杆的高度：大约等于从走道上表面到栏杆顶部距离之半。 

8 .栏杆支柱之间的最大距离为 2,400mm。 

9 .竣工的结构应能承受 4450N 移动的集中载荷，扶手结构应能承受从任何方向作用在栏杆顶部任何一点

上的 890N 的载荷。 

10 .扶手栏杆设在平台的两侧，在需要出入的地方可中断。 

11 .在扶手栏杆的空当处，凡贮罐和平台之间宽度大于150mm的任何空隙处都应补设台板。 

12 .从贮罐的一部分延伸到邻近贮罐的任何部分，或到地面或其它结构上去的贮罐架空道。其支承应能允

许架空道连接的结构自由地相对移动，为此可使架空道与一贮罐之间固定连接。而在架空道与另一贮罐

的接触点上采用滑动连接。这种方法可以允许任一贮罐下沉或爆破损坏而不致危及其他贮罐。 

表6-32 扶梯 

1 .所有构件都用金属制成。 

2 .扶梯的最小宽度为 600mm。 

3 .扶梯与水平线之间的最大角度[注(1)]为 50º 

4 .扶梯踏板的最小宽度为 200mm[扶梯踏步板的踏步（定义为在连续踏板前缘之间的水平向距离）和梯级

级高的尺寸，应使梯级级高的 2 倍加上级宽不应小于 600mm。也不应大于 650mm 整个扶梯的梯级级高

应该均匀。] 

5 .踏板应采用格栅状材料或不打滑材料制成。 

6 .扶梯的顶部栏杆与平台的扶手栏杆连接应对正，顶部栏杆到踏板的前缘之间的垂直高度应为 750mm 到

850mm。 

7 .栏杆支柱之间的最大距离，沿栏杆的坡度测量应为 2,400mm。 

8 .竣工的结构应能承受 4450N 移动的集中载荷，扶手栏杆结构应能承受从任何方向作用在栏杆顶部任意

点上的 890N 的载荷。 

9 .直扶梯两侧都应设置扶手栏杆；当贮罐壳体与扶梯斜梁之间的空隙超过 200mm 时，盘梯的两侧也应设

置扶手栏杆。 

10 .盘梯应完全由贮罐壳体支承，且扶梯斜梁下端不应接触地面。 

注1：建议在一组贮罐内或厂区内的所有扶梯都应采用同一角度。 

 

表6-33 扶梯级高、级宽与倾斜角的关系 

级高 R 

mm 

2R+r=600mm 2R+r=650mm 

级宽 r 

mm 

倾斜角 
级宽 r 

mm 

倾斜角` 

度 分 度 分 

133 343 21 15 ┅┅ ┅┅ ┅┅ 

140 330 22 56 381 20 9 

146 318 24 43 362 21 38 

152 305 26 34 356 23 12 

159 292 28 30 343 24 53 

165 279 30 35 330 26 34 

171 267 32 45 318 28 23 

178 254 35 0 305 30 15 

184 241 38 20 292 3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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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高 R 

mm 

2R+r=600mm 2R+r=650mm 

级宽 r 

mm 

倾斜角 
级宽 r 

mm 

倾斜角` 

度 分 度 分 

191 229 39 50 279 34 18 

197 216 42 22 267 36 26 

203 203 45 0 254 38 40 

210 191 47 43 241 41 0 

216 ┅┅ ┅┅ ┅┅ 229 43 23 

222 ┅┅ ┅┅ ┅┅ 216 45 49 

229 ┅┅ ┅┅ ┅┅ 203 4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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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0～100kPa贮罐的设计 

6.9.1 通用要求 

6.9.1.1 合格要求 

6.9.1.1.1 范围 

0～100kPa贮罐的设计规则适用于安装在地面上
56)
的焊制贮罐。这些贮罐可以容纳换料水、冷凝水、

含硼的反应堆冷却剂或放射性废物等液体或气体。这些贮罐通常置于建筑物内。 

6.9.1.1.2 设计要求 

a) 除按本节要求修改以外，0～100kPa 贮罐的设计要求应符合 6.1 和 6.3 的设计规则。特殊的设

计要求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规定。 

b) 贮罐的液体总容量应定义为在最高设计液位以下的液体的总体积容量。贮罐的名义液体容量应

定义为在最高设计液位与紧靠罐壁处的贮罐底面标高平面之间，或与证书持有者规定的最低设

计液位之间的液体总体积容量。 

6.9.1.2 设计报告 

符合本节设计要求的贮罐证书持有者，有责任提供设计报告以验证贮罐结构的完整性。当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5.5有要求时，则设计报告应确认。 

6.9.2 设计考虑事项 

6.9.2.1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a) 载荷应区分为设计载荷或使用载荷，若为使用载荷，应指定为 A 级、B 级、C 级或 D 级的使

用限制（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4.1.4.2）。 

b) 应采用 6.1.1 的规定。 

c) 应满足 6.9.2.1.8 的应力限值。 

6.9.2.1.1 设计压力 

a) 贮罐顶部最高液位
57)
以上的气体或蒸汽空间的罐壁和贮罐的其它部件，其设计应使此空间的压

力不小于压力释放阀的整定值
58)
，以及在空气、气体或蒸汽通过真空释放阀的流入量为其规定

的最大流量时，使此空间可能产生
59)
的最高部分真空度来进行设计。所设计的该空间的最高正

表压应认为是贮罐的名义压力额定值，且不应超过 100kPa。 

b) 最高液位以下的贮罐的所有部分，应按气体压力、部分真空度和液体静压头的最苛刻组合情况

来设计。 

 
56) 这些规则亦适用于安装在低于地面或地下的贮罐，只要这些贮罐不承受来自土壤或填充物引起的外压的作

用。 

57) 贮罐在运行期间的任何时候也不使液位达到罐顶，但在水压试验时却被充到罐顶的最高处。对于此类贮罐应

按此两种最高液位情况设计，每种情况的计算应取所用液体的密度。如贮罐并不按使液位充到罐顶最高处来

设计，则需装溢流保护装置。 

58) 在气体或蒸汽空间中正常存在的压力和释放阀整定压力之间应留有适当的裕量。以允许由于罐内贮存液体温

度或比重的变化，以及其它影响气体或蒸汽空间内压力的因素所引起的压力增加。 

59) 这部分真空度应大于真空释放阀的整定开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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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1.2 设计温度 

设计温度不得超过95℃。 

6.9.2.1.3 贮罐形状 

贮罐壁的形状应避免内侧有袋形，以免当液位升高时气体被收集；应避免外侧袋形，以免积存雨水。 

6.9.2.1.4 载荷 

应满足6.1.1.1的要求。 

6.9.2.1.5 腐蚀裕量 

当腐蚀发生在贮罐壁的任意一个部位或者发生在事关整个贮罐安全性的外部或内部支撑或者拉杆

部件时，应该额外增加超过设计计算值要求的金属厚度，或者采用一些用来保护表面不受腐蚀的更好的

方法。这种增加的厚度在和贮罐内外暴露的区域不需要一样厚。 

6.9.2.1.6 衬里 

当包括接管在内的贮罐壁的任何部分附有防腐蚀衬里时，衬里的厚度不应该被包括在要求的壁厚计

算值内。 

6.9.2.1.7 焊接接头的限制 

对接头或焊缝的形式和尺寸的限制应采用下列a)到c)的规定。 

a) 在完工的结构上的定位焊缝不应认为有任何强度值。 

b) 角焊缝的最小尺寸应按 7.2.4.7.6 的规定。 

c) 所有的接管焊缝均应按 7.2.4.4 的规定。 

6.9.2.1.8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的计算应力限制 

表6-34规定了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
60)
。表6-34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σm＝总体薄膜应力，MPa。该应力等于通过所考虑的实心截面的平均应力。它不包括不连续性和应

力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它机械载荷所产生。 

σL＝局部薄膜应力，MPa。除了包括不连续的影响以外，该应力与σm相同。 

σb＝弯曲应力，MPa。该应力等于通过所考虑的实心截面上的应力的线性变化部分。它不包括不连

续性和应力集中，而仅由压力和其他机械载荷所产生。 

S＝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A.1、A.2和表

A.5中给出的许用应力值，MPa。许用应力对应于所考虑载荷作用下的所考虑截面上的最高金属温度。 

σm、σL及σb适用的部位和载荷的典型例子在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I.1中给出。表6-34中的σ相当于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I.1中的P。 

表6-34 钢制贮罐的设计及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 应力限制a,b 

设计及A级 
σm≤1.0S 

（σm或σL）+σb≤1.5S 

 
60) 应力是指最大正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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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级 
σm≤1.1S 

（σm或σL）+σb≤1.65S 

C级 
σm≤1.5S 

（σm或σL）+σb≤1.8S 

D级 
σm≤2.0S 

（σm或σL）+σb≤2.4S 
a   
符号定义见 6.9.2.1.8； 

b   
这些应力限制未考虑薄壁容器中可能发生的局部屈曲或总体屈曲。 

6.9.2.2 贮罐的最大许用应力值 

6.9.2.2.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c = 腐蚀裕量； 

M = 压应力Sc与最大许用压应力Scs的比值（图6-92）； 

N = 拉应力St与简单拉伸下的最大许用应力Sts的比值； 

R = 贮罐壁的曲率半径； 

t = 侧壁、罐顶或者罐底的厚度，包括腐蚀裕量； 

R1 = 经向平面内贮罐壁的曲率半径； 

R2 = 从贮罐壁到其回转轴测得的贮罐壁的法线长度，mm； 

Sts= 简单拉伸下的最大许用应力，MPa。（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A.1、A.2和表A.5）； 

Scs= 最大许用纵向压应力，MPa。它是圆筒形容器壁受到轴向载荷作用时，而在圆周方向上既不

受拉力又不受压力同时作用时的许用纵向压应力，其数值是根据所涉及的厚度与半径之比，按6.9.2.2.3a)

来确定； 

Sta= 许用拉应力，MPa，由于在与它垂直的方向上同时存在压应力，所以该许用应力低于Sts； 

Sca = 许用压应力，MPa，由于在与它垂直的方向上同时存在拉应力或压应力，所以该许用压应力

低于Scs； 

Stc = 在所考虑点上的计算拉应力，MPa； 

Scc= 在所考虑点上的计算压应力，MPa； 

St= 表示拉应力的一般符号，MPa，它可以是许用值，也可以是计算值，视使用该符号的上下文内

容而定； 

Sc = 表示压应力的一般符号，MPa，它可以是许用值，也可以是计算值，视使用该符号的上下文

内容而定； 

T1 = 纬向弧长上储罐壁内的经向单位力，N/mm； 

T2 = 经向弧长上储罐壁内的纬向单位力，N/mm。 

6.9.2.2.2 最大拉应力 

按任何载荷或这些载荷的任何同时联合作用所确定的贮罐外壁上的最大拉应力不应超过按下列a)

或b)所确定的相应应力值。 

a) 如经向和纬向两个单位力 T
1
和 T

2
都是拉力，或者其中的一个为拉力，另一个等于零，则计算

的拉应力 S
 tc
应不超过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表 A.1、A.2 和表 A.5 中给出的适用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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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经向单位力 T
1
是拉力，而同时存在的纬向单位力 T

2
是压缩力，或者相反，T

2
为拉力而 T

1

是压缩力，则计算的拉应力 S
 tc
应不超过许用拉应力值 S

 ta
，S

 ta
由 T/CNEA XXX.8-20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给出的适用应力值乘以

从图 6-91 中根据压应力值（S
c
= S

 cc
）和有关的（t－c）/R 比值查得的合适的 N 值而得到。但

是，在单位压缩力不超过与它垂直的同时作用的单位拉力的 5%的情况下，设计师可采用上述

a)中所规定的拉应力值。但 S
 ta
的值决不应超过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所示的简单拉伸下的许用应力值。 

 

注1：对特定的(t-c)/R值的压应力，不应超过曲线OABC所示的Scs，压应力值或N值决不允许落在该曲线的左边或上

面（系数M与N之间的关系，见图6-92）。 

注2：如果压应力是纬向的，用R=R1。 

注3：如果压应力是经向的，用R=R2。 

图6-91 屈服强度205MPa-260MPa钢材的拉伸和压缩联合作用的双轴应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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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2 =++ MMNN  

或 

( ) ( )( ) ( ) 1////
22
=++ csccsctsttst SSSSSSSS  

式中 

N=St/Sts 

St＝在所考虑点上的拉应力，MPa 

Sts＝简单拉伸时的最大许用应力，MPa 

M=Sc/Scs 

Sc=在所考虑点上的压应力，MPa 

Scs=最大许用纵向压应力，是圆筒壁受到轴向载荷作用，而在圆周方向既无拉力也无压缩力同时作用的许用纵

向压应力，其数值是根据所涉及的厚度与半径比值，按6.9.2.2.3（a）来确定，MPa 

图6-92 考虑到相反符号的双向应力而要求设计应力的降低 

6.9.2.2.3 最大压应力 

除6.9.3.3.4 b）中规定的以外，根据载荷所确定的贮罐外壁的最大压应力应不超过按下列a)到d)所确

定的相应应力值。 

a) 如果圆筒体壁或该壁的一部分受一个纵向压缩力作用，而在圆周方向上既无拉力也无压缩力同

时作用时，则计算压应力 S
 cc
应不超过按下列适用的厚度与半径的比值所确定的 S

 cs
值

61) 

 
61) 当作用的圆筒体壁上的周向应力为压应力时，如在受外压作用下的圆筒体一样，则这些规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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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t-c)/R＜0.00667 时 

Scs=12400(t-c)/R 

当 0.00667≤(t-c)/R≤0.0175 时 

Scs=700+19100(t-c)/R 

当(t-c)/R＞0.0175时 

Scs=100MPa 

但是，当所考虑的单位压缩力为纬向力时，取R= R1；或者当单位压缩力是经向力时，取R= R2；则

按上述所计算的Scs值就为下面b）、c）和d）中给出的适用于双曲率罐壁的规则建立了根据。 

b) 如经向和纬向两个单位力 T
1 
和 T

2 
都是压缩力，并且大小相等时，则计算的压应力 S

cc
应不超

过按下列相应的厚度与半径比值所确定的 S
ca
值： 

当(t-c)/R＜0.00667 时 

Sca=69000(t-c)/R 

当 0.00667≤(t-c)/R≤0.0175 时 

Scs=390+10600(t-c)/R 

当(t-c)/R＞0.0175时 

Scs=575MPa 

c) 如经向和纬向两个单位力 T1 和 T2 都是压缩力，但大小不等时，则应对较大和较小的计算压应

力值加以限制，以使其值满足下列要求
62)
： 

( ) 0.8( )
1.0

csR S

较大的应力＋ 较小的应力
≤

对较大的单位力用 确定的
 

1.8( )
1.0

csR S

较小的应力
≤

对较小的单位力用 确定的
 

d) 如经向单位力 T
1
是压缩力，而同时存在的单位力 T

2
是拉力，或者相反，如 T

2
是压缩力而 T

1

是拉力，则计算的压应力 S
 cc
应不超过许用压应力值 S

 ca
，而 S

 ca
是根据计算出的 N 值和与单位

压缩应力有关的(t-c)/R 值代入到图 6-91 而读出的对应点的 S
c
值。该 S

 c
值就是给定条件下 S

 ca

的限制值。 

6.9.2.2.4 最大剪应力 

在将人孔、接管、补强件或其他附件连接到贮罐壁上去所采用的焊缝中，以及用作为补强附件的人

孔或接管颈部的截面内，其最大剪应力应不超过相应的最大许用拉应力值S
 ts
的80%。 

6.9.2.3 结构件的最大许用应力值 

6.9.2.3.1 通用应力限制 

按6.9.2.3.2c）的规定，在内外隔板、腹板、桁架、柱子和其它构件中，对任何载荷所确定的最大应

力均应不超过表6-35中给出的适用的许用应力值。 

 
62) 在这些公式中，如单位力是纬向力时，应取 R=R1；如单位力是经向力时，应取 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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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5 结构件的最大许用应力值 

 第 1 栏 

不承受压力所加载荷的构件 

第 2 栏 

承受压力的内部构件 

 MPa MPa 

(a) 拉伸   

轧制钢材，在净截面上。 125 （注 1） 

对接焊，在焊缝内或焊缝边缘处的最小横截面积上 b 125 （注 1） 

螺栓及其它螺纹件，在螺纹根部的净面积上。 125 （注 1） 

(b) 压缩   

对轴向加载的结构柱子、结构支撑件及结构次要构件，在总截面

上。 

2

2

18

1
18000

l

r
+



















+
2

2

18000
1

125

r

l

 
 

与第 1 栏相同 

 但不超过 100  

对轴向加载的管状柱子、管状支撑件及管状次要构件, 

在总截面上（最小允许厚度为 6.4mm) 
2

2

18

1
18000

Y

l

r
+

2

2

125

1
18000

Y

l

r

 
 
 
 + 
 

 

与第 1 栏相同 

 但不超过 100Y  

式中：   

 l＝柱子的无支撑长度，mm；   

 r＝相应的柱子最小回转半径，mm；   

R＝管状柱子的外半径，mm；   

 t＝管状柱子的壁厚，mm；   

Y＝1.0，当
0.015

t

R


时； 
  

















−








=

R

t

R

t
Y

100

3

2
2

100

3

2 当 015.0
R

t
时。 

  

对接焊，在焊缝内或焊缝边缘处的最小横截面积上(受挤压） 125 100 

板梁加强件，在总截面上。 125 100 

(c) 弯曲   

轧制型钢，板式梁及组装构件最外层纤维的拉力。 125 （注 1） 

轧制型钢，板式梁及组装构件最外层纤维的压力。   

当 600
ld

bt
≤ 时 125 与拉应力值同（注 1） 

当 600
bt

ld
时， )

/

400,74
(

/

800,10

btldbtld

 

btld /

600 拉应力值 （注 1） 

式中：   

 l ＝构件的无支撑长度，mm，但为防止平移或转动对外端没有充分

支撑的悬臂梁，l 应取受压长度的 2 倍； 

  

 d ＝构件的高度，mm；   

b ＝受压翼缘的宽度，mm；   

 t ＝受压翼缘的厚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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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钉最外纤维层的应力： 185 138 

同时承受轴向和弯曲两种载荷的构件，应设计成使轴向和弯曲的最大

组合应力值不超过仅为轴向载荷的许用值。 

在对接焊中由弯曲载荷引起的纤维应力，应不超过前述的对拉应力和

压应力分别规定的数值（对受拉的焊缝，这些数值必须乘上相应的接

头系数） 

  

(d) 剪切   

装在绞孔或钻孔内的销钉和精制螺栓。 93 83 

非精制螺栓 70 55 

t/h≤60,梁和板式桁架的腹板，或当腹板适当地加强时，在腹板的总截

面上 

 

83 

 

2/3 拉应力值（注 1） 

梁和板式桁架的辐板，当 h/t>60 时腹板未经适当地加强，在腹板的总

截面上 

2

2

200,7
1

18

t

h
+ 


















+
2

2

200,7
1

125

t

h

 

 

拉应力值
(1)

 

2

2

200,7
1

t

h
+  

式中： 

    h＝腹板两翼缘之间的净距离， mm 

  

    t＝腹板的厚度， mm   

角焊，当载荷垂直于焊缝长度，在焊喉的横截面上(2) 88 70%拉应力值（注 1） 

角焊，当载荷平行于焊缝长度，在焊喉的横截面上(2) 62 50%拉应力值（注 1） 

塞焊或槽焊，在焊缝内的有效接合表面积上(2) 80 65%拉应力值（注 1） 

对接焊，在焊缝内或焊缝边缘处的最小横截面上(2) 99 80%拉应力值（注 1） 

(e) 支承   

装在绞孔或钻孔中的销钉和精制螺栓；   

载荷仅从所连构件的一侧作用于螺栓上。 165 1.33 拉应力值（注 1） 

载荷在所连构件的厚度上大致均匀分布。 30.0(205) 1.67 拉应力值（注 1） 

非精制螺栓：   

载荷仅从所连构件的一侧作用于螺栓上。 110 0.9 拉应力值（注 1） 

载荷在所连构件的厚度上大致均匀分布 140 1.1 拉应力值（注 1） 

a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表 A.5。 

b   
所有受拉或受剪的对接焊缝，其数值应乘上适用的有效焊接接头系数。这些数值由下列各项综合而成：对于

焊缝金属的剪切强度系数值为 80%；对于角焊缝的有效接头系数值约为 85%；对于塞焊缝或槽焊缝的系数值

为 80%；对垂直载荷的系数值为 100%；对于平行载荷的系数值约为 75%。 

6.9.2.3.2 长细比的限制 

受压结构件和棒材以外的受拉结构件的长细比（即无支撑长度l与最小回转半径r之比），除下面a)

中规定的以外，应不超过下列数值： 

 

 最大 l/r 

主要受压构件 120 

受压的支撑构件 

和其他次要构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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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拉构件 240 

受拉的支撑构件 

和其他次要构件 
300 

a) 如贮罐内的主要受压构件平时并不受到冲击或振动载荷的作用，而且在全部设计载荷下的单位

应力不超过根据构件的实际 l/r 比值由表 6-35 给出的应力值的下述百分率时，则长细比可超过

120，但不应超过 200： 

1.6
200

l
f

r
= −  

b) 结构件的总截面和净截面应由下列的 1）到 5）来确定。 

1) 构件任何部位上的总截面应为沿垂直于该构件轴线方向上量得的各元件的厚度与总宽度

的乘积之总和。净截面应以净宽度代替总宽度来确定。若构件在任何对角线或 Z 字形线

内具有一连串孔洞，则计算净宽度时应从总宽度中减去孔链所有孔洞直径的总和，同时对

成孔链的每个行距应加上如下数值： 
2

4

s

g
 

式中： 

s=任何两个连续孔的纵向间距（节距），mm； 

g=同样两个孔的横向间距（行距），mm。 

2) 就角钢来说，在相对两条边上孔的间距应为从角钢背面量得的各行距的总和减去厚度。 

3) 确定横贯塞焊或槽焊的净截面时，不应把焊缝金属加到净截面中去。 

4) 对于拼接构件，所考虑的厚度仅仅是在所考虑的截面以外由焊缝或其它连接所构成的构件

的那部分厚度。 

5) 除锻制的带环拉杆以外，在销子连接的受拉构件中，穿过销孔横截于构件轴线的净截面应

不小于构件本身净截面的 135%；销孔以外平行于构件轴线的净截面应不小于构件本身净

截面的 90%，除非防止了侧向屈曲，则通过销孔且横截于构件轴线的销子连接构件的净

宽度应不超过销子处构件厚度的 8 倍。 

c) 承受风载荷和 6.9.2.1.4 规定的其它相应载荷组合产生的应力的室外结构或管式立柱和构架，假

如所要求的这些构件的截面不小于在表 6-35 规定的单位应力基础上与所有其它相应载荷相组

合所需的截面，则其单位应力可以比表 6-35 规定的许用应力相应大 25％。连接螺栓或焊缝中

的许用单位应力也可相应的增加。 

6.9.3 设计规程 

6.9.3.1 罐壁设计 

a) 在设备使用中，会遇到气体压力或部分真空和液体压头的各种联合作用，这种情况对设计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为了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危险程度时罐壁内的经向和纬向单位力的大小和性

质，就应对贮罐从顶到底的各个高度上逐层做自由体分析。为此，有时需要在贮罐某一给定的

高度上进行几种分析，以便确定气体压力和液体压头在该高度上决定因素。然后，贮罐主壁所

需的厚度应按 6.9.3.2.3中给出的适用的规程进行计算。 

b) 对于在经向切线方向上具有明显不连续点的贮罐，例如圆锥形或碟形罐顶或罐底与圆筒体侧壁

之间的接合处，或圆锥形变径段与圆筒体侧壁的接合处，则靠近这些部位的贮罐部分应按

6.9.3.3的规定来设计。 

6.9.3.2 侧壁、罐顶和罐底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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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2.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所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AT＝在所考虑的高度上，贮罐内部的横截面积，mm2。 

F＝所有内部和外部拉杆、支撑、隔板、桁架、柱子、裙板或其他结构装置或支架等，作用在自由

体上的作用力的垂直分量的总和，N，当F与自由体的水平面上的压力作用方向相同时，F与P的符号应

相同；当作用方向相反时，则符号相反。 

P＝PL+PG＝总压力，kPa，在特定的载荷条件下作用于贮罐某一给定高度上的总压力。 

PG＝在液面以上的气体压力，kPa，压力不超过100kPa（表压）的最大值为贮罐的名义压力额定值。

除了在研究贮罐承受部分真空的能力而进行的计算中取PG为负值外，其他情况下PG均为正值。 

PL＝在所考虑的高度上由液体压头在贮罐内产生的压力，kPa。 

R1＝在所考虑的高度上，贮罐壁在经向平面上的曲率半径，mm，除了按6.9.3.2.2f）的规定以外，

当R1位于与R2相反的贮罐壁一侧时，R1取负值。 

R2＝在所考虑的高度上，从贮罐壁到其回转轴之间测得的垂直于贮罐壁的长度，mm，除了按

6.9.3.2.2f）的规定以外，R2始终取正值。 

Sts＝简单拉伸时的最大许用应力，MPa，（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A.1、A.2和表A.5）。 

Sta＝按6.9.2.2.2b)要求的许用拉应力，MPa。 

Sca=许用压应力，MPa，由于在与它垂直的方向上同时存在拉应力或压应力，所以该许用压应力低

于Scs。 

Stc = 在所考虑点上的计算拉应力，MPa。 

Scc= 在所考虑点上的计算压应力，MPa。 

T1＝在所考虑的高度的纬向弧长上，贮罐壁内的经向单位力，N/mm，拉伸时T1为正值。 

T2＝在所考虑的高度的经向弧长上，贮罐壁内的纬向单位力，N/mm，拉伸时T2为正值。在圆筒体

侧壁上，纬向单位力就是圆周方向的单位力。 

W＝所考虑的那部分贮罐及其贮存物的总重量，N，总重量可以为所考虑高度的以上部分，如图6-93

中的b)所示；也可以为所考虑高度的以下部分，如图6-93中的a)所示。在对上述高度进行计算时，均按

自由体处理。当总重量与自由体水平面上的压力作用方向相同时，则W的符号应与P相同；当作用方向

相反时，两者符号则相反。 

6.9.3.2.2 单位力的计算 

a) 按 6.9.3.1 规定进行自由体分析所选的贮罐的每个高度上（图 6-93），以及对于在此高度上必

须研究的每种气体和液体载荷条件下，贮罐壁的经向和纬向单位力的大小，除了按 6.9.3.2.6

或 6.9.3.3 的规定外，应由下列的公式（35）和（36）计算
63)

 

 
63) (a) 公式(36)由作用在只受压力 P作用的单位罐壁面积上的力 T1和 T2的垂直于表面的分力之和推导出的。为求

技术上正确起见，其它载荷(例如金属、雪或保温层的重量)垂直于表面的分力可以与 P相加或相减。对于通常

的内部设计压力的情况，这些附加的载荷与压力 P 相比显得很小，可以略去而不致带来较大的误差。当压力 P

较小时，包括部分真空载荷的情况，其它载荷分量对所计算的力 T2和罐壁的最终厚度会有很大的影响。 

(b) 1970 年 2 月版的美国石油协会 APl 620 附录 F 中的例 F.3.01 计算了低真空下在公式（35）到（38）中考

虑了金属，保温层和雪载荷时所需要的罐顶厚度。设计师应注意，如略去这些载荷时，计算厚度就会远远小

于精确值。 

(c) 在公式(35)、(37)、(40)和(42)中，W 系指包括具有重要价值的载荷，例如金属重量。不在罐顶垂直中心

线上的各点，用公式(50)、(52)和(54)进行厚度计算时所需的 T2值，以及公式(36)、(38)和(41)中的 P值，必

须用附加载荷的垂直分量加以修正，以便精确地确定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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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3 某些贮罐形状的几种典型自由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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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35） 

1 2 2
2 2 2

1 1 1

1
2 2 T

T R R W F
T R P R P

R R R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b) T
1
和 T

2
为正值表示拉力, 负值表示压缩力。 

c) 在贮罐的侧壁、罐顶和罐底的每个水平接缝的高度上，和在任何曲率中心显著改变的中间高度

上，进行这种分析通常是很必要的。而且，在某一给定高度上可能存在的最大总压力（液体压

头加气体压力）不一定是该高度上的决定性条件，还应在每一高度上进行充分的分析，以便确

定液体压头和气体压力或部分真空的组合作用，连同许用拉应力和压应力一起，将支配着该高

度上的结构设计。即使贮罐可能在固定的液体贮存物高度上正常地工作，但还应该使贮罐在灌

注或卸空时可能产生的任何情况下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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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水平半轴长度 a 为垂直半轴长度 b 的 2 倍的罐顶或罐底中，离罐顶或罐底垂直轴的水平距离

为 x 的一点的数值 R1 和 R2 可用长度 a 乘以表 6-36 中的系数来确定。其它比例的椭球形罐顶或

罐底的值 R1和 R2可由下式计算： 

表6-36 确定 2∶1椭球形罐顶和罐底 R1 和 R2 值的系数 

x/α u=R1/α v=R2/α 

0.00 2.000 2.000 

0.05 1.994 1.998 

0.10 1.978 1.993 

0.15 1.950 1.983 

0.20 1.911 1.970 

0.25 1.861 1.953 

0.30 1.801 1.931 

0.35 1.731 1.906 

0.40 1.651 1.876 

0.45 1.562 1.842 

0.50 1.465 1.803 

0.55 1.360 1.759 

0.60 1.247 1.709 

0.65 1.129 1.653 

0.70 1.006 1.591 

0.75 0.879 1.521 

0.80 0.750 1.442 

0.85 0.620 1.354 

0.90 0.492 1.253 

0.95 0.367 1.137 

1.00 0.250 1.000 

其中： 

x＝从罐顶或罐底上的一点到回转轴的水平距离。 

α＝椭球形罐顶或罐底横截面的水平半轴。 

R1＝uα。R2＝vα。 

3/ 2
2 4 2

2

1 4 2 2
1

b a a
R x

a b b

  
= + −  

  

2 3

2

4

( )b R

a
=  

1/ 2
4 2

2

2 2 2
1

a a
R x

b b

  
= + −  

  

 

e) 公式（35）和（36）是通用公式，它适用于任何具有单根垂直回转轴的贮罐，也适用于被水平

面（该平面仅在一个圆内与罐壁相交）隔开的任何自由体[6.9.3.2.2 f）]。对于最通用的贮罐形

状，这些公式可根据以下 1）到 3）指定的形状进行简化。 

1) 对于球形贮罐或贮罐的球形部分： 

当球形贮罐或贮罐的球形部分半径R
1
= R

2
= Rs时，则公式（35）和（36）变成： 

1
2

s

T

R W F
T P

A

 +
= + 

 

                           （37） 

2 1sT R P T=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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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球体部分仅承受气体压力，而且如果(W+F)/AT与 PG相比可忽略不计时，公式（37）和（38）

简化为： 

SG RPTT
2

1
21 ==                             （39） 

2) 对于圆锥形罐顶和罐底： 

R1=无穷大；R2= R3 /cosα 

式中： 

R3—在所考虑的高度上，圆锥体底部的水平半径，mm； 

α—圆锥形罐顶或罐底的半锥顶角。 

对这种情况，公式（35）和（36）可简化为： 








 +
+








=

TA

FW
P

R
T

cos2

3
1

                          （40） 

cos

3
2

PR
T =                                   （41） 

3) 对于立式贮罐的圆筒形侧壁： 

R1=无穷大； 

R2= Rc=筒体半径， 

则公式（35）和（36）变成： 








 +
+=

T

c

A

FW
P

R
T

2
1

                               （42） 

cPRT =2                                     （43） 

如果筒体只承受气体压力，而且 (W+F)/AT与 PG相比可忽略不计时，公式（42）和（43）

简化为： 

T1=1/2PGRc                                                    （44） 

T2=PGRc                                                      （45） 

f) 如图 6-93 d)所示的碟形封头情况，碟形部分壁内的径向和纬向单位力的适用公式为公式（46）

和（47）： 

T1=（在编制中）                              （46） 

T2=（在编制中）                               （47） 

6.9.3.2.3 要求的厚度 

在任何给定高度上，贮罐壁的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列a)到d)指出的方法对该高度所确定的t的最大值。

此外，对于6.9.2.1.4所列的内压力或可能的部分真空以外的载荷，在必要的地方，应该采取增加金属的

措施；如贮罐壁在经向的切线方向上有显著的不连续部位，例如圆锥形或碟形的罐顶或罐底与圆筒形侧

壁之间的接合处，则靠近这些部位的贮罐部分应按6.9.3.3的规定进行设计。 

a) 如果在贮罐的给定高度上，对于气体压力或部分真空和液体压头的重要组合，使单位力 T
 1
和

T
 2
都是正值时，则应采用两个力中的较大力按下式来计算该高度上的所需厚度： 

c
S

T
t

ts

+= 1
或 c

S

T
t

ts

+= 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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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在贮罐的给定高度上，对于气体压力或部分真空或液体压头的重要组合，使单位力 T
1
为正，

T
 2
为负；或相反，使 T

2
为正，T

 1
为负。则在该种情况下求贮罐所需的壁厚时，应先假定一些

不同的厚度，直到能找到一个厚度值，使计算拉应力 S
tc
和计算压应力 S

cc
分别能满足 6.9.2.2.2b)

和 6.9.2.2.3d)的要求为止，采用图解法会使厚度计算得到简化，例如采用 1970 年 2 月版的 API

标准 620 附录 F 第 F.2 节的图解计算法，如作用的单位压缩力不超过同时垂直作用于该方向上

的单元拉力的 5％时，对于这种情况下所需的厚度，设计师可按上述 a)中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计

算。 

c) 如在贮罐的给定高度上，对于主要载荷条件，单位力 T
 1
和 T

 2
均为负值，且大小相等，则所需

的贮罐壁厚可用下式计算： 

c
S

T
c

S

T
t

caca

+=+= 21
                            （49） 

d) 如在贮罐的给定高度上，对于主要载荷条件，单位力 T
 1
和 T

 2
均为负值，且大小不等，对于这

种情况所需的贮罐壁厚应为按下列规程计算出的厚度值中的最大值。该规程表示了与所涉及的

厚度与半径比值的一种特有关系（步骤 2 和步骤 4）。 

步骤 1：计算厚度值 t 

( )0.8

1342

T T R
t c

  +
= +                               （50） 

和
1000

T R
t c

 
= +                                   （51） 

取T 值等于两个同时存在的单位力中的较大值；T 值等于两个单位力中的较小值；如较大的

单位力呈纬向时，取 R和 R分别等于 R
1
和 R

 2
；相反如较大的单位力呈经向时，取 R和 R分

别等于 R
2
和 R

 1
。 

步骤 2：从步骤 1 算出的两个厚度中各减去腐蚀裕量，并对每种厚度，根据公式（50）或（51）

中所采用的 R 值，分别验算厚度与半径的比值（t－c）/R，如这两者的厚度与半径的比值都小

于 0.00667，则由步骤 1 计算得的两个厚度中的较大值就是所考虑情况下的要求厚度。否则，

按步骤 3 进行。 

步骤 3：如由步骤 2 确定的两个厚度与半径比中有一个或两个超过 0.00667 时，则按下式计算

厚度 t 值： 

c
TT

t +
+

=
15000

8.0
                    （52） 

和 c
T

t +


=
8340

                     （53） 

步骤 4：从步骤 3 计算出的两个厚度中各减去腐蚀裕量，采用步骤 1 所定义的与由公式（52）

所确定的与厚度有关的 R R= ，以及与由公式（53）所确定的与厚度有关的 R R= ，分别验

算厚度与半径的比值（t－c）/R，如这两个厚度与半径的比值都大于 0.0175，则由步骤 3 算出

的两个厚度中的较大值就是所考虑情况下要求的厚度。否则按步骤 5 进行。 

步骤 5：如步骤 2 或步骤 4 中确定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厚度与半径的比值在 0.00667 和 0.0175 之

间，而且有关的厚度是用公式（50）或（52）计算时，则找出一个能满足下式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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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R

ctct
+=



−+−
8.0

)(277400)(10150 2

                 （54） 

或者，如果有关的厚度是用公式（51）或（53）计算时，则寻求一个能满足下式的厚度： 

T
R

ctct
=



−+− 2)(154200)(5650
                          （55） 

步骤 6：从计算所得的值中选取一个厚度值，用 T1 和 T2 计算 Scc 值，并验算 Scc 值是否满足

6.9.2.2.3c)的要求，为使 Scc 值满足 6.9.2.2.3c)的要求，可能需要调整厚度值。 

注：6.9.3.2.3d)所述的程序是根据下述假定为基础的：考虑的问题以大小不等的单位力双轴压缩为支配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可

先由其它设计依据确定一个初步的厚度。而后仅仅需要对外压或部分真空条件进行验算。在这种情况下，使问题大大简化了，因为

设计师仅需根据 T1和 T2计算出 Scc值，然后再按步骤 6 中的规定验算这些数值，视其是否满足 6.9.2.2.3c)的要求（见 1970 年 2 月版

的 API 标准 620 附录 I 第 F.3 节中说明 6.9.3.2.3a)应用的例子）。 

6.9.3.2.4 最小容许厚度 

承受压力施加的薄膜应力的任何板材，经制造之后，其不包括腐蚀裕量在内的净厚度，不应小于

5mm，对于有圆筒形侧壁的贮罐，其直径为18m到37m（但不包括37m）的侧壁板的净厚度，不包括腐

蚀裕量，应不小于6mm。 

6.9.3.2.5 外压限制 

按6.9.3.2中所规定的公式和规程，并采用负的P
G
值等于贮罐设计的部分真空所计算得的厚度，将保

证双曲率贮罐表面具有抗塌陷的稳定性，在这种贮罐中，经向半径R
1
等于或小于R

2
，或者只比R

2
略大一

些，关于扁球形容器，侧壁表面的稳定性方面的数据还很缺乏，所以不打算采用这些公式和规程来估算

这种表面或圆筒形表面的抗外压稳定性。但是，按这些规则设计的装存液体的直立式贮罐的圆筒形侧壁
64)
，其上段的厚度不小于6.9.3.2.4中对有关贮罐尺寸的规定，而且壁厚从顶部到底部又是按气体和液体组

合载荷的要求来增加的，该侧壁就可以在贮罐从充满到排空的任何运行液位上能安全地承受气体或蒸汽空

间内不超过0.43kPa
65)
的部分真空。 

6.9.3.2.6 适用于罐底直接安放在基础上的贮罐的特殊考虑 

a) 上举力的考虑当贮罐侧壁为圆筒形而底为平板形时，由作用于罐顶下面的压力所产生的上举力
66)
，必须不超过过侧壁重量与没有上举力存在时侧壁上所存在的那部分的罐顶重量之和，除非

超过重量和的那一部分力用增加一个向下作用的力来予以平衡，这个问题应有证书持有者和业

主之间协商解决，其他形式的平底贮罐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这些计算中所用的全部重量

应根据材料的净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b) 基础的考虑在设计底板和焊缝时，应该考虑支承贮罐所用的基础类型。关于基础建造的推荐做

法，见 1970 年 2 月版美国石油协会标准 APl 620 附录 C。 

6.9.3.3 罐顶和罐底的转角区和压紧环的设计 

 
64) 这些规则未包括有关装存气体或蒸汽而建造的贮罐圆筒形侧壁承受罐内部分真空时的设计规定。 

65) 真空释放阀或阀门应整定到在较小部分真空下开启，以致当空气或气体以规定的最大速度通过此阀时，部分

真空不会超过 0.43kPa。 

66) 如果外部地脚螺栓来承受这些上举力，建议螺栓的名义直径不小于 25mm。并加上在直径上至少为 6mm的腐蚀裕

量。 



T/CNEA XXXXX—XXXX 

262 

6.9.3.3.1 公式中的符号说明 

采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A
 c
＝压紧环区所需金属的垂直横截面的净面积，不包括全部腐蚀裕量，mm

2； 

Q＝作用在压紧环区垂直横截面上的总周向力，N； 

R
c 
＝圆筒形侧壁在它与罐顶或罐底接合处的水平半径，mm； 

R
2
＝在罐顶或罐底与侧壁之间的接合处，从罐顶或罐底到贮罐的垂直回转轴线量得的垂直于罐顶或

罐底的长度，mm； 

S
ts 
＝简单拉伸的最大许用应力值，MPa（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A.1、A.2 和表 A.5）； 

t
c
＝在接合处及其附近的圆筒形侧壁的相应厚度，mm； 

t
h
＝在罐顶或罐底与侧壁接合处及其附近的罐顶板或罐底板的厚度，包括腐蚀裕量，mm； 

T
1
＝贮罐的罐顶或罐底在它们与侧壁接合处的周向弧上的经向单位力，kN/m； 

T
2 
＝罐顶或罐底的经向弧上相应的纬向单位力

67)
N/mm； 

T
2s
＝贮罐的圆筒形侧壁在它与罐顶或罐底接合处沿圆筒母线上测得的周向单位力 62)，N/mm； 

w
c
＝起分担作用的侧壁板的相应宽度，mm； 

wh＝认为承受作用在压紧环区上的周向力的罐顶板或罐底板的宽度，mm； 

α＝ T
1
方向与垂线之间的夹角。在圆锥形表面内，该夹角也是半锥顶角； 

6.9.3.3.2 通用要求 

当贮罐的罐顶或罐底是圆锥体或部分球体，并与圆筒形侧壁相连接时，罐顶或罐底上的薄膜应力从

侧壁的周围向内拉，其结果在接合处引起周向压缩力，该力应由罐顶或罐底的转角弯曲部位来承受，或

者由罐顶板或罐底板与侧壁板相交的接合处的有限区域来承受，在某些情况下，侧壁板可采用角钢、方

钢或环形桁架来加强。 

6.9.3.3.3 对转角区的要求 

a) 如有一个曲面的转角区，就不应使用环形桁架或其它形式的压紧环，而且在经线方向上的任何

部位上也不应有突然的变化。此外，在经向平面上转角的曲率半径应不小于侧壁直径的 6%，

最好不小于 12%
68)
。按下面 b)的规定，转角区所有各点上的厚度应满足 6.9.3.2 的要求。 

b) 如 6.9.3.2.2 中的公式用于接近某一点的上下二个高度上，在该点两个不同的经向曲率的面具有

共同的正切线的切点，例如碟形罐顶的转角区和球凸形部分之间的接合处，就会在同一点上算

出两个大小不等，甚至连符号也不同的纬向单位力，该点的纬向单位力应在上述两个计算值之

间，具体量值应根据该处贮罐壁的几何形状而定。 

6.9.3.3.4 对压紧环的要求 

a) 如没有曲面转角区，周向压缩力应该在贮罐壁压紧环区采用其它方法来承受。罐顶或罐底与侧

壁接合处的罐壁区域，应包括接合处每边的板宽，认为它们参与了承受这些压缩力[图 6-94]，

在该接合处任一侧的壁板厚度应不小于满足 6.9.3.2 要求所需的厚度，构成压紧环区的壁板宽

度应由下式计算： 

 
67) 这些力按 6.9.3.2 中可适用的公式计算。 

68) 当采用转角半径小到侧壁直径的 6%时，常常会使转角区要求的厚度过厚，如采用较大的转角半径，就会使转

角区的厚度要求显得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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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 ctRw hh −=                      （56） 

)(6.0 ctRw ccc −=                       （57） 

b) 作用于任何通过压紧环区的垂直横截面上的总周向力，其大小应按下式计算： 

sin122 CCSh RTwTwTQ −+=                 （58） 

而压紧环区提供的净横截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求得的结果： 

66700
c

Q
A =                              （59） 

根据公式（58）求出的 Q 值的正负
69)
而定。 

 

图6-94 压紧环区 

6.9.3.3.5 压紧环区的细则 

a) 如果力 Q 负值，表示压缩力，则有效压紧环区在半径方向上的水平投影的宽度，应不小于罐

顶或罐底与侧壁接合处高度上贮罐壁水平向半径的 0.015 倍，如该投影宽度不满足这个要求，

则应按本款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修正。 

b) 当按 6.9.3.3.4 确定的周向力 Q 的大小，使压紧环区按 6.9.3.2 要求确定的最小板材厚度不能提

供按公式（59）所需的面积时，或当 Q 是压缩力，且 w
h
水平投影宽度小于 6.9.3.3.5a)中的规定

时，压紧环区可选择如下方式予以加强：将罐顶或罐底与侧壁板按要求加厚，以使压紧环区具

有必要的横截面积以及根据较厚的板材求得的宽度
70)
，或在罐顶或罐底与侧壁板的接合处增加

一根角钢、或一根方钢或一个环形桁架，或将上述的这些办法联合使用。 

c) 如果用上述的角钢、方钢或环形桁架时，可以把它们装在贮罐的内侧或外侧
71)
，且其横截面积

的尺寸如下： 

 
69) 由于压紧环区的不连接和其它情况，不能认为双轴应力的设计准则适用于按公式（58）求得的压紧力。经验证

明，假如满足了 6.9.3.3.5 的要求，在公式（59）中列出的 103MPa 量级的压应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70) 应该注意，除非单位力 T2和 T2s对参与承受作用在该区的周向力的板材加宽影响能完全地忽略不计，否则较厚

板材的采用不仅需要重算 wh和 wc，而且还需按增加了的板厚重算 Q和 Ac；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压紧环区的

设计就成了逐次逼近的设计方法。 

71) 见图 6-94 许用的压紧环结构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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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结构的截面积应补偿由公式（59）所要求的面积 A
 c
和贮罐壁压紧环区所提供的横截

面积之间的差值。 

2) 角钢、方钢或环形桁架在罐顶或罐底与侧壁接合处的高度上，其水平宽度不小于贮罐壁水

平半径 R
 c
的 0.015 倍。但下列情况例外：假如仅仅是参与承受作用在该区的周向力的罐

顶或罐底的板宽度 w
h
的水平向投影等于或大于 0.015R

c
时；或者在贮罐外侧装有角钢或方

钢的情况下，宽度 w
h
的投影与所加的角钢或方钢的水平宽度的总和等于或大于 0.015R

 c
，

当附加的角钢或方钢的横截面积不超过按公式（59）所要求的总面积的一半时，则对这些

构件的水平宽度要求可以忽略不计。 

3) 当按 6.9.3.3.5h）的规定必须提供拉撑时，其横截面积对水平轴线的惯性矩应不小于公式

（60）的计算结果。 

d) 当角钢环的垂直边或环形桁架的垂直翼缘位于贮罐侧壁上时，如果其厚度不小于邻接的壁板厚

度，则可把它们当成贮罐侧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不采用这种结构，应该使靠近贮罐的压紧

环的角边、肋或翼缘应该沿整个圆周使它与贮罐壁良好接触，除按下列 e）中的规定外，还应

采用连续的角焊缝沿顶部和底部边缘将其连接起来，这些焊缝应具有足够的尺寸，以便将总的

周向力 Q 的一部分 QP传递到压紧环的角钢，方钢或桁架上去。假如由如图 6-95 中的 a)和 d)

所示的结构件的一个角边或翼缘的宽度将焊缝隔开时，则只有最靠近顶部或底部的那一条焊缝

才是有效的，表 39 中的构件厚度和焊缝尺寸是指未扣除腐蚀裕量的焊缝状态的尺寸，但除此

之外，本款所涉及的所有其它构件的厚度和焊缝尺寸都是指扣除腐蚀裕量之后的尺寸。 

e) 如果根据强度或抗腐蚀件的密封要求，没有必要采用连续焊缝时，假如满足下述条件，则沿着

贮罐外侧的压紧环下翼缘的连接焊缝可采用间断焊： 

1) 焊缝长度的总和不小于贮罐周长的一半； 

2) 贮罐壁上各焊缝端部之间的未连接宽度不超过不包括腐蚀裕量的贮罐壁厚的 8 倍； 

3) 焊缝具有强度所要求的尺寸，但不得小于表 39 中的规定。 

f) 压紧环的突出部分应尽可能靠近罐顶板或罐底板与贮罐侧壁板的接合处。 

g) 如果贮罐的内侧或外侧的压紧环的形状会使液体滞留时，则沿其长度应设置均匀分布的适当的

疏水孔。同样，如果贮罐内侧压紧环的形状在向贮罐内充液时会使气体封在其下边中，则沿其

长度应设置适当的排气孔。如有可能，这种疏水孔或排气孔的直径应不小于 19mm。 

h) 假如压紧环突出部分的宽度在径向垂直平面上不超过其厚度的 16 倍，则没有外侧垂直翼缘的

压紧环的突出部分无需加固。此外，压紧环的水平向部分应沿着贮罐的周边以一定的间距予以

加强，可用托架或其它合适的构件牢固地连接到压紧环上和贮罐壁上，以防止这部分环横向屈

曲。当需要这种加强时，角钢、方钢或环形桁架横向截面对水平轴的惯性矩应不小于按下式的

计算结果： 
2 2

8

1

1.12
5 10

29000000

p c p cQ R Q R
I

k k

−= =                             （60） 

式中： 

I
1 
＝钢制压紧环的横截面对于通过截面形心的水平轴所需的惯性矩，不计贮罐壁的任何部分

mm
4。但只有在角钢压紧环的垂直边与罐壁相连或构成罐壁的一部分时，才应考虑水平边的惯

性矩，并应计算相对于通过该边形心的水平轴的惯性矩72)； 

Q
p 
＝在总周向力 Q[公式（58）]中，根据压紧环的横截面积与压紧区的总面积之比计算的，由

压紧环角钢、方钢或桁架所承受的那部分力，N； 

R
c 
＝贮罐的圆筒形侧壁与罐顶或罐底接合处的水平向半径，mm； 

 
72) 注意由公式（60）计算的所需 I1值不适用于钢材以外的材料。 



T/CNEA XXXXX—XXXX 

265 

k＝常数，其值随两个相邻的托架或其它支撑件之间的间距与贮罐中心轴上所形成的夹角 θ的

大小而定。θ由下表确定。表中 n 为沿贮罐周边均匀配置的托架或其他支撑件的数目。 

6.9.3.4 接管管道的过渡 

除了在6.9.9.5中规定的以外，表6-34的应力限制应适用于6.3.3.4中给出的位于补强范围以内的接管

的所有部分。在补强范围以外的任何接管延伸段内的应力应符合6.6的应力限制。 

根据 n 和 θ而定的某些 k 值 

θ 角决不应大于 90º。 

6.9.3.5 标准补强的考虑 

a) 当接管与壳体接合处按 6.3.3.4 的规则进行补强时，可以认为由于内压在接管区内引起的应力

满足表 6-34 的应力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无需用分析法来证明接管区内由压力引起的应力是

否符合要求。 

b) 当设计有外部管道载荷时，应计算这些载荷在接管内产生的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并应计算这

些载荷在接管与壳体接合处的局部区域内的薄膜应力。这些应力连同压力引起的应力应满足表

6-34 对（σ
m
或 σ

L
）+σ

b
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某一给定条件，压力引起的应力在（σ

m
或

σ
L
）+σ

b
类别中可以假定不大于表 6-34 中对 σ

m
规定的限制。 

n 30 24 20 18 15 12 

θ,度 12 15 18 20 24 30 

k 186.6 119.1 82.4 66.6 45.0 29.1 

n 10 9 8 6 5 4 

θ,度 36 40 45 60 72 90 

k 20.0 16.0 12.5 6.7 4.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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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对可用各类焊接连接处的位置限制，见 6.3.5； 

注2：对分图（j）和（k），尺寸 B应不大于 A。 

图6-95 容许的压紧环结构详图 



T/CNEA XXXXX—XXXX 

267 

7 制造和安装 

7.1 通用要求 

7.1.1 引言 

a) 部件、零件和配件应按本章的要求制造和安装，并应采用符合第 5 章要求的材料进行制造。 

b) 按 6.2 的要求设计的 2 级容器，应采用 7.2.6 的要求，且应满足本章除 7.2.4 和 7.4.3.3 以外的要

求。 

c) 常压和 0~100kPa 表压的贮罐，应按本章的规则制造。 

7.1.2 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对材料和制造的确认 

7.1.2.1 确认的内容 

每一物项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应通过使用相应的规范符号、并按照 T/CNEA XXX.1-20XX《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第 8 章填写相应的数据报告，以确认所用的材料满足第 5

章的要求，以及制作或安装满足本章的要求。 

7.1.2.1.1 处理、试验和检测的确认 

如果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分包商按本分卷其他章的要求进行处理、试验、修补或检测，则民用核

设施营运单位应确认已满足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相应章节的要求。应当备有所有要求进行加工的报告以及所有要求的试验、修补和检测结果的报告，供

专业责任工程师所用。 

7.1.2.1.2 拉伸或冲击试验的复验 

在物项的制造或安装过程中，如果材料经受的热处理未能被试样热处理范围所覆盖（5.2），并且

这种热处理可能使拉伸或冲击性能降低到要求值以下，则应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重新进行拉伸和冲击

试验。复验试样应取自按照第5章的要求进行切取和热处理过的试件。 

7.1.2.1.3 机加工后表面检测的复验 

在物项的制造和安装过程中，如承压零件的材料经受过机加工，则在下列情况下民用核设施营运单

位应按5.5的要求对材料表面进行复测。 

a) 材料表面要求按 5.5 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b) 从表面切除的材料厚度要超过 3 mm 或零件最小要求厚度的 10％，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7.1.2.2 材料的识别 

a) 制造承压零件的材料应带有识别标记。这种识别标记直到部件组装或安装完毕时仍能保持辨

别，如果原来的识别标记被切除，或材料被分割，则应将标记移植到被切割后的零件，或采用

编码标记，以保证在以后的制造或安装中能识别每块材料。在这两种晴况下，均应绘制材料竣

工简图或材料表，以便注明每块材料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和编码标记。对于双头螺栓、螺

栓、螺帽和热交换器管子，允许在每个部件上标注材料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作识别标记，

来代替在每一块材料上标注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和编码标记。应严格识别和控制具有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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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材料、焊接材料和钎焊材料，以便在每个部件或管道系统的安装中均能追溯到这些材料。

否则，应采用一种控制规程，以保证使用规定的材料。 

b) 对于丢失识别标记的材料，在进行适当的试验或其它方法验证并提供文件证明材料的标识前，

应作为不符合项进行处理。除非能用其它文件证实确切的识别标记，否则应进行试验。然后材

料可以依据确切的信息重新标记。 

7.1.2.2.1 材料标记 

材料应该按5.1.5打上标记。 

7.1.2.3 检测 

对于没有引用其它特殊检测规范条款，而只是用来验证与第7章要求相一致的目视检测活动，可以

由执行或指导该工作的人员进行。除非另有规定，这些目视检测的实施人员和规程不要求分别按8.1和

8.5的要求进行考核。 

7.1.2.4 焊接材料和钎焊材料的试验 

所有焊接材料和钎焊材料均应满足5.4的要求。 

7.1.3 材料的修补 

如果在原先交付时已经验收的材料在制造或安装过程中又得知或发现超过5.5节限制的缺陷，则该

材料是不可直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应按5.5的要求对产品进行修补，除了： 

a) 补焊深度不作限制 

b) 对焊缝坡口补焊后的检测时间应符合 8.1.3 的规定 

c) 厚度等于和小于 6 mm 而密封薄膜材料焊补时，不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d) 如果贮罐材料的焊接接头不要求进行射线检测，则贮罐所用材料的补焊也不必进行射线检测，

但补焊表面积不得超过 6,500 mm2，并已按 5.5.3.9.4 的要求对补焊进行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

测。 

7.2 成形、切割和对中 

7.2.1 切割、成形和弯曲 

7.2.1.1 切割 

材料可以通过切削、剪切、凿削或磨削等机械方法，或通过热切割方法，加工到所需的形状和尺寸。 

7.2.1.1.1 热切割前的预热 

当采用热切割予制焊缝接头或坡口、去除焊接附件或材料缺陷、或用于其他目的时，应考虑用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R中建议的预热制度对

材料进行预热。 

7.2.1.2 成形和弯曲工艺 

当要求达到的尺寸(见7.2.1.4和7.2.2)及材料的冲击性能（如要求）不低于最小规定值以下，或在成

形后，能通过热处理使冲击性能有效地恢复，则承压材料(包括焊缝金属在内)可以采用任何方法进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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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形或冷/热弯曲(7.2.2.3)。热成形定义为材料在高于材料的下转变温度值以下56℃的温度下成形。需

要时，该工艺应按7.2.1.3作冲击性能评定，按7.2.2.3.1对壁厚要求作评定。 

7.2.1.3 考虑冲击性能要求的成形工艺评定 

当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作冲击试验时，应进行工艺评定试验，试验材料应与部件中所用的材料具有

同样的规格、等级或类别、热处理制度，并且具有相似的冲击性能。这些试样应经受与部件材料相同的

成形或弯曲过程以及热处理制度，且应进行相应的试验以确定变形后仍满足5.3冲击性能要求。 

7.2.1.3.1 免除试验的材料 

对于下列 a）到 f）所列的材料。不需要进行工艺规程评定试验： 

a) 在切取冲击试样前已由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完成热成形的材料，例如锻件； 

b) 由试件来代表的热成形材料，该试件已经受的热处理能代表零件要经受的热成形工艺和热处理

制度； 

c) 按 5.3 不要求冲击试验的材料； 

d) 最终应变小于 0.5％的材料； 

e) 最终应变小于预先评定的工艺规程的中的应变的材料； 

f) 在成形后，每炉和每批按 5.3 要求进行冲击试验的材料。 

7.2.1.3.2 工艺评定试验 

工艺评定试验应按下面a）到f）规定的方法进行。 

a) 应在变形以前及变形和热处理以后，各用三个不同炉号的材料进行试验，以确定成形和随后的

热处理操作的影响。 

b) 试样应按第 5 章的要求切取，并应取自变形材料的拉伸侧。 

c) 应变率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对于筒体： 

% 应变 = 
50

1
f

f o

Rt

R R

 
− 

 
 

对于球形或碟形表面： 

% 应变 = 
75

1
f

f o

Rt

R R

 
− 

 
 

对于管道： 

% 应变 = 
100r

R
 

中 

    t = 名义厚度 

    Rf = 到壳体中心线的最终半径 

    Ro =  初始半径（对于平板状零件，此值等于无穷大） 

    R = 到管道中心线的名义弯曲半径 

    r = 管道的名义半径 

d) 工艺评定应使用与材料制造中采用的相似的弯曲过程，或在试样直接拉伸，来模拟表面最大应

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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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对三炉材料的每一炉切取足够的夏氏 V 形缺口试样，以确定表示出上、下平台的转变曲线。

对每一炉材料，三个冲击试样的试验应在整个转变区域内分布的至少五种不同温度分布下进

行。上、下平台各用一个试样测定。按产品形式，可能需要绘制横向膨胀量和吸收能量值的转

变曲线（5.3）。此外，如 5.3 有要求，还应进行落锤试验。 

f) 用三炉材料的每一炉在变形前后的冲击试验数据结果，确定任一项： 

1) 无延性转变温度（NDT 温度）随下列变化而发生最大的变化： 

(1) 在所考虑的温度下，横向膨胀量和吸收能量的最大变化，或 

(2) 在所考虑的横向膨胀量和吸收能量水平下，温度的最大变化；或 

2) 当横向膨胀量是验收准则（5.3）时，最大温度变化或最大横向膨胀量变化。 

7.2.1.3.3 成形材料的验收标准 

作为部件上使用的合格成形材料，在成形前应具有足够的冲击性能，以补偿由所用的评定成形过程

引起的冲击性能的最大损失。 

7.2.1.3.4 重新评定 

当发生下面a）、b）和c）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时，要求进行新的工艺评定试验。 

a) 在某一温度下的实际焊后热处理保温时间大于按 5.1.1.1 节已评定过的时间。如果材料没有进

行焊后热处理，则应在不进行焊后热处理的条件下进行工艺评定试验。 

b) 材料的最大应变计算值超过以前已评定应变值 0.5％以上。 

c) 在成形或弯曲过程中，所用的预热温度高于 120℃，而后不进行焊后热处理。 

7.2.1.4 加工后材料的最小厚度 

如果任何一种加工过程将使厚度减薄到低于为满足5.1.2.4和第6章规则所要求的最小值，则此材料

可按7.1.3节规定进行修补。 

7.2.2 成形公差 

7.2.2.1 容器壳体的公差 

除7.2.2.2包括的成形封头外，完工容器的筒体、锥体或球形壳体的所有横截面，都应符合下列各款

要求。 

7.2.2.1.1 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在任一横截面上，最大和最小直径之差（mm），不应超过（D +1250）/200和D/100两者中的较小

值，其中，D为所考虑的横截面的名义内径（mm）。可以在容器内壁或外壁测量直径。若测外壁直径，

则应按所考虑的横截面处的板厚修正直径（图7-1）。当此横截面通过开孔时，则该处内径的允许差值

可按开孔内径的2％增大。对于具有纵向搭接接头3级容器，其内径的允许差值可以增加一块板材的名义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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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7.2.2.1.2 外压容器偏离真实理论形状的最大偏差 

按外压设计的容器应满足下列a）到e）的公差要求。 

a) 部件的外壁或内壁偏离筒体真实圆形或其他形体的理论形状所测量的最大正负径向偏差，不应

超过由图 7-2 得到的最大允许偏差。应用扇形样板测量偏差，样板圆弧半径根据测量部位，分

别等于设计内半径或外半径，样板弦长等于图 7-3 得到的弧长的两倍。对于图 7-2，最大允许

偏差 e 不必小于 0.3t。对于图 7-3，弧长不必大于 0.30Do。测量点不应取在焊缝或其他突起部

位。 

b) 对于等厚度的截面，任一横截面的 t 值，mm，等于名义板厚减去腐蚀裕量；对于具有几种板

厚的截面，t 值等于最薄板的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对于具有纵向搭接接头的 3 级容器，t

值等于名义板厚，而允许偏差等于（t + e）； 

c) 图 7-2 和图 7-3 中的 L 值，按下列 l）、2）和 3）的规定来确定。 

1) 对于筒体，L 为 6.1.3.3.2 给出的值。 

2) 对于锥体，如果不使用加强圈，L 值为圆锥部分的轴向长度；当使用加强圈时，则 L 值为

从锥体由大端的封头弯曲线到第一道加强圈的轴向长度。D0 取为锥体大端的筒体外径 

mm。 

3) 对于球形，L 值为球体外径 D 的一半，mm。 

d) 可以通过不削弱材料强度的任何方法将完工容器的尺寸控制在要求范围以内。 

e) 除设计中另有规定外，不允许有尖角和平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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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偏离准确圆形的最大允许偏差 e 

 

图7-3 确定正负偏差的最大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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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3 偏离公差要求的偏差 

若图纸中规定的偏差超过7.2.2.1.1和7.2.2.1.2的要求，经过分析计算满足要求，则这种偏差是允许的。 

7.2.2.1.4 由管道制造的容器零件的公差偏差 

对于由管道制造的、承受内压或外压的容器零件、如满足本分卷所有其他要求，则可允许有该管

道规格的直径变化和不圆度偏差。 

7.2.2.1.5 局部减薄区域 

如果每个减薄区周围的邻区有足够的厚度，能按6.3.3的补强规则提供必要的补强，则局部减薄区域

是允许的。 

7.2.2.2 成形容器封头的公差 

成形容器封头的公差应按下列各款所述。 

7.2.2.2.1 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成形封头的边缘或筒体端，其不圆度应在下列范围内：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之差（mm），应不超

过（D+1250）/200和（D+300）/100中的较小值，其中，D为名义内径（mm）；当与相连接零件的圆筒

形边缘相配时，对中公差应在7.3.3.2规定的范围内。 

7.2.2.2.2 偏离规定形状的偏差 

a) 碟形或椭球形封头的内表面偏离规定形状的偏差，向外不大于 1.25%D、向内不大于 0.625％D，

其中 D 为容器的名义内径。这种偏差应沿垂直于规定形状的方向测量，并且应无突变。转角

半径不应小于规定值。对于 2:1 的椭球形封头，其转角半径可以考虑为容器直径的 17%。 

b) 半球形封头和成形封头的球形部分应满足 7.2.2.1.2 给出的球形局部公差要求，用 L 作为球形

的外半径（mm），Do 为 L 的两倍。 

c) 偏差应在母材表面上测量，而不应在焊缝上测量。 

7.2.2.3 管道成形或弯曲的公差 

管道成形或弯曲的公差应按下列各款所述。 

7.2.2.3.1 最小壁厚 

a) 为了保证设计计算壁厚要求，应测量实际壁厚，否则应经过评定证明该工艺能保证壁厚的要求。 

b) 可以采用表 6-25 的要求，以代替 a）的规定。 

7.2.2.3.2 椭圆度公差 

除设计计算另有证明外，弯曲后管道的椭圆度不应超过下式确定的8%： 

100 × （Dmax - Dmin）/Do 

式中： 

  D0 = 管道名义外径 

  Dmin = 弯曲或成形后的最小外径 

  Dmax = 弯曲或成形后的最大外径 

7.2.2.4 贮罐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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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罐的水平圆形横截面应是足够真实的圆，在任一截面上圆筒内外壁测得的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之

差，不超过平均直径的l%或300 mm两者中的较小值。直径的测点分别离顶部和底部接缝2 m，或一块板

的宽度。这里假定这些接缝的类型是当贮罐充满介质或在规定的最大蒸气压力下提供严重的约束。当侧

壁的任何截面上有双曲率时。则上述直径之差应不超过平均直径的0.5％或150 mm两者中的较小值。 

7.2.2.4.1  双曲率贮罐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对于双曲率贮罐，板表面经线方向的曲率与设计形状沿径向测量的偏差不应大于半径的0.5%，且

不应有突变。板表面与邻接表面在任何方向上都应平滑过渡。局部向内的偏差，如扁平凹坑，应限制在

7.2.2.4.2规定的范围内。 

7.2.2.4.2 局部向内的偏差 

如果在具有双曲率的壁面或底面上有局部向内的偏差，如扁平凹坑，则其值不应大于板厚度，且其

直径d不应大于 Rt8 ，其中，R为贮罐半径，t为该处的板厚。当d为经线方向弦长时，R 应取作R1；当d

为纬线方向弦长时，R应取作R2。 

7.2.2.4.3 公差的测量 

当贮罐空着的时候，用钢皮尺测量公差，并对温度、下垂度和风力进行修正。 

7.2.3 装配和对中 

7.2.3.1 装配和对中方法 

采用焊接连接的零件，在施焊时，可用芯棒、千斤顶、夹具、定位焊或临时性附件在应有位置上进

行装配，对中和定位。 

7.2.3.1.1 定位焊 

用来保持对中的定位焊,在完成后应完全清除,或采用磨削或其他合适的方法适当地修整其起弧端和

收弧端,使它们与最终焊缝能很好地熔合。定位焊应由合格的焊工采用合格的焊接工艺来焊接。当定位

焊将成为完工焊缝的一部分时，应对它们作目视检验，并应清除有缺陷的定位焊焊缝。 

7.2.3.2 双面焊部件的对中要求 

a) 双面焊接的部件，其截面应准确地对中，以使完工焊缝的最大错边不大于表 7-1 所规定的相应

值，其中 t 为接头处较薄截面的名义厚度。 

b) 球形容器上的接头、封头内的接头，以及圆筒形壳体和半球形封头之间的接头，应满足表 7-1

纵向接头的要求。 

表 7-1 最终焊接接头的最大允许错边值 

截面厚度, t, mm 
接头方向 

纵向 环向 

t ≤ 13 1/4t 1/4t 

13 <t ≤ 19 3 mm 1/4t 

19 <t ≤ 38 3 mm 5 mm 

38 <t ≤ 50 3 mm 1/8t 

t> 50 

1/16t 或 10 mm 的 

较小值 

1/8t 或 19 mm 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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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1 错边的修整 

在上面规定的允许公差范围内的任何错边应修整成平滑过渡，在完工的焊缝宽度范围内的斜度至少

为3:1。必要时，在焊缝边缘的外侧堆焊附加焊缝金属。 

7.2.3.3 不可达内表面的对中要求 

a) 当物项内表面不能接近，因而不能按 7.2.3.2 进行焊接或修整时,其截面对中应满足下面 1）和 2）

的要求： 

1)  

(1) 对于环向接头，其内径之差应在 1.5mm 以内。当物项同心地对中时，则沿接头圆周

上各点的均匀错边量可达 0.8 mm，如图 7-4 简图 a)所示。然而，与物项直径无关的其他

偏差往往导致对中错位，而是不同心。在这些情况下，接头沿圆周上任意一点的最大错

边不应超过 2.5 mm，如图 7-4 简图 b)所示。当直径、壁厚、不圆度等的公差使内径的变

化不符合这些限值时，如能满足 7.2.5 的要求，则内径应扩孔、定径或研磨，以便得到在

这些规定限值内的孔径。 

(2) 外表面的偏差在完工焊缝宽度范围内应修整，使斜度至少为 3:1。必要时，可堆焊附

加的焊缝金属。 

2) 对于纵向接头，内表面的错边不超过 2.5 mm，外表面的偏差在完工焊缝宽度范围内应修整，

使斜度至少为 3:1。必要时，可堆焊附加的焊缝金属。 

b) 单面焊接接头可满足上述 1）和 2）的对中要求，以代替表 7-1 的要求。 

 

 

图7-4 当部件中单面焊接且不进行修整时，不等内径和外径的对接焊缝的对中和错边公差 

7.2.4 部件中焊接接头的要求
73)
 

7.2.4.1 容器中的 A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 

 
73) 参见 7.2.4.6 节和 7.2.4.7 节 贮罐特殊焊接接头的要求。 

总注：焊接端过渡是典型的，且不作为要求，焊接端过渡要求见 7.2.5 

接头圆周上各点的均匀错边最大
为 0.8mm 

管道中心线 部件中心线 

t=名义厚度, in. （mm） 

a）同心的中心线 

管道中心线 部件中心线 

b）偏心的中心线 

接头圆周上任一点的最大错边
为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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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 级部件，容器中的 A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应为全焊透对接接头。采用

带有衬垫而焊后要拆除衬垫的的单面焊接接头，以及不带衬垫的单面焊接接头，如果接头根部符合

7.4.2.4 的要求，就可作为全焊透焊缝验收。 

对于3级部件，容器中的所有A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应满足下面a)、b)和c)的要

求。 

a) 当按照 6.3.5.2.1 a)或 6.3.5.2.1 b)所允许的焊缝系数设计时，则容器中的所有 A 类焊接接头和其

他部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应为 4.2.4.5 中所述的 1 型或 2 型接头； 

b) 当按照 6.3.5.2.1 c)所允许的焊缝系数设计时，如能符合接头的有关规定，则可采用 7.2.4.5 中所

述的任一接头形式； 

 当部件采用 P-No.11A 第 1 组材料建造时，应采用 7.2.4.5 中的所述的 1 型接头。 

7.2.4.2 容器中的 B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环向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容器中的B类焊接接头和其的环向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环向焊接接头，除等于

和小于DN 50的管道可采用插套焊外，其余应为全焊透对接接头。由两个反方向的突出部构成的整体垫

环而制成的接头。以及焊后不拆除条状垫板的接头，如能满足6.3.5.2.2的要求，则可以验收。 

对于3级部件，容器中的B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环向焊接接头，除等于和小于DN 50的管道可

采用插套焊外，其余应满足下面a）和b）的要求。 

a) 当按照 6.3.5.2.1 a)或 6.3.5.2.1 b)所允许的焊缝系数设计时，或当焊接 P-No.11A 第 1 组的材料

时，则压力容器中的所有的 B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设备中的环向焊接接头都应为 7.2.4.5 中所述

的 1 型或 2 型接头； 

当按照6.3.5.2.2 c)所允许的焊缝系数设计时，如能符合接头的有关规定，则可采用7.2.4.5中所述的

任一接头形式。 

7.2.4.3 容器中的 C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类似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容器中C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类似焊接接头，除可采用等于和小于DN 50的插套

焊接法兰以及可采用活套法兰外，其余应为全焊透接头，如图7-5和7-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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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C类焊接接头允许的全焊透焊缝详图 

[符号定义见 6.3.5.8.3 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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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定义见 6.3.5.8.3 e) 2)] 

图7-6 受压部件焊到板材上形成的角焊缝接头的连接型式 

 

对于3级部件，容器中的C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类似焊接接头，除可采用等于和小于DN 50

的插套焊接法兰以及可采用活套法兰外，其余接头应满足下面a)、b)和c)的要求。 

a) 当采用对接焊接头、且按 6.3.5.2.1 a)或 6.3.5.2.2 b)的规定，C 类焊接接头和类似的焊接接头应

为 7.2.4.5 a)中所述的 1 型或 2 型接头。当要求对接头进行射线照相时，则这些接头应为 1 型或

2 型对接焊接头； 

b) 典型的 C 类角接接头如图 7-7 和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

分：辅助规则》中附录 G 中所示； 

c) 所有 P-No.11A 第 1 组材料的 C 类焊接接头，都应是在整个接头截面内焊透的全焊透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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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对于无支撑平封头见6.3.2.5； 

注2：ts、tp和tw的定义见6.3.2.5.1。 

 

图7-7 承压零件与板材构成角接接头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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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承压零件与板材构成角接接头的连接方法（续） 

7.2.4.3.1 带毂的平封头和管板 

用于与邻近壳体、封头或其他受压零件对接焊的毂部如图 7-8 所示，不应由轧制板材加工而成。带

毂部的部件应锻造，锻造方法应使毂部在平行于容器轴线的方向上具有该材料所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和

延伸率应通过拉伸试样（必要时用缩小尺寸的试样）证实这一点，试样取自与容器轴线平行的方向，并

尽可能靠近毂部
74)
。毂部的高度决不应低于与之相焊的受压零件厚度的 1.5 倍。 

 
74) 一个试样可以代表具有同一名义尺寸，同一炉号材料和同一热处理批号，且采用同一锻造方法的一组锻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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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允许用轧制板材加工，如有可能，拉伸试样可以取自锻制毂部的内部，而不在外部，如图所示。 

图7-8 典型的带毂部的平封头及加撑和不加撑的管板 

[符号定义见 6.3.5.8.4] 

7.2.4.4 容器中的 D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支管和管道连接件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容器中的D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类似焊接接头应采用下列a）到e）详图之一

的连接方式进行焊接。 

对于3级部件，容器中的D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支管连接件焊接接头，应采用下面a)到g)的分

图之一的连接方式进行焊接。但用P-No.11A第1组材料的接头，应是在整个部件或接管的壁厚都焊透的

全焊透焊接接头，如图7-9、图7-10和图7-11所示。 

a) 接管和支管的对接焊连接接管和支管的连接应采用穿过部件、接管或支管管壁 

的全焊透对接焊缝，如图 7-9 所示。如果使用条状垫板，焊后可留在原处。 

b) 接管和支管的角焊缝连接接管和支管的连接应采用穿过部件、接管或支管管壁的全焊透焊缝连

接到部件上，如图 7-10 所示。当不能用目视检测或许用的其他检测方法以验证整个接头完全

焊透时，应采用加衬垫条或相当于衬垫条的单面堆焊的全焊透焊缝。如果使用衬垫条，焊后可

留在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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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管和支管连接处开孔部位的熔敷焊缝金属层接管和支管连接处应采用全焊透焊缝连接到部

件上，部件、接管或支管上堆焊的熔敷金属层如图 7-11 所示。如果使用衬垫条，焊后可留在

原处。在此类接头中，角焊缝仅用于提供相连的两零件之间的一个过渡段或一个密封段。当采

用角焊缝时，角焊缝表面应打磨光滑，使相连的两零件的交接处有一个过渡半径。 

d) 接管和支管的部分焊透连接部件和支管接头之间的部分焊透焊缝应满足 6.3.5.2.4d）和 6.3.3.5.9

的焊接设计要求。接管的焊接应如图 7-12 所示。焊在容器外壁上的接管的补强板，至少应有

一个讯号孔，装上最大尺寸为 6 mm 的螺纹旋塞，用于对容器内壁密封焊缝进行压缩空气和肥

皂水密封试验。在容器运行时，这些讯号孔可以敞开，也可以堵塞。如果这些孔被堵塞，则所

用的堵头材料应不承受补强板和容器壁之间的压力。 

 

图7-9 用全焊透对接焊缝的接管、支管和管道的连接接头 

[符号定义见 6.3.5.2a)] 

g) 带内螺纹的配件的连接
75)
带内螺纹配件的连接应采用全焊透坡口焊，对等于或小于 DN 80

的内螺纹配件，则应采用双面填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即在容器内外壁各焊一条焊缝；或采

 
75) 带内螺纹配件的规定，也适用于外螺纹配件、插套焊接配件或对接焊配件。 

如果使用垫板焊
后可留下 

与圆柱体轴线垂直和平行的面 

A-A 剖面 

tn 

r2 t 1 
3 

r1 

a) b) 

c) d) 

e) f) 

tn 

tn tn tn 

r2 

r2 

r2 

t 

≥11/2t 

≤45° 

≤30° 

r2 

≥30° 

≥1/2in. (13 mm) 

t 

r2 

a2 

t4 

te 

t3 

r1 

t3 + t4≤ 0.2 t 

但 a1 + a2≤ 18.5° 

A 

≤45° 

≤18.5° 

≤45° 

≤30° 

r2 

r2 

r2 

r2 

r2 
r2 

≤30° 

r1 r1 t 

≤= 0.2 t A 

tn 

t r1 

≥3/4 in. (19 mm) R 
≥3/4 in. (19 mm) R 

tn 

t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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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仅从外面焊接的一条带坡口的填角焊缝，如图 7-13 简图 c-3）所示。不超过 DN 80 的内螺

纹配件和螺栓凸缘，如图 7-14 所示，可以采用仅从外面焊一条填角焊缝，连接到壁厚不大于

10 mm 的部件上。所有部件都应满足 6.3.5.2.4e）的设计要求。 

h) 管子的连接 

如果满足 6.3.5.2.4 f)的要求，则嵌入厚壁部件或零件凹槽中的接管或管子可以仅从单面进行焊

接。典型的连接形式如图 7-15 所示； 

i) 带有整体补强的接管 

以外颈形式或鞍座形式作整体补强的接管和其他连接件，应采用全焊透焊缝连接，或采用沿着

连接件外壁的角焊缝单面坡口或沿着内面连接件的单面 J 形焊缝进行连接。典型的连接形式如

图 7-16 所示。 

 

图7-10 用全焊透角接焊缝的接管、支管和管道的连接接头 

[符号定义见 6.3.5.2.4b）] 

如果使用衬环,

焊后可留下 

如果使用衬环,

焊后可留下 

如果使用衬环,

焊后可留下 

A-A 剖面 

垂直及平行于圆筒形部件轴线的剖面 

a) b) 

c) d) e) 

h) g) f) 

tn 

tc 
r1 

tn 

r1 
tc 

t t 

tn 

tc 

r1 
t 

tn 

tc 

r1 t 

tn 

tc 

r1 

t 

tn 

tc 

r1 
t 

≥tn 

tn 

tc 

r1 t 

≥1/2 t 

te 

tn tn 

tc 
tc 

tc t 

t 

r1 r1 

r2 
r2 

r2 

r2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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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图7-11 用作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处开孔补强的熔敷金属层 

[符号定义见 6.3.5.2.4c）] 

 

如果使用衬环
焊后可留下 

如果使用衬环
焊后可留下 

步骤 1 
步骤 2 

a) 

tn tn 

≥19 mm 

步骤 1 步骤 2 
b) 

tn 
tn 

≥19 mm 

步骤 1 步骤 2 c) 

t 

r1 r1 

tn 

t 
tc 

≥19 mm 

 

步骤 1 步骤 2 d) 

t 

r1 

t 

≥19 mm 

 

r1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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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焊接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的一些许用接头形式 

[符号定义见 6.3.5.2.4d）] 

焊在壳体上 

焊在衬环上 

tn tn 

t 

t1 

t2 
t 

t1 

t2 

t 

t1 

t2 

tn 

t1 

t2 

d 

tn 

t 

tc 

a) b) 

c) d) 

te 

tw 

tn 

C tc 

e) 

t 

tw 

te 

C 

t 

tc 

f) 

tw 

te 
C 

t 

tc 

g)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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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焊接接管的一些许用接头形式 

[符号定义见6.3.5.2.4e）] 

两种连接方法中任一种均可 

tc 

tc 

tc 

t2 

t1 

tc t1 

t1 

t2 

t2 

a-1) a-2) b-1) b-2) c-1) c-2) 

tw 

tc 

c-3) 

≤DN80 

d) 

tw 

≥1/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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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小型配件的一些许用接头形式 

[符号定义见 6.3.5.2.4e）] 

 

 

注1：当用于矩形、圆形或椭圆形以外的封头时，倒角要修整； 

注2：符号定义见6.3.5.2.4 f)。 

图7-15 管子连接件 

 

1.5 mm 凹槽深 
1-1 剖面 

典型的管子连接件 

 

tc tn 

tw 

a) b) 

tn 

tc 

tc 
tw 

 
1.5 mm 凹槽深 

方形圆筒或
不规则形状 

任意角度 

总注： 

a） 最大壳体厚度=10 mm; 

b） 最大内螺纹直径=89 mm; 

c） 壳体上的最大开孔尺寸不大于 135 mm 或 0.5 ×壳体直径 

tc 

tc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11/4t 

≥DN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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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符号定义见6.3.5.2.4 g)。 

图7-16 焊接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的一些许用接头形式 

 

7.2.4.5 接头形式的说明和限制 

对于2级部件，根据本卷要求进行检验并验收合格可以认为是全焊透焊缝，不需要进行其他的检测。 

对于3级部件： 

 

 

 

tn 

tn 

tn tn 

tn 

tw 

tw 

tw 

tw 
tw 

tw 

tw 

C 

C 

C 

C 
C 

C 

C 

d 

d 

d 

t 

t t 

t 
t 

ts 

ts 

ts 

ts 

tc 

tc 

t 

a) b) 

c-1) c-2) 

d) e) 

≥30° 

≥30° 

最小可小于 30° 

6 mm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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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件的接头形式说明如下： 

形式 说明 

1 采用双面焊或其他焊接方法连接的对接接头，在接头的内外表面均会得到符合 7.4.2.6 要求的质量相同的

熔敷金属层。但不包括使用金属衬垫条焊后留在原处的焊缝。 

2 除 1 型以外的带衬垫条的单面焊对接接头。 

3 不使用衬垫条的单面焊对接接头。 

4 双面角焊搭接接头。 

5 采用符合 6.3.5.6.2 的带塞焊的单面角焊搭接接头。 

6 无塞焊的单面角焊搭接接头。 

b) 对每种焊缝形式的限制如下。 

一些典型的结构形式如图 7-17 所示。 

形式 限制 

1 该种接头形式的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2 该种接头形式的使用范围不受限制，但采用一块补偿板的对接焊焊缝除外，这种对接接头仅能用于环向

接头，且受 6.3.5.8.5 规定的限制（图 7-17 中的分图 k））。 

3 该种接头形式仅限于壁厚不超过 16 mm、外径不超过 600 mm 的环向接头。 

4 该种接头形式限于壁厚不超过 10 mm 的纵向接头和壁厚不超过 16 mm 的环向接头。 

5 该种接头形式限于连接外径不超过 600 mm 的半球形封头以外的各种封头与壁后不超过 13 mm 的壳体的

环向接头。该种接头形式不能用于半球形封头与壳体的连接。 

6 该种接头形式限于在壳体内壁采用角焊缝连接凸面受压的封头与所需厚度不超过 16 mm 的壳体；或用于

采用仅在封头法兰外侧施焊的角焊缝来连接两侧均有压力的封头与内径不超过 6 mm，所需要厚度不超过

6 mm 的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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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附件焊缝 

 



T/CNEA XXXXX—XXXX 

291 

 

注：对于分图k中连接半球形封头与壳体的接头,下述各条应适用： 

a) t 或 t1≤10 mm； 

b) t 和 t1 之间最大的厚度差为 2.5 mm； 

c) 对于使用这种图形结构的半球形封头与壳体的连接接头，应在数据报告表的“备注”栏内注明。 

图 7-17 附件焊缝（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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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6 常压贮罐特殊接头 

对常压贮罐特殊接头的要求如下。 

7.2.4.6.1  底板 

底板应按下列a）和b）两种拼接方法之一进行建造。 

a) 搭焊底板边缘大致应为矩形和正方形。贮罐底板三块板搭接接头的相互间距以及离贮罐壳体的

距离应不小于 300mm。底板所有接缝只在上面用连续的满角焊缝进行焊接[图 7-18]。最下面

一节筒体环形接头下面的板应在外端修配和搭接焊，以便为筒体板提供平滑的支承，如图 7-18

所示。 

b) 对接焊底板应有为对接焊而加工的带方形或 V 形槽的平行坡口。如果采用方形坡口，则焊根

间隙应不小于 6 mm。对接焊应采用 3 mm 或更厚的条状垫条，用定位焊把条状垫条焊在底板

下面[图 7-18]，必要时，应采用金属塞块，以保证相连两板坡口间的焊根间隙。证书持有者可

以提出业主认可的底板对接焊的其他方法。贮罐底板中三块板的焊接接头彼此间距应不小于

300 mm，同样它们离贮罐壳体的间距也不小于 300 mm。 

7.2.4.6.2 壳体与底板的连接 

最下面一节壳体板的底边与底板之间的连接应为在壳体板两侧采用填角焊的、整个壁厚全焊透的连

续焊缝[图7-18]，或对于直径不超过11 m的贮罐，底板可以翻边并用对接焊焊在最下面一节壳体上，带

折边的贮罐底板应采用对接焊拼制而成，其厚度与最卞面一节壳体厚度相等。内弯曲半径应不小于1.75t，

但不得大于3t。 

7.2.4.6.3 顶板与侧壁的连接 

顶板应采用连续角焊缝仅在上面焊接在贮罐的顶部角钢上（图7-19）。带有支撑的锥形罐顶的顶板

不应连接在支承件上，对于锥形顶，角焊缝高度应为5 mm或更低。 

7.2.4.6.4 顶板 

顶板至少应采用在上面的连续搭接满角焊缝连接（图7-19）。对于自撑式罐顶的顶部角钢应采用全

焊透对接焊连接。 

7.2.4.6.5 接管、人孔和罐底出口 

接管、人孔和罐底出口应采用满角焊缝连接，如图7-20到7-23所示。 

7.2.4.6.6 罐顶接管、人孔和罐底出口的法兰 

对于2级部件，罐顶接管、人孔和罐底出口法兰应采用角焊缝连接，如图7-20、7-21和7-23所示。 

7.2.4.6.7 特殊要求 

贮罐的特殊焊接要求按下列a）到d）规定。 

a) 角焊缝的最小尺寸如下：板厚 5 mm，采用满角焊缝；板厚超过 5 mm 时，焊缝尺寸不小于接

头中较薄板厚的三分之一,但最小应为 5 mm。 

b) 搭接焊接头，如定位焊，搭接重叠部分应不小于相连两板中较薄板的名义厚度的五倍；在双面

搭接焊情况下，搭接部分不必超过 50 mm；在单面搭接情况下，搭接部分不必超过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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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贮罐的侧壁、顶板或底板的板厚大于 13 mm，且对接焊在一起的相邻两板厚度之差大于 3 mm

时，则应将其中较厚的一块板修整成平滑的锥形过渡段，过渡段的长度至少应为相邻两平面高

度差的三倍，使相邻边缘的厚度大致相等（图 6-33）。所要求的锥形过渡段的长度可以包括

焊缝宽度。 

d) 对于自撑式罐顶，顶部角钢应采用全焊透对接焊连接。 

7.2.4.6.8 其他焊接接头 

对于7.2.4.6中未明确包括的焊接接头，诸如侧壁焊接接头和接管与法兰的焊接接头，它们的制造要

求与7.2.4对容器的A类、B类和C类的焊接接头的制造要求相同。 

 

图7-18 典型的底板以及底板与壳体接头 

[符号定义见 6.3.5.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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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典型的顶板以及顶板与壳体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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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 顶板人孔 

 

 

注1：活套焊接法兰和焊接带颈法兰应符合ANSI B16.5给定的150 lb锻制碳钢凸面法兰的要求。 

注2：平板环形法兰，除法兰背面加长的颈部尺寸可以略去以外，其余尺寸均应符合活套焊接法兰的所有尺寸要求。 

图7-21 带法兰的罐顶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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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 带螺纹或插套焊接的罐顶接管 

 

图7-23 焊接的罐底出口弯头 

 

7.2.4.7 0～100 KPa贮罐的特殊接头 

0～100 KPa贮罐的特殊接头要求如下： 

7.2.4.7.1 底板 

直接支承在底座上的平罐底的所有焊缝的最低要求应为单面搭接满角焊缝。对于其他的底板，所有

焊缝均为对接焊缝。 

7.2.4.7.2 底板与侧壁的连接 

底板与侧壁的所有焊缝均应满足6.9.3.3的设计要求。平底与侧壁的连接应采用全焊透焊缝焊接，每

个侧壁起码应采用角焊缝焊接。 

7.2.4.7.3  顶板与侧壁的连接 

顶板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符合6.9.3.3的设计要求。这些接头的最低要求应为连续的根部填满的角焊

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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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7.4 顶板 

顶板应符合6.9.3.3的设计要求，并满足7.2.4.1的要求。 

7.2.4.7.5 接管 

接管的所有焊缝均应满足7.2.4.4的要求。 

7.2.4.7.6  特殊要求 

贮罐的特殊焊接要求由下面a）到d）给出。 

a) 角焊缝的最小尺寸应如下：板厚 5 mm 时，应采用满角焊缝；板厚超 5 mm 时，焊缝尺寸不小

于接头中较薄板厚的三分之一，但最小应小于 5 mm。 

b) 搭接焊接头，如定位焊，搭接重叠部分应不小于相连两板中较薄板的名义厚度的五倍；在双面

搭接情况下，搭接部分不必超过 50 mm；在单面搭接情况下，搭接部分不必超过 25 mm。 

c) 当贮罐侧壁、顶板或底板的板厚大于 13 mm，且对接焊在一起的相邻两板厚度之差大于 3 mm

时，则应将其中较厚的一块板修整成平滑的锥形过渡段，过渡段的长度至少应为相邻两平面高

度差的三倍，使相邻边缘的厚度大致相等（图 6-33）。所要求的锥形过渡段的长度可以包括

焊缝宽度。 

d) 沿压缩环任一边的各焊缝的尺寸均应不小于两零件中较薄零件的厚度或 6 mm 中的较小值，且

壳体和桁架梁之间角焊缝的尺寸，如图 6-95 简图 d）和 e）所示，或压缩环组件中的水平和垂

直构件之间的角焊缝尺寸，如图 6-95 简图 f）和 i）所示，均不应小于表 7-2 中规定的相应值。 

表 7-2 角焊缝的最小尺寸 

相连两零件中较厚者的厚度, t,mm 角焊缝的最小尺寸,mm 

t ≤6 5 

6 <t ≤ 19 6 

19 <t ≤ 32 8 

t> 32 10 

7.2.4.7.7 其他焊接接头 

对于7.2.4.7中未明确包括的焊接接头，诸如侧壁焊接接头和接管与法兰的焊接接头，它们的制造要

求与7.2.4对容器的A类、B类和C类焊接接头的制造要求相同。 

7.2.5 焊接端过渡段——最大斜度 

物项或配件的焊接端应使由一个物项或配件到另一个相连物项在厚度上缓慢地变化，如能符合下列

规定，则全部位于图7-24所示斜度之内的任何焊接端过渡段是可以采用的。 

a) 过渡区的壁厚不小于相连物项的最小壁厚； 

b) 在过渡区应避免尖锐的凹角和突变的斜度。当锥形过渡段相邻的任两个表面之间的夹角小于

150°时，则在相交处或拐角处的最小圆角半径（除焊缝余高外），应为 0.05t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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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焊接端过渡段的最大斜度 

7.2.6 按 6.2设计的容器中焊接接头的特殊要求 

7.2.6.1 通用要求 

除7.2.4外，第7章中的所有其他要求都适用，7.2.6的要求将用来代替7.2.4的要求。 

7.2.6.2 接头形式的描述和限制 

接头形式的描述如下。 

[注（1）] 

最大值
（2） 

最小值为 1.0tmin. 

半径至少为 0.05tmin. 

半径不作规定 

部件或配件 

内壁 

半径至少为 0.05tmin. 

最大斜度 1:3 

总注：a） 焊接坡口仅作为例子。 

b）  7.4.2.6 许可的焊缝补强可以位于最大斜度以外。 

注： 

 1） 部件端部的最大厚度为： 

 a）当按照最小壁厚订货时，取 tmin.3.8 mm 或 1.15 tmin.中的较大值； 

 b）当按照名义壁厚订货时，取 tmin.3.8 mm 或 1.0 tmin.中的较大值。 

 2） tmin.值为下列中的任意一个； 

 a）管子订货壁厚的最小值； 

 b）管子订货有 12.5%的标号壁厚负公差时，管子名义壁厚的 0.875 倍； 

 c）当接头在两部件之间时，部件或配件（或两者中的较薄者）的圆筒形焊接端的最小订货壁厚。 

 

过渡区 

外壁 

≤45° 

≤30° 

≤30° 

2tmin. 

tmin. 
11/2tmin. 

tmin. tn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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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1 型对接焊接头  No.l 型对接焊接头是采用双面焊，或在焊缝内外表面采用同样质量的熔

敷焊缝金属层的其他方法做成的。焊后在原处留下条状垫条的焊缝不能视作 No.l 型对接焊接

头，No.l 型对接焊接头应为全焊透并全熔合的接头，且应满足 7.4.2.4 和 7.4.2.6 的要求。 

b) No.2 型对接焊接头  No.2 型对接焊接头为焊后在原处保留条状垫条的单面焊对接接头。

6.2.5.2.2 给出了需要疲劳分析时适用于 No.2 型接头的应力集中系数。当采用 No.2 型对接接头

时，应注意相连两部件的对中和间距调整，使接头底部在全长范围内完全焊透和熔合。但仅在

条状垫条背面的一侧需要焊缝补强，并应满足 7.4.2.4 和 7.4.2.6 的要求。 

c) 全焊透角接焊接头全焊透角接焊接头是连接两个彼此以 L 形或 T 形近似成直角的部件的接头，

应采用全焊透焊缝焊成。 

d) 角焊缝焊接头本节规则所允许的角焊缝接头是近似为三角形截面的接头，它连接两个彼此近似

成直角的平面，且焊缝厚度尺寸至少为相连两零件中较薄厚度的 70%，但不小于 6 mm。 

7.2.6.3 A类接头 

A类焊接接头应为No.1型对接焊接头。 

7.2.6.4 B类接头 

B类焊接接头应为No.l型或No.2型对接焊接头，条状垫条均应从No.2型接头中拆除，除非其所处状

态妨碍其拆除。条状垫板应为连续的。且任何接缝处均为对接接头。禁止在单面焊的环向对接接头中采

用两块偏置板来构成条状垫条。 

7.2.6.5 C类接头 

C类焊接接头应为No.l型对接焊接头，或全焊透角接焊接头。全焊透角接焊接头的焊缝至少在相连

两零件的一个零件范围内应为全部连续的坡口焊缝，且应同每个零件完全熔合。典型的角接焊接头详图

如图7-25和7-26所示。 

7.2.6.5.1  带毂部的平封头和管板 

a) 用于与邻近壳体、封头或其他受压零件进行对接焊的毂部，如图 7-8 所示用于平封头的毂部，

不应由平板加工制成。毂部应锻造，其锻造方式应能使毂部在平行于容器轴线方向具有该材料

所规定的最小拉伸强度和延伸率。应通过拉伸试样（必要时用缩小尺寸的试样）证实这一点。

试样切取方向与容器轴线平行，尽可能靠近毂部
76)
。毂部最小高度应为与之相焊的受压零件厚

度 1.5 倍或 19 mm 两者中的较小值，但不必大于 50 mm。 

b) 带毂部的法兰，如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图 G. 1 简图 6）、6a）和 6b）所示，不应由平板加工而成。 

 
76) 一个试样可以代表具有同一名义尺寸，同一炉号材料和同一热处理批号，且采用同一锻造方法的一组锻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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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5 构成角接焊接头的许用全焊透焊缝详图 

[a）、b）和 c）的符号定义见 6.3.5.8.3e）2）] 

[d）、e）、f）和 g）的符号定义见 6.3.5.8.3e）1）] 

 

 

图7-26 C类接头的许用全焊透焊缝详图 

 

7.2.6.6 D类接头 

a） b） c） 

t 

tc 

tw 

tn tn 

t 
h 

g1 

tn 

b 

c 

此焊缝金属
可在接头连
接以前熔敷 

a） b） c） 

d） e） 

f） g） 



T/CNEA XXXXX—XXXX 

301 

D类和类似D类的焊接接头应采用下列a）到d）焊缝详图之一的接头形式进行焊接。 

a) 对接焊连接接管应采用穿过容器壁或穿过接管管壁的 No.l 型对接焊接头进行连接，如图 7-27

所示。 

b) 全焊透角焊缝连接接管应采用穿过容器壁或穿过接管管壁的全焊透焊缝进行连接，如图 7-28 所

示。至少在相连两个零件的一个零件范围内，焊缝应为全部连续的坡口焊缝，且应同每个零件

完全熔合。当采用仅从单面熔敷焊缝时，或当不能以目视检验证明整个接头完全焊透时，应采

用条状垫条。当使用条状垫条时，焊后应将垫条拆除。 

c) 凸缘型及螺纹配件型的焊接接管 

1) 带附加补强板的插入式接管颈用一块或几块单个补强板作为附加补强的插入式接管颈，补

强板应在外侧边缘焊接及在接管颈周边焊接的方式相连接。在补强板外侧边缘的焊缝应为

角焊缝，其最小角焊缝尺寸为 0.7te 或 0.7t 中的较小值。将接管颈与容器壁和、补强板相

连接的焊缝应为全焊透坡口焊缝。许用的焊接接头形式，如图 7-29 中的 a）、b）和 c）

所示。 

 

图7-27 用全焊透对接焊缝连接的接管 

垂直和平行于圆筒形容
器轴线的剖面 

如果使用垫板 ,

焊后应拆除 

a） b） c） 

d） 

e）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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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8 全焊透角焊缝连接的附件 

2) 螺栓连接件 

(1) 可以承受外加载荷的螺栓连接件应有符合 6.2.6.2.4 要求的螺纹孔。在容器或整体焊缝

堆焊壳体上应加工出一个用于连接的平面。为攻螺纹而钻的孔不应穿过容器壁，孔底

离容器内壁的厚度应大于扣除腐蚀裕量后容器壁厚的四分之一，否则，要采用在容器

内壁增加金属的办法来保证上面所要求的最小壁厚。 

(2) 如果满足 6.2.3.8.8 的要求，螺纹凸缘型连接件可以用于基本上不受外部机械负荷的连

接件，例如人孔和仅仅用作检查孔或热电偶套管连接件的探测孔。螺纹凸缘应采用沿

外缘的角焊缝，和沿内缘的单面坡口焊缝来连接。许用的焊接接头形式，如图 7-29

简图 d）所示。用于装螺栓的螺纹孔应符合 6.2.6.2.4。 

3) 带内螺纹的配件内螺纹配件应限制在 DN 50 以内。除图 7-29 简图 h）所示的螺纹凸缘型配

件以外，其余内螺纹配件应采用图 7-29 简图 e）、f）和 g）所示的全焊透坡口焊缝进行连

接。前者可用于角焊缝连接，但最小焊缝厚度尺寸为 0.7te 或 0.7t 两者中的较小值，如图

7-29 简图 h）所示。 

d) 采用部分焊透焊缝的接管的连接部分焊透焊缝受 6.2.5.2.4d）规定的限制。焊缝尺寸应使焊透

深度 tw至少为 1.25tn。典型的焊缝详图如图 7-30所示。 

7.2.6.7 永久性结构附件焊缝的形式 

 

如果使用垫
板,焊后应拆
除 

A-A 剖面 

 

如果使用垫
板 ,焊后应拆
除 

 

如果使用垫
板,焊后应拆
除 

a） b） c） 

d） d-1）
）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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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耳、托架、加强圈和其他永久性结构附件应采用连续焊缝与承压零件相连接。在任何 

一侧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都应是连续的。如图 7-31。 

 
图7-29 凸缘和螺纹配件型焊接接管以及焊到壳体、筒体和封头上的其他连接 

对于小于等于 DN 50 的管子 

任一种连接方式均良好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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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0 部分焊透焊缝的连接 

凹槽深 1.5 mm） 不小于 11/4tn 

 

 

不小于 11/4tn 

凹槽深 1.5 mm 

1-1 剖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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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 附件 

连续的 

允许的 

优先选用的 

托架和凸耳附件 

加强圈附件 

 

堆焊 

凸缘上的圆形
角接头 

A-A 剖面 B-B 剖面 

托架凸耳和加强圈附件 

连续的 连续的 

连续的 连续的 连续的 

a） b） c） 

d） e） f） 

≤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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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附件（续） 

7.3 焊接评定 

7.3.1 通用要求 

7.3.1.1 允许采用的焊接工艺类型 

凡能按照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和本部分要求

制成焊缝的焊接方法仅可用于焊接承压材料或其他连接的附件。所采用的任何方法都应按照7.3.2的要求

作出记录。但是，对于螺柱焊缝的记录应可追踪焊工和焊机操作工，而不必查明每条具体的焊缝。 

7.3.1.1.1 螺栓焊的限制 

螺栓焊只可用于非结构和临时性附件（7.4.3.5）。当在平直位置焊接时，圆形螺栓以及其他形状取

等效横截面积的螺栓，其最大直径应限制在25mm以下。当在所有其他位置焊接时的螺栓最大直径应限

制在19mm以下。焊后热处理应符合7.6的要求，但是对于任何母材厚度，保温时间都不必超过半小时。

焊接工艺和技能评定应遵照本规范第Ⅸ卷的要求。 

7.3.1.1.2 电容器贮能焊 

电容器贮能焊可用于焊接临时性附件和永久性非结构附件，但须满足下列（a）至（c）的要求： 

a) 临时性附件按 7.4.3.5(b)的规定拆除； 

b) 对应变计和热电偶等永久性非结构附件，能量输出须限制在 125W-Sec 内，与附件相焊的材料的最

小厚度应大于 2.5mm； 

c) 焊接工艺规程的内容应说明电容器贮能焊设备、被焊材料的组合以及采用的技术，不要求进行焊接

工艺评定。 

7.3.1.1.3 不适用 

7.3.1.1.4 惯性和连续驱动摩擦焊 

裙座 

双面焊 

锻件 

a≥t/4；b≥t/2；c≥t 

t = 被连接构件的厚度 

c = 焊缝金属由焊根到焊缝表面的最小厚度 

总注：所有焊缝均为连续的。 

g） h） i）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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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惯性和连续驱动摩擦焊不适用于管道的制作。 

b) 连接两部件的焊缝应是全焊透焊缝。 

7.3.1.2 （仅 3级部件）产品的试板 

如果纯钛结构的焊制容器包括 A 类和 B 类焊接接头，则应制作一块与产品具有相同规格、等级和

厚度的产品试板，并具有足够大的尺寸，至少应提供一个面弯试样和一个背弯试样。当容器有纵向接头

时，试板应与容器的纵向接头一端相连并连续焊接而成。当产品内仅有环向接头时，试板不必与容器的

环向接头相连，但应与产品的环向接头同时焊接。假如 A 类或 B 类焊接接头的长度不超过 30 m，则对

每台容器、每个在该容器上进行焊接的焊工或焊机操作工，要求制作一块试板。A 类或 B 类焊接接头

的长度每增加 30 m，就需要增加一块与上述要求相同的试板。弯曲试样应按照本规范第Ⅸ卷的要求进

行试验。两个弯曲试样中如有任何一个不合格，则该焊缝定为判废。 

7.3.1.3 （仅 3级部件）纯钛 

纯钛不应与其他材料焊接。 

7.3.2 焊接评定、记录和识别标记 

7.3.2.1 要求的评定 

a) 每个证书持有者应对其机构所进行的焊接工作负责，并应制定焊接工艺和进行本章及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所要求的试验，以评定焊

接工艺【以及采用此工艺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技能】。 

b) 凡在承压零件上焊接永久性或临时性附件，以及在这类焊接中焊接永久性或临时性的定位焊

缝所采用的工艺规程【焊工和焊机操作工】，亦应满足本章的评定要求。 

c) 当制作对接焊缝的工艺试板时，应考虑工件角度约束、横向约束和端部约束对焊件的影响。

对于抗拉强度等于或高于 80.0ksi（550MPa）的材料和焊缝金属，以及不论抗拉强度高和低的

厚截面材料，都应特别注意上述各项约束。焊接时增加约束可能会产生裂纹，反之可能不会

产生裂纹。 

d) （仅 3 级部件）当焊接工作是分包或中间机构不持有相应的授权证书时，NCA-3131 提出专

门的补充要求。 

7.3.2.2 记录的保存和确认 

证书持有者应保存一份经评定的焊接工艺以及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记录。记录应表明试验的日期和

结果，以及指定每个焊工的识别标记。这些记录应由证书持有者通过签字的方式或者符合证书持有者质

保程序的其它方法进行审查、验证和授权。经授权的核检验师应能得到这些记录。 

7.3.2.2.1 由焊工或焊机操作工焊接的接头识别标记 

a) 每个焊工或焊机操作工应在他所焊接的所有永久性焊接接头或一系列接头上或其附近，打上

证书持有者指定适用的识别标记。识别标记的间距不应超过 1m，并应采用连续的或不连续的

钝头印模做成。另一种方法是：证书持有者应保存每个物项上的永久性焊接接头的记录，以

及焊接每一个接头所雇用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记录。 

b) 当在产品上焊接多条永久性结构附件焊缝、非结构附件焊缝、角焊缝，插套焊缝、特殊密封

焊缝、焊缝金属的堆焊、硬质表面和管子与管板等焊缝时，如能符合下述规定，则证书持有

者不需鉴别焊接各个接头的焊工或焊机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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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书持有者应保存一份能识别焊工或焊机操作工在每个物项上焊接这类焊缝的记录，使检验师

能验证焊工或焊机操作工都是已评定合格的； 

2) 每一类焊接接头中的各条焊缝的形式和结构都相同，且均采用相同的焊接工艺规程（WPS）

进行焊接。 

c) 对于定位焊缝，不要求有焊工或焊机操作工的识别标记。  

7.3.2.3 评定前的焊接 

直到所采用的焊接工艺规程被评定合格前不能从事焊接【应只雇用按 NC/ND-4320 和第Ⅸ卷评定合

格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 

7.3.2.4 评定的转让 

由某一证书持有者进行的焊接工艺评定，以及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技能评定试验，除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规定的以外，不能证明这些焊接工

艺对任何其他证书持有者也是合格的，亦不能证明该焊工或焊机操作工能够为任何其他证书持有者进行

合格的焊接。 

7.3.3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通用要求 

7.3.3.1 与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要求的一致性 

所有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应符合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

工艺评定》的要求和本章的补充要求或修订要求。 

7.3.3.2 不适用 

7.3.3.3 铁素体材料的评定焊缝热处理 

工艺评定焊缝的焊后热处理应与 7.6 和本规范第Ⅸ卷的相应要求相一致。焊后热处理的保温时间应

至少等于部件焊缝材料所采用的最长时间的 80％。焊后热处理的总时间可以在一个热循环内完成。 

7.3.3.4 试件和试样的制备 

a) 从试验焊缝上切取试件，以及由该试件制成的试样尺寸，除切取冲击试件和制成冲击试样的

尺寸应按照下列 b）的要求外，都应符合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 

b) 在多种工艺的焊缝中，应尽可能把每一种工艺的熔敷金属包含在冲击试样内，当不可能把每

种工艺的熔敷金属包含在本卷要求的 t/4 部位处切取的全尺寸冲击试样内时，则应从该试验焊

缝中切取附加的全尺寸冲击试样，其部位应能确保每种工艺的熔敷金属至少有一部分包含在

这些全尺寸冲击试样内。另一种方法是：可以用每种工艺的熔敷金属制成附加的试验焊缝，

使每种工艺都能进行全尺寸试样的试验。 

7.3.3.4.1 代表焊缝熔敷金属的试件 

冲击试样和试验方法应与 5.3.2.1 的要求相一致。每个冲击试样的取样部位应使试样的纵轴离试验

组件的焊缝表面至少为 t/4。当试验组件的厚度允许时，则该距离应不小于 10mm。此外，当焊后热处

理温度超过 7.6.2 规定的最高温度、且试验组件被快速冷却时，则试样的纵轴离试验组件的边缘至少等

于 t。试样应垂直于焊缝的轴线，且试样的缺口应位于焊缝中。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样缺口的长度方向

应垂直于焊缝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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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4.2 代表热影响区的试件 

当根据 7.3.3.5.3 的要求进行热影响区的冲击试验时，试样应按下列（a）到（c）的要求由焊接工艺

评定的试验组件上切取。 

a) 如果评定试验的材料是板材或锻件，焊缝轴线应取平行或垂直于轧制或锻造的主方向。  

b) 热影响区冲击试样和试验方法应与 5.3.2.1 的要求相一致。试样的切取部位应尽可能靠近表面

与厚度中心之间实际深度的中间部位上。热影响区冲击试样的试件应在垂直于焊缝轴线的方

向上切取。试件应进行侵蚀，以确定热影响区的位置。夏比 V 型缺口试样的缺口应大致垂直

于材料的表面，使最后的断口中包括尽可能多的热影响区。当材料厚度允许时，试样的轴线

可以是倾斜的，使缺口的根部平行于熔合线。对于用电渣焊工艺或气电焊工艺焊成的焊缝，

如果焊后不进行细化晶粒的热处理时，则冲击试样的缺口应位于粗晶区内。 

c) 为了比较热影响区和母材的冲击性能数值（7.3.3.5.2(b)），应从未受影响的母材中切取夏比 V

型缺口试样，试样离母材表面的距离与热影响区的试样大致相同。未受热影响的母材试样的

轴线应与热影响区的试样轴线平行，且缺口的轴线应垂直与母材表面。此外对于 2 级部件，

当按 7.3.3.5.2(b)(4)的要求制备落锤试样时，其切取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未受热影响的母材厚度

中心与表面之间的中间部位上，并按 5.3.2.1.1 的要求进行试验。 

7.3.3.5 冲击试验要求 

当材料由 5.3 要求进行冲击试验时，应按下列各款的要求进行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的冲击试验。如

果所采用的特殊焊缝金属未列于表 5-1，则 5.3.1.1(a)(8)关于免除冲击试验的规定不适用于焊缝金属。这

些母材的热影响区不允许按 5.3.1.1(a)(8)规定免除冲击试验。焊接工艺评定的冲击试样应按 5.3.3 和

7.3.3.4 的相应要求进行制备和试验。允许按 5.3.5 的规定进行复验。 

7.3.3.5.1 焊缝金属的冲击试验 

a) 当在母材表面或穿过母材进行焊接、且母材又要求按 5.3.1 的规定进行冲击试验时，则对于制

品焊接接头厚度超过 16mm 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都应进行焊缝金属的冲击试验。此外，当

母材要求按 5.3.1 进行冲击试验时，则对母材进行任何补焊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不论补焊深

度如何，也要求进行焊缝金属的冲击试验。如果所采用的特殊焊缝金属未列入表 5-1，则

5.3.1.1(a)(8)关于免除冲击试验的规定不适用于制品焊接接头或母材补焊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

的焊缝金属。 

b) 在焊接工艺评定试验中，对焊缝的冲击试验要求和验收标准应与 5.3.3 对母材的焊接或返修的

规定相同，在焊接具有不同断裂韧性要求的两种材料时，除 NCA-1280 或本卷其他章节另有

规定外，可将任何一种材料的冲击试验要求和验收标准用于焊缝金属。  

c) 对于 2 级部件，按照 1 级部件或 MC 级部件的冲击试验要求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规程，可用

来代替本分卷有冲击试验要求的焊接工艺规程。对于 3 级部件，按照 1 级部件、2 级部件或

MC 级部件的冲击试验要求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规程，可用来代替本分卷有冲击试验要求的

焊接工艺规程。采用这种替代时，应在焊接工艺评定报告中注明。  

7.3.3.5.2 不适用 

7.3.3.5.3 热影响区的冲击试验 

a) 当焊接接头的焊缝厚度超过 16mm，且任一母材又要求按 5.3.1 的规则进行冲击试验时，亦要

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组件的热影响区的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5.3.1.1(a)(8)关于母材免

除冲击试验的规定不适用这类材料的热影响区或未受热影响的母材的焊接工艺评定。但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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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要求除外： 

1) 对于用 P-1、P-3 和 SA-336F12 材料焊成的焊缝评定，如果焊后已进行热处理、且采用电渣焊、

气电立焊或热剂焊以外的任何焊接方法焊成时，可不进行上述试验； 

2) 对于任何母材上的熔敷堆焊层或耐磨堆焊层的焊接工艺评定，可不进行上述试验。 

3) 对于用钨极气体保护电弧焊（GTAW）熔敷金属打底焊的热影响区部分，根部堆焊两层或 5mm

厚度中的较小值时，可不进行上述试验。 

b) 应按照 7.3.3.5.2(b)(1)至 7.3.3.5.2(b)(6)中的规定进行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 

1) 对于热影响区和未受热影响的母材应取出代表性的夏比 V 型缺口试样进行试验。未受热影响

的母材试样应在小于或等于最低使用温度的温度下进行试验。 

2) 未受热影响母材的夏比 V 型缺口试验应满足表 5-2 或表 5-3（对 2 级部件）、表 5-4 或表 5-5（对

3 级部件）的适用要求，或者应在更高温度下进行附加试验直到满足上述任一要求。 

3) 热影响区试样应在由 7.3.3.5.2(b)(2)中确定的温度下进行试验。热影响区试样适用的平均冲击

韧性值应大于或等于未受热影响的母材适用的平均冲击韧性值，或者应按 7.3.3.5.2(b)(4)至

7.3.3.5.2(b)(6)中的要求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可以焊接另一个试板并进行试验。 

4) 当三个试样的适用韧性值都在不低于 7.3.3.5.2(b)(2)中的规定的温度下测得，应进行附加的夏

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附加的夏比 V 型缺口试验在热影响区或未受热影响的母材，或者在两

者上进行。应将满足上述要求的每次试验的适用的平均冲击韧性值绘制成适用的冲击韧性值-

温度曲线。在热影响区和未受热影响母材的适用的平均冲击韧性值相同并且不小于

7.3.3.5.2(b)(2)的规定的地方，应用温度 THAZ和 TUMB 的差值来确定修正的温度 TADJ： 

TADJ=THAZ-TUBM 

如果 TADJ≤0，取 TADJ=0。 

5) 作为 7.3.3.5.2(b)(4)的替代方法，如果热影响区试样冲击韧性值不小于表 5-2 或表 5-3（对 2 级

部件）、表 5-4 或表 5-5（对 3 级部件）中的规定值，并且热影响区试样的平均冲击韧性值低于

未受热影响母材的平均冲击韧性值的 10Nm 或 0.13mm 以内时，则修正温度 TADJ 可以取 8℃。 

6) 作为 7.3.3.5.2(b)(4)的第二种替代方法，如果热影响区试样适用的冲击韧性值不小于表 5-2 或表

5-3（对 2 级部件）、表 5-4 或表 5-5（对 3 级部件）的规定值，则应计算热影响区和未受热影

响母材试样适用的平均冲击韧性值之差，并且采用 7.3.3.5.2(c)(3)所述的要求。 

c) 至少应采取下列任一种方法来补偿由于焊接工艺规程而导致的热影响区韧性降低： 

1) 对于由焊接工艺评定报告（PQR）支持的制品焊接工艺规程（WPS）中所要焊接的所有材料，

应通过加上修正温度 TADJ来提高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最低使用温度。 

2) 可以通过减去修正温度 TADJ 来降低制品材料的规定试验温度。 

3) 如果材料的冲击韧性值不低于5.3韧性最低要求值加上在7.3.3.5.2(b)(6)中所确定的适用平均冲

击韧性值之差，则要焊接的材料可以按焊接工艺规程规定（WPS）进行焊接。 

d) 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结果应记入焊接工艺评定报告中，任何修正温度 TADJ 或者增加的韧性

要求都应记录在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和焊接工艺规程中。在焊接工艺评定报告中可以采用等同

的多种补偿方法中的一种。 

e) 对于 2 级部件，满足 1 级部件或 MC 级部件的冲击试验要求的焊接工艺规程（WPS），可用来

代替本分卷满足冲击试验要求的焊接工艺规程（WPS）。对于 3 级部件，满足 1 级部件、2 级

部件或 MC 级部件的冲击试验要求的焊接工艺规程（WPS），可用来代替本分卷满足冲击试验

要求的焊接工艺规程（WPS）。 

7.3.3.6 堆焊熔敷金属的评定要求 

母材补强用的堆焊熔敷金属应按 7.3.3.1 到 7.3.3.5 的要求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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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不适用 

7.3.5 管子—管板焊缝的特殊评定要求 

7.3.5.1 通用要求 

作为一个新的工艺规程时，对管子－管板的焊接工艺应进行评定；当工艺规程作了下面所述的任何

一个变更时，则该工艺应全部进行重新评定。当工艺发生下述变更之外的一些变更时，如果工艺规程已

作修改以表明这些变更时，则不需重新评定。 

7.3.5.2 所有焊接方法的重要变素 

所有焊接方法的重要变素如下面(a)到(k)所述： 

a) 从一种焊接方法改变为任何其它焊接方法或几种焊接方法的组合；  

b)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分类有变更；对

于不属于任何 P 值的每种管材要求独立地进行评定；  

c) 管板母材的 P 值有变更。母材可以是整体材料、或者是锻造型的或焊缝堆焊型的堆焊材料。

如果在管子与堆焊层之间进行焊接，则应把堆焊层看作母材。当管子与不属于任何 P 值母材

或堆焊材料进行焊接时，则要求分别进行评定； 

d) 焊接熔敷金属的成分发生了下列(1)和(2)所给出的变更： 

1) 从本规范第Ⅸ卷 QW-442 的一种 A 值改为另一种 A 值、或改为 QW-432 的任何一种 F 值、或

改为表中未列入的任何一种成分，除类似于 QW-442A-7 或 A-8 的每种 AISI 类型的材料外，都

要求独立进行评定。 

2) 从 QW-432 的一种 F 值改为任何其它 F 值、或改为 QW-442 的任何一种 A 值、或改为表中未

列入的任何一种成分的材料。 

e) 对于规定的壁厚小于或等于 2.5mm 的管子，其规定壁厚或规定直径增加或减少 10 % ； 

f) 当规定壁厚大于 2.5mm 时，只要求作一次评定试验； 

g) 当管孔桥的规定宽度小于 10mm 或三倍规定管壁厚度中的较大值时，则管孔间孔桥的规定宽

度减少 10%或更多； 

h) 除已评定的焊接位置外(见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

艺评定》)，又增加了其它焊接位置； 

i) 规定的预热温度范围的变更； 

j) 规定的焊后热处理温度的变更； 

k) 从多道焊改为单道焊或反之。 

7.3.5.3 手工电弧焊的重要变素 

手工电弧焊的一个附加重要变素是增大电焊条直径。 

7.3.5.4 钨极气体保护焊和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的重要变素 

钨极气体保护焊和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的附加重要变素如下列(a)到(f) 所述： 

a) 在管孔边缘处管板形状的变更，包括加或不加预置金属嵌条；  

b) 预置金属嵌条的尺寸或形状的变更； 

c) 从一种保护气体改为另一种保护气体、或改为混合保护气体；  

d) 当采用混合保护气体时，次要气体的流量变化±25%或±0.14m3/hr 中的较大值； 

e) 对于钨极气体保护焊，加或不加填充金属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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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填充金属名义直径的变更。 

7.3.5.5 爆炸焊的重要变素 

爆炸焊的附加重要变素如下述(a)到(e)所述： 

a) 对于所有壁厚和直径的管子，其允许的增减量为规定壁厚或直径的 10% , 以代替 7.3.5.2(e)的

规定； 

b) 压力施加方法的变更； 

c) 爆炸形式的改变或能量变更±10 %； 

d) 管板面炸药布置的变更±10%； 

e) 管子与管板间规定的间隙量的变更为±10%。 

7.3.5.6 试验组件 

工艺评定应在试验组件上进行，该组件在管孔布置及在 7.3.5.2 到 7.3.5.4 中所述的重要变量方面应

模拟生产条件。此外，试验组件所用的管板厚度应与制品厚度相同，但厚度不超过 50mm 除外。焊接

接头的数量要求最少为 10 个。 

7.3.5.7 试验组件的检测 

试验组件应按 8.1.1 的要求，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并应满足 8.3.5 的验收标准。随后，通过每根

管子沿纵向剖开组件。在剖开以前，该组件的厚度可减到 13mm。每根管子剖开后四个面应抛光，并用

适当的浸蚀剂浸蚀，然后用目视检测有无裂纹。焊缝厚度(即最小泄漏通道)应不小于规定管壁厚度的三

分之二，且用 10 倍放大镜进行目视检测，焊缝必须无裂纹。 

7.3.5.8 技能评定 

7.3.5.8.1 焊工 

对焊工的技能评定试验的要求与工艺评定试验的要求相同，但试验组件中要求的管子数量最少应为

6 根。 

7.3.5.8.2 焊机操作工 

对焊机操作工(自动焊)的技能评定试验的要求应与工艺评定试验的要求相同，所不同的是： 

a) 技能评定的重要变素列于 7.3.5.2(a)、(b)、(c) 、(d)和(h)； 

b) 试验组件中要求的管子数量最少应为  6 根。 

7.3.6 （仅 2级部件）特殊设计的焊接密封焊缝的评定要求 

7.3.6.1 （仅 2级部件）通用要求 

a) 特殊设计的焊接密封定义为封闭液体的壁或薄膜，例如Ω形的密封薄膜，其强度是由另一个

装置承担。 

b) 作为一个新的工艺规程时，焊接工艺应进行评定；当所规定的重要变素或下述各款的任一重

要变素有变更时，则该工艺规程应全部重新评定。如果工艺规程只改变这些变素以外的另一

些变量，且工艺规程已作修改以表明这些改变时，则不必重新评定。此外，本规范第Ⅸ卷中

所规定的基本变素对工艺评定和技能评定都适用。 

7.3.6.2 （仅 2级部件）自动焊、机械焊和半自动焊的重要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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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的工艺规程时，焊接工艺应进行评定。当列于本条或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重要变素有任一变更时，则该焊接工艺应全部重新评定。 

a) 当预置的填充金属熔化后成为焊缝的全部或一部分时，母材或填充金属从一种类型或级别的

合金改为任何另一种类型或级别的合金，即使以前评定合格的母材和填充金属是属于同一 P

值或 A 值，也应重新评定； 

b) 自动焊接头的任何尺寸变更或半自动、机械焊接头的任何尺寸大于已评定的 10%的变更； 

c) 加到电弧中的填充金属的名义尺寸和形状的任何变更； 

d) 对于自动焊，密封焊缝长度增加或减少超过 30% ;  

e) 对于自动焊，焊接电流的改变大于评定时所用的电流最大和最小值之差的 50%；重新评定时

只需要焊接两个试验组件； 

f) 焊条、工件和填充金属任何两者之间的角度或距离的任何变更超过了已评定的范围；  

g) 增加或减少定位焊缝或定位夹具，以便于对中或保持焊接接头的根部间隙；  

h) 增加或减少可熔性嵌条。 

7.3.6.3 （仅 2级部件）手工焊的重要变素 

作为一个新的工艺规程，焊接工艺应进行评定，当工艺规程发生下列(a)和(b)的任何变更时，则该

焊接工艺应全部重新评定： 

a) 除坡口角度外，焊接接头横截面的任何尺寸变更超过±10%，但下列清况除外：当焊接的两个

材料的厚度相同时，母材厚度的改变可以从评定厚度的 90%到 2.5 倍；或当把薄的密封薄膜

焊到厚壁构件上时。薄壁构件的厚度变更可以从评定厚度的 90%到 2 倍； 

b) 当预置的填充金属熔化后成为焊缝的全部或一部分时，母材或填充金属从一种型号或类别的

合金改为任何另一种型号或类别的合金，即使以前评定合格的母材和填充金属是属于同一 P

值或 A 值，也应重新评定。 

7.3.6.4 不适用 

7.3.6.5 不适用 

7.3.6.6 （仅 2级部件）试验组件 

除焊缝允许有7.3.6.2(b)或7.3.6.3(a)所规定的偏差外，试验组件应由与产品相同的焊缝组成。除自动

焊外，如果考虑产品焊缝的长度大于评定焊缝所需的长度，则证书持有者可以采用300mm的焊缝长度

进行评定。 

7.3.6.6.1 （仅 2级部件）自动焊 

对于自动焊，至少应要求连续焊接6个代表评定尺寸范围的试验组件，以确定焊接工艺的重复性。

此外，进行产品焊接的证书持有者，在采用以前已评定合格的工艺进行产品焊接以前，应连续焊接2个

试验组件，以验证技能。 

7.3.6.6.2 （仅 2级部件）手工焊、机械焊和半自动焊 

对于手工焊、机械焊和半自动焊应要求焊接2个试验组件。 

7.3.6.7 （仅 2级部件）试验组件的检测 

a) 当要求 100%焊透时，必要时应将试验组件剖开，使能检测整个焊缝的下表面。  

b) 从每个试验组件上，至少应切取 4 个横截面进行检测。在焊接开始和停止部位应各取一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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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试样，其余横截面应随机选取。当 4 个横截面检测后对焊缝是否合格有怀疑时，检验师

可以要求制备附加的金相横截面，以检测焊缝及邻近的母材，所有横截面应按 8.3.7 进行检测。 

7.3.6.8 （仅 2级部件）技能评定试验 

技能评定的试验组件，应满足7.3.6.6对工艺评定试验组件所规定的同样要求，并应按7.3.6.7进行检

测。焊机操作工应对焊机的使用进行评定。评定所用的焊机应是与焊接产品焊缝的焊机，并应要求焊机

操作工能对焊机进行影响焊接性能的调整和整定，要求焊接1个试验组件。 

7.4 指导焊缝的施焊、检测和返修的规则 

7.4.1 焊前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7.4.1.1 焊接材料的识别、贮存和保管 

每个证书持有者应对用于部件制作和安装（7.1.2）的焊条及其他材料的控制负责。焊条、焊剂和其

他材料应保持适当的识别、贮存和保管。应采取预防措施尽量减少焊条和焊剂的吸潮量。 

7.4.1.2 焊接表面的清洁度和保护 

母材焊前准备所用的方法应能使焊接坡口具有适当光滑的表面。要焊接的表面应没有氧化皮，铁锈、

油、油脂和其他有害物质。焊接时应保护工件不受有害的污染，以及雨、雪和风的影响，不允许在潮湿

的表面上进行焊接。 

7.4.2 制作焊接接头的规则 

7.4.2.1 衬环 

对于2级部件，对于管道，可以按6.6.6.1.2要求采用永久性衬环，衬环的材料应与母材相容。但是，

衬垫销钉不应熔入焊缝内。 

对于3级部件，焊后留在原处的垫板和衬环以及贮罐的压缩环或加强板，如角钢、棒材和环形槽钢

都可以采用。它们的材料应与母材相容。但定位销钉不应熔入焊缝内。 

7.4.2.2 （仅 2级部件）贮罐的衬板、衬环、压缩环或加强板 

贮罐的永久性衬板、衬环、以及压缩环或加强板，例如角钢、棒材和环形槽钢，都可以采用。这些

衬板、衬环及压缩环或加强板所用的材料都应与母材相容。但是，衬垫销钉不应熔入焊缝内。 

7.4.2.3 双面焊接头、单面焊接头和塞焊 

7.4.2.3.1 双面焊接头 

在焊接全焊透双面焊接头的第二面以前，应采用适当的方法，例如风铲、打磨或热刨等方法加工焊

缝根部。但是。当用其它焊接方法能够获得完全熔合和焊透，且该方法由焊接工艺评定证明是良好时，

则在焊接第二面以前可不清理焊根。 

7.4.2.3.2 单面焊接头 

当采用单面焊接头时，应特别注意使被连接的两个部件对中，并离开一定距离，使接头的底部在接

头全长上完全焊透和熔合。 

7.4.2.3.3 锤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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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变形减到最小，可以进行有控制的锤击。除非焊缝进行焊后热处理，否则对于第一层焊缝和焊

缝金属的根部，以及最后一层焊缝都不得采用锤击。 

7.4.2.3.4 （仅 3级部件）塞焊 

进行塞焊时，应首先在孔的底部周围堆焊焊缝金属。 

7.4.2.4 焊缝的表面 

除了储能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的毛刺应去除以圆滑过渡到母材外，允许使用焊后状态表面。对于管

道应采用图6-85所给定的相应的应力系数。但是焊缝表面应完全没有粗糙的波纹、沟槽、焊瘤以及突起

的凸块和凹坑，以满足下列(a)到(f)的要求。 

a) 完工焊缝应有良好的表面状态，以便于正确地分析焊缝的射线照相和所需进行的其它无

损检测。在分析射线照片时，如对焊缝表面状态有怀疑，则应将照片与实际的焊缝表面

进行对比，以分析并确定是否合格。 

b) 对于容器、泵和阀门，允许的余高按照 7.4.2.6.1 的规定；对于管道，允许的余高则应按

照 7.4.2.6.2 的规定。 

c) 咬边不应超过.8mm，且不应侵入所要求的截面厚度以内。 

d) 当焊缝的最终厚度满足第 6 章的要求时，单面焊对接环焊缝在根部侧的凹陷是允许的。  

e) 如果焊缝表面需要打磨来满足上述准则时，则应注意避免把焊缝或母材减薄到低于所要

求的厚度。 

f) 对于储能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焊缝顶锻量应在规定量的±10%内。 

7.4.2.5 不同直径工件的焊接 

对于2级部件，当不同直径的工件焊在一起时，两个表面之间应逐步地过渡。过渡段的斜度应使过

渡段的长度与偏差之比不小于3:1(见图6-33和图7-4)，但是对于按6.2设计的容器，根据分析允许比较大

的斜度时除外。过渡段的长度可以包括焊缝。 

对于3级部件，当不同直径的部件焊在一起时，两个表面之间应逐步地过渡，按照6.3.6.1的规定过

渡段的长度可包括焊缝。 

7.4.2.6 焊缝的余高 

7.4.2.6.1 容器、泵和阀门的焊缝余高厚度 

容器、泵和阀门所有的对接接头的余高表面可以与母材齐平，或可以有均匀的凸起。焊缝每一侧的

余高不应超过下表的数值。 

名义厚度, mm 最大余高,mm 

t≤25 2.5 

25＜t≤ 50 3 

50＜t≤ 75 4 

75＜t≤ 100 5.5 

100＜t≤ 125 6 

125 8 

7.4.2.6.2 管道焊缝余高厚度 

对于双面焊对接接头，下表第1列的余高厚度限值应分别用于接头的内外表面。对于单面焊对接接



T/CNEA XXXXX—XXXX 

316 

头，第2列的余高厚度用于接头的内表面；而第1列的余高厚度用于接头的外表面。余高厚度应根据所涉

及的两个相邻表面中较高的一个来确定。 

材料的名义厚度,mm 
最大余高,mm 

第 1 列 第 2 列 

t≤3 2.5 2.5 

3＜t≤ 5 3 2.5 

5＜t≤ 13 4.0 3 

13＜t≤ 25 5 4.0 

25＜t≤ 50 6 4.0 

t＞50 
6mm 或焊缝宽度的 1/8倍,取两者

中的较大值 
4.0 

7.4.2.7 角焊缝的形状和尺寸 

a) 除了下列(b)允许外，角焊缝的形状可以是凸形到凹形。角焊缝的形状和尺寸应符合图 7-32 的

要求。如果尺寸不足的焊缝段总长不超过焊缝全长的 10%，则任何单面连续焊的角焊缝尺寸

可以小于规定的角焊缝尺寸，但其差值不大于 1.5mm。单个尺寸不足的焊缝段长度应不超过

50mm。插套式焊接时，焊接前须预留一个图 7-32 所示的间隙，焊接后该间隙不需存在也不

必验证。对于没有内肩的插套式接头，应在管道或管子的对接端面之间留有间隙。  

b) 如果满足第 6 章的要求，则可以采用比图 7-32 中规定的插套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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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2 角焊缝、插套焊缝的尺寸和详图 

7.4.2.8 螺纹接头的密封焊缝 

当螺纹管接头进行密封焊接时，暴露的螺纹应全部去除或者用焊缝金属覆盖。 

7.4.3 附件的焊接 

7.4.3.1 附件的材料 

焊接到承压部件上的非承压附件(4.1.3.2.1)的材料应满足5.1.9的要求承压附件材料应满足5.1.2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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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2 结构附件的焊接 

指导焊接评定的规则7.3.2.1应适用于承压材料上的结构附件的焊接。 

7.4.3.3 结构附件 

结构附件应与相连表面的曲率基本一致，它们应采用连续或断续的全焊透焊缝、角焊缝、或部分焊

透焊缝来连接。图7-33例举了结构附件与部件之间采用全焊透焊缝的典型形式。如果阀座有紧贴压力边

界的台肩，可采用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与压力边界部件连接。 

 

注：焊缝可以是部分焊透焊缝，也可以是角焊缝。 

图7-33 附件焊缝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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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4 2级部件内部结构支承件与堆焊层部件的焊接、3级部件永久性结构附件的类型 

带堆焊层表面上的内部结构支承件，除焊缝的堆焊层外，应焊在母材，而不应焊在堆焊层上。 

7.4.3.5 非结构附件和临时性附件的焊接和拆除 

a) 非结构附件（4.1.3.2）焊到部件的承压部件上不必满足第 5 章的要求，可以采用连续的或间断

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进行焊接，但应满足下列(1)到(4)的要求。 

1) 焊接工艺和焊工己按 7.3.2.1 的要求评定合格。 

2) 材料已鉴别且与相连接的材料相容。 

3) 焊接材料已鉴别且与被焊材料相容。 

4) 当 7.6.2 有要求时，焊缝应进行焊后热处理。 

b) （仅 2 级部件）除罐或罐部件外，当临时性的非结构附件拆除时，应按下列要求完成。 

1) 在临时性附件周围的邻近区域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标记，以使在附件拆除后，直到按照下列(3)

要求完成检测后，该区域一直能被识别。 

2) 临时性附件应按照 7.2.1.1 的工艺完成拆除。 

3) 在临时性附件已经拆除后，标记区域应按 8.1.1 的要求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并

满足 8.3.4 或 8.3.5 的验收标准。 

4) 上述(a)(4)的焊后热处理可以延迟到附件拆除以后再进行。 

c) （仅 2 级部件）对于罐和罐部件，临时性附件的拆除应符合上述(b)(2)和(b)(4)的要求。 

d) （仅 3 级部件）当临时性的非结构附件拆除时，应按下列要求完成： 

1) 临时性附件应按照 7.2.1.1 的工艺完全拆除。 

2) 上述(a)(4)的焊后热处理可以延迟到附件拆除以后在进行。 

7.4.3.6 与试验后的管道系统相连的附件的安装 

如果满足下列要求，则可将附件焊在经耐压试验后的管道系统上： 

a) 按 7.6.2.2.7 焊缝不要求进行焊后热处理； 

b) 焊缝应限制在：角焊缝的焊缝高度不超过 10mm，全焊透的焊缝附件材料的厚度不超过 13mm； 

c) 角焊缝的焊缝总长度不超过 600mm，全焊透的焊缝总长度不超过 300mm； 

d) 焊缝按照第 8 章的要求进行检测。 

7.4.3.7 加强圈的安装 

7.4.3.7.1 通用要求 

加强圈与壳体的所有永久性和临时性的连接，包括定位焊缝，都应由评定合格的焊工，用评定合格

的焊接工艺进行焊接。 

7.4.3.7.2 加强圈与壳体的连接 

a) 当采用加强圈时，加强圈可以安装在容器的内部和外部，并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在壳体上。

加强圈应与壳体相接触。 

b) 加强圈可以用连续的或间断的焊缝与壳体相连接。加强圈每侧间断焊缝的总长度应是： 

1) 对于安装在外部的加强圈，焊缝总长度应不小于部件外边周长的一半； 

2) 对于安装在内部的加强圈，焊缝总长度应不小于容器周长的三分之一。 

间断焊缝允许的排列和布置如图 7-34 所示，加强圈的相对两侧的焊缝可以交错排列，也可以

并列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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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4 加强圈与承受外压的圆筒形容器壳体的几种许用的连接方法 

c) 加强圈的所有焊接都应符合本分卷的要求。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腐蚀裕量的部位，加强圈

应采用连续的角焊缝、密封焊缝或全焊透焊缝与壳体相连接。 

7.4.4 不适用 

7.4.5 焊缝金属缺陷的修补 

7.4.5.1 通用要求 

按照第8章的检测要求或第9章的试验要求探测到的焊缝金属缺陷，必要时应予以去除和进行修补，

或使缺陷减小到允许的限度。 

7.4.5.2 表面缺陷的去除 

如能满足下列(a)、(b)和(c)的要求，焊缝金属的表面缺陷可以用打磨或机加工方法去除，而不必用

焊接方法修补。 

a) 剩下的截面厚度不低于第 6 章的要求。 

b) 缺陷去除后，凹陷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c) 平滑过渡后，该部位须按 8.1.1 的要求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 8.3

的验收标准，以保证缺陷被完全去除，或已降低到允许的限值内的瑕疵。用目视方法或体积方

法探测的位于内表面的缺陷，如果无法对此内表面进行表面检测，须再对此内表面用原来发现

缺陷的检测方法进行复检。 

7.4.5.3 焊缝修补的要求 

当采用补焊时，焊缝金属中所挖的凹坑应满足下列各项要求。 

7.4.5.3.1 缺陷的去除 

缺陷可以采用机械方法或热刨方法去除。准备修补的区域应按8.5.1用液体渗透法或磁粉法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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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检测结果应满足8.3.4或8.3.5的验收标准。当去除缺陷要求除去焊缝的全部厚度时，以及当焊接接头

的背面不易于除去检测物质时，则不要求进行上述检测。 

7.4.5.3.2 焊接材料、工艺和焊工的要求 

焊缝修补应采用按7.1.2.5和7.3的要求评定合格的焊接材料、焊工和焊接工艺来进行。 

7.4.5.3.3 修补区的过渡 

修补后的表面与周围表面应平滑过渡。 

7.4.5.3.4 修补焊缝的检测 

a) 修补焊缝应按原始焊缝的要求重新进行检测。但是，当原来用液体渗透法或磁粉法进行探测到

不可接受的缺陷显示时，以及当补焊的凹坑尺寸不超过下列尺寸时，则只需用液体渗透法或磁

粉法重新检测： 

1) 当 t ≤ 19 mm 时，补焊凹坑尺寸不超过 1/3t； 

2) 当 19 mm < t ≤ 64 mm 时，补焊凹坑尺寸不超过 6 mm； 

3) 当 t > 64 mm 时，补焊凹坑尺寸取 10 mm 或 10%t 中的较小值。 

这里 t 为焊缝的厚度。 

b) 当连接 P-No.l 和 P-No.3 材料的焊接接头的修补要求按上述(a)的要求采用射线照相法进行检

测，而结构组件又妨碍进行射线照相时，如能满足下述规定，则可用超声检测来代替： 

1) 以前已进行焊缝射线检测，且检测结果满足相应的验收标准； 

2) 超声检测按照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超声检测》的

规程并按 8.3.3 的验收标准进行； 

3) 用超声检测代替射线检测，只限于容器中的 A 类和 B 类焊缝以及其它物项中的同类焊缝。 

缺少合适的射线照相设备，不能成为用超声检测替代的正当理由。 

7.4.5.3.5 修补区的热处理 

修补区须按7.6.2进行热处理。 

7.4.6 （仅 3级部件）焊接试板 

a) 对于用不进行焊后热处理的 405 型材料建造的焊接容器，应制作若干块焊接试板。试板应包括

容器中所用的每炉钢板，两种不同炉号的钢板可以焊接在一起，并可以用一块试板来代替。 

b) 从每块焊接试板上，按照本规范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

焊接工艺评定》的规定，切取两个面的弯曲试样，试样应满足 T/CNEA XXX.2-XXXX《压水

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 

7.4.7 （仅 3级部件）焊接的支撑结构 

焊接的支撑螺栓，应采用类似于图7-35所示的详图进行连接，其中t等于内部支撑板的名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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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5 焊接的支撑结构 

7.5 不适用 

7.6 热处理 

7.6.1 焊接预热要求 

焊接预热和道间温度应符合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3部分：产品焊接》

的要求。 

7.6.2 焊后热处理 

焊后热处理应符合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3部分：产品焊接》的要求。 

7.6.3 最终焊后热处理以外的焊缝热处理 

最终焊后热处理以外的热处理的保温温度、保温时间、加热速率和冷却速率不必满足本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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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不适用 

7.6.5 管道、泵和阀门在弯曲或成形后的热处理 

7.6.5.1 弯曲或成形后要求热处理的条件 

a) 经过热弯或其它热成形的铁素体合金钢管、或泵或阀门的成形部件，应按 7.6.2 的规定进行一

种热处理，即完全退火、正火和回火处理、或淬火和回火处理。 

b)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中 P-No.1 组材料

中的碳钢管道、或泵或阀门的成形部件，其壁厚大于 19mm 者，则在冷弯或冷成形后应按 7.6.2

的要求进行热处理。 

c)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中 P-No.3 到 P-No.5

组材料中的铁素体合金管、泵或阀门的成形部件，凡外径大于 100mm 和壁厚大于 13mm 者，

在冷弯或冷成形后，应按 7.6.2 的要求进行热处理。 

7.6.5.2 弯曲或成形后要求热处理的情况 

如果满足下列(a)到(d)所述的条件，则弯曲和成形之后不要求进行热处理。 

a) 在 900℃或更高温度条件下热弯或热成形的碳钢管道、泵或阀门的成形部分，如果满足 7.2.1.3

的要求，应不要求随后进行热处理。 

b) 除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在弯曲或成形后进行热处理外，由热弯曲或其它热成形的奥氏体不锈钢

管道、泵或阀门的成形部分，可以在这种热弯后状态下使用。 

c) 除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在弯曲或成形后进行热处理外，冷弯或冷成形的奥氏体不锈钢管道、泵

或阀门的成形部分可以在这种冷弯后状态下使用。 

d) 碳钢和铁素体合金钢管道、泵或阀门的成形部分，凡尺寸和壁厚小于 7.6.5.1(b)和 7.6.5.1(c)所

规定者，可以进行冷弯或冷成形，而冷弯后不必进行热处理。 

7.6.6 电渣焊焊缝的热处理 

接头厚度超过38mm的铁素体材料的电渣焊焊缝应进行细化晶粒的热处理。 

7.7 机械接头 

7.7.1 螺栓件和螺纹 

7.7.1.1 螺纹的啮合 

所有螺栓或双头螺栓的螺纹均应按设计要求啮合。 

7.7.1.2 螺纹的润滑剂 

用于螺纹接头中的任何润滑剂或化合物应适合于使用条件，且不应与系统中的使用流体或任何部件

材料起不利的化学反应。 

7.7.1.3 螺纹润滑剂的清除 

应将全部螺纹润滑剂或化合物从要进行密封焊的表面上清除。 

7.7.2 螺栓连接法兰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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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螺栓连接垫片式法兰接头中，法兰的接触面应均匀地压在垫片上。且垫片的压缩应符合所用垫片

形式的设计原则。所有法兰接头的装配应使螺栓应力相对地均匀。 

7.7.3 电气和机械贯穿组件 

a) 除起导电和绝缘作用的部分以外，电气和机械贯穿组件均应按部件规则进行建造。 

b) 等于或小于名义管道尺寸 DN 50 的管子或管道可按 7.3.5 的规则与贯穿组件相连接。 

c) 贯穿组件的密封焊缝。如能满足下面 1）到 5）的要求，可以采用多道单面搭接角焊缝构成，

如图 7-36 所示。 

1) 贯穿组件的封头之一应符合 6.3.5.2.3 的要求； 

2) 贯穿组件的外径不应超过 450mm； 

3) 贯穿组件的设计压力不应超过 700KPa，且设计温度不应超过 205℃； 

4) 角焊缝应按 6.3.5 的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5) 角焊缝和封头应符合 6.7.2b)的要求。 

 

图7-36 贯穿组件 

7.8 膨胀节 

7.8.1 波纹管膨胀节的制造和安装规则 

波纹管型膨胀节应满足下列a）至f）的要求。 

a) 所有焊接接头应与第 7 章的要求相一致。 

b) 波纹管的纵向焊缝应为全焊透的对接焊缝。 

c) 膨胀节的波纹管应采用完全穿过波纹管壁厚的全焊透环向对接焊缝与焊接端头或法兰连接，如

图 7-37 所示。 

d) 除连接焊缝外，波纹管元件中不允许有环向焊缝。 

e) 波纹管膨胀节在系统中安装以前，不允许在波纹管母材上补焊。 

f) 参见 6.6.4.9.2 关于制造和安装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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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 波纹管连接焊缝的许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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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测 

8.1 检测的通用要求 

8.1.1 规程、考核和评定 

8.1.1.1 通用要求 

对于 2级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无损检测除按本章要求进行变更的以外，应按 T/CNEA XXX.1~8-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

损检测》的检测方法进行。除不允许用荧光屏的情况以外，射线检测应按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线检测》表 4,5,6 的规定进行，几何

不清晰度不得超过射线检测表 4,5,6 的范围，并应采用表 8-1 的像质指示计(IQI)代替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线检测》表 4,5,6 中列出的透度计。

电子和数字射线透视图象的保存要求与胶片射线照相法的要求相同。超声检测应按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超声检测》进行；磁粉检测应按 T/CNEA 

XXX.5-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磁粉检测》进行；液体渗透检测应按

T/CNEA XXX.4-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渗透检测》进行；泄漏试验必

须按 T/CNEA XXX.8-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8 部分：泄漏检测》进行。 

b) 按照 6.2 要求设计的 2 级压力容器应满足 8.2.5 要求，以取代 8.2.1 到 8.2.4 的要求。 

c) 在 8.2.8 中给出了对贮罐的无损检测要求。 

d) 按本章要求或参考本章的所有要求的检测应由已按本章要求考核合格的人员执行。检测的结果

应按本章的验收标准进行评定。 

 

对于 3级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除按本章要求可能作出的变更外，无损检测应按 T/CNEA XXX.1~8-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的检测方法执行。射线检测应按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

测 第 3 部分：射线检测》第 3 部分射线检测中表 4、5、6 进行，但几何不清晰度不应超过射

线检测表 4,5,6 的范围。超声检测应按 T/CNEA XXX.2-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超声检测》进行；磁粉检测应按 T/CNEA XXX.5-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磁粉检测》进行；液体渗透检测应按 T/CNEA XXX.4-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

检测 第 4 部分：渗透检测》进行；泄漏试验应按 T/CNEA XXX.8-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

损检测 第 8 部分：泄漏检测》进行； 

b) 射线照相的范围应满足 6.3.5.2 对于设计中所用的焊接接头系数的要求； 

c) 选点射线照相的要求在 8.4 中给出； 

d) 对贮罐的无损检测的要求在 8.2.8 中给出； 

e) 本章要求的检测或参照本章的检测应由按本章要求取得资格的人员执行。检测结果应按本章的

验收标准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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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厚度、像质指示计、基本孔和线径 

像质指示计—孔型或线型 a 

 射线源侧 胶片侧 

单壁材料的厚

度范围，mm 
编号 

孔径 

mm 
基本孔 

要求的线经 IQI 

mm 
编号 

孔径 

mm 
基本孔 

要求的线径 IQI 

mm 

≤6.4 5 1.02 4T 0.15 5 1.02 4T 0.15 

6～10 7 1.02 4T 0.15 7 1.02 4T 0.15 

10～13 10 1.02 4T 0.25 10 1.02 4T 0.25 

13～16 12 1.27 4T 0.33 12 1.27 4T 0.33 

16～19 15 1.52 4T 0.41 12 1.27 4T 0.33 

19～25 20 1.02 2T 0.41 17 0.89 2T 0.33 

25～32 25 1.27 2T 0.51 17 0.89 2T 0.33 

32～38 30 1.52 2T 0.64 20 1.02 2T 0.41 

38～50 35 1.78 2T 0.81 25 1.27 2T 0.51 

50～64 40 2.03 2T 1.02 30 1.52 2T 0.64 

64～75 45 2.29 2T 1.02 35 1.78 2T 0.81 

75～100 50 2.54 2T 1.27 40 2.03 2T 1.02 

100～150 60 3.05 2T 1.60 45 2.29 2T 1.02 

150～200 80 4.06 2T 2.54 50 2.54 2T 1.27 

200～250 100 5.08 2T 3.20 60 3.05 2T 1.60 

250～300 120 6.10 2T 4.06 80 4.06 2T 2.54 

300～400 160 8.13 2T 6.35 100 5.08 2T 3.20 

400～500 200 10.16 2T 8.13 120 6.10 2T 4.06 

a   
孔（板）型像质指示计可用于平板和不使像质指示计孔的影像变形的几何形状的工件。 

8.1.1.2 无损检测规程 

凡按本章要求进行的所有无损检测，都应按经过专业责任工程师认为满意的实践验证证明的详细书

面规程实施。所用的规程应符合 T/CNEA XXX.1~8-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各章对特定检

测方法的规定。射线照相胶片和射线透视图像的数字化处理应满足 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

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线检测》4.2 节的要求。当专业责任工程师需要时，应能取得书面规程，

以及证明规程效能和检测人员考核的记录。所有有关的无损检测人员至少应持有一份检测规程的副本，

以便工作时参考及使用。 

8.1.1.3 检测后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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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检验工件上应用检测材料的任何无损检测，在检测以后应根据所用的检测材料或检测规程的说

明将检验工件进行彻底清洗。 

8.1.2 焊缝和焊缝金属堆焊层的检测时间 

在制造和安装过程中按 8.2 要求进行的焊缝和焊缝金属堆焊层的验收检测，应按下列 a）到 e）的

规定时间进行。 

a) 除下列 1）和 2）的规定外，焊缝的射线检测应在所要求的中间焊后热处理
77)
或最终焊后热处

理以后进行。 

1) 由 P-No.1 材料制成的物项上的所有焊缝，其射线检测可在任何所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之前

进行。 

2) 在 P-No.3 材料上的焊缝，如果在中间焊后热处理或最终焊后热处理之后要作超声检测，

其射线检测可以在中间焊后热处理或最终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超声检测和验收标准应按

本章要求。 

b) 除 P-No.1 材料上的焊缝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或之后进行检测以外，焊缝的磁粉或液体渗透检

测都应在任何所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以后进行。 

c) 所有异种金属的焊接接头，如奥氏体或高镍材料与铁素体材料的焊接，或用奥氏体材料或高镍

合金填充金属连接铁素体材料贯穿壁厚的，应在最终焊后热处理以后进行检测。 

d) 被焊缝金属堆焊层所覆盖的焊缝表面的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熔敷焊缝金属堆焊之前

进行。对于焊后热处理以后不可及的焊缝表面的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必须在造成不可及

的工序以前进行。这些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 

e) 铁素体材料的电渣焊缝中超声检测，在有细化晶粒热处理工序时，应在这一工序之后进行，否

则应在最终焊后热处理之后进行检测。 

8.1.3 焊缝坡口制备表面的检测 

对于 2 级部件，所有 A 类、B 类、C 类和 D 类焊接接头的全焊透焊缝，和材料厚度等于或大于 50mm

的类似焊接接头，其焊缝的坡口制备表面都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缺陷显示应按下列 a）、

b）和 c）的验收标准进行评定。 

a) 只有主要尺寸大于 1.5mm 的缺陷显示才应被认为与缺陷有关。 

b) 长度不超过 25mm 的层状缺陷是可以接受的，不必进行修补。长度超过 25mm 范围的各种层

状缺陷，应由超声检测来确定。长度超过 25mm 的缺陷应用焊接方法进行修补，补焊深度应

为 10mm 或缺陷深度两者中的较小值。除非超声检测发现为满足该产品形状的超声检测要求

而需要附加补焊深度。 

c) 下面 1）到 3）的非层状缺陷显示是不可接受的： 

1) 任何长度大于 5mm 的线状显示； 

2) 尺寸大于 5mm 的圆形显示； 

3) 在一条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的显示，且缺陷边缘的间距等于或小于 1.5mm。 

d) 对 A 类、B 类、C 类和 D 类焊缝或类似焊缝上所制备的焊缝坡口在进行补焊时，应在其表面

成为不可接近以前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以前或以后进行。 

8.1.4 按 6.2设计的容器上开孔处的检测 

 
77) 这里的中间焊后热处理定义为对焊缝进行温度范围不低于焊缝作最终焊后热处理时的最低保温范围的焊后热

处理。 



T/CNEA XXXXX—XXXX 

329 

对于用颈圈与容器壁对焊的接管[图 7-28 中简图 a)和 b)]，容器壁上径向布置的开孔表面应按本章

的要求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检测发现的不合格缺陷应按有关章节要求去除和修补。 

8.2 焊缝的检测 

8.2.1 容器的 A类焊接接头以及管道、泵和阀门的纵向焊接接头 

8.2.1.1 容器的焊接接头 

对于 2 级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A 类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b)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的每个厚度等于或小于 5mm 时，A 类焊接接头表面可用磁粉或液体渗透

法检测以代替射线检测。 

对于 3级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8.2.1.1.1 通用要求 

a) 在下列情况下，应对 A 类焊接接头（6.3.5.1.1）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1) 厚度超过 8.2.1.1.2 或 8.2.1.1.3 的限定； 

2) 焊缝根据 6.3.5.2.1 a)允许的焊接接头系数； 

3) 连接到需按以上 1)或 2)全部进行射线检测的容器筒节或封头上的接管或连通室中的对接

焊缝； 

4) 由电渣焊工艺制成的焊缝。 

b) 对于按上述 a)不要求作全部射线检测的焊缝，除下述 c)允许者外，应按 8.1.1.l 的要求进行选

点射线检测。在使用 6.3.5.2.1 b)中所述的焊接接头系数时，也要求选点射线检测； 

c) 当容器或零件在设计上仅承受外压，或设计符合 6.3.5.2.1 c)的要求，则不要求作射线检测。 

8.2.1.1.2 铁素体材料 

对焊接接头处的板厚或容器壁厚两者中较薄一边的厚度超过表8-2的厚度限的每个对接焊接头，应

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表8-2 对接焊接接头必须全部进行射线检测的厚度界限 

材料的 P-编号类别 
名义厚度/mm 超过此厚度的对接焊接接头必须全部进行射

线检测 

1 32 

3 19 

4 16 

5 0 

7 16 

8 38 

10 16 

11 16 

 

8.2.1.1.3 非铁基金属材料 



T/CNEA XXXXX—XXXX 

330 

a) 非铁基金属材料建造的容器或容器零部件应按 6.3.5.2 的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b) 用 SB-163（只取合金 800）、SB-333、SB-334、SB-335、SB-336、SB-407、SB-408、SB-409、

SB-443、SB-444 和 SB-446 等技术规格书涉及的材料建造的容器中的对接焊接头，当焊接接头

处的板厚或容器壁厚两者中较薄一边的厚度超过 10mm 时，应对焊缝的全长进行射线检测； 

c) 用纯钛建造的容器的 A 类和 B 类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d) 用 SB-333、SB-334、SB-335 和 SB-336 材料制造的零部件的所有坡口焊缝和角焊缝，都应使

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探测其是否存在裂纹； 

e) 用纯钛建造的容器中的全部焊接接头都应使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用 SB-163（只取合金 800）、SB-407、SB-408、SB-409、SB-443、SB-444 和 SB-446 材料建造的

部件或零件中不要求射线检测的所有焊接接头，都应使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1.2 管道、泵和阀门的焊接接头 

对于 2 级部件，6.3.5.1.1 中规定的纵向对接焊接接头应进行射线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名义管径大于 DN50 的管道中的纵向焊接接头应按 5.5 的要求进行检测。名义管径

大于 DN50 的泵和阀门的承压零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应按 5.5 中对应产品形式的相应要求进行检测。

用电渣焊工艺制成的对接焊缝应对焊缝的全长进行射线检测。 

8.2.2 容器的 B类焊接接头以及管道、泵和阀门的环向焊接接头 

8.2.2.1 容器的焊接接头 

对于 2 级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B 类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b)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的每个厚度等于或小于 5mm 时，B 类焊接接头表面可用磁粉或液体渗透

法检测以代替射线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下列情况下，应对 B 类焊接接头（6.3.5.1.2）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1) 除以下 b）允许者外，厚度超过 8.2.1.1.2 或 8.2.1.1.3 的限制； 

2) 除以下 b）允许者外，焊缝根据 6.3.5.2.1 a)允许的焊接接头系数； 

3) 连接到要求作射线检测的容器筒节或封头上的接管或连通室中的对接焊缝，并且名义管径

超过 DN250 或壁厚超过 29mm； 

4) 由电渣焊工艺制成的焊缝。 

b) 根据上面的 a) 2)所述，对于按以上 a)的厚度或位置不要求作全部射线检测的 B 类焊缝的类似

形式的焊缝，最低的要求是应进行部分射线检测。部分射线检测应包括在焊缝任何部分随机选

取长度至少为 150mm 的射线检测，再加上与所有的 A 类焊缝和类似 A 类的焊缝交叉的焊缝任

何交叉点处的类似检测，其中 A 类焊缝和类似 A 类的焊缝无论在相连接处的哪个部分上。部

分射线检测的焊缝的验收标准按 8.3.2.1 中的规定； 

c) 对按以上 a)或 b)不需要作射线检测的焊缝，除以下 d）允许者外，应进行选点射线检测。当采

用 6.3.5.2.1 b)中所述的焊接接头系数时，也要求作选点射线检测； 

d) 当容器或零件设计仅承受外压，或当设计符合 6.3.5.2.1 c)要求时，则不要求作射线检测； 

e) 应满足 8.2.1.1.2 和 8.2.1.1.3 的要求。 

8.2.2.2 管道、泵和阀门的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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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级部件： 

a) 对接焊接接头应进行射线检测。 

b) 角焊和部分焊透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c) 经 7.3.3.7 评定合格的仪表管对接焊缝应进行液体渗透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 

对名义管径大于 DN50 的管道、泵和阀门中的环焊缝焊接接头，应使用磁粉、液体渗透或射线照相

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进行检测。验收标准应如 8.3 中所述。 

8.2.3 容器的 C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 

对于 2级部件： 

a)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C 类全焊透对接焊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

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b)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C 类全焊透角焊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

类似的焊接接头应进行超声或射线检测。 

c)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的每个厚度等于或小于 5mm 时，C 类焊接接头表面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

焊接接头可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检测以代替射线或超声检测。 

d) C 类部分焊透和角焊焊接接头及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在所有的可及表面上应采用磁粉

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对于 3级部件容器： 

a) 在下列情况下，应对 C 类全焊透焊缝进行全部射线检测： 

1) 厚度超过 8.2.1.1.2 或 8.2.1.1.3 的要求； 

2) 连接到要求作射线检测的容器筒节或封头上的接管或连通室中的对接焊缝，并且名义管径

超过 DN250 或壁厚超过 29mm； 

3) 用电渣焊工艺制成的焊缝。 

b) 采用 6.3.5.2.1 a)的焊接接头系数，按厚度和位置不需要全部射线照相的任何 C 类对接焊缝，应

满足 8.2.2.1 b)的要求； 

c) 对按以上 a)不需要全部射线照相的焊缝，除以下 d)允许者外，应进行选点射线检测。当对接

焊缝按 6.3.5.2.1 b)所述的焊接接头系数设计时，要求进行选点射线检测； 

d) 当容器或零件在设计上仅承受外压，或当设计符合 6.3.5.2.1 c)，或当接头不是对接焊接头时，

不需要作射线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管道、泵和阀门： 

对类似 C 类的焊接接头的要求应与 8.2.2.2 所给出的相同。 

8.2.4 容器的 D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 

8.2.4.1 容器的焊接接头 

对于 2 级部件： 

a)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D 类全焊透对接焊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

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b)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D 类全焊透角焊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

类似的焊接接头应进行超声检测或射线检测。 

c) 当所连接的两个焊件中任何一个的厚度超过 5mm 时，D 类焊接接头表面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

焊接接头可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检测以代替射线或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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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类部分焊透和角焊焊接接头及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在所有的可及表面上应采用磁粉

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 

a) 当 D 类全焊透对接焊缝（6.3.5.1.4）位于下列部位时，应进行全部射线检测： 

1) 按 6.3.5.2.1 a)允许的焊接接头系数设计的容器或零件中； 

2) 连接到要求全部射线检测的容器筒节或封头上的接管或连通室中。 

b) 对按以上 a）不要求全部射线检测的对接焊缝，除下述 c）允许者外，应进行选点射线检测； 

c) 当容器或零件在设计上仅承受外压，或当设计符合 6.3.5.2.1 c)时，对接焊接接头不需要作射线

检测。非对接的焊接接头不需要射线检测。 

 

8.2.4.2 管道、泵和阀门上的焊接支管
78)
和接管 

对于 2 级部件： 

a) 名义管径大于 DN100 焊接支管和接管应进行射线检测。 

b) 名义管径等于和小于 DN100 的焊接支管和接管的外部焊缝表面和可及的内部焊缝表面，应采

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 

对类似 D 类焊接接头的焊接接头的要求应按 8.2.2.2 中所述。 

8.2.5 按 6.2设计的容器焊缝的检测 

8.2.5.1 A类焊接接头 

A 类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8.2.5.2 B类焊接接头 

B 类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8.2.5.3 C类焊接接头 

a) C 类全焊透对接焊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b) C 类全焊透角接焊焊接接头应进行超声或射线检测。 

c) 对于图 7-25 简图 b)和 c)所示的角接焊焊接接头结构，除了尺寸 b 等于或大于 ts 以外，无支撑

的平封头在焊接前应按 SA-435 的要求用超声方法进行 100%的检测。除此之外封头中应无分

层才能接受。 

8.2.5.4 D类焊接接头 

a) D 类全焊透对接焊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b) D 类全焊透角接焊焊接接头应进行超声或射线检测。 

c) D 类部分焊透或角焊焊接接头应在所有的可及表面上进行液体渗透或磁粉法检测。 

8.2.5.5 不适用 

8.2.5.6 不适用 

 
78) 支管管路上的焊缝应按 8.2.1.2 和 8.2.2.2 的要求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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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7 按 6.2设计的容器的其他焊接接头 

8.2.6、8.2.7、8.4.1 的要求也适用于按 6.2 设计的容器 

8.2.6 角焊、部分、插套和结构附件的焊缝 

对于2级部件： 

8.2.6.1 角焊、部分焊透和插套焊接接头 

除了非结构附件（4.1.3.2.1）以外，角焊、部分焊透及插套焊缝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6.2 结构附件的焊接接头 

承压材料上结构附件的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 

焊接的支撑螺栓不需要射线检测。当焊接撑条用于支撑带外套的容器时，应在连接外封板之前对内

部焊缝进行目视检测。 

8.2.7 特殊焊缝 

8.2.7.1 特殊设计的密封焊缝 

对于2级部件：这种类型的焊缝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7.2 焊缝金属堆焊层 

焊缝金属堆焊层应采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7.3 硬质表面层 

硬质表面层应按 5.5.4.6 要求用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并应采用与材料厚度小于 16mm 的相应验收

标准。对于入口接管名义管径等于或小于 DN100 的阀门上的硬质表面层，不要求进行液体渗透法检测。 

8.2.7.4 管子与管板的焊缝 

管子与管板的焊缝应采用液体渗透进行检测。 

8.2.7.5 钎焊接头 

检测前所有表面上的焊剂和焊渣应清除。所有可接近的表面应进行目视检测，以确定钎料是否已经

充满整个接头。不能进行直接目视检测的接头，可借助光学仪器作间接目视检测。 

8.2.7.6 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焊缝 

对于 2 级部件： 

a) 当本章要求对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的焊缝进行射线检测时，也应采用超声方法进行检

测，以验证整个区域的焊合。 

b) 所用的材料应是“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焊接另一规范”指定 P 值的材料，且不包括沸腾钢和

半镇静钢。 

c) 所焊接的两个零件中的一个必须保持在一个固定位置上，另一个可转动。所焊接的两个面必须

对称于旋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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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两个焊件之间的焊缝应是全焊透焊缝。 

对于 3 级部件： 

当按本章要求对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的焊缝进行射线检测时，也应进行超声检测，以验证

整个区域的焊合。 

8.2.7.7 不适用 

8.2.7.8 电渣焊焊缝 

除受检测的焊缝形式要求外，用电渣焊工艺焊成的所有铁素体材料的全焊透焊缝应采用超声进行检

测。 

8.2.7.9 特殊例外 

当接头部分的结构不允许按本章规程进行射线检测时，可用超声检测加液体渗透或磁粉法检测代替

射线检测对完工焊缝进行检测。缺少适用的射线照相设备不应是这种替代的正当理由。如果检测是按详

细的书面规程进行，而这个规程已经专业责任工程师认为满意的由实践验证证明它具有本分卷所述的探

测和定位缺陷的能力，则可用超声检测代替射线检测。无损检测应按 8.1.1 的规定进行，并符合 8.3 的

验收标准。 

8.2.8 贮罐上的焊接接头 

8.2.8.1 检测规程 

贮罐上焊缝的无损检测应按“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另一规范”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5.4节的检测规程进行。 

8.2.8.2 常压贮罐 

8.2.8.2.1 侧壁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侧壁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对于3级部件：侧壁焊接接头应按8.2.1.1和8.2.2.1进行检测。 

8.2.8.2.2 顶部焊接接头和顶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 

顶部焊接接头和顶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进行目视检测。 

8.2.8.2.3 底部焊接接头 

底部焊接接头应从贮罐内侧进行检测检测的方法是在焊接接头处涂上能起泡的肥皂水，用有透明顶

盖的真空盒局部抽真空至少为20kPa。 

8.2.8.2.4 底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 

底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采用8.2.8.2.3所述的真空盒法并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表面检测。 

对于3级部件： 

底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用8.2.8.2.3要求的真空盒方法检测。作为另外一种办法，如果焊接接头的

外侧在按第9章要求的试验期间对目视检测来说是可达的，也可以用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代替真空

盒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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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2.5 接管与贮罐的焊接接头 

接管与侧壁或底部的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接管与顶部的焊接接头应进行目

视检测。 

8.2.8.2.6 接管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 

在顶部接管上的所有焊接接头应进行目视检测。其他接管上的对接焊接接头应进行射线检测，其他

类型的接管焊接接头应采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法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 

在顶部接管上的所有焊接接头应进行目视检测。其他接管上的焊接接头应使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法进

行检测。 

8.2.8.2.7 其他焊接接头 

在8.2.8.2中未明确包括的焊缝接头，应根据本节要求按容器上类似焊接接头所用的相同方法进行检

测。 

8.2.8.3 压力为 0~100kPa 贮罐上的焊接接头 

8.2.8.3.1 侧壁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 

侧壁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对于3级部件： 

侧壁焊接接头应按8.2.1.1进行检测。 

8.2.8.3.2 顶部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 

顶部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对于3级部件： 

顶部焊接接头应按8.2.1.1进行检测。 

8.2.8.3.3 顶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 

如果设计允许，顶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如不进行射线照相，这些焊接接头应

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 

如果设计允许，顶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按8.2.1.1进行射线检测。如不进行射线照相，这些焊接接

头应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8.3.4 底部焊接接头 

直接支承在标高地基上的底部焊接接头应采用8.2.8.2.3所述的真空盒法进行检测。不直接支承在标

高地基上的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 

8.2.8.3.5 底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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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级部件： 

底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采用8.2.8.2.3所述的真空盒法并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 

底部与侧壁的焊接接头应用8.2.8.2.3要求的真空盒方法检测。作为另外一种办法，如果焊接接头的

外侧在按第9章要求的试验期间对目视检测来说是可达的，也可以用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代替真空

盒试验。 

8.2.8.3.6 接管与贮罐的焊接接头 

接管与贮罐的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8.3.7 接管焊接接头 

对于2级部件：接管上的对接焊接接头应全部进行射线检测。其他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

法进行检测。 

对于3级部件： 

接管上的焊接接头应使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8.2.8.3.8 其他焊接接头 

在8.2.8.3中未明确包括的焊接接头，应根据本节要求按容器上类似焊接接头所用的相同方法进行检

测。 

8.3 验收标准 

8.3.1 不适用 

8.3.2 射线检测验收标准 

由焊缝射线照相发现的和具有缺陷特性的下列a~e情况均为不可接受的显示，对于3级部件同时适用

f~g。 

a) 任何具有裂纹、未完全熔合或未焊透特性的显示： 

b) 任何长度大于下列值的条状显示： 

1) 厚度 t 小于或等于 19mm 时，显示长度为 6mm。 

2) 厚试 t 大于 19mm 到 57mm 时，显示长度为 t/3； 

3) 厚度 t 大于 57mm 时，显示长度为 19mm。 

这里 t 为焊缝较薄部分的厚度。 

c) 内部焊根的状态在射线照相所示的黑度或图像亮度差异无突变是可接受的；但如果这种焊根状

态的任一侧上，射线照相的条状显示达到上述 b）的规定时，是不可接受的。 

d) 在 12t 长度内，任一组的全连形显示且累计长度大于 t 的任一组显示，但最小距离超过 6L 的

相邻显示可除外，此时累计长度不限。L 为最大的显示长度。 

e) 超过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F 规定

可接受范围的圆形显示。 

f) 如果某一条 B 类或 C 类对接焊缝，根据 8.2.2.1 b)或 8.2.3.1 b)的要求进行部分射线照相后，按

上述 a）到 e）的要求是可以验收，那么由这个部分射线照相所代表的整条焊缝长度也可以验

收； 

g) 如果某一条 B 类或 C 类对接焊缝，根据 8.2.2.1 b)或 8.2.3.1 b)的要求进行射线照相后，在任何

射线照相上发现有不符合上述 a）到 e）的最低质量要求时，应在同一焊缝单元的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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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张发现有这类焊接缺陷的底片，至少选取总数为 2 个其长度至少为 152.4mm 的附加部位

进行射线检测。这些附加射线照相的部位应为专业责任工程师所接受。 

1) 如果对附加部分所作的检测表明焊接状态满足上述 a)到 e)的最低质量要求，则由全部射

线照相所代表的整条焊缝是可以接受的。由部分射线照相发现的有缺陷的焊合处应除去，

并用焊接修补这个部位。经焊接修补的部位应作射线检测； 

2) 如果对附加部分所作的检测中，有任何一个表明不符合上述 a)到 e)的最低质量要求时，

则附加检测所代表的整条焊缝应拒收。被拒收的整条焊缝应重焊，或者对整条焊缝进行全

部射线检测，并对焊缝中任何不满足上述 a)到 e)要求的部分作修补后重新进行射线照相

检测。重焊的焊接接头应按 8.2.2.1 b)或 8.2.3.1 b)的要求进行部分射线检测，或者应对焊

缝修补的部位重新进行射线检测。 

对于 3 级部件，用选点射线检测的焊缝是否可验收应根据下述 a)、b)和 c)来确定。 

a) 射线照相显示有任何形式的裂纹或未熔合或未焊透区域的焊缝不可接受； 

b) 当射线照相显示焊缝中有夹渣或空洞时，如果这样的缺陷长度大于 2/3T 时（T 是焊缝处较薄

板的厚度）则不可接受。当在一条线上有数个大小在上述限定范围以内的缺陷时，如果在 6T

的长度或者按射线照相成比例地小于 6T 的长度内，所有这类缺陷的最长尺寸的总和不大于 T，

而且所考虑的最长缺陷之间有至少为 3L（L 是最长缺陷的长度）的可接受的焊缝金属间隔，

应对焊缝判定为可以接受的。可接受缺陷的最大长度应为 19mm。对任何板厚来说任何长度小

于 6mm 的这类缺陷都可以接受； 

c) 对于不要求进行全面射线检测的焊缝，圆形显示不作为验收的因素； 

d) 评定和复检 

1) 当用于选点射线检测的部位按上述 a）和 b）为可以接受时，则由这个射线照相所代表的

整个焊缝长度也为可以接受； 

2) 当对某个选点进行检测后，在射线照相上发现有不符合上述 a）和 b）最低质量要求的焊

接状态时，应在同一个焊缝上离开原先选点的部位上再取两个附加点进行射线照相检测。

这些附加选点的部位应由专业责任工程师或由生产商按 8.4.2 c)中对原先选点检测的规定

加以确定。 

如果对两个附加选点的检测表明焊接状态满足上述 a)和 b)的最低质量要求，则由这三张

射线照相所代表的整个焊缝为可以接受。对于这三张射线照相中第一张所发现有缺陷

的焊接状态，可以去除后再用焊接修补这个部位，也可以允许按原状留在焊接接头里，

均按专业责任工程师的处理意见确定； 

如果对两个附加选点中的任一选点的检测表明焊接状态不符合上述 a)和 b)的最低质量要

求，则所代表的整个焊缝应拒收。整个拒收的焊缝应去除，接头应重焊，或者在生产

商愿意的情况下，应对所代表的整个焊缝进行全部射线检测，这样只需修补有缺陷的

焊缝部分； 

焊接修补应按评定合格的工艺规程和为专业责任工程师能接受的方式执行。重焊的接头或

经焊接修补的部位应在一个按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按 8.4.2 要求确定的位置上进行选点

射线检测。 

8.3.3 超声检测验收标准 

对于反射波幅度大于基准波幅度 20%的所有缺陷应扩大探测范围，直至操作员能确定所有这些缺

陷的形状、性质和位置，并根据下列 a）和 b）给出的验收标准来评定。 

a) 显示波幅超过基准波，且长度超过下列规定的缺陷，均为不可接受。 

1) 厚度 t 小于或等于 19mm 时，显示长度为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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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厚度 t 大于 19mm 到 57mm 时，显示长度为 t/3； 

3) 厚度 t 大于 57mm 时，显示长度为 19mm。 

这里 t 为被检测焊缝的厚度，如果焊缝是由两个不同厚度的焊件焊接而成，则 t 为较薄焊

件的厚度。 

b) 如果显示具有裂纹、未完全熔合或未焊透的特征，则不论长度如何均为不可接受。 

8.3.4 磁粉检测验收标准 

7.7.1.1 显示的评定 

a) 表面上的机械不连续性通过检测介质的滞留来显示。但并非所有的显示都是缺陷，因为某些冶

金上不连续和磁导率变化都可能产生类似的显示，而这类显示与缺陷是无关的。 

b) 任何被认为是无关显示，应采用相同的或其他的无损检测方法作复测，以验证实际上是否有缺

陷存在。复测前可先进行表面修整。在一个显示被证实为无关显示后，不需要再对同类型的无

关显示进行复测。如果无关显示掩盖了缺陷，则这样的无关显示为不可接受。 

c) 相关缺陷是由缺陷引起的显示。线状显示是长度大于 3 倍宽度的显示。圆形显示是圆形或长度

等于或小于 3 倍宽度的椭圆形显示。 

7.7.1.2 验收标准 

a) 只有产生主要尺寸大于 1.5mm 显示的缺陷才被认为是相关缺陷。 

b) 出现下列显示的缺陷，均为不可接受： 

1) 任何裂纹或线状显示； 

2) 尺寸大于 5mm 的圆形显示； 

3) 在一条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且边缘相距小于或等于 1.5mm 的圆形显示； 

4) 在与受评定的显示有关的最不利部位上，任取一个面积为 4000mm2 其主要尺寸不超过

150mm 的表面，在这个面积上有 10 个或 10 个以上的圆形显示。 

8.3.5 液体渗透检测验收标准 

8.3.5.1 显示的评定 

a) 表面上的机械不连续性通过渗透剂的渗出来显露。但例如机械加工的痕迹、表面状态或堆焊层

与母材的结合不完全等局部的表面不连续也可能引起类似显示，这类显示为无关显示。 

b) 任何被认为是无关显示应进行复测，以验证实际上是否有缺陷存在。复测前可先进行表面修整。

无关显示且存在会掩盖缺陷大面积渗透剂沉淀的，属于不可接受的。 

c) 相关显示是缺陷引起的显示。线状显示是长度大于 3 倍宽度的显示。圆形显示是圆形或长度等

于或小于 3 倍宽度的椭圆形显示。 

8.3.5.2 验收标准 

a) 只有产生主要尺寸大于 1.5mm 的显示的缺陷才被认为是相关缺陷。 

d) 出现下列显示的缺陷，均为不可接受： 

1) 任何裂纹或线状显示； 

2) 尺寸大于 5mm 的圆形显示； 

3) 在一条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且边缘相距小于或等于 1.5mm 的圆形显示； 

4) 在与受评定的显示有关的最不利部位上，任取一个面积为 4000mm2 其主要尺寸不超过

150mm 的表面，在这个面积内有 10 个或 10 个以上的圆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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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钎焊接头的目视检测验收标准 

应通过接头端部连续和狭窄的可见钎焊合金线的呈现来证明钎焊金属已均匀充满整个接头。 

8.3.7 不适用 

8.3.8 气体和气泡形成试验 

气体和气泡形成试验的试验规程应按“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另一规范”第 8 部分泄漏检测

附录 A、B 进行。当使用真空罩试验时，保真空时间至少 10s。因泄漏而形成气泡或使连续的肥皂膜破

裂都为泄漏的显示，而任何这样的泄漏显示均为不可接受状态。 

8.4 部件的最终检测及选点检测
79)
 

对于 2 级部件，由通过淬火和回火提高性能的铁素体材料制成的部件在要求的压力试验后，应在所

有可接近的表面上对全部承压焊接接头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法检测。 

对于3级部件，其选点检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8.4.1 通用要求 

按本部分要求作选点检测不作全长射线照相的容器和贮罐上的对接焊接头，除那些在设计上仅承受

外压的容器或贮罐之外，都应按本节所述的选点射线照相方法进行局部检测。 

8.4.2 选点射线检测的最小范围 

a) 在每个容器最初焊接的 15.2m 长度上，应选一个点进行检测。然后，除了按本部分规则制作的

完全一样的容器或贮罐单个焊缝长度不足 15.2m 者外，对每增加 15.2m 焊缝长度或按焊缝长

度的比例增加部分，应选一个点进行检测。一个点的选点检测可以代表 15.2m 的焊缝增量； 

b) 对这种有可能需要增加的选点，这一选点检测部位应选择在由每个焊工或焊机操作工焊接的焊

缝上。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焊工或焊机操作工焊接同一接头中不同焊缝道次的情况下，或是各

自焊接双面对接焊接头一侧焊缝的情况下，一个选点检测可以同时代表两个焊工或焊机操作工

的工作； 

c) 在完成每个有待检测的焊缝增量后，应尽快进行选点检测。选点的位置应当由专业责任工程师

来选取。但如果事先已及时通知专业责任工程师，而专业责任工程师未能到场或未选取应当由

他选取的检测点，则属例外情况，这时，证书持有者可以自己决定选取检测点。 

8.4.3 选点射线检测的标准 

用射线照相法进行选点检测应按照T/CNEA XXX.3-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3部分：

射线检测》中所述的技术。选点射线检测的最小长度应为150mm。 

8.4.4 评定和复验 

 
79) (a) 焊接接头进行选点射线检测是一种公认的有效检测手段，同时，也都认为选点射线照相的规则是质量控

制的辅助工具。在焊工或焊机操作工完成一个焊缝单元后立即进行选点射线检测，能证明完成的工作是否已

经满足规程的要求。如工作没有满足要求，随之可采取纠正措施，使下一个单元的焊接有所改进，这无疑会

提高焊缝的质量。 

(b) 按照这里所述的这些规则而进行选点射线检测并不保证所制作的产品完全达到预定的质量水平。必须清

楚，按照这些选点射线检测的规则验收的容器或贮罐，有可能还留有缺陷，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检测便有可能

会发现这些缺陷。如果要求从容器或贮罐上除去所有射线检测能发现的不可接受的焊缝缺陷，则应使用 100％

的射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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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选点射线检测的部位根据 8.3.2.2 中 a)、b)为可以接受时，由这张射线照片所代表的整个焊

缝长度亦为可以接受； 

b) 当选点射线照相的部位已经检测完毕，而射线照相上发现焊接状态不符合 8.3.2.2 中 a)、b)的

最低质量要求时，应在同一个焊缝上，离开原来选点的部位再选两个附加点进行射线检测。这

些附加点的位置，应由专业责任工程师或证书持有者按照 8.2.4 c)中对原先的选点检测规定予

以确定。 

1) 如果两个附加点的检测显示的焊接状态满足 8.3.2.2 中 a)、b)的最低质量要求，由这三张

射线照片所代表的整个焊缝为可以接受。而这三张射线照片中的第一张所发现有缺陷的焊

接部位，可以去除后再焊接修补或者按原状留在焊缝接头里，这均应按专业责任工程师的

意见处理； 

2) 如果两个附加选点中的任一选点的检测显示的焊接状态不符合 8.3.2.2 中 a)、b)的最低质

量要求，则所代表的整个焊缝应拒收。整个拒收的焊缝应去除，接头应重焊，或者，在证

书持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对所代表的整个焊缝进行全部射线检测，而只需修补有缺陷的部

分； 

3) 焊接修补应按评定合格的工艺规程和专业责任工程师能接受的方式进行。重焊的接头或经

焊接修补的部位应按前面所提到的 8.4.2 的要求确定一个位置进行选点射线检测。 

8.5 无损检测人员要求 

从事《民用核安全设备目录（第一批）》范围内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活动的人员，依据《民用核

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HAF 602）参加考核并取得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相应方法和

级别的无损检测活动。 

无损检测人员技术资格等级分为Ⅲ（高）级、Ⅱ（中）级和Ⅰ（初）级。取得不同无损检测方法各

资格等级的人员，应从事与该方法和该资格等级相应的无损检测工作，并承担相应的技术责任。 

8.6 膨胀节的检测要求 

8.6.1 不适用 

8.6.2 纹管膨胀节 

为了验证在部件中安装的波纹管膨胀节的完整性，要求按下列 a）到 f）的规定进行检测。 

a) 成形的波纹管应进行目视检测，以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的缺陷，例如：缺口、裂纹、材料增厚或

镦粗、焊接飞溅物等。对可疑的表面部位应按 8.1.1 的规定用液体渗透法作进一步检测。 

b) 应按 8.1.1 的规定用液体渗透法检测波纹管上的纵向焊缝。当单层厚度超过 3mm 时，还应按

8.1.1 的规定对该纵向焊缝进行射线检测。这些检测可以在波纹管成形以前或以后进行。 

c) 当波纹管的总厚度等于或小于 6mm 时，应按 8.1.1 的规定用液体渗透法检测波纹管和管道或

法兰间的环向连接焊缝。当总厚度超过这个限值时，还应按 8.1.1 的规定对该焊缝进行射线照

相检测。但在射线照相检测无意义的部位，如焊缝厚度小于要进行射线总厚度的 20%时，可

用液体渗透法检测来代替。 

d) 在用液体渗透法检测波纹管焊缝的情况下，出现下列显示的缺陷均不得验收： 

1) 裂纹或线状显示； 

2) 在一条直线上有 4 个或 4 个以上且边缘相距小于或等于 1.5mm 的圆形显示； 

3) 在长度为 150mm 的焊缝内有 5 个或 5 个以上随机分布的圆形显示； 

4) 任何直径超过波纹管厚度一半或 1.5mm 中较小值的圆形显示。 

e) 在膨胀节上所有其他焊缝的检测应符合第 8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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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成形波纹管圆筒端部的厚度与名义厚度或规定厚度的偏差不应超过 SA-480 表 2 规定的值。在

设计和选择材料厚度时，应考虑成形时波纹管材料的减薄，但不必局限于 SA-480 表 2 规定的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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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验 

9.1 通用要求 

9.1.1 部件、附件和系统的压力试验 

9.1.1.1 压力试验的范围 

除了以下 a）至 d）的规定外，所有的承压部件、附件和完工的系统应进行压力试验。免除试验的

部分管道系统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和 N-5 数据资料报告表格中确定。当液压试验系统平衡时，授权核

专业责任工程师可利用该设计技术规格书。 

a) 螺栓、双头螺栓、螺母、垫圈和垫片不进行压力试验。 

b) 以下管道系统中部分管道的用途只是从敞开在大气中的喷水池、湖泊、水库或水箱中输送液体，

这些部分可不进行压力试验： 

1) 管子排放到喷水池、湖泊、水库或水箱之前最后隔离阀的管道下游部分； 

2) 吸入泵入口隔离阀的管道上游部分。 

c) 从系统内排入 2 级或 3 级容器处，或 MC 安全壳容器穿过喷雾器或喷淋嘴的气体区域内，只

有系统外面到容器的那一部分需要进行压力试验。 

d) 在 MC 或 CC 安全壳容器的安全壳弛压水池内，置于最低设计液位下面水中的 2 级或 3 级安全

阀和安全释放阀排放管道的一部分是不进行压力试验的。该最低设计液位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

中特别指明。 

9.1.1.2 气压试验 

当 9.1.1.2.1a）允许时，可按 9.3 的气压试验来代替水压试验。 

9.1.1.2.1 气压试验的限制 

a) 只有在具备下列任一条件时，才可用气压试验代替水压试验： 

1) 当部件、附件或系统的设计或支承使它们不能安全地充满液体
80)
时； 

2) 当部件、附件或系统不容易干燥，而使用时又不允许有微量试验介质残存时。 

b) 可在水压试验或气压试验以前进行压力不超过试验压力 25%的气压试验，作为寻找泄露部位

的手段。 

9.1.1.2.2 气压试验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用压缩气体作为试验介质是危险的。因此，当采用有压力的气体作为试验介质时，为保护人员安

全应采取特殊预防措施。 

9.1.1.3 压力试验的见证 

本章要求的压力试验，应有专业责任工程师在场见证下进行。对于与名义管径等于和小于 DN 100

的管道连接的每个管道阀门和泵，可不需专业责任工程师在场见证。对于名义管径小于和等于 DN100

的各种管道阀门和泵，专业责任工程师对证书持有者的试验记录的审核和验收将授权签署在数据报告表

 
80) 如有必要，可将要试验的设备部分充水以进行这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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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并在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第 7.2.9 节

NCA-5280 规定的试验以前进行。 

9.1.1.4 压力试验的时间 

9.1.1.4.1 系统的压力试验 

安装完工的系统的压力试验，应在初始运行以前进行。可对安装完工的部分系统逐段进行压力试

验。 

9.1.1.4.2 部件和附件的压力试验 

a) 除下列 b）中允许的情况外，部件和附件应在安装到系统上以前进行压力试验。 

b) 如符合下列情况，可用系统的压力试验来代替部件和附件的压力试验： 

1) 如由于系统压力试验的结果而要求补焊时，部件可按 7.1.3 和 7.4.5 的规则进行补焊； 

2) 如有要求，部件的补焊可按 7.6.2 进行焊后热处理，如适用，无损检测可按 7.1.3 和 7.4.5

相应的规则进行； 

3) 如补焊要求按 7.4.5.3.4 进行射线照相检测，则部件在补焊和检测后要再进行所要求的系统

压力试验。 

c) 阀门在安装到系统上以前要求按 6.5 进行压力试验。 

d) 组装后形成完整的泵或阀门的零部件，如符合下列情况，可按分组件的形式进行试验： 

1) 试验压力按 9.2.2.1 的要求； 

2) 分组件进行压力试验的载荷状态要模拟泵或阀门组装完工后承压时的载荷； 

3) 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批准该部件分组件的任何压力试验； 

4) 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规定压力试验的要求和使用的试验压力； 

5) 每个分组件的压力试验由证书持有者进行，进行时要求授权核专业责任工程师在场； 

6) 除 T/CNEA XXX.1-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中规定的

情况外，由非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进行的每个分组件的压力试验，要打上 NPT 符号的印

记，试验压力应在零部件数据报告表中加以注明；（印记是否符合国情？） 

7) 由非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进行压力试验的每个分组件要在规范数据报告表中列出； 

8) 泵或阀门的分组件在压力试验后，只能用机械方法组装； 

9) 在分组件压力试验时已进行检测的焊缝，在系统压力试验时不需再检测。 

9.1.1.4.3 材料的压力试验 

如符合下列情况，部件或附件的压力试验可用于代替该部件或附件所用的零件或材料的技术规格

书所要求的任何这种试验，只要： 

a) 如材料技术规格书要求作无损检测，该无损检测可在部件或附件压力试验后进行； 

b) 如由于压力试验的结果而要求修补时，材料可按 7.1.3 的规则进行补焊； 

c) 如补焊后要求作焊后热处理，可按 7.6.2 的要求进行。 

9.1.1.5 压力试验后的机加工 

在压力试验期间，已完工的部件上要求机加工到精确尺寸和公差的部位。留有不超过壁厚 10％或

10mm 两者中较小的材料余量是允许的。 

9.1.2 试验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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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1 接头的暴露 

为了试验时进行检测，所有接头（包括焊接接头）不应加保温层而应暴露。 

9.1.2.2 附加的临时支承件 

设计用于装盛蒸汽或气体的部件，必要时可设置临时支承件，以承受试验液体的重量。 

9.1.2.3 膨胀接头的约束或隔离 

如有要求对试验期间的附加压力载荷，膨胀接头应装临时约束件。 

9.1.2.4 不承受压力试验设备的隔离 

在试验时不承受压力试验的设备应与部件或系统断开，或用盲板法兰或类似的方法隔离。如关闭

阀门能承受预定的试验压力，则可采用阀门。 

9.1.2.5 装有盲板的法兰接头的处理 

试验时装入盲板使其与其他设备隔离的法兰接头，无需再作试验。 

9.1.2.6 防止试验介质膨胀的措施 

如果压力试验需要保持一段时间，而系统中的试验介质会受热膨胀，则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

超压。 

9.1.2.7 加压前试验装置的校验 

加压前应检测试验装置，以确保其密封性，以及所有低压充水管路和不应经受试验的其他物项都

已断开或隔离。 

9.2 水压试验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除贮罐以外的所有部件，贮罐则按 9.5 的要求。 

9.2.1 水压试验规程 

9.2.1.1 充水时的放气 

要进行试验的部件或系统应在充水时排除空气，使空气泡减小至最低程度。 

9.2.1.2 试验介质和试验温度 

a) 水压试验应采用水或设计技术规格书允许的其他液体进行。 

b) 推荐水压试验应在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为最小的温度下进行。在部件、附件或系统与加压液

体未达到大致相同的温度时不应施加试验压力。 

9.2.2 水压试验的压力要求 

9.2.2.1 水压试验的最低压力 

a) 安装完工的系统，其水压试验压力不应低于在超压保护装置所保护的边界内任何部件的最低设

计压力的 1.25 倍，该超压保护装置满足第 10 章的要求。 

b) 按 6.2 要求设计的容器，水压试验压力不得低于设计压力的 1.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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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阀门的水压试验应按 6.5 的规则进行， 

d) 其他部件的水压试验压力，不得低于其设计压力的 1.25 倍。 

e) 作为替代上述 9.2.2.1 a）的方法，离心泵的排放端和第一道截止阀之间的管道可在泵的截流端

进行水压试验。压力应维持足够的时间，使有可能检查所有的接头、连接处和高应力区。 

9.2.2.2 最高允许压力 

a) 如任何部位超过按 9.2.2.1a)或 d)所规定的最低试验压力的 6%，则应通过分析来确定试验时可

能存在的所有载荷的上限值。 

b) 对于按 6.2 设计的容器，应采用 6.2.1.8 的应力限值来确定最大允许压力。 

c) 系统水压试验时，其试验压力不应超过系统中任何部件的最高试验压力。 

9.2.2.3 水压试验压力的保持时间 

在按 9.2.2.4 的要求进行检漏以前，水压试验压力至少应保持 10 分钟。 

9.2.2.4 加压后的检漏 

水压试验压力施加一定时间后（9.2.2.3），必须对所有接头、连接处和高应力区，例如开孔周围区域和

厚度过渡段进行检漏。除泵和阀门应在试验压力下检测以外，这种检测应在设计压力或 3/4 的试验压力

两者中的较大值下进行，并应有专业责任工程师在场见证。为进行水压试验而设置的且在试验后就要更

换的临时垫片和密封件的泄漏是允许的，但在要求的全部时间内的泄漏量不得超过为保持系统试验压力

的容量。其他泄漏，例如在部件上的永久密封装置、阀座和设备的垫片接头处的泄漏，当设计技术规格

书有明确规定时，是可以允许的。应把临时密封处的泄漏或设计技术规格书所允许的泄漏从部件表面引

走，以免掩盖其他接头处的泄漏。 

9.2.3 波纹管膨胀节 

波纹管膨胀节的水压试验应按下列 a）到 c）的要求进行。 

a) 完工的膨胀节必须按本章相应的规定及设计技术规格书的补充要求进行水压试验。 

b) 当波纹管按 6.6.4.9.4e)1)或 e)2)设计时，可将它固定在直线位置，在自由长度状态下进行试验。

如果按 6.6.4.9.4e)3)设计时，应将波纹管固定在最大设计转角或偏位移动状态下进行试验。 

c) 在试验时，专业责任工程师除了检查膨胀节的泄漏和总的结构完整性外，还应目视检查波纹管

有无 6.6.4.9.4b)规定的经线方向屈服迹象和 6.6.4.9.4c)规定的扭曲迹象。如果按 6.6.4.9.4e)3)设

计时，则应按 6.6.4.9.4b)和 c)的规定，在压力实验前、试验中和试验后对波纹管进行实际测量。 

9.2.4 管道中预埋的或不可达的焊接接头的措施 

如管道分组件或管道系统的焊接接头是预埋的或在系统水压试验时是不可达的，可采用下列替代

方法之一进行检验。替代方法 b）不适用于钎焊接头。 

a) 管道分组件或管道系统的一部分是预埋的或是不可达的，应在进行预埋或成为不可达以前的制

造或安装过程中对某些部位进行水压试验。 

b) 按第 8 章要求，所有环向对接焊缝应进行射线照相检测，所有角焊缝或插套焊缝应进行磁粉或

液体渗透检测。纵向对接焊缝应满足第 5 章的要求。水压试验可在预埋以后进行，仅对这些焊

缝用保持压力作为验收准则。系统应加压到水压试验压力，然后切断加压能源。保持压力时间

为 2min./mm 壁厚，但不得小于 1 小时，在试验时间内压力不应下降
81)
。 

 
81) 管道系统中的温度波动可能影响压力，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试验不受温度影响而发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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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气压试验 

9.3.1 气压试验规程 

9.3.1.1 通用要求 

气压试验应按本节和 9.1 的要求进行。 

9.3.1.2 试验介质和试验温度 

a) 用作试验介质的气体应是不可燃的。 

b) 试验温度应符合 9.2.1.2b)的规定。 

9.3.1.3 加压规程 

系统中的压力应逐渐增加到不大于试验压力的一半，然后，应按试验压力的 1/10 左右，逐级升压

到所要求的试验压力。 

9.3.2 气压试验的压力要求 

9.3.2.1 气压试验所要求的最低压力 

a) 系统安装后的气压试验压力应不低于超压保护装置所保护的边界内任何部件的最低设计压力

的 1.1 倍，该超压保护装置满足第 10 章的要求。 

b) 阀门的气压试验应按 6.5 的规则进行。 

c) 部件的气压试验压力应不低于其设计压力的 1.1 倍。 

9.3.2.2 最高允许试验压力 

最高试验压力应限制在 9.2.2.2 规定的范围内。 

9.3.2.3 试验压力保持时间 

按 9.3.2.1 规定的试验压力至少应保持总时间为 10 分钟。 

9.3.2.4 加压后的检漏 

按 9.3.2.3 规定的时间施加压力后，气压试验压力必须降低到设计压力或 3/4 的试验压力两者中的

较大值，并保持足够的时间，以便可按 9.2.2.4 的规定进行检测。 

9.3.3 波纹管膨胀节 

当波纹管膨胀节用气压试验以代替水压试验时，应满足 9.2.3 的要求。 

9.4 试验用压力表 

9.4.1 试验用压力表的要求 

9.4.1.1 所用的压力表形式及其设置部位 

压力试验中所用的压力表应是指示型压力表，并直接接在设备上。如果该指示型压力表不易被控

制加压的操作人员看到，则应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操作员能看到的地方，另外装一只附加的指示型压力表。

对大容积的系统，除了所用的指示型压力表外，建议附加装一只记录型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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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 指示型压力表的量程 

a) 在试验中采用模拟式指示型压力表时，其刻度范围应不小于试验压力的 11/2倍，但不大于 4 倍。 

b) 可采用不受量程的限制数字式压力表，但其标定和可读度的综合误差应不超过试验压力的 1%。 

9.4.1.3 试验压力表的标定 

所有试验压力表应对照标准静重试验机或经标定的标准压力表进行标定。试验压力表必须在每次

试验或一系列试验以前进行标定。一系列试验是指在不超过两星期时间内，用同一只或几只相同的试验

压力表在同一部位进行的一组试验。 

9.5 常压贮罐和 0-100kPa 贮罐 

9.5.1 常压贮罐试验 

9.5.1.1 补强垫板试验 

在 8.2.8.2.5 规定的检测以后,以及在试验用水充入贮罐以前，应对补强垫板进行气压试验。利用指

示器孔对贮罐壁和每个开孔的补强垫板之间施加 100kPa 的压力；当每个上述那样的空间承受上述压力

时，在贮罐内外补强垫板周围的所有连接焊缝上涂上肥皂水、亚麻仁油或其他适当的物质，以检验泄漏。 

9.5.1.2 试验的准备 

贮罐试验的准备工作应符合 9.1.2 的相应要求。直接支承在地基上的平底部分不需遵照 9.1.2 的规

定。 

9.5.1.3 贮罐壳体的水压试验 

贮罐完工时应对壳体进行试验。对于有支撑的锥形罐顶、自支撑锥形罐顶、自支撑圆形罐顶和自

支撑伞形罐顶的贮罐，罐内应充满水，并在充水过程中经常进行检查。充水高度应为角钢顶边以上

50mm。对于平顶贮罐，充水高度应为贮罐设计液位或限制充水高度的任一溢流孔底部的高度。 

9.5.2 0~100kPa贮罐的试验 

9.5.2.1 补强垫板试验 

在 8.2.8.3.6 所规定的检测以后，以及在进行预备性气压试验之前，应对补强垫板用按 9.5.1.1 相同

的方法进行试验。 

9.5.2.2 试验的准备 

贮罐试验的准备工作应符合 9.1.2 的相应要求。直接支承在地基上的平底部分不需遵照 9.1.2 的规

定。 

9.5.2.3 预备性气压试验 

在水压试验或水压—气压组合试验以前，贮罐应充以空气，其压力为 15kPa 或压力 PG之半，取两

者中的较小值，PG 为贮罐顶部蒸汽空间的设计压力。在设计高液位高度以上的贮罐壁上的所有接头应

涂以肥皂水。如出现任何泄漏，应消除缺陷，并重新进行相应的预备性密封试验。当贮罐底部直接搁在

贮罐地基上且在接触边界处未用地脚螺栓固定时，如果贮罐用空气作气压密封试验时，底部在边界处稍

为升高离开地基，则应在贮罐充压时，应用砂子将贮罐底部缝隙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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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4 水压—气压组合试验 

下列要求适用于试验液位不高于规定的容量液位的贮罐设计。 

9.5.2.4.1 加压 

在 9.5.2.3 规定的预备性试验完成后，应封闭压力释放阀或阀门。贮罐应充水到高液位高度，充水

时将罐顶与大气连通以防压力积累。然后，应关闭罐顶放气阀，将空气缓慢地注入罐顶，直至水气空间

的压力等于该空间的设计压力 PG 的一半。此后，试验压力必须以每次 15kPa 或预定试验压力的 1/4，取

两者中的较小值逐级升高，直至水气空间的压力为其设计压力 PG的 1.25 倍。应采取措施以不超过要求

的试验压力。 

9.5.2.4.2 承压时间 

贮罐内的压力按规定每升高一级，应保持一段适当的时间，使能仔细检测贮罐是否有损坏迹象。

最高试验压力（水气空间设计压力的 1.25 倍）至少应保持 1 小时，然后，慢慢降压到蒸气空间的设计压

力。 

9.5.2.4.3 肥皂泡试验 

蒸气空间的设计压力应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仔细地目视检测贮罐壁上的所有焊接接头，以

及人孔、接管和其他连接部位周围的所有焊缝。做这种试验时，必须将肥皂水涂到位于贮罐的设计高液

位高度以上的所有焊接接头，包括罐顶和侧壁的焊接接头。对于经受射线检测的焊缝不需作这种试验。 

9.5.2.4.4 气压试验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按 9.5.2.3 和 9.5.2.4 所规定的空气气压试验带有一定危险性。由于在进行这种试验时存在大量的空

气，故建议在第一次加压试验时，任何人不许接近贮罐。当贮罐中压力超过蒸气空间的设计压力时，必

要时应在离贮罐适当距离处借助光学仪器进行检查，以观察特殊区域。 

9.5.2.5 水压试验 

下列要求适用于设计和建造允许使液体充到贮罐顶部的情况。 

9.5.2.5.1 充水 

在 9.5.2.3 规定的预备性试验以后，应关闭压力释放阀或阀门。在向罐内充水到贮罐顶部时，应将

罐顶与大气连通，让所有空气放出，以防压力累积。然后关闭罐顶放气阀。罐内压力必须缓慢增加，直

至罐顶最高处的压力为 PG的 1.25 倍，PG 是贮罐运行时充水到规定的高液位高度蒸气空间所承受的设计

压力。 

9.5.2.5.2 加压 

试验压力可用下列 a）或 b）的方法来产生： 

a) 关闭所有放气阀，向贮罐内泵水； 

b) 在贮罐顶部装一根名义管径不小于 DN150 的竖直管，其溢流高度仅由管内静压头能提供所要

求的试验压力，然后，向管子充水到上述溢流高度。 

9.5.2.5.3 承压时间 

试验压力至少应将罐顶的水压保持 1 小时。然后降到设计压力，并在此压力下保持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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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仔细目视检测贮罐壁上的所有焊接接头以及人孔、接管和其他连接部位周围的所有焊缝。 

9.5.2.6 部分真空试验规程 

在 9.5.2.4 和 9.5.2.5 所规定的试验以后，应释放贮罐中的压力，并将压力表与蒸气空间连接。然后，

在关闭所有放气阀的情况下，从贮罐中抽水或抽空气，直到在贮罐顶部形成设计所要求的部分真空，以

此来校核贮罐顶部承受设计所要求的部分真空的能力。在上述载荷状态下，应仔细进行观察，以确定贮

罐的外形是否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 

9.5.3 试验用压力表 

9.5.3.1 指示型压力表及其设置部位 

在要进行试验的贮罐上，指示型压力表应直接接在贮罐顶部的最高处。但对于设计仅用于贮存气

体或蒸气并仅用空气试验的贮罐，压力表可以接在贮罐较低的位置上。如该指示型压力表不易被控制加

压的操作人员看到，则必须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操作人员能看到的地方，另外装一个附加的指示型压力表。

应采取措施使不超过要求的试验压力。 

9.5.3.2 记录型压力表及其设置部位 

每个贮罐还应使用一个记录型压力表，并应记录整个试验各阶段的压力。该压力表应接在指示型

压力表的引出管上，或直接接在贮罐上靠近指示型压力表的部位。 

9.5.3.3 压力表上静压头积累 

如果压力表装在低于它与贮罐的连接部位或低于连接压力表的引出管的某一部分，则应采取适当

措施，以防止由于压力表高度以上的连接管中湿气的凝结或其他来源的水所产生的静压头积累。 

9.5.3.4 试验压力表的标定 

所有压力表应对照标准静载荷试验机或经标定的标准压力表进行标定。试验压力表应在每次试验

或一系列试验以前进行标定。一系列试验是指在不超过两星期时间内，用同一只或几只相同的试验压力

表在同一部位进行的一组试验。 

9.6 试验压力的特殊情况 

9.6.1 按外压设计的部件 

对于只按外压设计的部件，应进行一次内压或外压试验，其试验压力不大于设计外压的 1.25 倍。

压力应恰当控制，即要求的试验压力的超过量绝不大于 6%。 

9.6.2 组合装置的压力试验 

9.6.2.1 按单独运行设计的承压腔室 

按单独运行设计的组合装置的承压腔室，应按单独的容器进行水压试验，即每个腔室试验时其相邻

腔室不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9.6.2.2 按最大压差设计的共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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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合装置的承压腔室有按最大压差设计的共用元件时，此最大压差能在启动、运行和停用时出

现，且此压差小于相邻腔室的较高设计压力时，共用元件应承受的水压试验压力至少为最大压

差的 1.25 倍。 

b) 共用元件按 9.6.2.2a)要求进行试验和对它们进行检查后，相邻腔室应进行水压试验（9.2.2.1）。

共用元件试验时应注意限制腔室之间的压差。 

9.7 确定设计压力的验证试验 

9.7.1 通用要求 

9.7.1.1 用试验确定设计压力 

除按 6.2 设计的部件外，对于没有充分把握准确计算其强度的部件、管道或部件的零件，其设计压

力应按本节的要求，用一个适用于载荷形式和结构材料的试验规程来确定。 

9.7.1.1.1 验证试验的类型 

对确定设计内压的两种试验类型的规则作了规定： 

a) 根据零件屈服强度的试验（这些试验仅限于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与最小抗拉极限强度之比等于

或小于 0.625 的材料）； 

b) 根据零件爆破的试验。 

9.7.1.1.2 验证试验的目的 

本节的试验仅用确定元件或部件的零件的设计压力，这些元件或部件的零件的厚度不能用本部分

给出的设计规则来确定。所有其他元件或部件的零件的设计压力不应大于按相应设计规则确定的数值。 

9.7.1.1.3 允许预先加压的部件或零件 

要确定设计压力的部件或零件，其预先加压不得大于要求的或预期的设计压力的 1.5 倍，此设计压

力已按 9.7.1.1.9 的规定根据设计温度作了修正。 

9.7.1.1.4 相同的部件或零件的试验要求 

当部件或零件已用验证确定了其设计压力时，对于具有相同材料、设计和建造的相同零件不需再

作验证试验，但应按 9.2 的规定进行水压试验或按 9.3 的规定进行气压试验。用于试验的结构尺寸和最

小厚度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几何形状相似的零件可由包括受压零件的全尺寸范围的

一系列试验来评定。 

9.7.1.1.5 压力的施加 

在 9.7.2.1、9.7.2.3 和 9.7.2.4 所给出的规程中，规定部件或部件的零件在水压试验时必须逐渐加压，

直至达到预定设计压力的一半左右。然后，试验压力必须以不大于预定设计压力的 1/10 左右逐级升压，

直至达到试验规程所要求的压力。每级升压终了后必须保持足够的时间，以便在恒定的压力下进行试验

规程所要求的观察。每级升压终了后应将压力释放到零，以确定任何一级升压后的任何永久应变，它表

示超过前一次等量升压时应变或位移的增加。 

9.7.1.1.6 测量的校验 

对最危险区域要进行测量，作为校验，专业责任工程师可提出要求，按 9.7.2.3 和 9.7.2.4 所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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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规程，对所有可能是高应力集中区域涂以石灰水或其他脆性涂层。在涂层前，表面应适当清除污垢，

以便获得良好的附着力。涂层工艺应与涂层材料相适应。 

9.7.1.1.7 具有腐蚀裕量的部件或零件的设计压力的确定 

在本节中的试验规程是按试验材料的厚度来给出设计压力的。当试验材料的厚度包括 6.1.2.1 所规

定的附加厚度时，部件允许运行的设计压力应由试验得到的设计压力乘以下列比值来确定： 

（t – c） / t 

式中： 

t＝材料最弱部位的名义厚度 

c＝考虑腐蚀、浸蚀和磨蚀而增加的余量 

9.7.1.1.8 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确定 

a) 对于以屈服为依据的验证试验（9.7.2.1、9.7.2.3 或 9.7.2.4），试验零件材料的屈服强度（或由

应力—应变图中急剧拐弯部分来表示材料屈服性能的屈服点），应采用相应材料技术规格书中

规定的方法和 ASTM E8 所叙述的方法来确定。对于以爆破为依据的验证试验（9.7.2.2），应

采用类似的方法来确定试验零件材料的抗拉强度，而不是屈服强度。 

b) 这样确定的屈服强度或抗拉强度应是从已试验的零件上切取的 3 个或 4 个试样的平均值。试样

应从试验时应力不超过屈服强度的部位切取。试样不能用火焰切割，因为这样可能影响材料的

强度。如果不是从受压试验零件切取试样来确定屈服强度或抗拉强度，则可用 9.7.2.1、9.7.2.2、

9.7.2.3 和 9.7.2.4 给出的评定验证试验结果的另外一些方法确定设计压力。 

c) 当利用同一块锻件材料的余料，并作与受压零件相同的消除应力热处理时，则试样可从该余料

上切取。试样不得用火焰切割或其他具有热量足以影响试样性能的方法切取。 

9.7.1.1.9 较高温下的设计压力 

对于在运行温度下材料许用应力值小于试验温度下许用应力值的部件和部件的零件，其设计压力

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0
0 t

t

S
P P

S

 
=  

 

 

式中： 

P0＝在设计温度下的设计压力， MPa 表压 

Pt＝在试验温度下的设计压力， MPa 表压 

S0＝在设计温度下的最大许用应力值， MPa 

St＝在试验温度下的最大许用应力值， MPa 

9.7.1.2 复验 

如试验结果明显是错误的或不符合规律的，则必须允许对相同的部件或部件的零件进行复验。 

9.7.1.3 专业责任工程师在场见证试验 

确定部件或部件的零件的设计压力的试验，应由专业责任工程师在场见证和认可。 

9.7.1.4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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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行验证试验时，必须认真考虑试验人员的安全；按 9.7.2.2 进行爆破试验时，更应特别注意安

全。 

9.7.2 规程 

9.7.2.1 脆性涂层试验规程 

a) 根据 9.7.1.1.1a)的限定，本规程仅适用于有明显屈服点的材料所制造的承受内压的部件或部件

的零件。需要进行验证试验的部件的零件，应按 9.7.1.1.6 涂石灰水或其他脆性涂层，并按

9.7.1.1.5 施加压力。在两次压力增量之间检查验证试验的零件，以脆性涂层剥落或出现应变线

作为屈服迹象的证明。在第一个屈服迹象出现时（或需要时，可在较低压力下）停止施加压力。 

b) 按 9.7.2.1 进行试验的部件或部件的零件，在试验温度下的设计压力 P 应按下列 1）到 4）的规

定计算： 

1) 如果按 9.7.1.1.8 确定平均屈服强度，则： 

 

 

2) 为了免于切取拉力试样和通过试验来确定实验材料的实际屈服强度，可用下列公式之一确

定设计压力： 

A.1.1 对于满足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

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相应规格的碳钢，其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不超过 480MPa

时： 

0.5
34.5

S
P H

S

 
=  

+                                   （73） 

A.1.2 对于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表 A.1、A.2 和 A.5 所列的任何其他可接受的材料： 

P=0.4H                                       （74） 

式中： 

H＝试验停止时的水压试验压力 

S＝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 

Ya＝由试样实测得到的平均屈服强度 

Ys＝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3) 当用公式（73）或（74）时，承压零件的材料不应采用过多的冷加工或其他处理，使其屈

服强度提高到正常值以上； 

4) 其他温度下的设计压力应按 9.7.1.1.9 的规定来确定。 

9.7.2.2 爆破试验规程 

a) 本规程适用按本部分规则允许采用的任何材料所制成的承受内压的部件或部件的零件。用本方

法进行验证试验的任何部件的零件的设计压力，应根据承压零件的全尺寸试件在水压试验时的

破裂来确定。应确定发生破裂时的水压试验压力。 

b) 对按 9.7.2.2 进行试验的零件，在试验温度下的设计压力 P 应按下列（1）至（3）的规定计算： 

1) 非铸造材料制成的零件： 

ave5

B S
P

S
=   











=

a

S

Y

Y
H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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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max5

B S
P

S
=                                    （75） 

2) 铸造材料制成的零件（不允许用的铸铁和球墨铸铁除外）： 

       

 

或（76） 

式中： 

B＝爆破试验压力； 

f＝铸造质量系数； 

S＝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 

Save＝试样实测的平均抗拉强度； 

Smax＝材料规格范围内的最大抗拉强度。 

3) 其他温度下的设计压力应按 9.7.1.1.9 的规定来确定。 

9.7.2.3 应变测量试验规程 

a) 根据 9.7.1.1.1a)的限定，本规程仅适用于按本分卷规则允许采用的任何材料所制造的承受

内压的部件或部件的零件。应在最高应力部位(见 9.7.1.1.6)的最大应力方向上，用能指示

应变值 0.0005mm/mm(0.005%)的任何形式的应变仪来测量应变。应按 9.7.1.1.5 的规定加压。 

b) 每增加一级压力以后，应读出应变仪和水压试验压力读数，并作记录。在每次增加压力以后，

应卸压并确定每一应变仪的永久应变，他表示本次压力增量超过前一次相同压力增量时应变的

增加。要求每次压力增量只进行一次。 

c) 随着试验的进展，应对每个应变仪画出两条应变与试验压力的曲线，一条表示承压时的应变，

另一条表示卸压后的永久应变。当试验压力达到用公式计算要求的设计压力的 H 值，但不超

过应变仪的最高应变测点达到所用材料下列应变值时的压力时，试验可以停止： 

1) 对于铝基合金或镍合金为 0.2%永久应变； 

2) 对于含碳低合金钢和高合金钢为 0.2%永久应变； 

3) 对于铜基合金为承压时应变的 0.5%。 

d) 对于按本条要求试验的零件，在试验温度下的设计压力 P（kPa 表压）应按下列 1）到 3）的

规定计算： 

1) 如平均屈服强度按 9.7.1.1.8 确定，则： 














=

a

s

Y

Y
HP 5.0

                                 （77）
 

2) 如实际平均屈服强度不是由试样确定，则： 

P = 0.4H                                    （78） 

式中： 

H＝按上述 c）停止试验时的水压试验压力， MPa 表压 

Ya＝由试样实测得到的平均屈服强度， MPa 

Ys＝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MPa 

3) 其他温度下的设计压力应按 9.7.1.1.9 的规定来确定。 

9.7.2.4 位移测量试验规程 

ave5

Bf S
P

S
= 

max5 S

SBf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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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 9.7.1.1.1a）的限定，本规程仅适用于有明确可测的屈服点的材料所制造的承受内压的部

件或部件的零件。位移的测量应在最高应力部位（9.7.1.1.6）用能测 0.02mm 的任何形式的测

量装置测量。位移可以在对称结构直径上两个相对参考点之间或在一个参考点与一个固定基准

点之间进行测量。应按 9.7.1.1.5 的规定加压。 

b) 每增加一级压力以后，应读出位移和水压试验压力读数，并作记录。在每次增加压力以后，应

卸压并确定永久位移，它表示本次压力增量超过前一次相同压力增量时实测位移的增加。要求

每次压力增量只进行一次。应注意保证读数只代表被测零件的位移，而不包括测量装置的任何

滑移或固定基准点的移动或受压零件的整体移动。 

c) 随着试验的进展，应对每个参考点画出两条位移与试验压力的曲线，一条表示承压时的位移，

另一条表示卸压后的永久位移。当通过代表承压时各位移点的曲线显示偏离直线时，则应停止

加压。 

d) 确定对应与材料比例极限的压力时，应注意代表承压时位移曲线偏离直线时的压力。从永久位

移曲线上找出永久位移开始随压力的进一步增加而有规律地增加的部位，可以作为校核比例极

限下的压力。由于应力均匀化和材料不规则性而引起在曲线起点的永久变形可以忽略不计。 

e) 对于按本条要求试验的零件，在试验温度下的设计压力 P (MPa 表压)应按下列 1）至 4）的规

定计算： 

1) 如果平均屈服强度按 9.7.1.1.8 确定，则： 

0.5 S

a

Y
P H

Y

 
=  

 
                               （79） 

2) 为了免于切取拉力试样和通过试验确定材料的实际屈服强度，可用公式（80）或（81）来

确定设计压力。 

A.1.1 对于碳钢，符合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

助规则》表 A.1、A.2 和 A.5 中相应的规格，其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不超过 480MPa，

则： 

 

  0.5
34.5

S
P H

S

 
=  

+ 
                            （80） 

A.1.2 对于列入 T/CNEA XXX.8-20XX《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

规则》表 A.1、A.2 和 A.5 的任何其他可接受的材料： 

P = 0.4H                                       （81） 

式中 

H ＝与试验设备零件最弱元件的比例极限相对应的水压试验压力 

S＝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 

Ys＝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Ya＝由试样实测得到的平均屈服强度 

3) 当使用公式（80）或（81）时，承压零件的材料不应采用过多的冷加工或其他处理，使其

屈服强度提高到正常值以上； 

4) 其他温度下的设计压力应按 9.7.1.1.9 的规定来确定。` 

9.7.3 具有特殊形状腔室的部件承受垮塌能力的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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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形状不是完整的圆筒或成形封头的部件压力腔室，以及仅在圆周一部分延伸的圆筒形容器

夹套，不能按 6.1.3.3 和 6.3.2.9 的要求完全用螺栓支撑，则在不低于设计压力三倍的压力下进

行水压试验时，不应产生过度的变形。 

b) 其他温度下的设计压力应按 9.7.1.1.9 的规定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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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超压保护 

10.1 通用要求 

10.1.1 范围 

a) 本章节适用于核设施中核二、三级的压力泄放装置。 

b) 应提供系统
82)
超压保护，避免因压力和温度超出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设计值或使用限制。 

c) 当超压分析中的预期运行工况会超出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使用限制时，应采用压力泄放装

置。 

d) 本章不涉及压力短时升高的系统瞬态（如阀门快速关闭引起的水锤），该内容应包括在设计技

术规格书内。 

10.1.1.1 定义 

a) 超压：指超过设计压力并且由于热量不平衡、流量过大，以及其他类似现象造成的系统压力升

高，压力增加的持续时间足以与本章所列压力泄放装置的动态反应特性相适应。 

b) 压力泄放装置：通过开启来防止压力瞬态引起内部流体压力升高，造成系统超过规定的限值。

压力泄放装置可以是压力释放阀或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 

c) 一次侧压力：压力泄放装置入口处的流体压力。 

d) 二次侧压力：压力泄放装置的实际排放处与出口之间通道内存在的压力。 

10.1.2 完整的超压保护 

应按下列方法之一提供其完整的超压保护： 

a) 采用压力泄放装置和相关的压力传感器； 

b) 当不超过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使用限制时，无需采用压力泄放装置。 

10.1.3 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的可运行性验证 

10.1.3.1 建造 

a) 再闭式释放装置的建造应能通过试验或检测来确定由于使用接触流体可能造成对超压保护功

能的潜在损害； 

b) 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及其相关的压力传感元件的建造，应能按照管辖核电厂厂址的管理或执行

当局的要求，在使用或试验工况下验证其正确运行。 

10.1.4 安装 

10.1.4.1 压力泄放装置 

a) 根据系统超压分析结果，确定压力泄放装置的安装位置，并尽可能靠近预期的超压源。 

b) 压力泄放装置与系统连接的内径不得小于压力泄放装置入口的名义内径，且保证排放管路通

畅。 

 
82) 系统，是指超压保护报告中所述的被提供超压保护的部件或部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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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系统与安全阀之间的连接不应长于 ANSI B16.5，ANSI B16.9 或 ANSI B16.11 中相应的同样通

径和压力等级三通的面到面长度。其沿程阻力不应大于释放压力的 2％。 

d) 系统与安全释放阀或释放阀之间（包括连接件）的沿程阻力不应大于释放压力的 3％。 

e) 安全阀、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应竖直安装。 

f) 压力泄放装置的入口流通面积不应小于压力泄放装置的出口流通面积。若管路设置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压力泄放装置，则管路的面积不应小于排放入管路的阀门组合出口面积。潜在背压不

应将泄放装置的泄放量减小到系统所需的泄放量，且应考虑急剧蒸发工况。 

g)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可不按照上述(c)、(d)、(e)和(f)的要求进行阀门的安装： 

1)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已确认该阀门的安装和设计能满足设计

技术规格书要求； 

2) 通过调节阀门后，可满足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 

3) 超压保护报告中提供了阀门安装合理性的论证，包括验证满足以上 1）和 2）的要求。 

当核三级系统设置爆破膜装置作为泄压装置时： 

h) 当爆破膜装置作为唯一压力泄放装置使用时，爆破膜装置任一侧的连接管道名义尺寸不应小于

爆破膜装置的名义尺寸，除非在确定装置释放量时已考虑尺寸变化。 

i) 当爆破膜装置作为唯一压力泄放装置使用时，若爆破膜装置入口的介质淤积不影响爆破膜的正

常爆破和打开，则该爆破膜装置可安装在任何位置。 

10.1.4.2 隔离阀 

a) 隔离阀或其他装置的布置位置，不应造成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低于本章规定的要求，除非该

隔离阀带有控制器和联锁器，使所有工况满足 10.3释放量要求。 

b) 隔离阀阀位单一的管理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c) 隔离阀应有独立而多样的联锁，以防止在系统所有运行工况期间，当压力泄放装置需要满足

10.3 要求时，阀门正处在被关闭状态。 

d) 隔离阀应有独立而多样的联锁，以确保在系统所有运行工况期间，当压力泄放装置需要满足

10.3 要求时，阀门能自动打开并保持开启状态。 

e) 应提供措施以验证控制和联锁的正常动作。 

10.1.4.3 压力泄放装置的疏排 

a) 若液体或残渣会妨碍正常的释放操作，压力泄放装置的安装应在其能收集液体或残渣的最低处

设置疏排孔； 

b) 若压力泄放装置的在阀盘会排出侧积聚液体或残渣，并可能妨碍正常的释放操作，则应该在压

力泄放装置会积聚上述物质的位置设置疏排孔，以尽量减少液体或残渣的积聚。 

10.1.5 合格的压力泄放装置 

10.1.5.1 压力释放阀
83)
 

可以按照10.1.7和10.5的规定采用压力释放阀。 

10.1.5.2 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
84)
 

可以按照10.1.7和10.6的规定采用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 

 
83) 压力释放阀是一种设计成在恢复正常工况后能重新闭合并阻止流体继续外流的压力泄放装置。 

84) 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是一种设计成在动作后保持开启状态的压力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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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不合格的压力泄放装置 

10.1.6.1 自重式压力释放阀 

不应采用自重式压力释放阀。 

10.1.7 容许采用的压力泄放装置 

10.1.7.1 安全阀
85)
 

满足10.5.1要求的安全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10.1.7.2 安全释放阀
86)
 

满足10.5.1要求的安全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c) 液体工作条件。 

10.1.7.3 释放阀
87)
 

满足10.5.1要求的释放阀可在液体工作条件下使用。 

10.1.7.4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
88)
 

对满足10.5.2要求的先导式压力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c) 液体工作条件。 

10.1.7.5 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
89)
 

满足10.5.3要求的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主阀能在不超过整定压力下自动开启，且当驱动机构的某些关键零件失

效时，仍能满足额定释放量要求； 

c) 液体工作条件。 

10.1.7.6 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 

满足10.5.4要求的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可用于蒸汽工作条件。 

 
85) 安全阀是一种由入口静压驱动，并具有快速开启或突跳动作特性的压力泄放装置。 

86) 安全释放阀是一种压力释放阀，其特点是突跳动作快速开启，或者其开度通常随着超过开启压力的压力增加

按比例地增加。 

87) 释放阀是由入口静压驱动的压力释放阀，它有逐渐开启的过程．其开度通常随着超过开启压力的压力增加按

比例地增加。 

88)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是这样一种压力释放阀，其中的主要释放装置与一个自动作的辅助压力释放阀组合在一

起，并受后者控制。 

89) 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是这样—种压力释放阀，其主要释放装置与需要外部能源的一个装置组合在一起，并

由后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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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7 真空释放阀
90)
 

满足 10.5.5 要求的真空释放阀可用于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10.1.7.8 非再闭式装置 

a) 按照 10.6规定，除了用于主蒸汽以外，爆破膜装置
91)
可用于空气、气体或蒸汽的工作条件。 

b) 核三级设备可应用在液体的工作介质，确保安装在系统上的爆破膜装置开启高度能够满足 10.3

节系统排放要求。 

10.2 超压保护报告 

10.2.1 报告的任务 

应由业主或其代理人编制超压保护报告，证明设计满足本章要求的规定。 

10.2.2 报告的内容 

超压保护报告应明确被保护的系统并提供完整的超压保护。该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标明超压保护系统设计所采用的标准规范； 

b) 包括压力泄放装置在内的保护系统的布置图； 

c) 运行工况的范围，包括排放管背压的影响； 

d) 导致最大压力释放要求的工况分析，但不包括在反应堆以额定功率热输出时，丧失受保护系统

的热阱作为确定释放量的工况分析； 

e) 防止任何部件内部压力升高超过 10.3 限制所需的排放量； 

f) 预期释放量、最高压力和温度下被保护系统的运行控制和安全控制； 

g) 应考虑压力泄放装置及其相关的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的冗余性和独立性，防止任何压力泄放装

置、传感元件、相关的控制器或外部电源发生故障时，造成超压保护功能的丧失； 

对于核二级设备，报告需要增加如下内容： 

a) 个别部件可从总体系统超压保护隔离开来的程度，以及需要增加个别部件超压保护的工况分

析； 

b) 分析包括对压力泄放装置设计技术规格书中的阀的二次侧设计压力值的合理性； 

c) 提供包括压力释放阀的反应时间、液体和两相流相关的压力瞬态工况分析； 

d) 整定压力和排放限制的设计考虑，包括压力泄放装置的开启压差和超压； 

e) 应提供爆破膜装置的爆破压力容差和制造设计的范围； 

f) 若不设置压力泄放装置，则须验证无需设置的原因。应包括分析每个部件的设计报告和适用要

求，证明所计算出的应力强度水平均未超过设计技术规格书中的使用限制。 

10.2.3 报告的确认 

超压分析报告应由一位或多位资质认可的专业责任工程师进行确认。 

10.2.4 安装后的报告审核 

所有变更均应以附录形式体现在超压报告中，包括一份竣工图复印件，还应包括下述内容： 

a) 验证竣工系统已满足超压保护报告要求； 
 

90) 真空释放阀是一种压力泄放装置，设计成防止内部流体过高真空；在恢复正常条件后能再关闭并防止流体进

一步流动。 

91) 爆破膜装置是一种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它由入口静压力控制并设计成由一个承压薄膜的爆破来起作用。 



T/CNEA XXXXX—XXXX 

360 

b) 最新版超压保护报告已体现竣工系统； 

c) 超压保护报告体现竣工系统所作的变更。 

附录应由一位或多位资质认可的专业责任工程师进行确认 

10.2.5 报告归档 

在专业责任工程师签署业主数据报告之前，应将一份超压保护报告的副本存入核电厂档案中。该报

告应该供授权专业责任工程师和管辖核电厂的管理和执法当局按需使用。 

10.3 释放量 

10.3.1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
92)
 

10.3.1.1 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 

a) 压力泄放装置的总释放量(已证明符合按 10.7为范围内超压保护所预期的释放量，并符合 10.5

或 10.6的要求)应已考虑流经管道和其它部件所造成的压力损失。 

b) 任何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的总释放量，不得造成被保护系统内任何部件的压力超出设计压

力以上 10％或 20kPa 的较大值。 

c) 每个真空释放阀的额定释放量不应低于为防止压差超过设计技术规格书和超压保护报告规定

值所需的释放量。 

10.3.1.2 与减压装置并用的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 

当减压装置与压力泄放装置的组合使用时，在下述情况下，应保证满足10.3.1.1的要求： 

a) 减压装置和它们的旁路阀完全开启； 

b) 减压装置低压侧的所有排放通道都被阻塞 

10.3.1.3 所需的压力泄放装置数量和释放量 

a) 在核二级的主蒸汽和给水系统所需的释放量，应至少采用两个压力泄放装置来提供。 

b) 需要个别保护的系统或部件可以设置一台或一台以上的装置。当核二级系统中使用动力驱动的

压力释放阀时，应至少采用两个阀来提供需要的释放量。 

c) 当采用一台以上的装置时，单台装置的释放量不应少于系统最大释放量的 50%。 

10.3.2 可隔离部件所需的压力泄放装置的数量和释放量 

一个可隔离部件所需的释放量至少应由一个满足10.5或10.6要求的压力泄放装置来提供。 

对于核二级设备，若部件的设计（当隔离时）满足10.1.2，则不要求压力泄放装置。 

10.3.2.1 真空释放阀的释放量 

a) 每台真空释放阀的释放量不应低于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值防止超压所需的释放量。 

b) 每个系统至少应提供两台独立的真空释放阀。每台真空释放阀的释放量不应低于保护该系统所

需要的释放量。 

c) 已按最大可承受压差来设计的系统，不必设置真空释放阀。 

10.3.3 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
93)
 

 
92)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是那些与正常系统瞬态工况有关的工况，例如丧失给水或甩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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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 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 

a) 压力泄放装置的总释放量(已证明符合按 10.7 范围内超压保护所预期的释放量，并符合 10.5

或 10.6的要求)应已考虑流经管道和其它部件所造成的压力损失 

b) 总释放量应保证超压保护的系统中每个部件不超过设计压力以上 10%或 20kPa 的较大值，超

压保护报告应提供各种未能预期系统超压瞬态工况下产生的最大系统压力。 

10.3.3.2 真空释放阀的释放量 

a) 每台真空释放阀的释放量不应超过设计技术规格书所规定的防止系统超压所需的释放量。 

b) 每个系统至少应提供两台独立的真空释放阀。每台真空释放阀的释放量不应低于保护该系统所

需的量。 

c) 按承受最大压差来设计的系统，不必设置真空释放阀。 

10.3.4 系统事故工况 

本章不提供系统事故工况超压保护的规则。 

10.4 压力泄放装置的整定压力 

10.4.1 对预期系统压力瞬态工况整定压力的限制 

在与系统连接的压力泄放装置中，至少应有一个装置的铭牌整定压力不大于被保护系统承压边界内

任一部件的设计压力。其他压力泄放装置可设置较高的铭牌整定压力，但不应造成系统总压力超过在

10.3.1中规定的系统限值。 

10.4.2 对未能预期系统超压瞬态工况整定压力的限制 

铭牌整定压力的确定应考虑10.3.2的要求。 

10.5 压力释放阀和真空释放阀的运行和设计要求 

10.5.1 安全阀、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 

10.5.1.1 通用要求 

10.5.1.1.1 弹簧加载式阀门  

阀门应在流体压力的直接作用克服弹簧起跳力而自动开启。 

10.5.1.1.2 平衡式阀门 

平衡式阀门是一种其运行与背压无关的阀门，如果能提供可验证平衡装置的完整性的手段，则可使

用这种阀门。 

10.5.1.1.3 防微开式阀门（适用于 2级部件）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可以采用装有防微开装置（其作用是提高阀门在系统正常运行时的整定压力）

的阀门： 

 
93) 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是那些不常见或异常的系统瞬态，但仍认为在设计基准之内，如，甩负荷同时

反应堆紧急停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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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万一辅助加载装置的任一零件发生故障，设计应使阀门在不超过系统设计压力以上 10%或

20kPa中的较大值下能自动开启，并排出其确认的释放量； 

b) 在一任何信号发生故障或能源丧失事件中，动作信号和能源设施能使阀门回复到正常整定压

力； 

c) 施加于这类阀门上的辅助加载力，使阀门不致提高到整定压力以上的 10%或 20kPa 两者中的

较大值； 

d) 在系统压力不大于阀门整定压力时，增加阀门弹簧加载力的辅助加载力会自动卸去载荷。 

10.5.1.1.4 限制升程阀门 

只要满足以下限制的条件，其释放量可由阀门制造商予以降低。 

a) 阀门尺寸等于或大于 DN 20。 

b) 阀门设计应做试验，释放量应按 10.7.3.1 和 10.7.3.4 规定的规则进行确认。 

c) 除采用升程限制装置变更阀门升程外，阀门设计未作变更。 

d) 只允许采用升程限制装置限制阀门的释放量，升程限制装置应限制阀门的升程，而不应在其他

方面干扰通过阀门的流量。 

e) 如将升程限制装置设计为可调节的，则可调节部件应应按 10.5.1.5 进行封印。 

f) 对用于主蒸汽的 2 级结构，安全阀或安全释放阀应不和爆破膜装置联合使用，并且没有阀门升

程应小于 70%的限制。 

g) 对用于空气和气体以及对 2 级和 3 级的用于蒸汽而不是用于主蒸汽的阀门，如果已经试验的阀

门设计，按 10.0 的要求和爆破膜联合使用，本设计的限制升程阀门可用于联合使用而不要进

一步试验。阀门不需具有对他们的升程限制小于全部额定升程的 30%，也不小于 2.0 mm 的规

定。 

h) 在产品试验期间，制造商应保证整定压力，排放和阀门的性能符合本章适用的要求和阀门设计

技术规格书。 

由于尺寸或流量原因，阀门试验超出了产品试验设施的能力，则可以根据试验或经验数据，

或符合本章和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的其他充分的技术理由来调整试验阀门的排放和性能。

制造商调整回路位置的根据，应在超压保护报告中用文件确证。 

i) 在挑选和确定阀门尺寸时，限制升程的能力应由全部额定升程能力的倍率确定。 

j) 阀门应按 10.8 有关铭牌印记规定的以下变更进行标记： 

1) 用“限制升程释放量”替换“释放量”。 

2) 增加“限制升程_______  mm”。 

10.5.1.2 安全阀的运行要求 

10.5.1.2.1 防频跳和升程要求 

a) 安全阀应建造成使其在动作时不发生频跳，并能在不超过其整定压力以上的 3%或 15kPa 两者

之中较高压力下达到额定升程。 

b) 对用于主蒸汽的 2 级阀门，应通过在蒸汽中并在铭牌整定压力下的试验，确定每个产品阀门与

上述 a）款要求的符合情况。试验应考虑在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排放管道背压。 

10.5.1.2.2 整定压力容差 

a) 整定压力的正负容差为：压力等于或小于 500kPa时，不超过 15kPa；压力在 500kPa至 2000kPa

时，不超过 3%；压力在 2000kPa至 7000kPa 时，不超过 70kPa；压力在 7000kPa以上时，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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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除非在超压保护报告（10.2）和安全阀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允许规定更大的容差，否则均

应采用上述规定的整定压力容差。 

b) 应通过试验来确定每个产品阀门是否符合上述 a）款的要求。蒸汽阀应该用蒸汽进行试验。如

果满足 10.5.6 的要求，可以更换用作试验介质的流体。 

10.5.1.2.3 回座压力 

a) 安全阀应作调整到使其回座压力到压力不低于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压力值后关闭，设定

的依据应在超压保护报告（10.2）中述及。 

b) 对用于主蒸汽的 2 级阀门，每个产品阀门应通过在蒸汽中以铭牌整定压力做试验，确定与上述 

a）款要求符合情况。试验应考虑在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排放管道背压。 

c) 对不用于主蒸汽的阀门，调整量应由试验来确定，或从（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

证书的单位的回座压力试验数据按比例分配得到。如果满足 10.5.6 的要求，可以更换用作试验

介质的流体。 

10.5.1.3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的运行要求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应建造成在不高于整定压力以上的 10%或 20kPa 两者中之较大压力值下达到

额定的升程。 

10.5.1.3.1 整定压力容差 

a)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的整定压力正负容差，对于压力小于或等于 500kPa 时，不得超过 15kPa；

对于压力超过 500kPa时，不得超过 3%。除非在超压保护报告（10.2）和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

中允许确定更大的容差，否则应采用上述的整定压力容差。 

b) 应通过试验来确定每个产品阀门是否符合上述 a）的要求。蒸汽阀、空气或气体阀及液体阀均

应相应地用蒸汽、空气或气体及液体进行试验。如果满足 10.5.6 的要求，可以更换用作试验介

质的流体。 

10.5.1.3.2 回座压力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应作调整，使其回座压力到不低于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压力之后关

闭，其设定的依据应在超压保护报告（10.2）中提及。这种调整应通过试验来确定，或通过（从国务院

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回座压力试验数据按比例分配来确定。如果满足10.5.6的要求，

可以更换用作试验介质的流体。 

10.5.1.4 可信的释放量 

安全阀、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的可信的释放量应以经确认的释放量为依据。此外，也可按 10.7 允

许的比例分配方法确定。 

10.5.1.5 调节机构的封印 

所有阀门设计都应提供封印的措施，封住一切外部调节机构或封住能不拆卸阀门而可接近的调节机

构的地方。对于导阀操纵的压力释放阀，应提供附加的封印，将导阀和主阀一起封印。封印应由（从国

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在首次调节时设置。设置封印的方式应能防止不拆封印而能

改动调节值或拆卸阀门。封印应作为识别（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作过首次调

节的一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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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导阀操纵的压力释放阀 

10.5.2.1 通用要求 

导阀操纵的压力释放阀应不依赖任何外部能源而动作。 

10.5.2.2 动作要求 

10.5.2.2.1 驱动 

导阀控制装置应由被保护系统的流体压力直接驱动。 

10.5.2.2.2 反应时间 

超压保护报告（10.2）应包括导阀开启（整定）与关闭（回座压力）的压力和主阀达到额定升程并

关闭的压力之间偏差的影响。这种偏差由导阀和主阀动作之间固有的时间延迟（例如反应时间）和系统

压力变化速率引起。反应时间的限值应在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 

10.5.2.2.3 主阀动作  

主阀应对导阀控制装置直接作出反应而动作。在压力稳定工况下，阀门结构的设计应能在下述压力

下达到额定升程：对于蒸汽，压力不超过整定压力以上的3%或15kPa（按两者中之较大值）；对于空气、

气体或液体，压力不超过整定压力以上的10%或20kPa（按两者中之较大值）。 

10.5.2.2.4 传感机构的完整性 

对于不采用弹簧加载的直接作用的导阀控制装置，当该装置动作取决于压力传感元件的完整性时，

应提供能探测压力传感元件（例如，波纹管）失效的方法。 

10.5.2.2.5 整定压力容差 

a) 整定压力容差仅用于导阀。 

b) 整定压力正负容差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1) 压力低于和等于 500kPa 时为 15kPa； 

2) 压力超过 500kPa 且小于和等于 2000kPa 时为 3%； 

3) 压力超过 2000kPa 且小于和等于 7000kPa 时为 70kPa； 

4) 对于蒸汽、空气和气体阀，压力超过 7000kPa 时为 1%。 

以上所述的整定压力容差均应遵守，只有按超压保护报告（10.2）和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允许

时，才能采用较大的容差。 

c) 每个产品阀门应通过试验验证其符合上述 b）要求。蒸汽阀门应采用蒸气做试验，空气或气体

阀门应采用空气或气体做试验，液体阀门应采用液体作试验。如果满足 10.5.6 的要求，则可采

用替代流体作为试验介质。 

10.5.2.2.6 回座压力 

a) 回座压力要求仅应用于导阀。 

b) 导阀操纵的阀门应调整到其回座压力后的压力降低到不低于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压力

时关闭，其整定的依据也应包含在超压保护报告（10.2）中。 

c) 调整应由试验或从（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回座压力试验数据中按

比例分配确定。如果满足 10.5.6 的要求，则可采用流体替代作为试验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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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3 可信的释放量 

除了 10.5.2.3.1 和 10.5.2.3.2 所要求（仅适用于 2 级部件）的之外，导阀操纵的压力释放阀的可信

的释放量应以经确认的释放量为依据。此外，此释放量也可按 10.7 允许的按比例分配方法得到。 

10.5.2.3.1 系统异常工况（仅适用于 2级部件） 

对用于主蒸汽系统的异常工况，这些阀门所具有的可信的释放量应不大于： 

a) 当装有两个阀门时，较小阀门的铭牌释放量； 

b) 当装有三个阀门时，两个较小阀门的铭牌释放量； 

c) 当装有三个以上阀门时，总的铭牌释放量的四分之三。 

10.5.2.3.2 系统应急工况（仅适用于 2级部件） 

对用于主蒸汽的系统的应急工况，这些阀门的可信的释放量应不大于： 

a) 当装有两个阀门时，较小阀门的铭牌释放量； 

b) 当装有两个以上阀门时，所有阀门（不包括铭牌释放量最大的一个阀门）的释放量。 

10.5.2.4 调节机构的封印 

封印应适合 10.5.1.5 的要求。 

10.5.3 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 

10.5.3.1 通用要求 

如果满足本段的要求，则可采用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这种阀门依靠外部能源，如电力、气压或

液压系统，并对来自压力或温度传感装置的信号作出反应。 

10.5.3.2 动作要求 

10.5.3.2.1 反应时间   

在由动力操纵的压力释放阀保护的系统中，应考虑从发信号到开启和完成全开位置之间的时间间

隔，以及从发信号到关闭和完成全闭位置之间的时间间隔。 

10.5.3.2.2 传感器、控制器和外部能源 

a) 阀门动作所需的传感器、控制器和外部能源应具有冗余性和独立性，其数目至少应等于与该系

统相关的控制系统和安全保护系统所需的数目。 

b) 释放阀及其辅助装置，作为一个组合看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采用自动控制时，阀门开启压力的容差应控制在整定压力的±1%（对 2 级部件）或

10.5.1.2.2 规定的整定压力容差范围（对 3 级部件）以内； 

2) 阀门的排放应控制在不低于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压力。 

10.5.3.3 经确认的释放量 

动力驱动压力释放阀的经确认的释放量和释放量的按比例分配应按 10.7 来确定。 

10.5.3.4 可信的释放量 

10.5.3.4.1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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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的可靠的释放量应不大于： 

a) 当装有 2个阀门时，较小释放量阀门的经确认的释放量； 

b) 当装有 3 个或 3 个以上的阀门时，所有经确认的释放量的一半。 

10.5.3.4.2 不可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   

对于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的可靠的释放量应不大于： 

a) 当装有 2个阀门时，较小释放量阀门的经确认的释放量； 

b) 当装有 3 个至 10 个阀门时，所有阀门（不包括具有最大确认释放量的 1 个阀门）的确认释放

量。 

c) 当装有 10 个以上的阀门时，所有阀门（不包括具有最大确认释放量的 2 个阀门）的释放量。 

10.5.4 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和安全释放阀 

10.5.4.1 通用要求 

如果满足 10.5.1 的要求（本段修改的除外），可采用其动作不依靠弹簧载荷的带有辅助驱动装置的

安全阀和安全释放阀。 

10.5.4.2 建造 

a) 阀门的建造应使阀门即使在其辅助装置的任何一个主要零件发生故障时，仍能在压力不超过安

全阀整定压力的流体直接作用下自动开启，并按确认的释放量进行释放。 

b) 辅助驱动装置的建造，应使安全阀在其辅助驱动装置失去能源时，仍能按 10.5.1 的规定进行动

作。 

10.5.4.3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仅适用于 2 级部件） 

对于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按照以下 a）和 b），可以认为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开启的阀门具

有可靠的释放量（10.5.4.6）。 

a) 当装有 2个阀门时，具有较小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辅助驱动装置的整定点被开启是可信的。具

有较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安全阀的整定压力下开启是可信的。 

当阀门组中含有 2个以上具有相同确认释放量的阀门时，如果阀门的个数是双数，那么半数的阀门在辅

助驱动装置整定压力下开启是可靠的；如果阀门总数减去 1再除以 2后所得个数的阀门，在辅助驱动装

置整定压力下开启是可靠的。 

10.5.4.4 不可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仅适用于 2级部件） 

对于不可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按以下规定，可以认为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开启的阀门，

具有可信的释放量。 

a) 当装有 2个阀门时，具有较小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辅助驱动装置的整定点开启是可信的。具有

较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阀门的整定压力下开启是可信的。 

b) 当装有 3 到 10 个阀门时，可认为所有阀门（除了 1 个最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外）均能在辅助

驱动装置的整定点下开启。对假设未能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下开启的 1 只阀门，可认为能在

阀门整定压力下开启。 

c) 当装有 10 个以上阀门时，可认为所有阀门（除了 2 个最大确认的释放量的阀门外）均能在辅

助驱动装置的整定点下开启。对假设未能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下开启的 2 个阀门，可认为能

在阀门整定压力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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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5 辅助装置的传感器和控制器（仅适用于 2级部件） 

用于辅助装置的传感器、控制器和外部能源应符合 10.5.3 的要求。 

10.5.4.6 经确认的释放量（仅适用于 2级部件） 

带有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的确认的释放量和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应由 10.7 确定。 

10.5.4.7 可信的释放量（仅适用于 2级部件） 

这些阀门被认为具有的可信释放量为： 

a) 对于被认为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能开启的阀门，其可信释放量是按 10.7 规则在较低释放压

力下确定的释放量（这个特定要求应包括规范评定规程中原有的平均试验释放量的 90%）。 

b) 对于被认为在安全阀整定压力下能可信开启的阀门，按 10.7 规则确定确认的释放量。 

10.5.4.8 反应时间（仅适用于 2级部件） 

对于被认为能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可信开启的阀门，应该考虑开启信号与达到全开位置之间的

时间延迟，及关闭信号与达到全关位置之间的时间延迟。 

10.5.5 真空释放阀 

10.5.5.1 通用要求 

真空释放阀应满足适用于 2、3 级阀门的建造要求和本章的附加要求。 

10.5.5.2 允许的类型 

a) 允许采用平衡式自驱动的卧式回转隔膜阀。 

b) 允许采用立式真空隔膜阀或平板闸阀。 

c) 所有真空释放阀应有压差调节装置。 

10.5.5.3 运行要求 

依靠一种外部能源（如：电、气动或液压系统）间接操作的真空释放阀不可采用，除非采用至少

两个独立的外部动力操作的阀门和控制系统，使得如果任一个阀门或系统不能动作，仍能获得所要求的

释放量。 

10.5.6 可替换的试验介质 

10.5.6.1 通用要求 

如果压力释放装置的试验符合 10.5.6.2 至 10.5.6.4 的要求外，其整定压力试验可采用与设计不同的

另一种流体类型或温度的试验介质来进行。为可压缩流体（蒸汽除外）设计的阀门应采用可压缩流体进行

试验，为不可压缩流体设计的阀门应采用不可压缩流体进行试验。在蒸汽条件下工作的阀门应采用蒸汽进行

试验。 

10.5.6.2 相互关系 

压力释放装置运行介质和试验选定的介质，它们之间参数的相互关系应通过两种介质条件的比较

来确定。 

10.5.6.3 相互关系规程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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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确保按照足够准确的规程来确定其相互关系，

使采用替换介质的试验或/和调节的压力释放装置要与运行要求相一致。为验证替换的试验介质相互关

系的合适性所作的试验结果应列于文件中。 

10.5.6.4   规程 

一份书面规程应由（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制订并按照 10.5.6.3 的要求进

行确认。规程应说明影响相互关系的所有试验参数，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装置的专门描述； 

b) 检测仪器的特殊要求； 

c) 辅助设备（如果有的话）的特殊要求； 

d) 试验条件的特殊要求：试验装置温度、环境温度、环境压力等。 

应列出试验参数：开启之间的时间、试验次数等。 

10.6 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 

10.6.1 爆破膜装置 

10.6.1.1 通用要求 

按照 10.7 确认的爆破膜装置，应遵照下列规定： 

a) 除了用于主蒸汽和液体以外（10.6.2.5），爆破膜装置可作为唯一的压力泄放装置来使用。 

b) 只有压力释放阀是全镗孔型阀门
94)
时（10.6.2.3），可在这种阀门的入口侧使用爆破膜装置。 

c) 爆破膜装置可装在压力释放阀出口侧连同一起使用（10.6.2.4）。 

10.6.1.2 爆破压力容差 

除非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已确定并在超压保护报告中列出另外的值，规定爆破膜膜片温度
95)
下的爆

破压力容差，对于铭牌爆破压力小于和等于 300kPa，不得超过±15kPa，对于铭牌爆破压力高于

300kPa，不得超过 10.6.1.3 规则确定的爆破压力的±5%。 

10.6.1.3 确定铭牌爆破压力的试验 

a) 每个爆破膜应具有在制造设计范围
96)
内并处于规定温度下，由 10.6.1.2 规则确定的铭牌爆破

压力，并应打上一组数字。 

b) 每一批爆破膜
97)
应该按下列方法之一进行试验。在给定批量膜片的所有试验，应采用与该膜片

在役时所用的相同形式和相同承压面积尺寸的夹持器上进行。 

1) 每一批爆破膜至少有两片爆破膜试样在给定的膜片温度下爆破。试样爆破膜的爆破压力必

须在 10.6.1.2 规定的容差以内，以确定铭牌爆破压力。 

2) 每一批爆破膜应至少有四个爆破膜试样（但不少于 5%），在四种不同温度下进行爆破。

试验应在膜片适用的使用温度内分布进行。应该用这些数据来绘制一条爆破压力对该批爆

 
94) 在孔径内没有突出部份的压力释放阀，其中的阀盘提升的程度足以使在阀座任何一个截面或低于阀座的最小

面积，成为约束孔。 

95) 提供给爆破膜制造商的规定膜片温度，应是预期膜片爆破时的膜片温度。 

96) 制造设计范围应是铭牌爆破压力必需落在其内的压力范围，此范围包括在设计技术规格书和超压保护报告

内。 

97) 一批爆破膜是指用一次生产出来的材料制成的那些膜片，并且这些材料具有相同的尺寸、厚度、形式、炉号

和制造工艺（包括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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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膜温度的平滑曲线。每个数据点的爆破压力不得偏离 10.6.1.2 中规定的爆破压力容差曲

线。 

3) 只对于预先凸起的定型金属爆破膜或石墨爆破膜，每批材料用一种膜片尺寸，至少有四个

爆破膜试样在四种不同温度下进行爆破，此四种不同温度分布在材料使用的合适温度范围

内。应该用这些数据来绘制一条该批材料爆破压力对温度的平滑曲线。每个数据点的爆破

压力与该曲线的偏离不得超过 10.6.1.2 中规定的爆破压力容差。 

本批材料制造且尺寸相同的膜片中至少有两个膜片应在环境温度下爆破，以确定该批膜片的室温

爆破压力额定值。应采用曲线确定该批膜片在特定膜片温度下的铭牌爆破压力额定值。 

10.6.1.4 爆破压力与压力释放阀整  定压力的关系 

爆破膜的爆破压力可低于或高于相连的压力释放阀的整定压力，但在任何情况下，爆破膜的爆

破压力和阀门整定压力不应使在满释放量时的累积压力超过容许的限值（10.4）。 

10.6.2 安装要求 

10.6.2.1 排气或疏水的规定 

当爆破膜用于和压力释放阀相连时，爆破膜与压力释放阀之间的空间应排气或疏水。应提供措施来监测

该空间在使用期间的内压。 

10.6.2.2 系统阻塞 

爆破膜下游的管道及其他部件的建造应不致由于爆破膜材料可能发生逸出而引起阻塞，或损害压

力释放阀的功能。 

10.6.2.3 压力释放阀入口侧的爆破膜装置 

如果满足下列规定，可以将爆破膜装置安装在压力释放阀的入口侧： 

a) 压力释放阀和爆破膜装置的组合释放量，应满足 10.3的要求。 

b) 在爆破膜的规定膜片温度下的铭牌爆破压力不超过 10.4 的限制。 

c) 爆破膜爆破后的开孔，足以容许流过等于阀门释放量的流量，并且没有干扰阀门正常功能的可

能。除非爆破膜和阀门的特定组合的释放量和功能已按 10.7 由试验作了确定，否则开孔流通

面积不应小于阀门入口的面积。 

10.6.2.4 压力释放阀出口侧的爆破膜装置 

如果满足下列规定，可以将爆破膜装置安装在压力释放阀的出口侧： 

a) 阀门的整定压力是与背压无关；或者就非平衡阀而言，阀门的整定压力加上爆破膜的铭牌爆破

压力，再加上出口管道的任何压力，不超过 10.4的限值。 

b) 释放量满足 10.3 的要求； 

c) 在规定膜片温度下的爆破膜的铭牌爆破压力，加上爆破膜装置出口管道的任何压力，不应超过

压力释放阀的二次压力及阀门与爆破膜装置之间任何管道或配件的设计压力。然而，在运行温

度下爆破膜装置的铭牌爆破压力，加上爆破膜装置出口管道内的任何压力，不应超过 10.4 的

限值。 

d) 爆破膜装量爆破后的开孔，足以允许流过等于压力释放阀的确认释放量。 

10.6.2.5 做唯一压力泄放装置用的爆破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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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满足下列规定，爆破膜装量可以作为唯一的压力泄放装置来使用： 

a) 当管辖核电厂的执行当局认为被保护系统内包含放射性物质的释放量可以接受时，作为这方面

用的唯一压力泄放装置，至少要用两个爆破膜装置相串联； 

b) 爆破膜装置的尺寸应符合 10.3.2 的要求； 

c) 爆破膜在规定温度下的铭牌爆破压力不超过 10.4 的限值。 

d) 在两个爆破膜装置之间的空间建立压力积蓄的监测以及设有疏水和/或放气装置，以便对爆破

膜泄漏或爆破进行校验
98)
。 

e) 爆破膜之间距离的设计，应使爆破第一片膜片时不会接触到第二片膜片。 

10.7 鉴定 

10.7.1 压力释放阀和真空释放阀鉴定的责任 

a)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按本节规定，负责对阀门的释放量作出鉴

定。 

b) 按照其他分卷要求获得的并符合本分卷要求的释放量鉴定，可以认为遵照这些规则的释放量鉴

定是合格的。 

10.7.2 非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鉴定的责任 

当爆破膜装置用于压力释放阀的入口时，爆破膜装置制造商或（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

级证书的单位应负责对该组合的释放量进行确定。 

对于单独使用的爆破阀装置，爆破阀装置制造商应负责对该爆破阀装置的释放阀进行确定（适用于

3 级部件）。 

10.7.3 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可压缩流体 

10.7.3.1 通用要求 

10.7.3.1.1 释放量鉴定 

释放量鉴定的规程应按10.7.3.2到10.7.3.7的要求进行。 

10.7.3.1.2 试验介质 

a) 用于蒸汽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使用干饱和蒸汽。为了试验的目的，应限制蒸汽

最低干度为 98%和最大过热度为 10℃。释放量从这些限制内的值应修正到干饱和蒸汽状态。 

b) 用于空气或气体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使用空气、气体或干饱和蒸汽。 

10.7.3.1.3 试验压力 

a) 用于主蒸汽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以上的 3%或 15kPa 两者之

中较高的压力下进行。 

b) 用于空气、气体或除主蒸汽外的蒸汽的压力释放阀释放量鉴定试验，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以上

的 10%或 20kPa 两者之中较高的压力下进行。 

 
98) 如果背压在两片爆破膜之内的空间建立起来，则爆破膜不会在设计压力下爆破，假如由于腐蚀或其他原因而

使爆破膜的泄漏发展，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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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于空气或气体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按 10.7.3.1 至 10.7.3.4 的要求，在整定压力 20kPa 表压

至（但不包括）100kPa 表压的压力下进行。当试验按 10.7.3.4 进行时，释放量应在不高于实际

整定压力以上的 15kPa 处确定。 

10.7.3.1.4 回座压力 

a) 整定在或高于 100kPa 表压，具有可调节回座压力结构的阀门，应在试验前进行调整，使回座

压力不超过整定压力的 5%。 

b) 整定在低于 100kPa 表压，具有可调节回座压力结构的阀门，应在试验前进行调整，使回座压

力不超过 20kPa，并不低于 4kPa。 

10.7.3.1.5 图纸 

在试验释放量鉴定之前，（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将阀门的建造图纸提

交给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10.7.3.1.6 设计变更 

当压力释放阀的设计变更影响到阀门的流道、升程或工作特性时，则必须按本节规定重新进行试验。 

10.7.3.1.7 限制升程的阀门 

a) 升程限制装置的设计须经审核。 

b) 对用于主蒸汽的所有 2 级阀门，应对每种压力和升程进行释放量试验，试验流量压力不应超过

阀门整定压力的 103%。 

c) 用于空气或气体以及用于除了上述 b）以外的蒸汽阀门，应对每种压力和升程进行释放量试验，

按适当的规范条款的要求，流量压力不应超过整定压力的 110%。 

d) 对于每个阀门试验，应验证在限制升程下的实际测量释放量等于或超过在满额定升程下的额定

释放量乘以测量限制升程与满额定升程的比值。 

10.7.3.2 流动模型试验法—导阀或动力操纵的释放阀 

10.7.3.2.1 流通能力 

因受试验装置的限制而不能进行全尺寸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试验时，可以采用三种不同尺寸的流动

模型作为释放量鉴定的依据。这种流动模型的尺寸应与进行这些试验的经认可的试验室的容量相一致，

并应准确模拟那些影响流通能力的特征，如孔口尺寸、阀门升程和内部流道形状。如果已按10.7.3.2.2

的规定对阀门的正常功能设计进行了其它的验证试验，则试验模型不必是起功能作用的压力释放阀。利

用流动模型确认的阀门设计释放量，应由类似于10.7.3.4所述的泄放系数法来确定。当一给定设计的K

值已经根据10.7.3.4的方法用流动模型试验确定，则该设计的所有尺寸和压力的确认释放量应不超过按

10.7.3.4.2中适当公式计算的值与系数K的乘积。 

10.7.3.2.2 功能的验证 

设计待确认的三个阀门的功能应通过试验来验证。这种试验可以和上述的释放量鉴定试验一起进

行，或者用产品阀门单独进行试验。这种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阀门能在所要求的开启压力容差范围内

的整定压力下开启，能达到满升程，并能在所要求的回座压力范围内再关闭。如果这些试验受到试验设

备的限制，则可以在降低的流通容量下进行。阀门回座压力的测量也许是不可能的。 

10.7.3.3 斜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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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一特定设计的压力释放阀，应在每一组进口和孔口尺寸的组合中取四只阀门进行试验。这四

只阀门的整定压力应包括阀门使用的适当的压力范围，或在试验装置的能力范围内。 

b) 应对每个试验点计算瞬时斜率并加以平均，斜率定义如下。 

1) 对整定压力等于和大于 100 kPa 表压的阀门，斜率定义为测量出的释放量除以入口绝对压

力。 

2) 对整定压力大于 20 kPa 表压小于 100 kPa 表压的阀门，斜率定义为测量出的释放量除以阀

门数量， 

21)])([( oPPPF −  

式中： 

k -1

k
2/kk 1-(r )

F (r )
k-1 1-r

 
   =     

  

 

式中： 

     P =入口压力，kPa 

      P0 = 排放压力，kPa 

      k = 比热比值，cv/cp 

      r = 压力比值，P0/P 

c) 如果试验确定的斜率中有任一个超出平均斜率±5％的范围，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该用另外

两个相同尺寸和整定压力的阀门替换。在进行这些阀门试验后，应确定新的平均斜率，被替换

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斜率此时仍超出±5％范围，则应认为试验不满

足要求。 

d) 对整定压力等于和大于 100 kPa 表压的阀门，确认的释放量应为平均斜率的 90%与流体额定压

力（kPa 表压）的乘积。 

e) 对整定压力大于 20 kPa 表压小于 100 kPa 表压的阀门，确认的释放量应为平均斜率的 90%与

下面数值的乘积。 
1 2

0[( )( )]F P P P−       

f) 此外，功能试验的验证应按 10.7.3.2.2 的规定进行。 

10.7.3.4 泄放系数法 

按照下列条款给出的规程，可以确定特定压力释放阀设计的系数 K。 

10.7.3.4.1 试验的阀门数目 

对于每种设计，三种不同阀门尺寸中的每一种尺寸，至少应提供三只阀门进行试验。每个给定尺寸

的阀门应整定在不同的压力。对于限制升程的阀门，每种尺寸的阀门应分别在其满额定升程，在需予认

可的最小升程，以及在满额定升程和最小升程认可点之间的一半的中间升程点进行释放量试验。三个试

验阀门中的每一个都应整定在不同的压力下。 

10.7.3.4.2 泄放系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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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对每个压力释放阀进行试验，以确定其升程、开启压力和排放压力，以及试验所用流体的释

放量。每次试验的泄放系数 KD应按下面的公式确定： 

泄放系数
理论流量

实际流量
==DK  

其中实际流量由试验定量确定，而理论流量由下面的公式计算： 

1) 对于整定压力等于和大于 100kPa 表压的阀门，用于干饱和蒸汽试验时： 

   压力低于 10.9MPa 表压 

WT = 51.5AP 

压力高于 10.9MPa 表压并低于 22.1MPa 表压，用上面公式计算得的 WT 值应乘以下面因子

作修正（该因子只用于其本身等于或大于 1.0 时）： 

（国际单位） 

( )

( )

27 6 1000

33.2 1061

. P -

P -
 

对于用空气作的试验： 

356T

M
W AP

T
=  

对于用气体作的试验： 

T

M
W CAP

ZT
=  

式中： 

     WT = 理论流量； 

     A = 阀门在全开时通过阀门的实际排放面积（mm2）； 

     C = 气体或蒸汽的气体常数，是比热比值 k 的函数； 

     k = 比热比值 cp/cv； 

  P   = 取（整定压力×1.03）加大气压，kPa(a)，或整定压力加 15 kPa 再加大气压两者中取较

大值，作为由 10.7.3.1.3 a)款确定的试验压力； 

= 取（整定压力×1.10）加大气压，kPa(a)，或整定压力加 20kPa 再加上大气压两

者中的较大值，作为由 10.7.3.1.3 b)款确定的试验压力； 

     M = 分子量； 

     T = 阀门入口处的绝对温度，℃+273； 

     Z = 与 P 和 T 相对应的可压缩性因子。 

所需试验的泄放系数 KD的平均值应乘以 0.90，其积应作为该设计的系数 K。设计系

数不应大于 0.878（即 0.9×0.975 的积）。 

2) 对整定压力大于 20kPa 表压和小于 100kPa 表压的阀门，除了饱和蒸汽流量以外，可采用

以下公式： 

（国际单位） 
1/ 2

( )
55.8 OMP P P

W FA
T

− 
=  

 
 

（国际单位） 
1/ 2

( )
1320 OMP P P

Q FA
MT

− 
=  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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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2 1

1 1

k

k
k

rk
F r

k r

− 
−   =    − − 

  

 

或由图 10-1 查得， 

A  = 流通面积（mm2）； 

M  = 分子量； 

P  = 入口压力（MPa）； 

P0  = 泄放压力（MPa）； 

T = 温度，绝对温度（°K）； 

k  = 比热比，cp/cv； 

r = 压力比，P0/P； 

Q  = 体积流量，在 0.101MPa 和 20℃时的 m3/hr； 

W = 流量（kg/hr）。 

所需试验的泄放系数 Kd 的平均值乘以 0.90，其乘积应为设计系数 K。设计系数不应大于

0.878（0.9×0.975 的乘积）。 

b) 如果任一个用试验确定的泄放系数超出平均系数±5%的范围，则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

尺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替换。在进行这些阀门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系数，而

已被替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泄放系数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认

为此试验不满足要求。 

 

图10-1 非阻塞流动的 F值 

临界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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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4.3 确认的释放量的计算 

a) 已按照 10.7.3.4.2 确定 K值并随即制造给定设计的阀门，其各种尺寸和压力下的确认的释放

量不应超过由适当公式计算出的值与系数 K的乘积。 

b) 此系数不得用于 β比（阀门喉部直径与入口直径之比）超出 0.15 至 0.75 范围的阀门，除非试

验已证明，对处于较宽范围两端限值的阀门，其单个泄放系数 Kd仍在平均泄放系数 K 的±5％

范围内。对于用阀门升程确定流通面积的设计，所有阀门都应有相同的名义升程与阀座直径之

比（L/D）。 

10.7.3.4.4 功能验证  

试验应按10.7.3.2.2的规定进行。 

10.7.3.5 单阀法 

10.7.3.5.1 在试验装置限度内的阀门释放量 

a) 当进行单个阀门的释放量试验时，确认的释放量可以根据与要求作释放量鉴定的每一整定压

力相关的三次单独的试验作为根据。 

b) 与每一整定压力相关的确认的释放量，不应超过试验确定的平均释放量的 90％。单次试验的

释放量未能落在与每一整定压力相关的平均释放量的±5％范围内，应作为判废该试验的理由。

应找出试验失效的原因并重新进行试验。 

c) 如果具有相同设计的附加阀门建造日期较晚，当原阀门的试验结果可用于所选择的特定试验方

法时，也可包括在内。 

10.7.3.5.2 超出试验装置限度的阀门释放量   

如果孔口的流通截面能达到阻塞流通状态，对于释放量超出试验装置容量的阀门，其确认的释放量

可由开口流动阻塞试验或流动模型试验确定的流量系数K（10.7.3.4.2）为依据。确认的释放量应直接按

10.7.3.4.3计算求得。 

10.7.3.5.3 阀门的功能验证   

阀门的正确运行应按10.7.3.2.2的规定进行验证。 

10.7.3.6 释放量的按比例分配 

a) 对大于已确认的阀门设计的超压，用于该系统所用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可按该超压按比例分

配，该超压应仍在系统的容许限值以内。 

b) 用于初始释放量鉴定的相关方法： 

1)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应为 10.7.3.3 中确定的平均斜率的 90%乘以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 

2) 应采用 10.7.3.4.2 中适合的公式（式中 P 为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乘以系数 K）来计算出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 

10.7.3.7 释放量换算 

除了蒸汽条件下工作的压力释放阀应在蒸汽中做试验外，流体不同于鉴定所用流体的压力释放阀的

额定压力释放量应采用适当的换算方法来确定。 

10.7.3.8 压力释放量试验的试验室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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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试验规程和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等方面均符合 ASME 

PTC25-2001“压力释放装置”相应要求的场所进行试验。试验应在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的监督下进行，并经其确认。试验装置的认可应每五年内接受一次审查。 

10.7.3.9 功能试验验证的试验室认可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保证进行试验的场所、提供的试验设施、方法

和规程有足够的试验能力和流体性能的范围，以满足 10.7.3.2.2 的试验要求。 

10.7.4 压力释放阀释放量的鉴定—不可压缩流体 

10.7.4.1 通用要求 

10.7.4.1.1 释放量鉴定 

释放量的鉴定规程应按10.7.4.2到10.7.4.5的要求进行。 

10.7.4.1.2 试验介质 

释放量鉴定试验用的介质应为温度在5℃和50℃之间的水。 

10.7.4.1.3 试验压力 

试验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以上10%或20kPa的压力下进行，取两者之中较大的值。 

10.7.4.1.4 回座压力 

试验时应记录回座压力。 

10.7.4.1.5 图纸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在释放量鉴定试验前将阀门结构的图纸提交给

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10.7.4.1.6 设计变更 

当压力释放阀的设计变更影响阀门的流程、升程或工作特性时，应按本节规定重新做试验。 

10.7.4.2 阀门设计超过试验设备限值 

a) 对于试验压力将超过试验设备限值的阀门设计，经认可的容量可以根据泄放系数 K（见

10.7.4.4.2）确定，K是由通过试验设备能够覆盖的压力范围内 4个压力下的临界流试验确定。 

1) 对于要认可的单一尺寸和整定压力下的阀门设计，应按照 10.7.3.2.2 的规定进行特定压力

下单个阀门的功能试验证明。 

2) 对于一定整定压力范围的单个尺寸的阀门设计，应按照 10.7.3.2.2 的规定，在 2 台阀门上

进行功能试验，这 2 台阀门能够覆盖阀门的最小整定压力以及试验台架参数能够提供的最

大整定压力。 

b) 对于在一定整定压力和尺寸范围下使用的阀门设计，如试验设备所限使其无法进行全尺寸压力

释放阀门的试验，可以使用三个不同的流动模型作为释放量鉴定的依据。10.7.3.2.1 规定的流

动模型试验方法应与 10.7.4.4 规定的泄放系数法一起使用。 

1) 3 台阀门的功能试验验证应按照 10.7.3.2.2 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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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3 斜率法 

对于不同管径和孔口尺寸的每一种组合，应有四个阀门进行试验。这四个阀门应在阀门所用的适当

压力范围内，或在试验装置的范围内进行压力整定。对每个试验点应计算出瞬时斜率，并将其平均。试

验点的斜率定义为测量的释放量除以流量额定压力与阀门排放压力之差的平方根。如果试验确定的斜率

中有任何一个处在平均斜率的±5%范围之外，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尺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

两个阀门来替换。在进行这些阀门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斜率，但已被替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

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斜率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应认为试验不满足要求。确认的释放量应是平

均斜率的 90%与流体额定压力和阀门排放压力之差的平方根的乘积。 

10.7.4.4 泄放系数法 

单个释放量试验或释放量曲线法的一种替代，而可按照以下各款规定来确定特定压力释放阀的设计

系数 K。 

10.7.4.4.1 试验的阀门数 

对每个设计，应试验三种不同尺寸中的每种尺寸的3个阀门总共9个阀门。给定尺寸的每个阀门应整

定在不同的压力。 

10.7.4.4.2 泄放系数的确定 

a) 应在每个释放阀上做试验，以确定其升程、开启和关闭压力以及每小时水的质量数表示的实际

释放量。对于每一次试验，泄放系数 KD应按下式确定： 

泄放系数
理论流量

实际流量
==DK  

式中实际流量应由试验定量地确定，理论流量用下式计算： 

对于用水做的试验： 

（国际单位） 

( )wPPAW dt −= 5092  
  式中： 

Wt ＝理论流量（kg/hr）； 

A  ＝在设计升程下，通过阀门的实际最小泄放面积（mm2）； 

P  ＝（整定压力×1.10）加上大气压力 kPa(a)，或整定压力加上 0.02MPa 再加上大气压力，

两者中的较大值； 

Pd ＝阀门泄放压力（kPa(a)）； 

W  ＝阀门进口状态下水的密度（kg/m3）。 

试验的泄放系数 KD 的平均值，应乘上 0.90，其乘积应作为设计系数 K。设计系数不应大于 0.878

（即 0.9×0.975）。 

b) 如果试验确定的系数超出平均系数±5%的范围，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尺寸和整定

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来替换。在这些阀门进行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系数，已被替换的

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何一个泄放系数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认为此试验

不满足要求。 

10.7.4.4.3 确认的释放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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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 10.7.4.3.2 规定已经确定了 K 值的给定设计，其所有尺寸和压力的额定释放量不得超过

用上述理论公式计算的数值乘以系数 K的乘积。 

b) 泄放系数不得用于 β比（阀门喉部直径与入口直径之比）超出 0.15 至 0.75 范围的那些阀门，

除非试验已经证明，对于处于较宽范围两端限值的阀门，其单个泄放系数 KD仍在平均泄放系

数 K 的±5%范围内。对于用阀门升程来确定流通面积的设计，所有阀门应有相同的名义升程

与阀座直径之比（L/D）。 

10.7.4.5 单阀法 

当一单个阀门在一个单一压力下进行释放量试验时，可以把该单个阀门在规定的整定压力下所做的

三次独立的试验作为释放量的额定值的依据。此阀门的额定确认的释放量，应不超过由试验确定的平均

值的 90%。单次试验释放量超出平均释放量±5%的范围，应作为试验判废的理由。应找出失效的原因，

并重做试验。 

如果增添相同设计的阀门建造日期较晚，当对原阀门的试验结果选用的特殊试验方法能适用时，

也可包括在内。 

10.7.4.6 压力释放量试验的试验室认可 

应在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试验规程和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等方面均符合 ASME PTC 

25-2001“压力释放装置”适用要求的场所进行试验。试验应在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的监

督下进行，并经其确认。试验装置应每五年内接受一次审查。 

10.7.4.7 释放量的按比例分配 

a) 对于超压大于已确认的阀门设计的超压，但仍在系统的容许累积值以内，可以按该超压比例分

配该系统所用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 

b) 按用于初始释放量鉴定的相关方法： 

1)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应为 10.7.4.2 中确定的平均斜率的 90%乘以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

（kPa 绝压）；或 

2) 应用 10.7.4.4.2 中适用的公式[式中 P 为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绝压 kPa）乘以系数 K]

来计算出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 

10.7.4.8 释放量换算 

如果压力释放阀使用的流体不同于鉴定所用的流体，其额定压力释放量应采用适当的换算方法来确

定，这种换算不适用于阀门开启时流体会出现闪蒸的情况。 

10.7.5 真空释放阀释放量鉴定 

10.7.5.1 通用要求 

10.7.5.1.1 释放量鉴定 

释放量鉴定的规程应按10.7.5.2到10.7.5.5的要求。 

10.7.5.1.2 试验介质 

对于在空气和气体中使用的真空阀，其释放鉴定试验应使用干蒸汽、空气或气体进行。对于蒸汽试

验，应限制蒸汽最低干度为98%和最大过热度为10℃。释放量应从这些限制修正到干饱和和蒸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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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1.3 试验方法和压力 

如果阀门（不是容器）的入口条件已知，且入口压力不大于35kPa，加之经过阀门的流动方向在承

压情况下与承受真空时相同，则释放量试验可采用使阀门加压的方法进行，而不用真空条件进行。试验

应在取两倍整定压力或7kPa中较大压力进行。 

10.7.5.1.4 回座压力 

试验时应记录回座压力。 

10.7.5.1.5 图纸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在试验前将阀门建造的图纸提交给授权观察员

（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10.7.5.1.6 设计变更 

当真空释放阀的设计变更影响阀门的流程、升程或工作特性时，应按本章规定重新进行试验。 

10.7.5.2 单阀法 

a) 当单个阀门在一个单一的压力下进行释放量试验时，可以把该单个阀门在规定的整定压力下所

做的三次独立且不同的试验作为释放量额定值的依据。此阀门的确认的额定释放量，应不超过

用试验确定的平均值的 90%。个别试验释放量超出平均释放量±5%的范围，应作为试验判废的

理由。应找出失效的原因，并重做试验。 

b) 如果增添相同设计的阀门在稍后的日子建造，当对原阀门的试验结果选用的特殊方法能适用

时，也可包括在内。 

10.7.5.3 斜率法 

对于管道尺寸和孔口尺寸的每一种组合，应有四个阀门进行试验。这四个阀门应在阀门所用的适

当压力范围内的压力下，或在试验装置的范围内进行压力整定。对每个试验应计算出斜率，并将其平均，

其中斜率定义为测量的释放量除以参量 F[P（P-P0）]1/2， 

式中： 

( )
( )

1

2 /
1

1 1

k

k
k

rk
F r

k r

− 
−   =    − − 

  

 

P  = 入口压力 

PO  = 排放压力 

k  = 比热比值，cv / cp 

r = 压力比，Po / P 

如果试验确定的斜率中有任何一个处在平均斜率的±5%范围之外，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

同尺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两阀门替换。在进行这些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斜率，但已被替换的阀

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何一个斜率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应认为试验不满足要求。经

确认的释放量应是平均斜率的 90%与参量 F[P（P-P0）]1/2 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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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4 泄放系数法 

对每个特定真空释放阀的设计，系数 K 可以按 10.7.5.4.1 和 10.7.5.4.2 来确定。 

10.7.5.4.1 试验的阀门数 

对每一种设计，三种不同尺寸的每一种尺寸应试验3个阀门，总共9个阀门。给定尺寸的每个阀门应

整定为不同的压力。 

10.7.5.4.2 泄放系数的确定 

a) 应在每个释放阀上做试验，以确定其升程、开启和关闭压力以及实际释放量。对于每一次试验，

泄放系数 KD应按下式来确定： 

泄放系数
理论流量

实际流量
==DK  

式中的实际流量由试验定量地确定，而理论流量由相应于试验流体的适当公式计算得到。下

列公式可用来计算除了饱和蒸汽以外的流量： 

（国际单位） 
1/ 2

( )
55.8 OMP P P

W FA
T

− 
=  

 
 

（国际单位） 
1/ 2

0( )
1320

MP P P
Q FA

MT

− 
=  

 
 

式中： 

( )
( )

1/ 2
1

2 /
1

1 1

k

k
k

rk
F r

k r

−  
−   =    − −   

   

 

 或从图 10-2 中得到 

A  = 流通面积； 

M = 分子量； 

P = 入口压力（MPa）； 

P0 = 泄放压力（MPa）； 

T = 温度，兰氏度（°K）； 

k = 比热比值，cv / cp； 

r = 压力比，P0/ P； 

Q  = 体积流量，m3/hr，在 0.101MPa 和 15℃； 

W  = 重量流量，kg/hr。 

试验的泄放系数KD的平均值应乘上0.90，其乘积应为设计系数K。设计系数不应大于0.878

（即 0.9×0.975）。 

b) 如果试验确定的系数超出平均泄放系数±5%的范围，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尺寸和

整定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替换。在这些阀门进行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系数，而已被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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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系数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认为此试验不

满足要求。 

 

 

图10-2 非阻塞流动的 F值 

10.7.5.4.3 释放量计算 

a) 对于已经确定 K值的一种给定设计，其各种尺寸和压力下经确认的释放量应按以上给出的对应

公式计算，并乘以系数 K。从加压试验得到的值可以从以上公式转换到等效的真空状态。 

b) 对于 β比（阀门喉部直径与入口直径之比）超出 0.15 至 0.75 范围的那些阀门，不应采用泄放

系数，除非试验已经证明，β 处于较宽范围端部的阀门，其单个泄放系数 KD 仍在平均泄放系

数 K 的±5%范围内。对于用阀门升程来确定流通面积的设计，所有阀门应有相同的名义升程

与阀座直径之比（L/D）。 

10.7.5.5 释放量试验的试验室认可 

应在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试验规程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等方面均符合 ASME PTC 

25-2001“压力释放装置”相应要求的场所进行试验。试验应在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的监

督下进行并经其确认。试验装置应每五年内接受一次审查。 

10.7.6 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确定 

10.7.6.1 通用要求 

10.7.6.1.1 释放量确定规程（仅适用于 3级部件） 

阻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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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不做流量试验，则释放量确定规程应按 10.7.6.2.1和 10.7.6.3.1的要求。 

b) 如果作流量试验，则释放量确定规程应按 10.7.6.2.2 的要求。 

10.7.6.1.2 试验介质 

a) 用于蒸汽的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试验应用干饱和蒸汽来进行。为了试验的目的，应采用最低干

度为 98%和最大过热度为 10℃
*
的限制。释放量应在这些限制内修正到干饱和蒸汽状态。 

b) 用于空气或气体的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试验，应使用空气、气体或干饱和蒸汽。 

10.7.6.1.3 试验压力 

a) 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试验，应在不超过铭牌爆破压力的 110%的压力下进行。 

b) 用于压力释放阀入口侧的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试验，应不超过阀门整定压力的 110%的压力下

进行。（本款仅适用于 2 级部件） 

10.7.6.1.4 图纸（仅适用于 3级部件） 

试验前，（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向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提交爆破膜装置的结构图纸。 

10.7.6.1.5 设计变更（仅适用于 3级部件） 

a) 当一种型式的爆破膜装置的设计变更可能影响爆破膜装置的流通截面时，每一次这种变更均应

作为一种不同系列的爆破膜片来处理，并且应进行试验。  

b) 当一种型式的爆破膜装置在设计上发生变更，而这种变更会影响到爆破膜装置的流通截而或性

能特性时，应进行新的试验。 

10.7.6.2 与压力释放阀并用的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确定 

10.7.6.2.1 不做流量试验释放量的确定 

a) 在阀门入口侧，与爆破膜装置安装在一起的压力释放阀组合的额定释放量，应不超过该阀门确

认释放量的 80%。另一种方法，这种组合的释放量应按 10.7.6.2.2 来确定。 

b) 在阀门出口处，与爆破膜装置安装在一起的压力释放阀组合的额定释放量，应是该阀门的确认

释放量。 

10.7.6.2.2 在入口侧装有爆破装置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 

对于压力释放阀设计与爆破膜装置设计的每一种组合，（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

的单位或爆破膜装置制造商应按下列a)和b)的规定确定这一组合的释放量。 

a)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或爆破膜装置制造商应采用最小的爆破膜装

置尺寸和打算用于组合装置的等效尺寸的压力释放阀当量进行试验。要做试验的压力释放阀应

有用于特定入口尺寸的最大孔口。 

b) 试验应按下列 1)到 5)的要求进行。要做试验的爆破膜装置与压力释放阀的组合的布置，应与

组合部件完全相同。 

1) 试验应采用与压力释放阀设计组合在一起时所用的爆破膜装置设计的最低爆破压力。铭牌

爆破压力应在阀门的铭牌整定压力的 90%～100%之间。 

2) 采用的试验规程如下： 

(a) 压力释放阀本身应在高于阀门整定压力 10%压力下进行不带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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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后，应将爆破膜装置安装在压力释放阀的前面，膜片的爆破使阀门动作。对该组合所

做的释放量试验，应在高于阀门整定压力 10%的压力下进行，与上述(a)的试验完全一样。 

3) 对于和单个阀门一起做试验的总共三片爆破膜，应该用两个另外的相同额定值的爆破膜重

复做试验。试验释放量的结果应该在这三次试验平均释放量的 10%范围内。如不能满足

这一要求，应确定不符合的原因，重新做试验。 

4) 应从试验结果确定组合释放量系数。该组合释放量系数是由组合试验所确定的平均释放量

与由上述 a）的试验所确定的释放量之比值。除了按照 10.7.6.2.3 已经确定了较大尺寸和

其他压力的不同系数外，该组合释放量系数应作为这个设计的所有尺寸的压力释放阀额定

释放量的乘数来使用。组合释放量系数的值不得大于 1。组合释放量系数只适用于那些试

验过的压力释放阀的相同设计和制造与爆破膜装置的同样设计和制造的各种组合。 

5) 做试验的试验室应将试验结果提交给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供其认可组合释放

量系数。 

10.7.6.2.3 爆破膜装置和压力释放阀的选定试验 

a) 如果需要，（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或爆破膜制造商可以按

10.7.6.2.2 中给出的同样方式进行试验，采用相同设计的爆破装置和压力释放阀的两个较大

尺寸，以确定对较大尺寸适用的组合释放量系数。如果确定了较大的组合释放量系数并获得批

准，则可将它用于该组合的所有较大尺寸，但此系数不应大于 1.0。 

b) 如果需要，可按 10.7.6.2.2 在较高压力下进行附加试验，以确定最大组合释放量系数，用于所

有比最高试验压力还高的压力，但该系数不得大于 1.0。 

10.7.6.3 爆破膜装置的释放量 

10.7.6.3.1 计算释放量 

a) 爆破膜装置的计算释放量，不得超过适用于不同介质的理论公式为依据的值乘上 K值（K值取

0.62）。理论公式中的 A应是爆破膜爆破后存在的最小净流通面积。适用于流体的理论公式应

为： 

（国际单位） 

( )wPPAW dt −= 5092  

式中： 

 Wt = 理论流量（kg/hr）； 

 A = 爆破膜爆裂后的最小流通净截面（mm2）； 

 P = （铭牌爆破压力×1.10）+大气压（MPa(a)）； 

 Pd = 爆破膜装置排放压力（MPa）； 

 w = 爆破膜装置入口条件下液体的比重（kg/m3）。 

b) 最小净流通面积是爆破膜完全破裂后的计算净面积，同时对可能减小通过爆破膜装置的净流通

面积的构件给以适当的裕量。确定尺寸大小用的净流通面积，不得超过爆破膜装置的名义管子

尺寸的面积。 

10.7.6.3.2 试验的释放量 

对于KD，制造商可以一般地按照10.7.3可适用的规程来批准给定爆破膜装置设计的释放量。 

10.7.6.4 压力释放量试验的试验室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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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试验设施、试验方法、试验规程和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等方面均符合 ASME PTC 

25-2001“压力释放装置”的相应要求的场所进行试验。试验应在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的

监督下进行并经其确认。试验装置应在每五年内接受一次审查。 

10.8 标记、印记和数据报告 

10.8.1 压力释放阀和真空阀放阀 

10.8.1.1 标记和印记 

每个压力释放阀应由（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将以下所需数据清楚地予以

标记，并使用其在使用中不致被磨掉。数据（字）高度不应低于（2.5mm）为宜。标记应置于阀门上或

置于与阀门牢固连接的铭牌上。所需的数据可以盖印、蚀刻、压印或铸造在阀门或铭牌上。标记应包括

下列各项目： 

a)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姓名或可接受的缩略代号； 

b) （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设计编号或型号； 

c) 尺寸   [阀门入口的管道名义尺寸 DN]； 

d) 整定压力 kPa； 

e) 按 10.7 要求经确认的释放量和以百分比或 kPa 表示的超压。 

1) 压力释放阀： 

(a) 对蒸汽确认的阀门，以 kg/hr 饱和蒸汽表示；或 

(b) 对空气或气体确认的阀门，在 15℃和 101kPa 绝对压力时以 m3/hr 的空气或气体表示； 

(c) 对水确认的阀门，在 20℃时以 m3/s 的水表示。 

2) 真空释放阀： 

在 15℃和 101kPa 时以 m3/hr 的空气表示。 

除上述要求以外，每个压力释放阀还应有单独的铭牌附在部件上。 

10.8.1.2 压力释放阀和真空释放阀的报告格式 

对每个压力释放阀和真空释放阀，均须由（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填写和

签署的一份 NV-1 数据报告表格，并由专业责任工程师签字。 

10.8.2 爆破膜装置 

10.8.2.1 爆破膜 

每片爆破膜应由制造商清楚地作出标记，并使其在使用中不致被磨掉。爆破膜标记可以置于爆发

膜的边缘上，也可置于连接在爆破膜上的永久性金属标牌上
99)
。标记应包括以下各项目： 

a) 制造商的名称和标识商标 

b) 制造商的设计编号和型号 

c) 批号 

d) 尺寸_____DN 

e) 印记的爆破压力_____kPa 

f) 规定的膜片温度_____℃ 

g) 释放量_____kg/hr 的饱和蒸汽或标准 m3/min 的空气[15℃和 101kPa 绝对压力]。 

 
99) 不在每个爆破膜法兰或标记牌上做上所列各项的标记，而采用由制造商编码号构成的标记，这种标记连同包

括所需信息并随每批爆破膜提供的证书或标记牌一起，足以识别每个爆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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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组装年份 

10.8.2.2 爆破膜支架（如果使用） 

爆破膜支架应标明以下各项： 

a) 制造商的名称或标识商标 

b) 制造商的设计编号或型号 

c) 尺寸_____DN 

d) 组装年份 

e) 产品系列号 

10.8.3 使用规范符号印记的授权证书 

本章范围内的每个压力释放阀，均应由（从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制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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